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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主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

南省廉政文化教育中心、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在郑州黄河

迎宾馆召开。来自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宣传系统、社科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的240余位

领导、专家学者围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程、成就与展望”

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主旨报告阶段，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首任理

事长、特约资深研究员李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冠梓，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所廉政室主任、研究员蒋来用，浙江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国权，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会敏，河南社会科学院政治

与党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万银峰等专家学者分别作了重点发言。

围绕论坛主题，与会代表分别就“党的百年廉政建设经验与启示”“廉政学基础理论

与学科建设”“清廉中国建设现状与未来”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分组研讨和深入交流。

此次论坛还以征文形式收集理论研究文章231篇，评选出优秀论文16篇，包括一等奖2

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8篇。（文　武）

第十四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在郑州召开

摄影：晓　晓、佳　轩



　　　　　　　　　　　　 　　　　　　　　　　　　 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ＥＥＥＥＥＥＥＥＥＥＥＥ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ＣＣ　　　　　　　　　　　　 ＪＪＪＪＪＪＪＪＪＪＪＪ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ＲＲＲＲＲＲＲＲＲＲＲＲ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ＬＬＬＬＬＬＬＬＬＬＬＬ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ＦＦＦＦＦＦＦＦＦＦＦＦ　　　　　　　　　　　　 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ＧＧＧＧＧＧＧＧＧＧＧＧ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ＵＵ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
　 河 南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学 术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梦奎　 邓伟志　 厉以宁　 刘国光　 江　 平　 李小建　 吴敬琏

冷　 溶　 袁行霈　 葛剑雄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阮金泉　 谷建全

副主任　 周　 立　 王承哲　 李同新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四新　 万银峰　 王长江　 王建国　 王承哲　 王玲杰　 王景全

毛　 兵　 邓小云　 任晓莉　 刘成纪　 闫德亮　 阮金泉　 李太淼

李同新　 吴宏亮　 余　 丽　 谷建全　 完世伟　 张　 昆　 张林海

张宝明　 张宝锋　 张富禄　 张新斌　 陈延斌　 陈宝良　 青连斌

苗连营　 周　 立　 徐正英　 高卫星　 高金成　 高金光　 曹　 明

谢培秀

　 　 　 　 社长　 主编　 李太淼

　 　 　 　 副　 社　 长　 邓小云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总第 ２９８ 期　 １０ 月 １５ 日出版）

月　 刊



　 （月刊） １９７９ 年创刊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１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 李永胜　 李威威

■　 当代政治

７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秦国民　 曹　 灿

■　 党建热点

１１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创新及实现路径 王同昌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１７　 “双碳”目标下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及其矫正 任晓莉

２６　 以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许广月　 薛　 栋

■　 三农问题聚焦

３３　 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逻辑与展望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崔宁波　 范月圆　 巴雪真

４１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问题研究 刘灵辉　 邱晓艳

■　 法学研究

４９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设计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邓小云

５６　 农业面源污染财税法律治理的理论深化与工具拓补 欧阳天健

６３　 民法典背景下虚拟财产的规制路径 李富民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６９　 韧性治理视角下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庞　 娟

●　 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研究专题

７５　 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研究 卢江阳

８２　 中国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趋势及前景展望 施蕾蕾　 孙　 蔚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总第 ２９８ 期） １０ 月 １５ 日出版


■　 伦理与道德

８７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阐释 孙春晨

９３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陈　 化　 马永慧

■　 哲学研究

●　 荀子礼论研究专题

１０１　 荀子欲物关系新解 李晨阳

１０８　 荀子礼制构建的价值基础 许美平

■　 历史研究

１１５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邹芙都　 孔德超

１２４　 明清鼎革与朝鲜王朝对华观的嬗变 张　 弛

１３１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理论宣传 韩　 青

■　 文学与艺术研究

１３９　 试论中国古代神话仙话化 闫德亮

１４５　 物性、智性与情性

　 　 ———人工智能与艺术生产的技术向度 张　 伟

１５３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杨　 宁

■　 新闻与传播

１６１　 纪实影像中的历史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张媛媛

１６７　 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逻辑、特质与困境反思 张海艳　 黄　 越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２０２１．１０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Ｌｉ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Ｗｅｉｗｅｉ（１）…………………………………………………………………………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Ｑｉｎ ｇｕｏｍｉｎ， Ｃａｏ Ｃａｎ（７）……………………………………………………………………………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ｎ Ｘｉａｏｌｉ（１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ｉ Ｎｉｎｇｂｏ， Ｆａｎ Ｙｕｅｙｕａｎ， Ｂａ Ｘｕｅｚｈｅｎ（３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ｄｏｏｒ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

Ｌｉｕ Ｌｉｎｇｈｕｉ， Ｑｉｕ Ｘｉａｏｙａｎ（４１）………………………………………………………………………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ｎ（４９）……………………………………………………………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Ｌｉ Ｆｕｍｉｎ（６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Ｏ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ｎｇ Ｊｕａｎ（６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ｕ 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７５）………………………………………………………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ｕｎ 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８７）………………………………………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

Ｃｈｅｎ Ｈｕａ， Ｍａ Ｙｏｎｇｈｕｉ（９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Ｘｕｎ Ｚｉ：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０１）……………………………………………………………………………………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Ｘｕｎ Ｚｉ′ｓ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Ｘｕ Ｍｅｉｐｉｎｇ（１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Ｚｏｕ Ｆｕｄｕ， Ｋｏｎｇ Ｄｅｃｈａｏ（１１５）………………………………………………………………………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 Ｑｉｎｇ（１３１）………………………………………………………………………………
Ｏｎ Ｈｏｗ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ｙｔｈ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ｓ Ｙａｎ Ｄｅｌｉａｎｇ（１３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１４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１６１）………………………………………………………………………………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ｅ（１６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 州 学 刊 Ｏｃｔ．，２０２１
第 １０ 期（总第 ２９８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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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

李 永 胜　 　 　 李 威 威

摘　 要：领导权建设是党的统战事业的生命线。 建党 １００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建设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

自为的历史演进过程。 百年领导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靠斗争赢得的，党的建设是

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根本保障，爱国主义是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精神旗帜，科学理论是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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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在

党的百年奋斗中释放出强大政治势能，推动着党的

事业向前发展。 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威

力，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指出：“没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

不能胜利的。”①这就深刻阐明了领导权建设的重要

性。 建党百年之际，走进历史深处探赜统一战线领

导权建设的内在机理、历史演进，深刻总结历史经验

与时代启示，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要求，也
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迫切需要。

一、领导权建设是党的统战事业的生命线

“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

问题。”②这一科学论断鞭辟入里，一语道破领导权

建设在统战事业中的核心地位。
１．领导权建设作为统战事业生命线的理论依据

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

多次使用统一战线一词。 通过对其运用语境的分

析，可以概括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即无产阶级及

其政党为战胜反动势力，实现自身与人类解放而结

成的政治联盟。 尽管后来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邓
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时而进地赋予统一战线以

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但它的基本内涵一如既往：其
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类之解放，其实现方式是通过广

泛的联合推翻各种反动势力的政治统治，其领导主

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同的民族国家，统一战线的目标愿景、领导机制和

组织方式等各有不同。
不难看出，在原初意义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就

是统一战线的最本质要求。 而要在具体历史实践中

实现这种领导，就离不开领导权的建设。 何谓领导

权？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领导权就是组织的参与主

体对组织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道德理念等进行渗

透的能力，并借由这种渗透能力进一步影响和形塑

该组织的权力结构、运作机制、成员言行等内容。③

如同资本天然具有增殖自身的本能，领导权的先天

属性是通过一系列渗透，强化其自身。 强化的实现

形式通常有“强制”和“同意”两种。 “强制”表征领

导权的主动性，即通过宣教、灌输等方式，使组织成

员自觉认同并践行特定的价值观； “同意”则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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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召力、同化力和同理心的非强制性权力表达，体现

出领导权的被动性，它较之前者更加温和，但产生的

领导效应却往往更为深厚、持久。
概而言之，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实质上就

是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使统一战线的同盟者自

觉认同党的价值追求，拥护党的政治制度与组织方

式。 这就从学理层面阐明了领导权建设是整个统一

战线战略的关键所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掌握

了领导权，才能够从思想信仰、政治组织等方面武装

统一战线。 否则，统一战线充其量只能是为满足成

员各自需要而短暂结合的利益共同体。 诚然，因利

益而结合的共同体出于对所含利益的维护，也会有

一定的组织力，但离开崇高信仰支撑、科学思想武装

以及严密体系凝聚，形成的共同体必定是脆弱的、松
散的、无力的。 关于领导权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有过

生动形象的比喻：“在政治上为着一定的目的，甚至

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 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导着魔

鬼走。”④可见，相较于同盟者是谁，谁来领导才是决

定统一战线性质和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就要求无产

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唯其如此，才能使统一战线能

够担当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价值手段，也即实现自身

本质的对象化。
２．领导权建设作为统战事业生命线的实践依据

从实践维度看，统一战线的实践形态表现为斗

争。 离开了斗争，统一战线便丧失存在的依据。 在

任何时代和国家，对斗争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

人心的向背。 赢得人心，其他斗争资源如智识、武
器、粮食等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 对此，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疑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唯物史观的观点，利益是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

动因。 因此，人心在哪，取决于谁能够代表广大群众

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就是代表

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联盟，在任何历史时期

都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

导权，就获得了争取广泛人心、汇聚最大力量，进而

赢得斗争胜利的根本条件。
翻开百年党史，党的斗争实践以肯定和否定的

双重形式反复证明，领导权建设事关统一战线事业

的成败兴亡。 从肯定形式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深刻汲取两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于
１９３５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自觉纠正了关门主义

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在此基础上，会议确立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对国民党采取斗争和团结并举的策略，二是

对其他进步力量采取广泛团结联合的策略。 确立新

策略的根本用意就是在保持党的独立性基础上，不
断壮大自身力量，争取更大的领导权。 经过扩大人

民武装，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根

据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得到了实质性提升。
领导权的提升让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和

组织抗日救亡力量，为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反抗日

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

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

联络合作，探索出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正确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进步力量汇聚

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进一步孤立了国民党反

动势力。 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也形塑了新中国多党合作民主制度的政治雏形。

再从否定的形式看。 大革命期间，面对国民党

右派为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而掀起的反共逆流，幼
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妥协迁就的策略，使得

自身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领导权被严重削

弱，党的革命主张得不到有效执行，最终导致第一次

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 十年内战时期，王明

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一味强调“革命的力量要纯粹

又纯粹”⑤，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⑥的极左政

策，大肆排斥原本可以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等中间派力量。 这种做法表面上强化了党对统

一战线的领导力和控制力，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统

一战线的基础力量，变相损害了党的统一战线领导

权。 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得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愈发孱

弱，几乎葬送党的革命事业。 这些挫折都以否定的

形式证明领导权建设之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漫漫百年征程，理论和实践共同昭示，统一战线

领导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通过顽强斗争争取来的。 掌握领导权，党就能领

导和团结各方面力量，为人民谋取更大的利益。 反

之，丢掉统战事业的主导权，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就会

遭受重大挫折。 所以说，在任何时期，领导权建设都

是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党的统战事业的生

命线。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百年演进

纵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史，有一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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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清晰可见：党对领导权建设的思想认识与实践

探索具有阶段同步性。 因此，按照历史发展逻辑和

思想演进规律相统一的原则，可将党的统一战线领

导权建设百年历程划分为自发争取、自觉巩固和自

为完善三个历史阶段。
１．自发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阶段（１９２１—１９２７

年）
自发属于认识活动的初级阶段，表征主体对客

体由蒙昧到觉知的认知过程。 由于主客观条件造成

的认识局限，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统一战线领

导权的争取以自发性为主要特征。 大革命初期，中
国共产党通过积极联络各界进步力量，构筑起反帝

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然而，思想上尚在幼年的中国

共产党未能充分认识到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加之

力量薄弱，在此次联盟中没有获得主要领导权。 尽

管如此，这段革命实践却唤醒了初生的无产阶级先

锋队的斗争意识，并且在联盟期间就自发组织了一

系列旨在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活动。 一是积

极争取部分组织领导权。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国民党一大

召开。 通过积极争取，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 １０
名共产党员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或候补

委员，占据了总席位的约四分之一。 不仅如此，在国

民党的三个中央党部执行部中，恽代英、林育南等多

位共产党员担任要职。 经过努力，中国共产党取得

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部分组织领导权。 二是有

力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迫害，坚定维护党的领导权。
１９２６ 年国民党二大结束后，国民党右派为篡夺革命

领导权，大肆排斥共产党员，先后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和整理党务案。 在严峻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自

发联合国民党中派、左派力量，孤立其右派，打破保

守势力对统一战线的控制，从而维护了自身的部分

领导权。
总的来说，大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实

践可视为中国共产党自发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嚆

矢。 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出于自身生

存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出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开始联合进步力量组成统一战线。 然而，由于诸多

原因，党在这个阶段的领导权斗争中，表现出立场的

摇摆性与行动上的自发性并存的特征。
２．自觉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阶段（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
从思想认识发展的过程看，自觉意味着主体掌

握客体运动规律并有意识地按照自身的价值理想改

造客体。 经历过大革命时期斗争的洗礼，中国共产

党对领导权斗争规律的认识得到深化。 土地革命战

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更加成熟，组织上建

立了局部政权，军事上有了独立武装，与前一阶段有

了本质区别。
党在思想上的自觉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大革

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土地革命的初步胜利给了党一

剂“清醒剂”，使党认识到领导权决定统一战线策略

的成败。 １９３５ 年，党中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

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共产党“不但要充

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⑦，这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自觉已基

本实现。 其二，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领导权争夺

的客观必然性。 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看，无产阶级

因其“除了失去枷锁，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的阶级本

性，具有最强烈的革命意志，理所应当成为统一战线

的领导阶级。 但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也不是

天然的司令官”⑧，大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等势

力为了自身利益也会全力攫取统一战线领导权。 这

就从根本上揭示出领导权斗争是一种历史必然。 历

史证明，右倾投降主义在思想上就是荒谬的，在实践

上更是有害的。
思想上的清醒催生实践上的自觉。 实践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 １９３５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了

各阶级的抗日态度，强调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
紧接着，他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深

刻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发生动摇的经济缘

由，并强调要及时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力

量。 毛泽东的重要讲话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问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了党内动员。
其次，中国共产党鲜明发声，积极争取统一战线领导

权。 １９３９ 年，在民族内外矛盾剧烈叠加的严峻形势

下，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内部分裂、坚
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⑨的政治号召，通过支

持民主宪政运动等方式，积极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
引领全国抗战继续向前。 最后，中国共产党自觉抵

制共产国际错误指挥，坚决捍卫党的独立性。 抗日

战争期间，王明脱离中国实际，不加批判地贯彻共产

国际指示精神，一味强调对国民党的妥协迁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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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１９３７ 年，毛泽东

坚定地提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

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⑩翌年，他又在《论新阶

段》中针对性地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

对于中国情况是不适合的”。 他强调要捍卫党的

独立性：“必须尖锐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

地反对投降主义。”经过拨乱反正，党中央基本克

服了外部干扰，有效捍卫了党的独立性。
总体来说，这一历史阶段，党在思想上由幼稚走

向成熟，对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从自

发上升到自觉。 在决策定位层面，统一战线完成了

由短期策略到长期战略的根本转换。
３．自为完善统一战线领导权阶段（１９４９ 年至

今）
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是自为阶级。 所谓自

为，是指主体在思想和行动实现自觉的基础上，通过

实践与反思不断丰富自身主体性。 具体到统一战线

领导权建设上，较之前两个阶段，自为阶段最显著的

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期执政党。 主要敌对力

量的退场，意味着自觉“斗争”不再是领导权建设的

主基调，取而代之的是自为“完善”。 这里“完善”的
直接对象是领导权，但最终指向却是党自身，故曰

“自为”。
首先，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对于长

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只有加强政治领导，才能有力引

领统一战线发展，把统一战线嵌入整体战略布局。
１９５１ 年，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党

对统战事业的政治领导。 这一规定精神在此后 ７０
多年的统战工作中得到了很好贯彻，并在形式和内

容上不断丰富完善。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

谈到统战工作时强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

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

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

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其次，完善党对统一战线

的思想领导。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做了大量工作，增
强同盟者对于统一战线的认同感。 １９５１ 年，周恩来

组织知识分子代表研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１９５２ 年，中央出台决议，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宗
教界人士等积极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此后历届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不断细化、完善对于同盟者进行

思想教育的实施原则、方式方法等内容。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要对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商会会员、党
外知识分子等群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这些措施切

实增强了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领导。 再次，完善党

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制度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
着大规模革命战争的结束，是否继续保留统一战线

问题一度成为党内外人士争论的焦点。 对此，毛泽

东斩钉截铁地指出：“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

取消？ 我是不主张取消的。”此后，党格外注重相

关制度建设，旨在从制度上保障统一战线及其领导

权建设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确保这一法宝赓

续传承，不因人而废。 １９５０ 至 ２０１５ 年，党中央先后

组织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２１ 次，制定出台制度

性、纲领性文件 ２０ 余份。 ２０２０ 年颁布的《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诸多关

键问题作了制度性规定，极大推动了领导权建设的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

领导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回顾百年历程，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巩固

和完善，贯穿于党的各个历史阶段，其间虽有挫折、
屡经磨难，但也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概而言之，
主要有四个方面。

１．统一战线领导权是靠斗争赢得的

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并非天然形成的，更不是

谁的恩赐，是靠斗争赢得的，斗争是获得领导权的根

本途径，这是党的百年领导权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
任何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都是一个复杂政治综

合体，只要它存在，围绕领导权的斗争就必然存在。
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但大资产阶

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 他们总

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 在这个关键

问题上，绝不能犯右倾错误。 历史证明，无节制地妥

协，将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拱手相让，妄图以此换

取政治空间，只能是一厢情愿。 反观以蒋介石为首

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未停止过运用手中的反动力量

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比如，大革命时期，他
们策划中山舰事件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制定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

法》；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反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

在军事上大肆进攻解放区；等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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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

是天然的，而是通过长期顽强斗争赢得的。 从唯物

史观的角度分析，领导权争夺的实质是利益之争，争
夺领导权的本质是不同力量的角逐。 因此，要取得

统一战线领导权，就必须要不断壮大党的自身力量

特别是军事力量。 这一宝贵斗争经验时至今日依然

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２．党的建设是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根本保障

作为领导主体，党的自身建设本质上就包含领

导统一战线能力的建设，因而它构成统一战线领导

权建设的根本保障。
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是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

一个强大而有力的领导主体，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

真正领导核心，自觉带领同盟者砥砺前行。 无产阶

级政党如果自身建设水平不高，不能始终保持先进

性、纯洁性，是没有资格、能力和底气领导统一战线

同盟者的。 历史和实践表明，统一战线离不开党的

正确领导，而党的正确领导依赖于党的自身建设的

不断加强和改善。 回首百年历史，不论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加强

自身建设，从而为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注入了强大

内驱力。 百年统战历经挫折而不馁，饱经磨难而奋

起，个中原因为何？ 根本就在于党敢于刀刃向内，不
断进行自我革命和政治锻造。 通过加强自身建设，
党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 一个既有

过硬执政能力，又能够代表同盟者根本利益的政党，
必然会赢得普遍的信赖和广泛的拥护，推动统一战

线力量的不断壮大。 所以说，党的建设是领导权建

设的根本保障。
３．爱国主义是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精神旗帜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构想，虽是严峻

的革命斗争形势所迫，但根本上却是出于对这个饱

经苦难而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和屡受重创而屹立不

倒的古老国家深沉隽永的热爱。 自诞生之日起，党
就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领导人民开展救亡图存的爱

国运动。 党的二大通过的《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
所倡导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帜，领导和团结各界

爱国仁人志士，广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

军阀的爱国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益深重

的民族国家危机，中国共产党高擎爱国主义旗帜，通
过积极联络，构筑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

救国家和民族于水火之中。 解放战争时期，在爱国

主义精神引领下，党团结和带领各界进步人士，汇聚

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正义旗帜下，与腐朽的国民

党展开坚决斗争，有力提升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力，为新中国诞生做了政治总动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爱国主义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 统一战线领

导权建设也与时俱进，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紧紧

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最大公约数，汇聚

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中国力量，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 ２０２０ 年正式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增加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爱国者”的新表述。 这就意味着，一切个人、政
党、组织、团体等，只要怀有爱国主义精神，都可成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份子。 足见，爱
国主义是贯穿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一根红线。

从现实的角度讲，以爱国主义为精神旗帜，有助

于厚植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政治基础。 前文已

述，统一战线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联盟，但这并不意味

着所有同盟者都具有和党完全一致的政治主张以及

完全相同的意识形态。 然而，爱国主义能够超越这

种差异性，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面凝聚起广泛社会

共识，这就从客观上厚植了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的

政治基础。
４．科学理论是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行动指南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也是党

的百年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 马克

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指导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建

设的根本理论，但不能机械照搬，而是要注重把经典

理论同中国具体历史、文化、现实相结合，暨运用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指导领导权建设。
否则，我们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给党的统战事业造

成严重损失。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缺

乏科学理论指导，党在思想上因错误观点的侵扰而

不够坚定，行动上表现为“左”倾激进主义或右倾投

降主义，致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力被严重削弱，造
成革命的重大挫折。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之所以取得最终胜利，除了党自身武装力量的

壮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中央根据统一战

线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

想，提出了科学的统一战线理论。 抗战胜利后，国共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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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破裂，新的斗争环境呼唤新的理论指引。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

报告，科学阐述了构建民主统一战线的紧迫性。 翌

年 １ 月，他又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

重要问题》，着重分析了统一战线中领导关系的问

题。 这两份文件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提

供了科学指导，有力提升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

人民政协的任务》重要讲话中，对新时期爱国统一

战线的阶级基础、政治性质、目标任务和领导方式等

关键性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为改革时期的统一战

线领导权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 进入新时代，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统一

战线领导权建设，显得更加迫切。 对此，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同心圆论” “石
榴籽论”“最大公约数论”，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怎

样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这一

根本性问题。
历史一再表明，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党的统一战

线领导权建设不断取得历史性进步的重要因素。 然

而，科学的理论从来都不可能移植，必须与本国国情

相结合完成民族化。 构建科学的统一战线领导权理

论，最重要的是秉持问题意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 在这个

过程中生成的创造性理论，才是能够指导中国统一

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科学理论。

四、结语

回眸百年征程，统一战线因其具有凝聚人心、汇

聚力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功能，铸就了中国社

会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鲜明政治格局。 从“联
盟之术”到“强国之道”，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运用

好统一战线这一传统法宝，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精髓就是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权建设。 从经

验中获得启示，从启示中汲取力量，是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接力奋斗的行动逻辑。 以史为鉴，站在新的

历史交汇点，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呼应人民的美好

期待，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号角。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伟大征

程，离不开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积极参与。 这就要

求我们以坚持和完善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为主线，
以政治建设、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为重要切入点，精
准施策，持续用力，不断深化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
使其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迸发出更大的生机与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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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秦 国 民　 　 　 曹 　 灿

摘　 要：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各项

制度的有效运行，激活制度资源、优化制度生态、激发制度活力。 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应将制度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以制度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与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

足，以制度力量保障科学发展，以制度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基础，以制度执行力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
关键词：制度建设；治理效能；制度理性；制度文明；制度优化

中图分类号：Ｄ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７－０４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

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之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

机遇期，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和治理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形成叠加，
增加了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压力和难度。 在此背景

下，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需要把握制度建

设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原则，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发挥其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中的功能和优势。

一、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

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是立国之本。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

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①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飞跃。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用几十年的

时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需要走几百年的工业化进

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进一步增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

会保持长期稳定，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中国之

治”得到世界公认。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体系是一个具有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的制

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制度体系的本质属

性、价值立场和目标追求等方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１３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
１３ 个显著优势具有密切的联系，不可分割，共同体

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
在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绩效确保经济社会的全

面发展。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要时期，制度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

杂。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有利于在全面深化

改革中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有机

衔接，进一步做好和统筹制度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
统筹制度改革创新和制度运行，着力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研究”（１９ＢＺＺ００２３）。
作者简介：秦国民，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曹灿，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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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绩效确保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把制度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可以更好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体系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具有

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历史

发展、渐进改进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由此可见，把
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能够使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能

够做的问题，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律性，处
理好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解放思想与实事

求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

河等方面的关系，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有序推进。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高度

重视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中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通过制度建设凝聚治理共识，形成治理合力，坚
决破除一切妨碍国家有效治理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

制弊端，突破旧的观念、体制和利益格局的束缚，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体系。

二、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理性

弥补人性以及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足

　 　 人性是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普遍思考的问题

之一。 在学界，专家学者对人性存在着性善论与性

恶论两种观点。 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说明

人性存在着差异性的局限与不足。 从人类制定制度

的初衷来看，正是认识到人性中不能自我克服的局

限和不足，人类才创造制度来反制自身的行为并充

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制度和人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厉行法治而摒弃人治，目的在于以制度理性

弥补人性的局限和不足。 制度理性强调的是理性原

则，是一种能够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制度选择。 国

家通过制度理性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能够对制

度非理性的一些行为进行纠偏，从而使不同的经济

社会主体在制度的框架内寻得相对的均衡性，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与保障基础的制度，承担着

整合治理资源的重任，是科学发展的保障，其本身是

否具有良善性，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方向、水平与

能力。 以制度理性来弥补人性和人的能力的局限与

不足，就必然要求制度本身具有良善性。 制度的良

善性是制度内在的理念、精神与价值，构成了制度得

以产生、形成、执行、遵守与监督的合理依据，是制度

具有合法性、普遍性、规范性、权威性的理性基础，是
制度治理的精神支撑。 不具有良善性的制度缺乏成

为制度的资格条件，称不上是真正的制度。 从应然

与实然的角度来看，制度的良善性可以分为制度的

形式良善性与制度的实质良善性。 形式良善性要求

制度必须是正当的、合法的、普遍的、公开的、一致

的、明确的、稳定的以及可行的，要体现出程序正当

性；实质良善性表现为制度的实质正义性，是人文

性、价值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形式良善性与实质良

善性都是制度不可或缺的。 如果形式良善性缺失，
则会导致制度内在机制的缺乏和失灵，从而最终导

致制度目标无法实现，制度效能无法有效发挥；如果

实质良善性缺失，制度就会失去社会成员的信仰，社
会就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从而威胁国家的稳定，不
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因此，如果一项制度本身

不具备良善性，那么它就不是好的制度，在制度治理

中就会充斥着不公平与非正义，甚至还会产生一些

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暴力事件。 换句话说，如果

制度本身是良善的，体现着公平与正义，那么社会公

众就会从心底里接受并认可该制度并形成制度信

仰，服从和参与该制度的治理过程。

三、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

力量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新发展理念。 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

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②发展是

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则是发展的实质要求。 以人

为本的科学发展是全面的、多元的、可协调的发展，
也是有规律的、依据事实的、为实现公平正义的发

展，更是接受制度约束的发展。 在制度与发展的关

系结构中，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是实现科学发

展的关键环节。
其一，科学发展需要制度提供的良好社会秩序

作为支撑。 制度具有规则约束的功能，能够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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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活动提供规则体系，约束社会主体的活动，从
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活动秩序。 制度作为规制社会公

众行为的规范，能够为人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确定性

的框架基础，可以有效抑制社会公众的随意性行为

和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公众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预

见性，增进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与合

作，从而为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提供保障。 德国

学者柯武钢等人曾指出：“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
而要维护这些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

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
度’。”③人类制定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能够使

其自身的行为能够处于制度轨道之上，从而使行为

者能够依据制度所确定的价值来进行行为的选择，
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种利益结构正在

不断调整，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与复

杂化的趋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发密切。 由于利

益差异化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断。 而要化

解这些矛盾冲突，使不同的利益诉求者达成共识，为
科学发展形成合力，就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利用制度

的规则约束功能来缓解矛盾冲突。 “正因为生活中

的个体行为动机不可能完全是利他型的，个体之间

又存在着相互依赖和公共利益的渴望，所以才需要

各种不同的制度来约束或惩罚可能行恶以致破坏相

互依赖关系的纯粹利己型行为者。”④在完善的制度

体系内，不同的利益诉求者或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该

制度体系所提供的制度化路径与渠道，通过平等的

对话与协商，形成利益共识，从而缓解矛盾冲突，为
科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良好的社

会秩序，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制度作

为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
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环境污染严重，市场

秩序混乱，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 这些问题

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制度建设滞后造成的。
要顺利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建
立健全一整套制度是前提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制度建

设首先能够降低合作成本。 根据经济学的假设，人
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在制度化的市场

经济中，理性的经济人能够根据制度规则来简化自

身的交易行为，从而降低合作成本与交易费用，提升

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能

够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减少市场负外部性，并约束市

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促进主体间的合作，提升经济效

率，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制

度具有激励约束的功能价值，加强制度建设能够有

效促进经济的增长，实现科学、健康、全面协调的发

展。 “通过政府的制度建设可以给予正外部性行为

提供者以奖励，而对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主体给予

必要的惩戒从而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使得社会的

成本与收益和私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缩小，进
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⑤最后，制度

能够稳定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避免机会主义行为

的发生。 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交易主

体之间要形成有效的合作与交易，依赖于交易主体

之间的合作化交易机制。 在市场交易中，加强制度

建设，能够引入政府这一具有强制性的、权威性的第

三方，形成合作化交易机制，保证交易的公正无偏，
提升资源的配置率与利用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加强制度建设，促使制度体系更加成熟与定型，能够

增加市场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激发市场经济主体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实现推动经济增长和科学

发展的目标。

四、把制度优化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

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前提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

法治，而且是良法善治。 良法善治既是合规范性、合
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又是合法性、民主性与科

学性的统一。 良法善治的实现需要制度文明为其提

供前提基础。 首先，制度文明能够塑造良善法治的

对象。 良善的制度或者是具有较高文明的制度有助

于培育具有高尚道德与超强智力的社会成员，能够

为良法善治培养出富有德性的、开明的和有智慧的

人民，以此来确保良善法治的顺利实施。 其次，制度

文明能够为良善法治提供稳定的基本架构，确保其

稳定性和连续性。 制度文明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制度效能的发挥。 良善法治只有依赖于制度文明，
其在架构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才能够使其不随

着时间、空间、人物以及事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或者

中断。 最后，制度文明还能够有效化解危机。 当良

善法治遭遇到危机时，制度文明所具有的超前、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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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柔韧的基本特性将会释放出较强的抗压与受挫能

力，从而帮助其走出危机，促进社会的发展。
制度的创设难能可贵，制度的优化任重道远。

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应

该始终坚持制度优化。 恩格斯曾经说过：“所谓‘社
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

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

革的社会。”⑥这里的“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坚

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不变，从而不失时

机地革除那些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体制机制

性障碍，不断优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制度

优化的实质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变”与“不
变”的辩证统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优

化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取得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提供坚实的保障。 另

一方面，坚持制度优化是制度自信的基础。 制度自

信来源于人民，之所以能够坚持制度自信，是因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选择，
其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主体地位的，并在此过程中

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追求的共产党的领导核

心地位。 但是，坚持制度自信必须拒绝盲目自傲，需
要我们充分认识目前我国制度自我完善的空间，深
刻认识制度自我完善的规律，积极探索制度自我完

善的机制。

五、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

执行力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

　 　 制度建设除了制度供给外，还包括其他重要环

节，如制度的宣传、执行、检查、评估、改进等，其中，
制度的执行是最为关键的环节。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执行。 如果得不到彻底有效的执行，再好的制度也

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功能。 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需要加大良制的供给，更需要贯

彻落实现有制度，从而使其能够在现实生活发挥其

应有的功能。
贯彻落实各项制度首先需要增强制度意识。 一

方面，要增强制度执行意识。 如果制度执行主体具

有强烈的制度意识，制度执行力就强；反之，制度执

行力就弱，制度效用就无法有效发挥。 如果制度执

行主体缺乏必要的制度意识，再好的制度也是形同

虚设。 另一方面，要增强制度维护意识。 社会公众

特别是广大党员要增强自身维护制度的意识，坚决

同一切违反和破坏制度的行为做斗争，自觉维护制

度的权威。
贯彻落实各项制度也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

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的作用。 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
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为普通群众

树立榜样。

注释

①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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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创新及实现路径∗

王 同 昌

摘　 要：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全面政治领导、发展经济、服务群众、加强自身建设等功能。 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带来挑战，使其功能发挥面临困境。 适

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新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必须实现创新。 行政村党组织应在引导其他组织发挥积极作

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助上级做好村庄规划、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乡村治理方面发挥功能；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应在引导合作社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协调合作社相关主体利益、做好合作社与政府部门对

接工作、帮助合作社解决实际困难方面发挥功能；农村非公经济中的党组织、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应结合各自运作

特点强化服务功能。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功能；农村非公经济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１１－０６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

的基础，发挥着政治引领、发展经济、服务群众等重

要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

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

迁，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带来新挑战。 适应

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准确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

发挥面临的困境，找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

能的着力点和抓手，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创新，
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具体表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

村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发挥的效能。 准确

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关系到新时代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成效，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关
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具体而言，农
村基层党组织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全面政治领导功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政治组织，必须牢牢把握这

个基本定位和基本属性，履行好政治责任，发挥好政

治领导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农村基层党组织

作为乡村社会的领导核心，必须全面领导农村社会

各个组织，支持和保障各种组织依照各自章程有序

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
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关键。 无论农村社会结构

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

不能削弱。”②可以说，全面政治领导功能是农村基

层党组织第一位的功能，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各项功

能中处于根本性地位。
２．发展经济功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担负着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实现

共同富裕的历史重任。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确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第一书记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研究”（２１ＢＤＪ１０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重大项目“全面小康社会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建设创新研究”（２０２１ＳＪＺＤＡ０８６）。
作者简介：王同昌，男，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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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贯彻落实党的基

本路线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

作，努力成为引领发展的“火车头”和群众致富的

“主心骨”。 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经济功能，习
近平总书记作了多次强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习近平

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途径。 要在搞好统一经营服务上、在盘活

用好集体资源资产上、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

上多想办法。”③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他在湖北考察时指

出：“村党支部要成为帮助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

定、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④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习近平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发挥好基层党

组织的作用和党员干部的作用，落实好‘四议两公

开’，完善村级治理，团结带领群众向着共同富裕目

标稳步前行。”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

振兴是重点，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在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带
领农民探索出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
发展壮大农村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基

础，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其他功能的发挥才有坚实

的后盾。
３．服务群众功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 因

此，服务群众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功能。 当

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

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

工农城乡关系的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大量

资源下乡，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把农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找出来并解决

好，让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是农

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承担的职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

十九大党章也都强调，党支部要履行组织群众、宣传

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服务群众功能是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落脚点，也是由我们党的性

质和宗旨决定的。 当前全国农村普遍建立的党组织

活动阵地被命名为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党组织服务

功能的直接体现。
４．加强自身建设功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有力是其发挥功能的前

提和基础。 俗话说，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党支部，这
充分说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 打铁必须自

身硬，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面推进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

争，使其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农村基层党组

织加强自身建设功能在党组织功能体系中处于保障

地位，是履行其他功能的前提，只有把自身建设好，
其他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二、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对农村

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影响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经济社

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层面对农

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带来影响。
１．家庭承包经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影响

家庭承包经营前，农村土地实行集中经营，党组

织代表农民行使经营权和分配权，农民的生产生活

与党组织密切相关。 家庭承包经营后，虽然土地仍

归集体所有，但是经营权和分配权已转移到农民个

体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收益多少，如何分配完

全取决于农民个体，表面上与村级党组织关系不大。
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代表集

体土地的发包方，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担督

促农民交售国家公粮的职责。 ２００６ 年以后，国家不

但全部取消了农业税，还给种粮农民各种类型的补

贴。 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失去了

经济利益的联系。 在集体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基层

党组织掌握一定的集体经济资源，具有为村民服务

的能力，党群关系还算密切。 在集体经济薄弱村甚

至空壳村，农村基层党组织没有财力支撑，有的甚至

缺乏活动经费，无法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导
致党组织悬浮于农民之上而不是深深扎根于农民之

中，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感逐渐下降。
２．新经济组织发展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

影响

改革开放前，农村经济组织单一，主要为集体经

济组织。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组织日益多元化，出
现了大量新经济组织，主要有合作经济组织和非公

经济组织。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大部

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随之解散。 但是，一家一户的

个体小农经济与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

求不相适应，因此，合作经济组织孕育而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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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标志着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入规范化发

展新阶段。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提高了小农户

抗风险能力，提高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自救自助

能力；增加了农民的边际产出，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

农民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效

应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的适度

产业化。⑥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把农民

组织起来，密切了农民之间的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

疏远了农民与行政村党组织的联系，弱化了基层党

组织功能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非公经

济组织。 非公经济组织的大量出现与发展对基层党

组织提出了新要求。 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既要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又要在群众中发挥政

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这必

然对其功能的发挥产生较大的影响。
３．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

影响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

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 改革开放甚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之前，农村人口流动性不大。 相应地，流动党员也

不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

内容易实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大

规模人口流动浪潮，比较突出的是大量农村人口向

城市流动，即农民工流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０９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２９７８ 万人。⑦受新冠疫情

影响，２０２０ 年农民工数量较上一年有所减少，但绝

对数量仍达到 ２８５６０ 万人。⑧大量农民工外流对农

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党组织缺乏高

素质的后备力量，优秀的入党积极分子大大减少。
二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 农村人口老龄

化一方面是由整个社会的老龄化造成的，另一方面

是由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导致农村的老龄化更加凸

显。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５
岁以上人口为 １９０６４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１３．５％。⑨

人口老龄化导致农村党员队伍老化，制约了农村基

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
４．农民文化素质及消费需求变化对农村基层党

组织功能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文化素质和消费需求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 在农民文化素质方面，２０２０ 年，我
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９５．２％，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为 ９１．２％。这标志着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得到大

大提升。 ２０１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 新型职

业农民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型

职业农民、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在此背景下，农
村基层党组织如何既满足传统农民需求，又适应新

型农民要求，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消费需求方面，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大大提升。 经过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

标准下 ９８９９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８３２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１２．８ 万个贫困村全部列出，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总体来看，农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从传统温饱生存

型向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转变。 在农民的消费需求

中，食品消费与衣着消费支出逐渐减少，而交通通

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逐渐增长。 随

着农民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日益增长。 在农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农民实现美好生活需求的

任务更加艰巨。
５．农民居住方式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影响

传统上，甚至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农民居

住在一个个自然村落，若干自然村落构成一个行政

村，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单元。 正如有

学者指出：“这些自然村落的生存方式、内部的制度

与组织及其观念习俗，更多地受制于它们各自所处

的自然生态环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居

住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居住的集中化

趋势。 有资料显示，１９９０ 年，中国的自然村数量 ４２０
万个，２０１３ 年，自然村数量减少到 ２８０ 万个，２３ 年间

有近 １４０ 万个自然村消失。自然村消失的主要原

因是人口迁移、拆村并点和征地。 其直接的结果是

农民的居住方式越来越集中，有的地方表现为农民

上楼。 例如，江苏省金湖县以“交通便捷、节约资

源、尊重民意”为原则，经过三轮反复比选，最终确

定建设 ２０ 个县级集中居住点。 连云港市已完成农

民集中居住点建设 １５０ 个，在建 ２１ 个。农民居住

方式的集中化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农民提供了便

利。 但居住的集中化使得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相对

增多。 如何确保农民既集中居住又和谐相处，对农

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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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认真落实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得到长足进步，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进一

步强了起来。 但是客观来看，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

发生巨大变迁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

还面临不少困境，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行政村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困境

行政村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居于全面领导地

位，与村域范围内的其他组织和农民群众是领导与

被领导关系。 但目前行政村党组织的全面领导功能

还未充分发挥。 首先，行政村党组织与村内其他组

织的关系还未完全理顺。 当前，有些自发成立的经

济组织、社会组织还未完全纳入行政村党组织管理

之中。 其次，有的行政村党组织经济发展能力不强，
发展集体经济成效不明显，不能给农民群众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对农民群众的组织力下降。 相比较

而言，有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由于能够满足农民群

众的经济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反而在农民群众中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长此以往，就会对行政村党组

织领导功能造成致命伤害。 最后，行政村党组织自

身建设功能悬浮化。 党的建设应该是全体党员和党

的干部共同参与的过程，在一定情况下还应吸纳普

通群众参加。 但目前有的行政村党组织建设仅仅成

了党员干部的事，党员和群众的参与性不足，党建效

果不佳，无法为党组织其他功能发挥提供坚强的组

织保障。
２．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

困境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适应广大农民抗击市场风

险，谋求农业收益最大化需要而建立的，有利于提高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自救自助能力，也促进了农业

的适度产业化。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发

挥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的合作经济组

织中还未建立党组织，有的即使建立了党组织，只是

挂了一个牌子，没有实际运作，根本谈不上功能发

挥。 二是有的合作经济组织中已经建立了党组织，
但功能发挥有限。 有的党组织为了嵌入而嵌入，党
建人才缺乏，未能围绕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发挥功

能，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能力弱，缺乏对合作

经济组织发展的有效监督，甚至一些农民没有感受

到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存在。
３．农村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

困境

农村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与城市非公经济组

织中党组织有重要区别。 城市非公经济中党组织所

依托的非公经济组织一般来说企业规模相对比较

大，其上级领导机构一般是党工委。 而农村非公经

济组织中党组织是依托于农村的非公经济组织，其
上级领导机构为行政村党组织。 城市比较大的非公

企业一般要建立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非公经济

中党组织要领导群团组织。 而农村非公经济一般规

模比较小，一般没有建立群团组织。 因此，农村非公

经济中党组织主要应该是监督引导企业良性发展，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维护企业和农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 但是，目前农村非公经济中党组织功

能还未充分激活，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发展还未充分

发挥引导作用，对企业发展中的困难还无能为力，对
农村群众的教育引导不足。 从表面上看，农民在非

公企业工作获得收益与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而
与非公企业中党组织关系不大。 因此，农民群众对

非公企业中党组织认同度不高。
４．农村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组织经历了一个从无

到有的发展过程。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民政部印发的《关
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提出，力争

到 ２０２０ 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初见成效，实现

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５ 个社会组织。 经过 ５ 到

１０ 年，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支持措施

更加完备，整体发展更加有序，作用发挥更加明显，
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 农村社会组织

作为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有效地

实现了农民的自主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保护。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农村监管机制的体制性

漏洞、组织体系的排斥性弊端和维权功能的过激化

倾向等问题的存在不但限制了农村社会组织的进一

步成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消

极影响。从农村基层党建的角度看，社会组织中党

组织功能还未充分发挥。 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相比其

他组织而言发育成长较晚，因此，社会组织中党建相

对薄弱，不少社会组织中还未建立党组织，党员在社

会组织中先锋模范作用还未充分发挥，有的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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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与党组织甚至处于“两不找”状态。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创新的实现路径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农村基层党

组织亟须实现功能创新。 从类型上看，农村基层党

组织在村域范围内大致分为以行政村为依托的行政

村党组织，以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的党组织，以非公

经济组织为依托的党组织，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的党

组织。 不同类型的党组织应履行不同功能，采取不

同的功能实现途径。
１．行政村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

行政村党组织是行政村内最高领导力量，是党

和国家政权在基层的象征，虽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
但协助乡镇党委政府履行了大量职能。 因此，行政

村党组织要更好地围绕村庄公共事务发挥功能。 第

一，行政村党组织要有效领导村民自治组织、经济组

织、社会组织，支持这些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发挥积极

作用。 第二，行政村党组织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 党和国家关于“三农”的路线方针政

策，既有管长远的战略规划，也有阶段性的政策要

求，行政村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并结合

本地实际创造性落实。 当前，行政村党组织要在搞

好土地发包、土地流转、土地收益分配方面更好发挥

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条件下，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了土

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在依法保

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

土地经营权。 尤其是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调剂产生大量收益情况下，行政村党组织要

做好合理的利益分配，保障农民的合理收益。 第三，
协助上级做好农村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

件强调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其重要内容之一就

是做好乡村发展规划。 乡村发展规划，不能简单聘

请设计公司为了规划而规划，一定要注意到乡村的

现有基础、历史传统、雨水流向等，行政村党组织作

为长期扎根于村域的党组织，对乡村历史底蕴比较

了解，应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行政村党组织要加强

自身建设，提高自身建设质量，为村域其他组织培养

优秀骨干，鼓励优秀党员到其他组织中工作，确保其

他组织与乡村振兴同向而行。 第五，领导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其
中行政村党组织处于领导地位。 行政村党组织要结

合乡村发展实际情况，引导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为
构建组织完备、经济发展、富有活力的新型乡村社会

治理格局提供保障。
２．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

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

必由之路。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农村出现

空心化、老龄化等情况。 为应对市场经济挑战，农民

有走向重新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因此，合作经济组

织中党组织发挥功能的着力点是保障合作经济组织

健康发展。 第一，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应引导合

作社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制度具有稳定性和长期

性，只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规范，才能有利于合作

经济组织长期发展。 第二，维护合作经济组织相关

主体利益。 实现参与主体利益最大化，是合作经济

组织成立的直接动因。 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需要各主

体相互良性合作，而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应发

挥合作的润滑剂作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 第三，协
助政府帮助合作经济组织解决相关困难。 改革开放

以后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比较短，在发展

中还会遇到一些瓶颈，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帮助。
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在这方面应及时发挥作用，
做好政府相关部门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对接工作，为
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相关帮助，尤其是为合作经

济组织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３．农村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

农村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的发挥既要遵

循相关党内法规对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定位

的要求，又要结合农村非公经济组织运行的特点。
第一，要强化对非公经济组织服务功能。 我们党在

非公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不是仅仅为了对这些组织

进行控制，而是为了促进其更好的发展。 因此，农村

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要及时了解非公经济组织运

行中的实际困难，做到上传下达，及时把企业的运行

困难传达给相关部门，帮助非公企业解决发展中的

难题。 第二，强化对非公经济组织合法经营的引导

和监督功能。 由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特点，非公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可能突破法

律的限制，存在违法经营可能性。 这就需要非公企

业中党组织对非公经济进行引导和监督。 第三，加
强对非公企业员工的价值引导。 农村非公企业规模

相对比较小，企业文化建设比较薄弱。 因此，非公企

业中党组织要着力进行价值观教育，把党和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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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融入企业运营发展之中，打造适应非公企业

及员工需要的价值话语体系，实现价值嵌入的柔性

化、生活化、动态化和多样性，不断增强社会价值观

对非公企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４．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实现分为两种情况。 第

一，对于还不具备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应采取

“双向进入”策略。 一方面，鼓励党员积极参与社会

组织并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社会组织中的优

秀分子进行政治吸纳，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吸收他

们加入党组织。 第二，对于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

社会组织，按照应建尽建原则建立党组织，实现党的

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 在行政村党组织领导下，结
合社会组织特点和社会组织成员利益需求开展党组

织活动，在业务活动中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

定，团结动员农民群众，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做
好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确保社会组织

处于党的有效领导之下，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

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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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双碳”目标下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及其矫正∗

任 晓 莉

摘　 要：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区域创新成为我国深入实施国家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成为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区域创新建设已取得显著

的成效，但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 缓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推
进符合“双碳”目标要求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需要更新认识，跳出狭隘的区域创新理念；挖掘优势，选择符合本区

域的创新发展模式；调整政策，形成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格局；突破障碍，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体系；积极

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深化改革，完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创新；区域创新；不平衡；“双碳”目标；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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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２０３５ 年温室气体稳中有降，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温室气体中和。 这是我国基于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２０２１ 年是“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我
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求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

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那么，“双碳”目标下，
我国区域创新有哪些新特点新成就？ 当下我国区域

创新发展不平衡有哪些表现？ 如何辨识区域创新发

展不平衡的相关问题？ 如何在有利于促进碳中和实

现的前提下，缓和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并促进

我国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 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

们作出回答。

一、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分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我国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 （以下简称《创新战略》）。 《创新战略》

作为新时代我国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对我国的区

域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推动我国区域创新取

得了新进展，并在前沿基础研究、新兴技术商业化应

用等部分领域实现了新突破。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

与东北地区科技进步明显，四大经济板块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２０２０》数
据显示，２０１８ 年，我国四大板块发明专利申请量分

别达到 ８９６５ 万件、２６５６ 万件、１７０４ 万件与 ４８０ 万

件。 ２０１９ 年，我国有 ４４ 座城市（包含港澳台地区）
跻身全球创新城市 ５００ 强，较 ２０１５ 年增加 １８ 个；四
大经济板块入围城市数量分别为 ２４ 个、５ 个、５ 个与

４ 个。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重点城

市群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北京、上海、深
圳等城市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初步显现。
深圳市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在“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排名中由 ２０１５ 年

的第 ７５ 位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第 ５３ 位，评级也由区域性

创新枢纽（ＨＵＢ）跃迁为全球创新支点，在人工智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河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举措研究”（２０２０ＣＪＪ０８７）；河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十四五’时期河南探索建设全国首例内陆无水自由贸易港问题研究”（２０２０ＣＪＪ０８９）。
作者简介：任晓莉，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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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Ｇ、新型金属材料等前沿领域均处于全球第一梯

队。 我国多层级、多维度的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建设

工作迅速铺开，成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

支撑，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持续加深。 截至目前，
我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量已达到 ２７ 家，国家级

高新区数量扩大至 １６９ 个。 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的特色创新平台相继设

立。 浙江、湖南、上海等多个省市基于自身创新资源

禀赋，集结优势科研力量，以政产学研协作为基础，
启动了国家实验室建设。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辉煌

的，也是令人振奋的。 但是，我国区域创新发展还存

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比

较突出，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影响了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进而影响了我

国创新驱动发展所赋予其应承担的重任的完成。
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乃至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

其所具有的创新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几个最为核心

的创新要素是研发投入、科研人员、科研机构、高等

学校、发明专利、高技术企业以及企业创新情况。 以

部分典型直辖市和省级行政区为切入点可以对我国

各区域的创新要素不平衡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一般

来说，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与创新要素富集度排名相

关性较强，但也不尽然。 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和成渝四大科学中心是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

最为集聚的地区，但是，其内部也存在着创新要素发

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为了分析最具创新能力区

域内部的差异，我们将河北作为考察对象之一。 此

外，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为了集中说明问题，我们对省

级行政区的选择集中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多年以来

排名居全国前五的几个省份，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省（市）作为分析对象。 由于中部六省是我国由

经济大国迈向发达国家的中坚力量，是解决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人

口众多、优质高校多、高层次人才多的地区，我们也

选择了湖北作为分析研究对象。
表 １　 相关年度典型省（市）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投入及强度比较

地区 ２０１８ 年政府研发
投入（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９ 年

Ｒ＆Ｄ 经费投入
强度（１） 以全国为 １ Ｒ＆Ｄ 经费投入

强度（２） 以全国为 １

２０１９ 年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比
２０１２ 年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增加

强度（２－１）

北京 ９２０．５７ ５．５９ ２．９２ ６．３１ ２．８３ ０．７２
上海 ４７１．２５ ３．１９ １．６７ ４．００ １．７９ ０．８１
广东 ２８７．６８ ２．１７ １．１４ ２．８８ １．２４ ０．７１
江苏 ２５３．９３ ２．４０ １．２６ ２．７９ １．０４ ０．３９
山东 １３６．５６ ２．３８ １．５６ ２．６８ １．０７ ０．３０
浙江 １１３．８９ ２．１０ １．１０ ２．６８ １．２０ ０．５８
河南 ６０．４ １．０７ ０．５６ １．４６ ０．６５ ０．３９
湖北 １７６．１８ １．７０ ０．８９ ２．０９ ０．９３ ０．３９
河北 ６８．１６ １．０６ ０．５５ １．６１ ０．７２ ０．５５
全国 １．９１ ２．２３ ０．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１．区域之间 Ｒ＆Ｄ 投入及强度差距分析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强度是研发经费

支出与 ＧＤＰ 之比，是国际上用于衡量一国或一个地

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

区域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８ 年，在所选省（市）中，政府研发投入排名第一

为北京市，为 ９２０．５７ 亿元，最后一名为河南省，只有

６０．４ 亿元，北京政府研发投入是河南的近 １６ 倍，如
果算上人均的话，差距会更大。 从经费投入强度来

看，２０１９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投入

总量为 ２２１４３．６ 亿元，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为 ２．２３，比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９１ 增加了 ０．３２。 在选取的 ９ 个省（市）
中，北京的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最高，排在首位，８ 年

间提升到 ６．３１，增加了 ０．７２，为全国平均增加强度

０．３２的２．２５倍。 上海 ８ 年间提升的强度为 ０．８１，排在

第二位，虽然高于北京的 ０．７２，但 ２０１９ 年经费投入

强度最高为 ４．００，强度较北京低 ２．３１。 河南、湖北、
河北三省经费投入强度多年来都在全国平均线以

下。 只有超出 ２％的经费投入强度，才表示创新从

引进模仿阶段迈向自主创新阶段，因为基础研究经

费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助于从源头上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已从许多国家创新发展经验中得到验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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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虽然从全国来看，在信息技术、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的今天，我国已经从引进模仿阶段迈向自主创新

阶段，但还有一些省份欠缺这样的条件和基础。
经济发展总量排名前 ４ 位的广东、江苏、山东、

浙江，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相差无几，而经济发展总

量多年排名第 ５ 位的河南，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与前

４ 位省份和北京、上海相比，差距比较大。 这是因

为，虽然 ＧＤＰ 排名前位，但是河南的人均 ＧＤＰ 却排

名靠后。 人均数据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的水平，与规

模无关。 虽然总量对于地区发展意义很大，但人均

才是一种最真实的数据体现。 ２０２０ 年，人均 ＧＤＰ
十强省份依次是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山东、陕西、

内蒙古、湖北、安徽以及湖南。 河南作为我国 ＧＤＰ
总量第五名的强省，人均 ＧＤＰ 中出局前十，所以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与前六位省（市）差距比较大。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９ 年北京的（Ｒ＆Ｄ）经费投入强度分别

为河南的 ５． ２２、４． ３２ 倍，为京津冀地区的河北的

５．２７、３．９２ 倍。 经费投入的增加，是我国科技进步和

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体现，展现的是科技创新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壮大经济新动能方面发挥的关键作

用力。 上面的分析说明：一方面，我国区域创新存在

着较大的地区差距；另一方面，即使在创新能力比较

强、创新比较活跃的区域内部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

和差距较大的问题。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研究与开发机构与 Ｒ＆Ｄ 人员差距分析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
数量（个）

每万人 Ｒ＆Ｄ 机构
数量（个 ／ 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人）

每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

研究与实验发展（Ｒ＆Ｄ）社会总人数

总数（人） 每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

北京 ２１５４ ４９ ２．３ ５５３５ ２．６ ４６４１７８ ２１５．４
上海 ２４２８ ７８ ３．２ ４８６８ ２．０ ２９３３４６ １２０．８
广东 １１５２１ １６２ １．４ １２４６２ １．１ １０９１５４４ ９４．７
江苏 ８０７０ ９８ １．２ ６２４３ ０．８ ８９７７０１ １１１．２
山东 １００７０ １７３ １．７ ８１０１ ０．８ ４４２２３３ ４３．９
浙江 ５８５０ ８０ １．４ ４６１４ ０．８ ７１３６８４ １２１．９
河南 ９６４０ １０２ １．０ ３５４４ ０．４ ２９６３４９ ３０．７
湖北 ５９２７ ７３ １．２ ２８３４ ０．５ ２８５５０７ ４８．１
河北 ７５９２ ６６ ０．８ ２１８６ ０．３ １８３１５１ ２４．１
全国 １４０００５ ２４９１ １．８ １１５１１０ ０．８ ７１２９２５６ ５０．９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２．区域之间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拥有量差距

分析

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核心要素。
当今世界，人力资本和人才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

愈加凸显，而在 Ｒ＆Ｄ 中，我国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

“人才红利”可观。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从国际上通

用的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全时当量来看，我国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人员全时当量达到 ４８０．０８
万人；按照从事的研究类型来看，基础研究 ３９．２０ 万

人，应用研究 ６１．５４ 万人，试验发展 ３７９．３７ 万人，从
事技术转化工作的人才储备充足，从事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的人才有待进一步积累。 整体来说，我国

Ｒ＆Ｄ 人力资本储备尚可，但是如表 ２ 所示，分区域

来看，我国也存在着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不平衡、区域

差距明显的问题。
其一，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的机构与人员拥有

量普遍不高。 ２０１９ 年，我国地方部门属 Ｒ＆Ｄ 的机

构总量为 ２４９１ 个，平均每万人拥有 １．８ 个 Ｒ＆Ｄ 机

构；Ｒ＆Ｄ 人员总量为 １１５１１０ 人，平均每万人拥有０．８
个 Ｒ＆Ｄ 人员；Ｒ＆Ｄ 社会总人数为 ７１２９２５６ 人，平均

每万人拥有 ５０．９ 个 Ｒ＆Ｄ 人员。
其二，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与人员拥有量

不平衡现象明显。 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人均拥有

量只有北京、上海高于全国平均量，平均每万人分别

拥有 ２．３ 个和 ３．２ 个 Ｒ＆Ｄ 机构，其他省份均低于全

国平均量；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人员人均拥有量只

有北京、上海和广东高于全国平均量，平均每万人分

别拥有２．６、２．０、１．１ 个 Ｒ＆Ｄ 人员，其他省份或与全

国平均量持平（３ 个省份）或低于全国平均量（３ 个

省份）。
其三，省（市）之间和创新中心内部（如京津冀

内部）Ｒ＆Ｄ 机构与人员拥有量差距明显。 地方部门

属 Ｒ＆Ｄ 机构和人员人均拥有量最高的分别是上海

（万人均 ３．２ 个）和北京（万人均 ２．６ 人），分别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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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万人均 ０．８ 个、万人均 ０．３ 人）的 ４．０ 倍和约 ８．７
倍、河南（万人均１．０个、万人均 ０．４ 人）的 ３．２ 倍和

６．５倍。 全社会 Ｒ＆Ｄ 人员人均拥有量前三位的分别

是北京（万人均２１５．４人）、浙江（万人均 １２１．９ 人）和

上海（万人均１２０．８人），后四位的分别是河北（万人

均 ２４．１ 人）、河南（万人均 ３０．７ 人）、山东（万人均

４３．９ 人）和湖北（万人均 ４８．１ 人），均低于全国的平

均值（万人均 ５０．９ 人）。
表 ３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高等学校及其 Ｒ＆Ｄ 人员及科技产出

地区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 Ｒ＆Ｄ 人员 高等学校科技产出

总数（所） 每万人学校数
量（所 ／ 万人） 总数（人） 每所高校 Ｒ＆Ｄ 人员

数量（人 ／ 所） 发表科技论文（篇） 有效发明专利（件）

北京 ９３ ４．３ １２８１４６ １３７７．９１ １３１１１８ ５９４９８
上海 ６４ ２．６ ６９７６１ １０９０．０１ ９７９４３ ２５９９１
广东 １５４ １．３ ８３３５１ ５４１．２４ １０６１７２ ２０９３８
江苏 １６７ ２．１ ９４７５５ ５６７．３９ １４１２４７ ５５１９９
山东 １４６ １．４ ６６３４１ ４５４．３９ ７５３５７ ２３０９１
浙江 １０８ １．８ ６７４１２ ６２４．１６ ５７７７３ ３３０４７
河南 １４１ １．４ ３７７４３ ２６７．６８ ５０２３５ ９９７５
湖北 １２８ ２．２ ５５４５７ ４３３．２５ ８００７１ ２１２４３
河北 １２２ １．６ ３６０１７ ２９５．２２ ３５３２３ ４７６９
全国 ２６８８ １．９ １２３３１８０ ４５８．７７ １４４７６６３ ４１４０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３．区域之间高等院校及科研人员和科研产出差

距分析

高等院校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和发展潜

力的重要标志，是创新型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孵化器，
也是创新性成果输出的基础和土壤。 当前，我国高

等教育虽然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
但区域之间高等院校的规模和质量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的供

给，影响着各地区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 从表 ３ 看，
２０１９ 年，全国拥有 ２６８８ 所高校，高校 Ｒ＆Ｄ 总人数

为 １２３３１８０ 人，每所高校平均拥有 ４５８ 位 Ｒ＆Ｄ 人

员，发 表 科 技 论 文 １４４７６６３ 篇，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４１４０３２ 件。 在所选省（市）中，每万人拥有高校最多

的省（市）是北京，达 ４．３ 所 ／万人。 北京全部高校拥

有 Ｒ＆Ｄ 人 员 １２８１４６ 人， 占 全 国 １２３３１８０ 人 的

１０．３９％。 北京平均每所高校拥有 １３７７．９１ 位 Ｒ＆Ｄ
人员，全部高校发表科技论文 １３１１１８ 篇，占全国总

量的９．０６％；有效发明专利 ５９４９８ 件，占全国总量的

１４．３７％。 每万人拥有高校量居后三位的省（市）分
别是广东、山东和河南，分别为 １．３、１．４、１．４ 所 ／万
人，只有北京的 ３０％左右；高校拥有 Ｒ＆Ｄ 人员居后

两位的省份分别是河北、河南，分别为３６０１７、３７７４３
人，只占全国的２．９２％、３．０６％；平均每所高校拥有的

Ｒ＆Ｄ 人员，河南居最后一位，只有２６７．６８人 ／所，仅
占北京的２１．４％、全国平均水平的５８．２５％，与人口大

省的地位极不相称；发表科技论文最少的省份是河

北省，只有 ３５３２３ 篇，只有北京的 ２６．９４％，只占全国

总量的 ２．４４％；有效发明专利最少的也是河北省，只
有 ４７６９ 件，占全国总量的 １．１５％，与北京相比，差距

巨大，说明京津冀虽然贵为全国四大科创中心之一，
但内部差距极大，不平衡问题严重。

表 ４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国内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

地区
国内专利申请 国内专利授权

数量（件） 占全国（％） 数量（件） 占全国（％）
北京 ２２６１１３ ５．３９ １３１７１６ ５．３２
上海 １７３５８６ １１．６１ １００５８７ ４．０５
广东 ８０７７００ １９．２５ ５２７３９０ ２１．３１
江苏 ５９４２４９ １４．１６ ３１４３９５ １２．７１
山东 ２６３２１１ ６．２７ １４６４８１ ５．９２
浙江 ４３５８８３ １０．３９ ２８５３４２ １１．５３
河南 １４４０１０ ３．４４ ８６２４７ ３．４８
湖北 １４１３２１ ３．３７ ７３９４０ ２．９９
河北 １０１２７４ ２．４１ ５７８０９ ２．３３
全国 ４１９５１０４ ２４７４４０６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４．区域之间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差距分析

专利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由于大部分创

新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并且大部分专利是伴随着经

济用途而产生的，所以专利数量不仅能在宏观或微

观的不同层面反映国家或企业的发明创新活动以及

研发产出、知识产权的拥有量、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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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也能较好地反映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部门或技术开发部门的发明和

创新活动状况，从而通过专利数量评估其技术发展

现状，跟踪和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帮助人们了解相

关产业和技术领域中企业或国家的技术活动及战略

布局，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参考，为企业的决策

者把握特定技术的开发、投资方向以及制定企业专

利战略等方面提供依据。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我国发明

专利数量居前几位的企业分别是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京东方科技集团、ＯＰＰＯ 广东移动通信和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等。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９ 年，
在所分析的省（市）中，广东、江苏两省国内专利申

请数最多，分别为 ８０７７００、５９４２４９ 件，分别占全国的

１９．２５％、 １４．１６％； 两省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数也分

别排第一和第二位，分别为 ５２７３９０、３１４３９５ 件，分别

占全国的 ２１．３１％、１２．７１％。 尤其是广东省，无论是

国内专利申请数还是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数，都居

我国第一位，不愧创新型大省称号。 而河北、湖北和

河南位居后三位，专利申请数分别只占全国的

２．４１％、３．３７％和 ３．４４％，获得专利授权数分别只占

全国的 ２．３３％、２．９９％和 ３．４８％，与创新强省广东省

相比，差距很大，专利申请数分别只有广东省的

１２．５２％、１５．５３％和 １７．８７％，获得专利授权数分别只

有广东省的 １０．９３％、１４．０３％和 １６．３３７％，说明其创

新的竞争力和活力比较低。 联系到表 ３ 中高校数量

排名，广东省每万人拥有高校的比例低于上述三个

省，也可以得出结论，高校的数量并不一定和创新实

力成正比，高校的质量和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很大

影响，需要我们综合考量。
表 ５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高技术企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动

地区

高技术产业生产经营情况 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企业数（个） 营业收入
（亿元）

企业平均收入
（亿元 ／ 个）

开展创新活动
企业数（个）

开展创新合作的
企业数（个）

创新合作企业占
全部企业的比重（％）

北京 ８５３ ５８５０ ６．８６ １２６９０ ５３０２ １８．８
上海 １１１１ ７４３８ ６．６９ １３０６３ ６１５７ １８．７
广东 ９５４２ ４６７２３ ４．９０ ５６４１９ ２６７９９ ２３．３
江苏 ５１１１ ２３９６４ ４．６９ ４８９７３ ２２７３８ ２５．７
山东 １５６４ ５９１１ ３．７８ ２２６２３ ９６９３ １８．３
浙江 ３１５０ ８３８４ ２．６６ ４２２０３ ２２４１９ ２７．５
河南 １１０６ ６１１８ ５．５３ １５１５０ ５９９９ １５．０
湖北 １２３０ ４４３４ ３．６０ １４５３５ ６４９２ ２１．２
河北 ６７０ １５７６ ２．３５ ９１３５ ３６３１ １５．８
全国 ３５８３３ １５８８４９ ４．４３ ３６３４２２ １６４１８３ ２０．４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５．区域之间高技术产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

动差距分析

高技术通常是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的技

术，具有技术变化快速、产品寿命周期短、产品性能

和工艺技术改进快等特点，高技术处于不断完善、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因而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就是

创新性。 其创新性一旦被市场所接受，不仅能带来

高收益，也推动着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从而加

速推动着全社会的创新进程，所以，高技术产业是一

个国家或区域创新实践的重要载体和创新能力的重

要体现。 从表 ５ 看，２０１９ 年，我国拥有 ３５８３３ 个高

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为 １５８８４９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的有 ３６３４３３ 个。 在我们所分析的省

（市）中，拥有高技术企业数量最多、企业营业收入

最高的省份是广东省，分别为 ９５４２ 个、４６７２３ 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 ２６．６３％、２９．４１％，企业平均收入为 ４．９
亿元，高于全国 ４．４３ 亿元的平均数。 拥有高技术企

业数量最少、企业营业收入最低的省份是河北省，分
别为 ６７０ 个、１５７６ 亿元。 河北高技术企业数量、企
业营业收入只有广东省的 ７．０２％、３．３７％，只占全国

的 １．８７％、９．９２％，企业平均收入只有 ２．３５ 亿元，远
低于全国４．４３亿元的平均数。

以上我们通过特定区域的选择，用具体的量化

数据，分析了区域之间 Ｒ＆Ｄ 投入及强度差距、区域

之间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拥有量差距、区域之间高

等院校及科研人员和科研产出差距、区域之间专利

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差距、区域之间高技术产业及

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动差距等五个方面，从而全面

剖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现实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从

五个方面的分析来看，虽然我国部分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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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较快，但是地区间创新能力差距在日益扩大，区
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程度有所加深，区域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面临着挑战，到了需要重视研究和注意矫

正的程度。

二、“双碳”行动下矫正区域创新发展

不平衡需要澄清的几个认识问题

　 　 由于创新是一种持续漫长的把知识变成价值

的、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是从绵绵不断的创

意变成可以创造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产品体系的

过程，更是新思想产生，经过研发、制造、营销的系统

过程。 人类的美好生活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

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创新的竞争力的高低。
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早已意识到，只有创新才能不断

刺激和带动经济增长，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推动产业

结构的不断升级、提高国家竞争力，因此创新引致的

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被世界各国和

地区高度重视，而各国各地区由于创新的加速，都程

度不一地存在着区域创新的差异和不平衡问题，并
间接地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为了促进区域

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关注

区域创新的不平衡现象，缓和乃至矫正区域创新的

不平衡问题。 矫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问题其实是

一个缓和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过程，需要对区域

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有科学、准确、客观的认识，防
止对“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认识的偏颇，客观上需

要准确界定与“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相关的几个

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需要澄清以下四个方面的

问题。
１．“双碳”行动对区域创新不平衡的形成有一定

的影响

一方面，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与区域创新和区域

发展密切相关。 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科
技创新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是解决碳达

峰、碳中和问题的关键，所以，碳中和本身也是一场

科技创新的竞赛。 早在 １９９０ 年，联合国启动了政府

间全球气候变化谈判，１９９２ 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７ 年通过《京都议定书》，２０１５ 年

达成《巴黎协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先

后实现了碳达峰，其中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其实现碳

达峰的重要支撑，因此，创新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的重要因素。 既然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世界各国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本质上是能源生产、
消费和科技革命，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更多地

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支撑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需要，支撑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所以，“双碳”行动与创新密切相关，前
者的实现需要创新作基础，后者的进步可以加快前

者的实现。 另外，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我国

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在资源约束加剧、人口红利减

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创新驱

动解决发展转型问题，只有通过全面创新，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区域已经被认为是创新

和创新生产最基础的网络节点，尤其是在企业、产业

和国家竞争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思想创造性

运用的时候。 但是，由于支持创新的能力存在着差

距，加上创新活动的地域化不断加剧，使本已存在着

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大，区域之间的创新能

力差距也越来越大。 在同一“双碳”目标下，由于区

域的创新能力不同，导致符合“双碳”目标的创新实

践活动也存在着差距。
２．矫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并不等于实现区域

创新的同步同等发展

由于创新竞争力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
各区域经济地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有高有低、
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区域创新要素的布局和创新能

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区域中不可能存在创新能力绝

对同等水平、创新资源和要素绝对相等拥有、创新成

果和成就绝对一致的绝对均衡，而是相对均衡、相对

平稳、有先有后的发展。 所以，缓和并矫正区域创新

发展不平衡现象并不是要绝对完全地实现区域创新

的均衡发展，更不能强求同步同等发展。
３．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

而不是异态

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

态而不是异态，我们所要实现的是区域创新发展的

相对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区域创新发展不

平衡发展到高度不平衡乃至失衡状态，从而造成创

新要素分布的过度分化和差距的过分悬殊。 由于经

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因此，在统一的经

济体内，如果各区域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差距过分悬

殊，就会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进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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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经

济社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区域创新发展的相

对平衡，可形成更多新的创新增长点、创新增长极，
从而在多区域推进科技创新并在其他各方面实现创

新，使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率先兴起、新动能加速形

成，从而使我国经济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在危机中寻

求转机、在转型中谋求发展，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４．缓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依靠创新

驱动不断促进区域发展的长期过程

缓和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目的是促进区

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允

许存在一定差距前提下的不断修正、不断实现共同

发展的、长期的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不足的短期原因之一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供

给结构老化。 要促使我国经济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

之路，一方面，需要加大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力度，引导社会和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持续不

断地创新引领供给结构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

化，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从而不断提

高科技创新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需
要加快破解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制约

转型的难题，推动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加
大对创新能力不足地区的援助力度，调动发达地区

科技创新资源积极性。 这是一个长期、漫长而持续

的过程。

三、缓和并矫正我国区域创新发展

不平衡问题的对策建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

标，即到 ２０２０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 ２０３０ 年跻

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２０５０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

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就我国来

讲，我们现在进入向第二个目标迈进的时期，也就是

要努力赶超发达国家先进创新群体。 目前，我国的

创新正处在超越的转折点上，我国科技创新从整体

实力上已经逼近世界前 １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和成渝四大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工作正有条不紊地

向前推进。 但是，仅有四个创新中心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两个目标的实现，要求形

成多个创新的增长极，这就需要注意缓和乃至矫正

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区

域创新面临着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的发展

机遇：一方面，国家不断出台一些区域性的政策，全
力打造我国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力图形成若干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可复制可推

广的区域创新样板，并建设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另
一方面，各地区利用本地区特色资源和在全国创新

中的地位，不断推出各具特色、符合地方发展实际和

发展需要的创新政策和战略，希冀不断提升自身创

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深化改革带动

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经济发展新高地。 今后，
需要在符合“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持续推进我国的

区域创新发展，同时注意缓和并矫正区域发展的不

平衡问题，实现区域创新的协调和健康发展。
１．更新认识，跳出狭隘的区域创新理念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

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树立新发展理念，实
现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前提和基础是思想和观念

的正确、不走偏差。 为此，要防止两个方面的认识误

区：一是防止在区域创新中忽视碳达峰要求和碳中

和实现目标。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科技创新作

重要保障，同时，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和发展方式的

根本性转变也需要创新作有力支撑。 所以，任何科

技创新目标的制订、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等都要以

实现“双碳”目标为基础和前提。 二是防止在思想

深处将区域创新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立起来。 一

般来说，人们对创新理念的理解是指企业或个人打

破常规，突破现状、敢为人先、敢于挑战未来、谋求新

境界的思维定势。 要正确处理其中的竞争与合作关

系。 由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各个国

家和各个区域之间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角逐、
争夺或竞争，而禀赋各异的各个区域又在忙着打造

自己的创新优势，所以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区域

创新发展中的竞争与合作对立起来，从而成为解决

区域创新不平衡问题的观念障碍。 应该认识到，竞
争确实能激发创新主体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但也容

易滋生不利于区域创新合作体系形成的行为后果，
从而损害各地区的创新发展，所以，区域之间的创新

发展既要有良性的竞争，更需要一种合力、一种互

动，相互包容，加强合作，协调运作，建立起相应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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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范和有效的区际协调机制，保证创新的健康

发展。
２．挖掘优势，选择符合本区域的创新发展模式

早在 ２０１２ 年，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充
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中共

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

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充分发挥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 区域应根据

自身已有条件和潜在优势等具体情况，选择区域创

新发展模式，形成新的区域创新中心，寻求区域发展

的新动力，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达到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 如在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世界迎

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实现自身未来发展

是摆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和现实

课题。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中部地区要“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中部六省没有一个省份的 Ｒ＆Ｄ 投

入及强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为了不辜负国家对中

部地区创新发展的厚望，中部六省纷纷提出了创新

发展的新目标。 河南要激活创新发展动力源，形成

一种新的创新生态；湖北要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湖南要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乘
势而上；山西要将“双碳”的战略导向和目标要求贯

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安徽要进一步发挥科教优势，推
进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江西要加大重大关键

技术攻关力度。 落后区域如果都能充分挖掘自己的

创新优势，不断增强创新的能力，提升创新的竞争

力，将会缓解我国区域创新的不平衡问题。
３．调整政策，形成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格局

政策支持是加快科技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条

件，也是调整创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创新资源的适度集中可以更好地发挥

聚集效应，有利于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创新成果的产

生；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需要更多有利于创新

增长极形成的创新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从而

避免区域创新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和差距的过分扩

大。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创新资源和要素过度集

中，有碍于创新驱动区域的协调发展。 如就高校及

科研机构的空间分布来说，全国知名重点院校及中

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研究机构云集北京，创新资源过

于集中首都地区。 如果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调
整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配置格局，促进人力资源在区

域间的供给平衡，将有利于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
再从推动区域创新中心形成的政策支持来讲，为了

实现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在推动区域创

新中心不断强大的同时，还要注意调节不同区域的

政策支持力度，将优惠政策适度向落后地区倾斜，鼓
励更多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相对落后的区域投资发

展，从而加速相对落后区域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

距，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
４．突破障碍，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

体系

为充分发挥我国一些地区创新能力水平高的科

技资源优势，建议以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为目标

导向，在明确各地区不同创新优势的前提下，以国家

政策为引导，以有利于区域创新协调发展为原则，深
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相关地区强化分工

与协作，建立跨区域的协同创新体系。 如京津冀地

区，可以发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天津研发转化

能力突出、河北转型发展势头良好的优势，明确京津

冀三地科技创新互补、分工与协作的功能定位，重点

强化分工与协作，发挥北京创新能力高的优势，带动

创新资源较弱的河北，解决该区域内部的不协调、创
新差距大的问题，将京津冀内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构建起来，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实力与综合竞争力，
使该区域成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５．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

探索建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合作创新体系，
从而有效降低知识流动以及技术能力积累、获取和

转化的成本，提升多地区、多区域不同创新主体的合

作行动能力。 一是可以突破创新主体间壁垒，充分

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在合适

的区域、合适的新兴产业领域建立创新战略联盟，显
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效率。 二是中央政府部门充

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调控各地区创新发展资源，有
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而完善创新要素

流动机制，促进创新要素的共享和有序流动。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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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和创新主体之间注意建立合作、协作机

制，完善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升级的机制，促进各地

区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升级，推动区域创新由不平衡

转向平衡，最终合力建成一种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

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创新合作模式，提高我国整体

的创新能力，化单个区域创新的优势为区域合作的

整体优势，最终实现创新的协调发展。
６．深化改革，完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

机制

目前我国区域创新不协调、区域创新分化的态

势比较明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和区

域创新的发展规律，但是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

展下去，就会导致区域创新发展的失调和失衡，损害

我国整体创新的效率和质量，进而影响我国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由于促进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深化改

革，解决区域创新不平衡问题的关键也是深化改革，
所以解决区域创新不协调问题，增强区域创新发展

的协调性、联动性和整体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扫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

鼓励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区域创新

体系体制机制创新；克服目前区域创新中分散封闭、

交叉重复等现象，提升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水平；建立

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推进各区域创新的深度

合作与协作，最大限度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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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以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许 广 月　 　 　 薛 　 栋

摘　 要：黄河流域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对于保障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意义重大。 因此，以高水平生态

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成为该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关键切入点。 目前，黄河流域面临着环境治理成

效不显著、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较差、能源结构缺乏合理性等现实问题。 为此，需要强力践行生态优先理念，强化生

态共建机制建设，探索生态治理新模式，推进绿色产业建设，加大绿色创新投入，使黄河流域逐步实现人与自然高

度和谐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黄河流域；高水平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２６－０７

一、引言

黄河流域不仅是新时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还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窗口和关键地区。 为

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作出重要讲话，提出“保护治理黄河责

无旁贷、发展改造黄河义不容辞”①，为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路径和价值

导向。
学术界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进

行了系列研究。 郭晗、任保平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治理路径与实施框架。②

金凤君、王金南提出了构建“三区七群”的协调发展

格局，加快制定实施分区分类的生态保护修复制度

以及科学合理地实行黄河分水方案等对策。③张贡

生、卢硕等学者以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从

多个维度研究剖析环境规制下的流域经济带建设和

沿线产业体系构建与转型。④陈耀等论述了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和推进方

略。⑤在探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上，任保平分析了经济增长、生态治理和高质量发

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徐辉测算评估了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水平和空间分布格局。⑥于法稳和方兰对黄

河流域的自然与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阐
述了黄河战略对于保障我国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

重大意义。⑦现有文献较多关注于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理论内涵、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针对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通过高水平生

态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实现路径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将从黄河流

域高水平生态保护的现状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入手，
探讨高水平生态保护推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逻辑机制和起到的关键作用， 提出推动落实生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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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４００４１０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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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加快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和实施

路径。

二、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

　 　 为了更好地实现高水平生态保护对黄河流域发

展的驱动作用，必须要提高生态保护水平，要以治

理、约束、联动为思路，搭建“基础－生态环保优先、
支撑－发展约束、协同－互联互通”的实施框架，强化

顶层设计，科学制定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各类区域

的生态布局、功能定位、保护目标，积极开展生态环

境的保护、修复、建设，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的协同治

理与保护；加大生态环境新技术的应用，同时强化司

法协作，发挥法制的保障和约束作用，不断推进依法

治河；打通跨区域生态协作渠道，建立省域协商合作

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建设黄河流域生态绿色

一体化示范区。
只有筑牢高水平生态保护之基才能实现黄河流

域的高质量发展，为了进一步厘清高水平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了以高水平生

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概念模

型（如图 １）。

图 １　 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

　 　 １．高水平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

现和谐发展

高水平生态保护可以通过促进人与自然的高度

和谐共生，实现黄河流域的和谐发展。 因此，必须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良好的生态环境

当作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一，黄河流域

必须“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决不能脱离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谈发展，也不能偏离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搞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科学理解“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

含义，杜绝以资源和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竭泽

而渔的发展方式，把以往“征服黄河、征服自然”的

冲动思想，转变为“保护黄河，改善自然”的理智认

识，做到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 第三，全面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在保护中谋

发展，利用创新改革带动黄河流域自然资源优势的

发挥，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赋予黄河流域的资源要素

以新活力。
２．高水平生态保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创

新发展

高水平生态保护倒逼黄河流域产业转型与升

级，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一，产业结构的合理

化有利于降低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提高资源的

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 第二，产业升级是高水平

生态保护的内在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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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的产业转型提出了绿色化、智能化的新要求。
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始终把创新作为引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动力，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加快

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黄河流域以传统动能为主的

产业结构有悖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各行业要依托

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自身转型，通过产业创新带动

能源、技术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实施为抓手，培育壮大一批新能源和清洁环保

型产业。 第三，黄河流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近饱

和，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原因之一，必须坚持以水定策、量水而行，倒逼企业

采取更加有效的节水措施，进一步推动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
３．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空间合理布局，实现协

调发展

在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基于传统

工业时代而形成的区域生态和经济格局将会被重

塑，流域内的生态空间和经济关系的含义也将发生

相应的变化。 一方面，它赋予了生态产品极为重要

的价值和地位，这丰富了原有的只包括工业产品、农
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最终产品体系，对发展空间的

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既要

考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空间需求，也要重视生态

空间的合理布局。 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空间的合理

发展是经济发展在生态层面的拓展和延伸，体现在

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区域可

持续发展。 因此，黄河流域应该按照整体性、系统

性、协同性的总体要求实现黄河全流域空间范围内

的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均衡，并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通过划分不同的子区域来提供不同类型的产

品，推动形成差异互补的格局。 从外部空间布局来

看，可将黄河流域按照协同保护、共同发展的建设思

路重点划分为四种区域，即禁止开发区的高质量发

展区域、限制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区域、优化开发区

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和重点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区

域。 从内部空间布局来看，要充分考虑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双向影响，明确流域内各区域的责任和

功能定位，重塑其分工，促进流域沿线城市群和都市

圈的快速崛起，提高黄河流域的空间布局层次，并通

过生态空间的扩张和跨区域生态补偿等途径，推动

黄河流域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的互相

转化。
４．高水平生态保护要求能源清洁化调整，实现

绿色发展

促进能源的清洁化和能源结构的合理化转型，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黄河流域高水平生态保护实

现重大突破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不仅为黄河流域的生态文明建

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还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指引了道路。 《建议》指出，黄河流域要深入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

绿色转型，强调了能源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在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和战略意义。
因此，在高水平生态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必将实现能源结构转型以及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建立。 这需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
做好黄河流域清洁能源的开发工作，充分利用中上

游地区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下游沿海地区的

潮汐能等清洁资源，并推动黄河流域生物质能、地热

能和水能等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其二，提高清洁再生

能源的利用效率，以黄河流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为支

撑，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相融合，
对黄河流域的重点产业和领域进行绿色化改造升

级。 这既为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任务的完成

贡献黄河力量，也是黄河流域实现其高质量发展的

必经之路。
在以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也必须要能动

地适应高水平生态保护的要求。 因此不仅要以保护

促发展来实现全面转型，还要以发展促保护来提高

生态治理能力，通过两者之间的螺旋式升级，最终达

到协同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这就要求黄河

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必须要契合生态文明理念，
超越传统工业文明思维下对“效率”的定义，回归发

展的“使命”与“初心”。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

角出发，以机会成本、隐性成本、外部成本、长期成本

为约束，重新思考和定义黄河流域发展高质量的内

涵，用生态文明思维促进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生态

保护的能动适应，重塑黄河流域的经济体系以及区

域经济格局，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明新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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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高质量

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

　 　 黄河流域的自然资源承载力有限、生态系统脆

弱，黄河流域沿线地区多年采用粗放发展模式，尚未

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模式和共同

保护、协同治理的统一框架，增加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的复杂性，在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多

的现实问题。
１．环境治理成效不显著

高水平生态保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和保障，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的基本诉求。
然而，黄河流域长期粗放式发展不仅严重破坏了生

态系统，还产生了一系列棘手的环境问题。 一是大

气污染治理的形势依旧严峻。 ２０２０ 年，宁夏、山西、
陕西、河南和山东的 ＰＭ１０的年平均浓度均高于国家

标准，除宁夏外其余四省的 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还远高

于国家标准。 另外，黄河流域 ９ 个省（区）的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也仅为 ８２．７％，其中有 ５ 个地区未达到

全国 ８７．０％的平均水平，而长江流域的平均优良比

例为 ９０．６％，只有安徽和江苏两个地区未达到全国

平均水平。⑧《２０２０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

显示，在全国空气质量排名后 ２０ 位的城市中，有 １６
个城市属于黄河沿线省（区）。 二是水体环境不容

乐观。 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监测的 １３７ 个水质断面中

虽然已不存在劣Ⅴ类，但Ⅴ类和Ⅳ类水所占的比重

分别为 ２．９％和 １２．４％，高于全国 １．５％和 １０．８％的平

均水平，而Ⅰ类水只占 ６．６％，比全国流域的平均水

平低了 １．２ 个百分点。 三是水土流失问题较为突

出。 《２０１９ 年中国水土保持公报》的数据显示，黄河

流域 ９ 个省（区）的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１２２．７７ 万平

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 ４５．３％，特别是中上

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其水

土流失面积在流域内部超过了 ９０％。 此外，黄河流

域水土流失面积为 ２６．４３ 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

的 ３３．３％。 由此可见，环境治理成效不显著限制了

黄河流域高水平生态保护的脚步，阻碍了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２．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众所周知，绿色科技创新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

文明建设、推动高水平生态保护的强大动力。 然而，
黄河流域的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缺乏有力的创

新驱动机制。 对绿色科技创新活动的研发投入、创
新产出等方面的支撑不足。 第一，科技创新投入力

度小，区域差异较大，以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来代表

地区科技创新投入水平，流域内只有山东可以超过

全国和长江流域的平均水平，四川、陕西、河南的投

入力度处于中等位置，接近于全国和长江流域的平

均水平，其余地区则远低于流域内部的平均水平。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

域各地区的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明显偏低，除陕西和

山东外，其余省（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第

二，黄河流域的科技教育水平低，高等教育存在较多

不足，不利于人才的孵化与输送。 中国教育部网站

发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数据显示，从高校

数量来看，黄河流域沿线地区的“双一流”高校有 ２６
所，仅占全国的 １８．９８％，而长江流域则有 ４８ 所，占
比达到了 ３５．０４％。 第三，创新产出较少，绿色科技

创新的成果严重不足。 ２０２０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在创新产出方面

存在明显短板，其平均专利申请数量只占全国平均

水平的 ６０％至 ６５％，仅占长江流域的 ５０％至 ５５％。
“绿色、环保、生态、低碳”的专利数量一般可以反映

绿色科技创新的效率，衡量对高水平生态保护的重

视程度。 虽然黄河流域近年来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

以及对生态保护的力度逐年提高，但整体不及长江

流域的 １ ／ ２，并且在“绿色”“生态”和“环保”方面的

研究与长江流域相比亟须加强。 同时黄河流域各项

专利的数量也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对绿色科

技创新和生态保护的重视不足，严重缺乏对于“低
碳”方面的关注和投入。

３．能源结构清洁化程度较低

黄河流域能源结构不合理和能源效率不高问题

凸显。 在能源结构方面，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 ９ 个省

（区）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３３．６１％。
其中煤炭消费量 ２１．４９ 亿吨，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

的５３．４７％，而用于火力发电和炼焦的分别为 ９．３６ 亿

吨和 ３．８８ 亿吨，由此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

硫等煤炭燃烧有害物对周边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
河流域工业部门电力消费占终端消费的平均比重为

７４．９２％，高于全国 ６６．２２％的整体水平。 工业部门的

煤炭消费更是居高不下，在全国工业部门的煤炭消

费中占比达到了 ５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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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效率方面，《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的
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整体的万元 ＧＤＰ 能源

消耗、煤炭消耗和电力消耗 ３ 项指标偏高，除四川、
陕西、河南外，其余 ６ 个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宁夏、内蒙古和山西等能矿资源丰富的地区，
３ 种单位 ＧＤＰ 能耗指标分别为全国的 ２－４ 倍、４－６
倍、２－３ 倍。 在高水平生态保护的驱动下，黄河流域

的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４．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水资源严重短缺是黄河流域面临的最主要的资

源困境。 流域内部水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差异明显，
各地区自产水资源量极其有限，整体利用难度较大，
经济社会发展已严重超过了水资源承载力，水资源

供需矛盾极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水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２０１９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用水总量约占全国的２１．２８％，
其中农业用水占 ６６．６２％，高于全国 ６１．１６％的平均

水平；工业用水仅占 １２． ７１％，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７．５１个百分点。 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中上游地区多个省的单位 ＧＤＰ 和单位工业增加值

的用水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区域水资源短缺

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 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是能源

重化工业的集中地带，能矿资源丰富，规划建设了化

工基地、化工园区等产业集聚区，在传统化工产品基

础上，通过产业升级转型，探索发展了多种符合市场

需求的煤制产品。 水资源作为煤化工业等能源重化

工业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供给不足严重限

制了中上游地区的发展。 因此，国家对黄河流域此

类产业的发展一直都持谨慎态度。 三是水资源过度

开发，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近 ８０％，比国际

通用的流域水资源开发标准高 ４０ 个百分点。 一些

地区私建黄河取水工程，更有一些地区利用引黄灌

溉的重要工程进行人工造湖，导致大规模农田一直

享受不到黄河水灌溉的便利。
５．绿色发展条件尚未全面形成

黄河流域近年来不断加快调整产业体系，进行

产业升级，除陕西外其他省域的产业结构均实现了

由“二三一”格局向“三二一”格局的转变。 但是，黄
河流域的产业结构层次与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相比，
差距较为明显。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数据显示，
２０１９ 年，全国和长江流域的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７．１ ∶ ３９．０ ∶ ５３．９和７．３ ∶ ３８．７ ∶ ５４．０，而黄河流域为

８．８ ∶ ４０．５ ∶ ５０．７，黄河流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

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远低于长江流域以及全

国平均水平。
黄河流域的重工业多、轻工业少，旧动能多、新

动能少的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以初级加工业、
制造业和能矿资源采掘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在黄河

流域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国统

计年鉴 ２０２０》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资源开采及其加

工业在黄河流域的比重达到了 ４５．５１％，远高于长江

流域和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山西等中上游地区的资

源开采及其加工业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６０％；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的重工业平均占比为８３．５１％，而战略

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基本不

超过 ２０％。 中上游地区工业体系中煤炭、有色、非
金属、化工等行业的占比较大，这是高水平生态保护

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之一。

四、以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

　 　 为彻底解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问题，应采取适宜的高水平生态保护策

略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以下 ５ 个

方面。
１．践行生态优先理念，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城市

基础

城市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水平生

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流域

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黄河上游城市要对区域内

过度开采所带来的生态破坏进行全面修复，再根据

不同的地貌及土地裸露情况，宜林则林、宜耕则耕，
全面提升水源的涵养能力；中游地区土质松软、植被

覆盖度较低、水土保持能力差，应重点推进生态廊道

建设，加强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因地施策，协同推

进退耕还林还草和湿地恢复工作，要加大对支流污

染和区域大气污染的治理力度，对高污染、高耗能企

业进行搬迁改造，并鼓励企业建设智能工厂、绿色工

厂，加快智能化环保设备的升级，提高生产废弃物的

处理效率，走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下游地区河道较

为平缓，沿线地区要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农

业来不断完善黄河下游的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

性。 建设黄河生态友好型城市，必须要把系统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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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性贯穿于整个生态保护和环境规制中，培育形

成绿色发展体系，为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第一是根植绿色理念，提高治理力度。 提高环

保考核标准，严格管控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三高”项
目和企业投入生产，以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引导

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向绿色节能、低碳环保方向

转变，从根本上培养人们的低碳思维。
第二是科学规划生态发展方向，推动人水和谐

发展。 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这
一理念，流域地区要根据自身的区位和自然禀赋特

征来构建创新型绿色宜居城市空间，并建立协调、开
放、共享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区域治理框架，不断完

善流域综合管理机制。
２．完善生态共建机制，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生态

安全

首先，统筹规划黄河流域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

区、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生态保护路径，提高

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效率，加大对工业园区、自然保

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监控力度，深化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的共建共治共享。
其次，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一体化建设。 要在治

理模式上形成区域生态联合保护以及分级管控机

制，加强区域内外生态环境的管理和协同机制建立。
在空间分布上形成由西向东的横向沿黄生态保护格

局以及黄河两岸南向北向的纵向生态协同治理

格局。
最后，创新资源配置思路。 优化黄河流域资源

利用结构与空间配置，建立水资源长效保护机制和

高效利用体系，确立水源、水质、水量、水生态“四位

一体”的流域水资源安全配置模式，协同建立科学

有效的水资源利用预警和监测报告机制，加快制定

各级政府间的水权转让与交易制度，促进有限的资

源能高效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地区。
３．探索生态治理新模式，激发高质量发展的绿

色活力

第一，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不
断完善黄河流域资源使用权、排污交易权等市场化

生态补偿方式，在现行环境保护税收政策的基础上

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增收生态补偿税。 同时构

建中央支持的、以地方为主的横向跨域财政转移补

偿机制。 在生态治理方面，贯彻“谁污染谁治理，谁
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通过各类补偿性资金的统筹

调配，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弥补

发展带来的破坏。 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要积极

利用生态共建、转移支付、对口协作等补偿方式建立

利益协调约束机制，加大对上中游生态产品和服务

的扶持力度，限制下游的无序、粗放式发展。 此外，
建立差异化的考核制度，加大对绿色发展模式的奖

励、对粗放型发展模式的惩罚力度，始终遵循“量水

而行”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二，坚持市场化策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的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对生

态保护领域的资源调控作用。 一是政府牵头设立专

项基金，加大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力度，引导资金

投入到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保护和建设等领域。
二是将政府购买和招投标的方式应用于黄河流域的

重大生态系统工程中，鼓励资质良好的企业对黄河

流域进行高水平生态治理，政府出资购买合格达标

的生态产品，使社会资本投入生态建设的同时实现

经济收益。 三是政府科学合理规划可开发区域，支
持企业进行生态重建和保护型利用，通过采取特许

经营权的方式，鼓励企业自愿进行生态保护。
４．推进建设绿色产业，积极融入生态保护新

格局

第一，以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
求黄河流域逐步构建生态与产业相互融合的生态经

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的统一。
沿线地区要利用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优势和便利条

件，助力生态农业的发展，提高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

效率，加强粮食安全保障力度，同时推广特色有机生

态农业品牌，以此为基础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与二

三产业的转型升级相结合，巩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

建设。
第二，以《建议》为指导，加快第二产业尤其是

工业部门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培育

壮大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

业，推广清洁生产方式。 在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型

城镇的规划过程中，努力形成一批环境友好型生态

企业，紧紧围绕“碳达峰” “碳中和”的控制目标，以
推进绿色循环的新型工业化建设为重点，实现产业

与资源环境相适应，推动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重

点打造以绿色金融、绿色商业和绿色交通等为主的

现代化服务业，倡导集约高效的绿色发展方式，内外

联动促进第三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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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加大绿色创新投入，畅通科技生态转型道路

针对黄河流域的绿色研发投入力度小、产出能

力弱、文明建设缺乏动力等问题，亟须提高全流域的

绿色科技创新水平，畅通黄河流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道路。
第一，加强全流域协同创新合作，提升绿色科创

能力。 各地政府应通力合作，突出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主力军地位，在黄河流域规划建设国家级的绿色

产业创新中心、绿色科技研发中心等开放协同型创

新平台，为各地区和各领域的联动协作搭建桥梁。
第二，提高绿色科创投入力度，促进黄河流域生

态转型。 沿黄地区政府要在经费划拨方面给予支

持，并出台一系列绿色科创优惠补贴政策，降低个人

和集体的绿色科创成本，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打造“政企社”联合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带动社会资

本对绿色科创进行合理有效的投资。
第三，重视人才培育，提升绿色科创能力。 黄河

流域各地区教育部门应在大气、水环境、土壤污染治

理和低碳清洁技术应用等领域对人才进行重点培养

和引进，在政策和待遇上适当倾斜，努力形成良好的

绿色科创人才培育模式。
第四，健全绿色科创体系，保障绿色科创成果。

必须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从制度和法律

层面上对绿色科创成果予以保护。 引导鼓励消费者

和生产者选择绿色创新产品，使用绿色创新技术。
此外还要注重绿色科技创新与区域特征相适应，形
成完整的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生态

保护驱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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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逻辑与展望∗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崔 宁 波　 　 　 范 月 圆　 　 　 巴 雪 真

摘　 要：探究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脉络和内在逻辑是持续推进保护性耕作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制度变迁理论视域

下，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大致经历了“政策孕育—政策萌芽—政策发展—政策细化”四个变迁阶段。 从政策变迁逻

辑来看，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行动团体由中央政府这一初级行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农业经营主体、科研联盟等

次级行动团体构成，且在外部诱因“经济体制变革”和内在动力“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保护性耕作政策基本遵

循强制性与诱导性相互配合的变迁方式。 基于对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主体、动因、方式的初步阐释，展望未

来，需要从厘清行为主体权责、采用重点突破方式、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保护性耕作政策。
关键词：保护性耕作政策；制度变迁理论；变迁进程；逻辑；展望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３３－０８

一、引言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资源保障。 长期以来，由于“重用轻

养”的掠夺式耕作方式，耕地地力慢性减退、生态服

务功能变弱等现象日益凸显。 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为

耕地地力提升和农田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对耕地

可持续利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此，我国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引进保护性耕作技术，并陆续出台包括

法规、部令在内的百余部政策文件大力推广。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面积达到 １．２４ 亿

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６．１３％，充分彰显了政府主

导保护性耕作发展的制度优势。 然而，我国保护性

耕作发展形势并不乐观，行为主体权责界定不清晰、

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民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层出不

穷。 作为贯彻保护性耕作发展的重要工具手段，保
护性耕作政策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发挥

着直接的“指挥棒”作用，如何通过政策设计诱引农

业经营主体的采纳行为，推动保护性耕作在全国范

围内大面积应用，将是政府当前和未来工作的重要

任务。
回顾学术界对保护性耕作政策的探索历程，相

关研究多以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进程为依据，聚焦

于技术模式变化历程和相关重点政策的研究①，忽
略了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背后的内在逻辑，进而导

致对保护性耕作政策重点与价值取向的研究缺失。
通过探寻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变迁进程与逻辑，
有效揭示现有政策体系的薄弱之处， 并持续调整政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北地区粮食生产安全的耕地生态保障与对策研究”（２０ＢＪＹ１４９）；国家社会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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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重点，是推动保护性耕作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

障。制度变迁理论是解释政策变化的较优工具，其
构建的思维逻辑框架能够很好地契合保护性耕作政

策演进。 因此，本文将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出发，
系统梳理保护性耕作相关政策文件，解构中国保护

性耕作政策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变迁主体、变迁动

因、变迁方式三方面凝练其长时序变迁逻辑，进而提

出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发展展望，以期为未来保护性

耕作政策制定与完善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

保护性耕作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被引入中

国，然而直至 ２００２ 年政府才首次出台相关政策，提
出保护性耕作的正式定义与范围，并设立专项资金

推动保护性耕作发展。 本文作者首先以“保护性耕

作”为关键词在农业农村部等政府部门官网、北大

法宝等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与保护性耕作

相关的政策文件，按照发布年份进行整理。 保护性

耕作政策变迁离不开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大背景，更
离不开耕地保护概念的逐步深化。 据此，本文以核

心政策颁布时间为节点，在结合农机化发展与耕地

保护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将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分

为“政策孕育” “政策萌芽” “政策发展”和“政策细

化”四个阶段（见图 １）。

图 １　 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

　 　 １．政策孕育阶段（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２００１ 年）：
保护性耕作的适应性探索

保护性耕作技术是美国在遭遇“黑风暴”带来

的严重水土流失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土壤耕作模

式，后广泛应用于苏联、加拿大等国。 中国自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起引进和试验少免耕播种、秸秆覆盖还

田、深松等单项保护性耕作技术，旨在减少水土侵

蚀、稳定耕地面积，以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 但在计

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土地公有制导致农民耕种积极

性较低，加之经营土地细碎化程度高、技术本身不完

备等历史原因的消极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最初仅

出现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后又在江苏、山西、吉林

等个别省份进行小规模的示范试验，推广应用规模

普遍较小。 因年代久远，无法查询到初期保护性耕

作实施面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农业

技术进步与耕地保护概念的逐渐明晰，保护性耕作

技术的推广速度加快。 由于我国保护性耕作最初研

究与应用主要是少免耕技术，因此选取免耕覆盖播

种面积的数据进行分析。 如图 ２ 所示，１９９１ 年全国

免耕覆盖播种面积为 １３３４．６０ 千公顷，之后逐渐扩

大应用面积，１９９９ 年达到短期内的峰顶，２０００ 年又

回落至 ７３８．０１ 千公顷。 应用面积的变化为之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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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护性耕作适用范围提供了经验借鉴，但这一过

程中的规律性并不突出。
这一阶段保护性耕作处于适应性探索阶段，初

步明确了不同地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重点，如
东北旱作区推行以玉米垄作少耕和留茬覆盖耕作为

主体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华北灌溉区推行小麦秸秆

还田和夏玉米免耕覆盖耕作为主要形式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 但政府并未针对这一技术出台相关政策。
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中央政府统筹安排、地方政府

与科研联盟参与的保护性耕作研发与推广体系。 农

户虽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成为农业生产

主体，却非保护性耕作的实施主体，在保护性耕作政

策变迁中的主体地位不明显。 此外，诱致性政策变

迁方式尚未出现，政府强制性力量是这一时期保护

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唯一方式。

图 ２　 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面积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与相关资料

整理而来。

２．政策萌芽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政策变迁依

赖外部环境变化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保护性耕作研究与推广工作得

到政府高度重视。 ２００２ 年，原农业部将保护性耕作

正式定义为“对农田实施免、少耕，并用作物秸秆覆

盖地表，以减少风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的先

进农业现代耕作技术”，强调了保护性耕作对土壤

的积极影响和技术本身的先进性，为其在北方旱作

区开展示范县建设奠定了基础。 同年，原农业部、财
政部启动保护性耕作项目，并设立保护性耕作示范

推广的专项资金，在北京、河北等 ８ 省（市、区）建设

保护性耕作示范县，这是我国制定保护性耕作政策、
系统化推广保护性耕作的开端。 随后，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接连提出“发展保护性耕

作”和“继续实施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并将保护

性耕作列入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 ２００５ 年

本）、《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将其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

科技发展联系起来，保障保护性耕作推广的可持续

性。 在系列政策的积极引导下，中国保护性耕作发

展取得长足进步。 ２００２ 年，“保护性耕作面积”指标

首次被纳入统计年鉴，且这一指标数值从当年的

１６０ 千公顷稳步增长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３５８ 千公顷（见
图 ２），免耕覆盖播种面积也持续增加，表明保护性

耕作已成为中国主推的绿色耕作技术。
这一阶段我国开始颁布保护性耕作相关政策，

但对于发展目标、实施细则等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总体来看，该阶段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变迁呈现以下

特征：一是农户主体地位的浮现。 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完善增强了农户的积极性，农户作为农业生

产主体的地位逐渐上升，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中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重视，保护性耕作进入以农户

为主体的发展阶段。 二是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依赖

外部环境的变化。 耕地保护概念的深化使得原有政

策无法适应耕地保护新形势，加之农机社会化服务

的蓬勃发展，二者共同促进了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出

台，但造成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过度依赖耕地保护

概念深化与农业机械化的演变，技术进步这一动力

对政策变迁的作用仍十分微弱。 三是保护性耕作政

策变迁以强制性政策变迁为主。 农户作为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实施者与政策的执行者，其意愿能够为保

护性耕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一定思路，然则影

响程度有限，强制性政策变迁仍发挥主导作用。
３．政策发展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规模化经营

主体地位显现

２００７ 年，原农业部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保护

性耕作的意见》正式提出了保护性耕作推广工作的

基本原则与发展目标。 ２００９ 年原农业部、发改委联

合发布了《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这是我国首次制定的保护性耕作的专项建设

规划。 这些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我国保护性耕作发展

迈上了规范化、系统化的新台阶。 同时，在农业机械

化发展“黄金十年”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的历史大背景

下，一系列促进保护性耕作机械与技术发展的强制

性政策密集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全国农业机械化科技发

展“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等多个国家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将保护性耕作机械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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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为重点领域与优先发展对象。 此外，２０１０ 年

《农业部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

机械化发展的意见》提出，农机与农艺的联合研发

机制尚未建立，应加强关键环节的农机技术推广，保
护性耕作技术正是其中之一。 故而这一阶段除薄弱

环节机械化水平有所提高外，保护性耕作逐渐延展

出深松浅翻、化肥深施、高效施药等田间农艺措施，
形成了农艺嵌入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 伴随着一

系列政策的出台，中国保护性耕作推广再次取得新

成绩。 如图 ２ 所示，２０１４ 年，全国保护性耕作面积

达到 ８６２３ 千公顷，是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３１ 倍，足可见保

护性耕作发展之迅速。 “机械深松面积”指标也首

次被统计年鉴收录（２００７ 年），与免耕覆盖播种面积

趋势相同，在本阶段呈上升趋势。
这一时期保护性耕作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在实

施规划、技术要点等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技术推

广面积也增长较快。 其主要阶段性特征有三点：第
一，进入规模化经营主体主导的发展阶段。 此阶段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非农

产业，农业劳动力的成本提高。②根据制度变迁理

论，当劳动力要素价格提高时，将会诱致节约劳动力

的变迁，加之经过农机化“黄金十年”前期的发展，
大中型农机具保有量迅猛增长，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具有规模效应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随之逐

渐显现。 第二，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同时依赖外部

环境与内在动力。 除耕地保护、农业机械化发展外，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还受自身技术变革、配套农艺

措施发展的影响，且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后两者

对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影响更为强烈。 第三，诱
致性政策变迁动能增强。 强制性政策变迁在推动保

护性耕作发展过程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但技术变迁

增加的新收益引致相对需求的变化，从而增强了农

户对技术实施环境进行控制的政策变迁，诱致性政

策变迁动力再次加强。
４．政策细化阶段（２０１５ 年至今）：诱致性政策变

迁作用显著

２０１５ 年《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５—
２０３０ 年）》将保护性耕作应用的重点地区聚焦在东

北地区、黄淮海区等水土流失、面源污染严重的地

区，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入细化阶段。 随后，《全
国国土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和《全国农业现代化

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明确提出加强、加快保护性

耕作的推广应用，标志着保护性耕作被纳入国家发

展规划，并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 进一步地，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将保护性耕作与黑土地保护相结合，提出将保

护性耕作逐渐推广为东北地区适宜区域的主流耕作

技术，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将其上升至国家工程

高度，重点应用地区与实施细则不断完善。 由于该

时期东北种植结构变动较大，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

面积也随之变化。 如图 ２ 所示，保护性耕作面积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峰值，２０１６ 年调减东北玉米种植面积

后，保护性耕作面积进入负增长；２０１８ 年改为调减

东北水稻种植面积后，保护性耕作面积随之上涨至

８２４２ 千公顷。
这一阶段东北地区是保护性耕作政策细化落实

的重点区域。 ２０１５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东北

黑土地保护试点”后，保护性耕作在东北地区的发

展得到高度重视。 《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强调“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创新

与集成示范”。 在此基础上，２０２０ 年的东北黑土地

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保护性耕作

实施范围占东北地区适宜耕地的 ７０％左右。 在中

央政策的指引下，东北各省（区）出台了更为详细的

计划部署。 如吉林省 ２０２１ 年首次明确界定保护性

耕作补贴范围，提出“秸秆翻埋、耙混、旋耕、联合整

地等不在保护性耕作补助范围”。 除东北外的其余

地区也在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如陕西省 ２０１７
年在关中、陕北 ７ 个市开展保护性耕作试验示范。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保护性耕作政策更为具体、
细致，呈现以下三点阶段性特征：第一，地方政府在

保护性耕作政策制定与实施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在此阶段，保护性耕作政策围绕农业绿色发展与土

地保护两大目标，基本形成政策顶层框架。 因此，中
央政府开始让权于地方政府，将政策细则交予地方

政府完善。 第二，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外部动因

持续加强。 ２０１５ 年我国开始强调东北黑土地保护

后，政策变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为强烈。 相比之

下，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规范、农艺措施的发展稳中

有进，内部动力较弱。 第三，诱致性政策变迁成为保

护性耕作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随着中央政府在保护

性耕作政策制定中主体地位的弱化，地方政府更能

因地制宜选择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动保护性耕作逐

渐进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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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研联盟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细化阶段。

三、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逻辑

纵观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不难发现

其背后蕴藏着的特定逻辑。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政
策变迁逻辑可简化为“政策均衡—政策非均衡—政

策均衡”。 运用此逻辑，从制度变迁主体、动因、方
式和路径四个方面可以全面地分析政策变迁进程，
反映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多

样性。 由于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未遭受突发事件或

灾害，是明显的渐进式政策变迁过程，因此，本文不

对政策变迁路径多加分析，主要从变迁主体、动因、
方式三个方面阐述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变迁逻辑。

１．政策变迁主体：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

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制度变迁

理论认为应遵循“现实人”的假设，强调从人的实际

出发研究其在制度条件中的活动。 “现实人”可概

括为两点：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即各主体

在政策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仅取决于“想做什

么”，还取决于“能做什么”。③具体到保护性耕作政

策，其变迁方向与深度主要受制于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等其余主体起辅助作用，即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

主体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科研联盟、农业

经营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 其中，中央政府的

利益诉求对政策供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护

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地方政府话语权

较小，其作用是支持、帮助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是保

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次级行动团体。 除政府外，本
文提到的农业经营主体是指传统种植户、家庭农场、
合作社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科研联盟

则指专家学者、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共同组建的保护

性耕作研究课题组、专业委员会等多学科、跨地域的

团体，二者均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为次级行动团体

（见图 ３）。
从多元主体“想做什么”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是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农业经营主体之

间的实施目标博弈。 中央政府以社会福利为本，制
定保护性耕作政策时兼顾粮食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

两大目标。 地方政府则追求区域发展，偏向考虑区

域产出与区域投入，二者因而存在委托—代理的利

益矛盾。 在中央与地方构建的逐利格局下，农业经

营主体也在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到利益博

弈中。 同为次级行为主体的科研联盟则充当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与农业经营组织间的桥梁和中介，其行

为目标是实现个人价值，即通过探索高效可行的保

护性耕作技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专业建议、为农

业经营组织提供指导咨询等，实现其社会价值与自

我认同的目的。 正因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在保

护性耕作应用过程中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等，因而无

法形成合力，制约了保护性耕作的快速发展。④

而“能做什么”指的是各主体在保护性耕作政

策变迁进程中实际扮演的角色，主要分为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扮演的政策供给者和农业经营主体、科研

联盟扮演的政策需求者两类。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

主要遵循以下流程：中央政府是政策方案的创新者

与政策变迁的主要推动者，在充分征求民众意见的

基础上制定保护性耕作政策的顶层设计，解释清楚

政策意图与出发点，并将政策下达给其余主体；地方

政府作为政策供给者，亦是政策变迁的次级行动团

体，在服从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细化与完善，
并再次传达给政策执行者；科研联盟和农业经营主

体是政策需求者与政策执行者，通过科学知识进步

和实践经验积累分别对政策供给提供专业建议与问

题反馈，从而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

图 ３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中的多元主体

２．政策变迁动因：经济体制变革与技术进步

政策变迁实质上是对政策非均衡的反应过程，
其变迁动因无外乎竞争与学习两点。⑤如图 ４ 所示，
对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而言，稀缺资源竞争可视为

关于耕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农村经济体制

变革，为政策变迁的外部诱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
土地产权制度“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变革下，中
央政府突破惯例约束进行耕地数量保护的收益远大

于可能存在的风险，关于保护性耕作的探索开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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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度的基础上，１９７８ 年实行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户的经营热情，保护

性耕作的适应性探索速度加快，但仍停留在政策孕

育阶段。 ２００２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并完善以家

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

的主体地位受到重视，加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蓬勃

发展与耕地保护概念的深化，保护性耕作政策开始

出台，政策变迁进入萌芽阶段。 随后，２００７ 年党的

十七大提出严格保护耕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等深

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１５ 年中央政府将保护性耕

作技术作为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是保护

性耕作推广应用的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后，中央政

府将更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
地方政府则针对地区发展情况进行完善，即为政策

细化阶段。
行为主体学习的过程则可看作保护性耕作的技

术进步过程，是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
外部环境的变化引发耕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

的稀缺性变化，要素相对价格也随之改变，从而诱致

保护性耕作技术进步。 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将技术进

步分为以替代劳动力为主的机械技术进步和以替代

土地为主的生化技术进步⑥，即农机技术进步与农

艺技术进步。 在政策变迁进程中，保护性耕作机械

技术从最初时的少免耕发展为如今的少免耕播种、
秸秆覆盖、深松、病虫草害防治四项核心技术，农艺

层面逐渐延伸出深松浅翻、化肥深施等田间管理措

施，技术结构由单项机械化技术转向农机农艺融合，
应用领域也拓展至遏止土壤退化、恢复农田生态等

综合领域。 保护性耕作技术进步很好地减轻了农村

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不利影响，并降低了

交易费用，促使农户意愿更倾向于采纳，进而推动政

策发生变迁。
整体来看，在外部诱因与内在动力的双重推动

下，保护性耕作政策由“点”到“面”、由“面”到“体”
逐渐发展。 在此过程中，每一次农村经济体制变革

都会对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带来深远影响，如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

等，均间接带动了保护性耕作的发展。 但这并不意

味着保护性耕作政策完全是被动式的变迁，农村经

济体制变革仅仅是一个外生性因素，它使保护性耕

作政策具备了可能变迁的条件，而不是必然发生政

策变迁。 相对来说，技术进步带来的内在动力对保

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影响较为直接，然而技术进步

是一个长期且缓慢的过程，对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

的影响有限。

图 ４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外部诱因与内在动力

　 　 ３．政策变迁方式：强制性与诱致性相配合

从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历程中可以发现，保护

性耕作政策变迁主要依托于强制性变迁方式，中央

政府在其中占据绝对的话语权。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不断完善，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被削弱，以地方政

府为主的次级行动团体逐渐参与保护性耕作政策供

给，诱致性变迁方式开始影响政策变迁。 如图 ５ 所

示，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互配合，形成了政府

自上而下确立保护性耕作发展规划、农业经营主体

与科研联盟自下而上克服外在情景中的阻力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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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方式，不断推动保护性耕作政策的演进，实现

政策供需平衡。 其中，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强制性变

迁特征表现为政策自上而下落实，形成中央政府主

导、地方政府配合、科研联盟和农业经营主体接受的

三级运行序列。 科研联盟仅为已形成的政策提供理

论支撑与技术改进建议，农业经营主体也只是既定

政策方案的实施者，二者对政策变迁方向的影响有

限。 而诱致性变迁特征集中体现为政策自下而上的

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 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当前社会对耕地治理与生态保护的迫切需

求，通过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正反馈扩散到政策变

迁中，着力解决耕地地力减退、生态恶化等问题，形
成新的政策安排。

图 ５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方式

整体而言，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方式呈现出由

强制性变迁主导转向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相配

合的特征。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可以说是政府机制

作用的结果，诱致性政策变迁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进入第三阶段后，随着中央政府逐渐下放权力，科研

联盟与农业经营主体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开始利

用下放的权力进行保护性耕作技术创新，诱致性变

迁的动能加强。 诱致性方式不仅直接作用于当期政

策制定，还通过影响强制性变迁而影响未来政策变

迁。 正因如此，尽管第四阶段保护性耕作政策仍是

强制性变迁主导下的国家政策规划，诱致性变迁偏

向依然比前一阶段更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

性耕作政策变迁转向诱致性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诱

致性变迁。 原因有二：一是在需求诱导达到一定程

度时，政策安排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需要政府干预以

弥补诱致性政策安排的不足，通过强制性政策变迁

推动诱致性政策变迁。 二是政策不是无差异的公共

品，如法律法规等特殊政策只能由政府实施，无法通

过自下而上的变迁实现。 因此，保护性耕作政策变

迁将始终依循强制性与诱致性相配合、上下互动的

变迁方式。

四、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完善对策

通过回顾政策发展历程、剖析其变迁逻辑，发现

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是在中央政府领导，地方

政府、科研联盟、农业经营主体等参与下，以经济体

制变革、技术进步为内、外部动力，遵循强制性与诱

致性相互配合的方式进行的。 展望未来，完善保护

性耕作政策可从重视地方政府主体地位、强化技术

进步动力、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等方面展开。
１．厘清行为主体权责，重视地方政府主体地位

厘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科研联盟、农业经营

主体在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权责，对于当前保护性耕

作政策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在保护性耕作政策体

系基本形成的当下，中央政府应发挥“强政府”的功

能，把握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宏观方向，不仅要加

大政策的激励力度，还要拓展激励范围，确保实施者

在经济上接受保护性耕作。 其次，随着变迁主体职

能日渐清晰，地方政府将成为保护性耕作政策转向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配合的重要突破口，既
要在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中达到社会福利与局部

利益的均衡，又要满足农业经营主体和科研联盟在

政策非均衡条件下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地方政

府应以公共利益与公共需求为准则，协调好不同行

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再次，科研联盟作为政策

的间接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应以保护性耕作试验基

地、高标准应用基地为依托，提供差异化技术指导；
另一方面，应积极开展保护性耕作效果监测，并及时

反馈至政府部门。 最后，农业经营主体与保护性耕

作实施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而现行政策尚未

对其责任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农业经营主体通常只

顾短期逐利而忽略养地责任。 因此，应明晰农业经

营主体的责任，避免因产权问题导致农户责任缺位。
２．采用重点突破方式，强化政策变迁内在动力

强化政策变迁动力是进一步优化保护性耕作政

策的关键所在。 应在稳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

同时，针对技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采用重

点突破的变革方式。 一方面，作为孕育保护性耕作

政策的土壤，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应始终坚持公有制

原则，循序渐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保护性耕

作政策变迁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同时，鉴于市场

在资源配置优化中的突出优势，应推进保护性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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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运行机制，通过提高农机利用率来降低政策

变迁成本。 另一方面，政策变迁也要始终与技术进

步相适应。 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我国对农机的

研究长期集中于核心环节，而现有保护性耕作政策

尚无相关说明，需将加强保护性耕作综合环节的农

艺措施研究写入政策中。 第二，自我国探索出较为

适用的保护性耕作模式以来，政策的制定与改进均

基于既定模式，缺乏创新的技术模式。 理应总结地

方实践经验，创新不同地域、不同作物中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并形成相应的技术规范，通过技术进步带动

政策良好发展。 第三，农业经营主体、科研联盟、地
方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问题，应加快农技

推广体制改革，健全基层保护性耕作推广体系，建立

一支稳定、专业的推广队伍。
３．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促进诱致性变迁的发生

科研联盟与农业经营主体在保护性耕作政策变

迁过程中处于“需求者缺位”的状态，利益诉求难以

表达，需拓宽各主体参与政策变迁的渠道。 当前保

护性耕作政策安排对政策需求者制约有余而激励不

足，科研联盟虽有一定渠道反馈信息，却囿于固定的

试验基地与合作县市，难以得知普遍的应用情况；农
业经营主体作为政策落地的最终主体，无法反馈实

践难题与自身需求，导致耕地保护政策呈现隐蔽性、
渐进性特征。 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就是打破政策强制

性变迁的“围城”，使政府和科研联盟深入基层。 主

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正视农业经营主体在政策

变迁中的重要地位，避免其他主体过分追求自身利

益而将政策变迁成本转移给农业经营主体，导致政

策实施存在形式性高于实用性的问题。 二是建立健

全代替农业经营主体发言的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
研究会等，通过聚集劳动力、耕地等资源加强农业经

营主体的话语权。 三是定期组织科研联盟为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技能培训、利益表达等机会，强化农业经

营主体信息获取和利益表达能力。 四是引入听证制

度等模式，限制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随意性，吸纳不

同阶层的建议，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调整保护性耕作

政策变迁方向与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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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问题研究∗

刘 灵 辉　 　 　 邱 晓 艳

摘　 要：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核心在于强调农户家庭内部家庭成员对承包地不分份额地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在地权固化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为有效化解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然而，
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存在着主体范围不清、客体来源不明、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等现实困境。 完

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制度，需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和农民主体地位的政策原则，通过规范主

体资格认定规则、界定客体来源范围与建立公平合理的权利行使与义务承担机制，科学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

共同共有的制度体系，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运作效能。
关键词：二轮延包；“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共同共有；农户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４１－０８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根本特征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

下，依照农户享有承包资格的人数均分田地到农户，
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人人有份”的分地措施不仅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保证了分地的起点公

平、规则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①在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各地区普遍采取根据农户人

口变动情况来不断调匀农户间承包地数量的绝对平

均主义策略，“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成为政府

部门、集体和农民都默认的操作模式，这冲击了地权

稳定性，削弱了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意愿。 随之，
党和国家出台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禁止

调地，“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三十年，土地确权颁证等一系列稳定地权的法律政

策，给农民吃下了一颗土地权利的“定心丸”。 然

而，在漫长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每个农户的承包

地数量基本上保持稳定不变、少有增加的可能，但因

土地征收、集体公益事业占用、灾毁等原因也可能导

致不同农户间承包地不均衡减少的情况，与之同时，
每个农户的人口数量增减变化差异较大，这些因素

综合起来造成了不同农户间人口与土地的配置失衡

以及承包地户间人均占有基尼系数攀升等问题。②

在公平观念深入骨髓的乡村，如何解决地权固化背

景下农户间人口动态变化不均衡所诱发的人地矛

盾，成为悬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头上的一把“达摩

克利斯之剑”，是一个未来必须直面并需予以妥善

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根据现行法律政策，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发包的

对象是农户而非农民个体，只要农户拥有承包地就

不存在没有分得承包地的无地农民，这无疑化解了

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众多新增人口等待分地这一棘

手问题。 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制度

的构建与完善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

向。 学术界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展开

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第一，土地承包经

营权户内“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之争。一部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背景下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２０ＢＧＬ２２８）。
作者简介：刘灵辉，男，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成都　 ６１１７３１）。

邱晓艳，女，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成都　 ６１１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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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从个人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公平要求、
土地标的物在农户内部“离合性”的法律关系等角

度出发，认为应属于按份共有或者准按份共有；③然

而，另有一部分学者从农户法律关系中家庭关系的

特殊性、“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

的各项权益”的内涵出发，认为应属于准共同共有

或共同共有。④第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制度方面，学术界研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的结构和功能、主体及其内部成员与外部主

体的关系、内部成员权利关系形式以及内部成员变

动后的权属等问题。⑤

综上，学者们已关注到农户、户内成员与土地承

包经营权之间的共有关系问题，但是在学术观点上

尚存争议，同时，现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

共有的主体、客体以及内容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不
系统、不全面。 因此，本文明确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共同共有的概念及其内涵，探寻土地承包经营

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法律政策以及现实依据，挖掘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在

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

代背景下的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

依据及其内涵

　 　 １．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依据

第一，法律政策依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
（２０１８ 年修正）第 １６ 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

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

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土

地发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法律并不否认

农户内每个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权

利，正是每个家庭成员的承包权汇集在一起，才使得

农户以团体的形式获得了应得的承包地份额。 《农
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１８ 年修正）第 ２４ 条规定：“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该条法律规定强

调将全部家庭成员列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这一法

律凭证上，却不强调明确每个家庭成员应享有的份

额或者具体比例，这为全部家庭成员不分份额地共

同享有证书上所列承包地提供了法律支撑。
第二，现实依据。 对于经历过第一轮、第二轮农

村土地发包的农户而言，在自己家庭内谁参与了分

地、谁没有分到土地是一本有账可查、有据可循的家

庭土地账簿，这就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按份共

有的性质十分明显。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
政策使得农户内部人口的增减与承包地的增减相脱

钩，农户内部成员最初明确的承包地份额变得模糊，
户的整体性增强。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笔者调查了四川省

成都市、宜宾市、自贡市、西昌市以及重庆市的 １８ 个

村庄（社区）的 ３３２ 位农民，当向受访者询问“您觉

得家庭拥有承包地的各项权利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法

律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有 ８７．６５％的受访者给

出的答案都是“共同共有，全家人不分份额地一起

享有承包地的各项权利”，且他们给出的理由基本

上也是大同小异，即“都是一家人，一起承包耕种”。
由此可见，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农民对农户内家庭成

员与承包地之间关系的主观认知亦倾向于共同

共有。
２．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内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是指农户内

家庭成员不分份额地享有承包地的各项权利并承担

相应的义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在

本质上属于民法意义上共同共有的一种特殊形式，
也涉及主体、客体与内容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主体是

指不分份额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和承担义

务的家庭成员。 一般而言，农户是由 ２ 个及以上家

庭成员组成的，这与《民法典》中关于共同共有需多

个主体的内涵特征是一致的。 然而，在我国农村存

在着少量无儿无女且只有 １ 位孤寡老人的“五保

户”，这类农户的家庭成员只有 １ 位，似乎与共同共

有的概念本质不相契合。 然而，根据民政部公布的

数据，２０１５ 年农村五保户人口为 ５２３．１ 万人，仅占同

年农村总人口的 ０．８７％，故而，只有 １ 位家庭成员的

“五保户”，不仅在数量上较少，而且这类农户终将

演变为“消亡户”，届时户内承包地将依法被集体经

济组织收回。 因此，“五保户”与承包地之间的法律

关系相对简单。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客体是

指农户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具有物权属性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 相较于《民法典》中共同共有客体之类

型多样且主要指向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的对象不是农地所有权，而是设置在承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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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依附于土地所有权而存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该客体是一种用益物权。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内容是

指户内共同共有人之间围绕承包地这一财产所形成

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这就需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

包含的“权利束”，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人行使各项权利的内在流程和机制，同时，厘清承

包地之上附带的义务清单，并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共同共有人的义务承担规则和机制。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

面临的现实困境

　 　 １．主体层面：主体范围不清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之间存

在两种关系模式，一种是户内全体成员平等的共同

共有，另一种是户主代表下户内全体成员的共同共

有。 然而，到底是哪种关系模式目前尚不清晰。 在

农村，户主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和代言人，那
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关系中，户主与

家庭其他成员之间是不是存在代表与被代表的关

系？ 对于承包地处置的重要决策，是不是需要经由

户主这一渠道作出并对外发布？ 这些问题都涉及农

户、户主、其他家庭成员与承包地之间极为微妙的内

在关系。 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是全体

成员平等的共同共有，那么，在农户内就不存在户主

与非户主这层似乎象征着地位高低差别之分的代表

关系；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是户主代

表下户内全部成员的共同共有，那么，在农户内就存

在着户主与非户主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范围

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户内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

直系家庭成员，另一种是户内拥有集体组织成员资

格的家庭成员。 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人的范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 一般而言，农户内

部家庭成员是指相互负有抚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直

系亲属，即祖父母、父母以及自己、配偶及子孙，如果

存在着长辈与晚辈的分户情况，也只是上述直系家

庭成员规模的缩小化。 那么，如果按照农户的家庭

成员内部的血缘和婚姻关系来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共同共有人，就意味着不必考虑家庭成员的户籍、
职业、收入、经常居住地等变化情况。 然而，在漫长

的土地承包期内，农户内部分成员由于升学、就业、

参军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迁向城镇并完成“市民

化”进程。 虽然他们与农户内其他成员有血缘或婚

姻关系，但根据村规民约他们可能因为户籍迁出等

缘故已不再属于集体组织成员。 那么，此类成员是

否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尚无定论。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范围

和名单是静态不变的还是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尚不明

晰。 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农户内参与土地分配的

家庭成员显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同共有人，那
么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人是一直保持稳定不变，还是基于农户家庭

成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事实，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共同共有人需要随之进行持续性的动态更新调

整？ 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是动态更

新的，那么以什么标准更新、多少年更新调整一次共

同共有人的名单？ 这些都成为尤为关键的问题。 如

若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保持不变、不进

行动态更新，那么，如果初始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员

全部死亡，将直接导致农户演变为有成员存在的

“间接消亡户”，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之主体界定事关

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如果主体界定不科

学，将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和义务承担的错位，造成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运作效能低下。
２．客体层面：客体来源不明

毫无疑问，农户通过家庭承包分配获得的承包

地属于共同共有的客体。 然而，在农地权利流转交

易日益频繁且交易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农户内部

经营管理的承包地还可能包括以下 ８ 种：通过代耕

方式转入的承包地；通过出租（转包）转入的承包

地；通过土地互换获得的承包地；通过土地转让获得

的承包地；通过土地入股获得的承包地；农户自行投

资投劳开发的“四荒地”并由家庭实际使用的新增

耕地；农户通过户内继承获得的承包地；承接其他农

户自愿有偿退出的承包地。 可以看出，农户内部的

承包地并非想象中的构成简单、属性单一。 如果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之客体不能得到科学清

晰的界定，难免导致农户对自己享有管领控制权的

承包地认知不清，进而诱发不同农户间承包地的权

属争夺与利益纠纷。
３．内容层面：权利、义务关系模糊

第一，在权利层面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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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承包地依法享有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

置权。 相较于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相对清晰，农户内

部家庭成员对承包地收益权和处置权的不确定性是

极易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在收益权方面，农户对承

包地经营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获得经济收益，然而，依
托承包地赚取的收益究竟是属于整个家庭，还是属

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家庭成员，抑或是属于分得

承包地的家庭成员？ 同时，当土地流转收益或者国

家发放的农业补贴打入农户所留的账户时，这个银

行账户的性质是家庭共有账户还是个人独有账户？
收益归账户的所有人支配还是归整个家庭支配？ 在

处置权方面，农户对承包地的处置行为包括出租

（转包）、入股、转让、互换、抵押等，这些农地权利处

置决策是户主“说了算”，还是需要户内多数成员赞

同或者一致同意才能实施？ 这些问题在现实操作中

都尚无明确定论。
第二，在义务层面，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

设初期，农户作为承包方承担的义务是名目繁多且

较为沉重的，包括缴纳农业税、缴纳承包金、缴纳

“三提五统”、按承包合同规定用途开发，甚至个别

地区土地承包合同涉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款项。 ２００３
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了承包方的权利

和义务框架，明确了承包方应承担维持承包地的农

业用途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

且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义务。 但是，该法

也否定了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中“承
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
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规则，间接否认“不得弃耕”义务，也回避了家庭承

包缴纳承包费的规定。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国家先后实

施了农业“三项补贴”。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国家废

除了农业税。 通过对承包方义务进行时间脉络梳理

可以发现一系列关键问题，即在农民种地不纳税

（费、粮）且有补贴的情况下，目前农户对承包地的

实质性义务究竟是什么？ 农户的义务承担机制是什

么？ 土地承包经营权所附带的义务是由户内所有成

员共同承担还是仅由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口

承担？ 如果承包地所附带的义务在户内成员间分担

不均衡、不合理，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从事农业生产且

承担承包地义务的家庭成员由于经济收入较低而家

庭地位较低，外出务工不从事农业生产、不承担承包

地义务的家庭成员却由于收入较高而家庭地位也较

高的现象。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

面临现实困境的成因

　 　 １．主体困境的成因

第一，户主与户内成员之间是否存在代表关系

不明确。 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大多由户主与集

体经济组织签订，且我国法律使用了“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这一模糊表述，使得以农户名义承包而来

的土地似乎演化成个人独自享有的权利，户主俨然

成了承包地的唯一权利人。 同时，户主一般都是家

庭中辈分高的成年男子，在我国长期的“家长制”传
统以及“大男子主义”作风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在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置决策中形成以户主个人意志

表达为主的“一言堂” “户主拍板”等现象。 户主与

农户内成员之间是否存在代表关系以及如何发挥代

表关系的实施机制不明确，虚化了农户内其他家庭

成员对承包地的经营管理以及处置的各项权能，使
得本该农户内部家庭成员个体享有的农地权利更加

隐没于家庭团体之中，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变成了共同私有。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是否必

须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不确定。 目前，全国人大

并未出台法律明确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在学术界，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存在着诸多观点，具体包括：以户籍为标准的单一户

籍登记原则；以实际生活为标准的事实主义；以兼具

户籍登记和长期居住事实的折中主义；尊重社会习

俗、历史事实、法律事实以及集体成员民主合意等因

素进行认定的综合主义；等等。 同时，不同地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现实操作基本遵循“村民

自治”的原则，这难免导致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

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甚至出现违法违规的实际操作。
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是不是必须

要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挂钩，是不是非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就不能被认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人？ 在现实中，以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

员工等主体为代表的农村精英群体将户口迁入城市

且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是否就代表着他们直

接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应将其从土地

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名单中剔除？ 这些问题

都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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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认定

是不是要考虑其是否分得承包地的历史事实存在争

议。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

员会由于升学、进入体制内工作等原因成为城镇居

民，并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承包地的社会

保障功能对他们而言已经大幅降低甚至不复存在，
故而，在大多数农民看来，将这部分人员移出土地承

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名单显得合情合理。 然

而，如果这样操作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难以理解的现

象，即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员可能不被作为共同共

有人，没有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员反而成为共同共

有人。
第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认定

是交由农户自行决定还是政府统一认定尚无定论。
站在“理性人”的角度，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应该包括户内哪些人员，每个农户都会基于

整个家庭的长远利益考量，作出理性的判断和抉择。
故而，采取户内自主决定的方式确定土地承包经营

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存在着现实合理性。 然而，考虑

到政府部门对农村土地承包的管理职责以及集体经

济组织的土地所有者身份地位，为了尽可能地发挥

集体土地对集体内部依靠农业为生之成员的养育功

能，防止城市人口、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员成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同共有人，实现“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的目标，政府部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对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认定标准及操作细

则进行统一规定，似乎也存在着较大的合理性。
２．客体困境的成因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客体是指整个

农户所拥有的全部物权属性的承包地，不包括仅享

有一定年限的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地。 故而，通过代

耕、土地出租（转包）转入的承包地不应当纳入共同

共有之客体范畴，毕竟“租别人的地” “临时用别人

的地”根本谈不上属于自家的承包地。 然而，在农

村土地“三权分置”法律政策下，转让、入股、互换等

不同农地权利市场化处置方式所引致的权利转移性

质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是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

共同共有的客体出现界定不清的重要原因。
第一，土地转让方面。 学术界对于土地转让的

法律后果存在着较大的认知差异。 持“权利彻底转

移说”的学者认为，土地转让是农户将承包地的土

地使用权连同承包权一起让渡给受让方，实现家庭

承包地权利“一劳永逸”的“一次性”让渡；然而，持
“部分权利转移说”的学者认为，土地转让后会导致

原承包方在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

消灭⑥，也即土地转让只是将剩余承包期内的农地

权利一次性让渡给受让人。
第二，土地互换方面。 学术界对土地互换引起

的权利变动有着不同的认识。 一部分持“物权变动

说”的学者认为，土地互换所引起的是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交换⑦；一部分持“债权变动说”的学者认

为，土地互换促进的是土地经营权流转⑧；一部分持

“折中说”的学者认为，土地互换包括土地经营权双

向流转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两种方式。⑨

第三，土地入股方面。 一些持“物权流动说”的
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引起的是物权的变

动，受让方取得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⑩；
一些持“债权流动说”的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不发生物权关系的变动，原承包方仍然保留着

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有一些持“股权性

流转说”的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既不属

于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不属于债权性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属股权性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

第四，土地退出方面。 持“彻底让渡权利说”的
学者认为，土地退出主要指农民土地产权的彻底、永
久性退出；持“折中说”的学者认为，土地退出改

革包括永久退出和长期退出两种方式，其中，永久退

出是彻底退出，长期退出只是二轮承包剩余年限内

的退出。

第五，土地继承方面。 学术界对于土地承包经

营权是否可以继承的观点不一。 持“肯定说”的学

者认为，应当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继承和遗

嘱继承，构建起进城农民、城市市民等主体与农村土

地之间的内在联系；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按照

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经营权是可以继

承的，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则应受到限制。 截

至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继承，至今没有明确的

解决方案和实施机制，如何界定继承可行性、操作标

准、配套政策仍需继续深入探讨。
３．内容困境的成因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权利行

使机制缺失。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包含权利内容

极为广泛的“权利束”。 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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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划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其中，承包权是一个内涵

异常丰富的概念，包括持续承包、继续承包、优先购

买和补偿请求等权利内容；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内在权能也可以细化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

权和处置权，其中，处置权包括流转权、互换权、转让

权、抵押权、退出权等。 然而，现行法律对于土地承

包经营权内部所包含的各单项权能缺乏详细的权利

行使机制，致使抵押权、入股权、互换权、转让权、退
出权等这些可能涉及农地权利彻底丧失或让渡的处

置行为缺乏可操作性的行使细则，也就是说，由谁来

行使这些权利？ 按什么程序行使权利？ 需不需要由

政府部门和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权利行使？ 权利行使

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有哪些？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

明确答案。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义务

承担机制不完善，不履行义务的责任不明确。 目前，
法律政策对于承包方的义务仅限于“维持农地农

用，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与“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
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两个方面。 在农业和

非农业比较利益差距悬殊的驱使下，虽然农民存在

着将承包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内在动机，但是由

于忌惮法律政策禁止性规定的威胁力，他们也很好

地履行了“维持农地农用，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法

定义务。 同时，目前虽然难以强制农户对承包地进

行精耕细作，但是农户一般会尽其所能对自家承包

地进行经营管理，不会肆无忌惮地进行毁坏性破坏，
“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

害”这一承包方的法定义务也得到了较好的履行。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对承包地的依赖程

度显著降低，“脱农离地”现象异常普遍。 因此，农
户对承包地的持续耕种而不闲置抛荒的这一潜在义

务其实是较难得到妥善履行的，这就出现了如下不

合理现象：一是在农户内部成员兼有非农从业人员

和农业从业人员时，农业从业人员承担了承包地的

绝大部分耕种、保护和管理之责任和义务；二是农户

内部所有成员都是非农从业人员时，承包地被抛荒

闲置的可能性陡然上升。 然而，现行法律政策并没

有将户内成员的承包地责任承担予以细化，亦没有

将连续抛荒承包地的法律责任和应对措施写入法律

条款，这就使得每个农户内部成员无须承担抛荒的

“代价”，反而在未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下能够

继续享受各项补贴。

五、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

共有制度的对策建议

　 　 １．秉承开放与自治原则，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资格认定

第一，厘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土地承包经营

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关系。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能够享有集体福利的人员，确
认谁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一项涉及整个集体经济

组织的内部事宜。 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

共有人是农户内承包地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

者，确认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是一

项家庭内部事宜。 诚然，在集体土地发包时，农户内

部能够参与土地承包的成员需以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为前提条件。 然而，在漫长的第二轮土地承包

期以及接下来的三十年延包期内，农户内部家庭成

员不可避免会出现户籍、职业、收入等多重分化。 故

而，在地权固化的背景下，应当抛弃户籍单一标准，
认可农户内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所有家庭

成员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 但不可

否认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户

内共同共有人保持一致是一种理想状态，为了实现

这种一致性，鉴于全国人大尚未对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认定立法，未来应当秉承开放、流动的原则，
构建起以地缘、血缘与婚姻关系为主要依据的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只要是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直系血亲或者通过婚姻关系缔结的姻亲，都
应当承认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同时，应
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为集体内成员和集体外成

员，集体内成员就是现在仍然居住在村庄内部且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成员，集体外成员就是幼时出生

且生活在村庄，成年后转入城镇就业居住生活且已

经脱离农业生产经营，但是与集体内成员存在直系

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成员。 同时，集体成员资格

的认定采取“人随地走”的单一财产性标准，凡取得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就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这样就基本上消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土地

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不一致问题。
第二，坚持家治、村治与国治相结合的原则确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资格。 农户兼具个

人性和团体性两种特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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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共有人应当属于农户这一团体的内部事务，不
应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更不能由政府部

门直接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 故

而，应坚持农户自治、集体管理、政府监督的思路，引
导农户内部全部家庭成员通过自主协商达成一致意

见，确定本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构

成。 当然，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在土地承包经

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确定过程中并非甩手掌柜、
毫无职责，其也需要切实履行好监督和管理职能，以
真正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确定过程

中“家治”“村治”与“国治”相结合。 政府部门和集

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职责应为：监督农户成员范围的

认定，避免兄弟等已经分户的近亲属通过认定土地

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这一工作实现“合户”；
杜绝农户的权利滥用，避免农户随意提交土地承包

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名单，将农户的普通关系人、
债权人等认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
避免“五保户”被其他农户兼并；做好土地承包经营

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变更登记以及审核管理等

工作。
２．明确农地权利交易的法律后果，合理界定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客体范围及其来源

合理界定哪些农地权利流转交易可以成为土地

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客体的合法来源至关重

要。 其一，土地互换是双方为了地块的合并和规模

化经营这一“双赢” “互利”目标而进行的承包地在

农户间的彻底转移。 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的法律政策下，土地的剩余承包年限已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届满的时点，而将至少

会持续到第二轮土地延包再次届满时的 ２１ 世纪中

叶，故而，土地转让将产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全让

渡。 同时，土地互换和转让未被列于新修订的《农
村土地承包法》的“土地经营权的保护和流转”标题

之下，这意味着土地互换与土地转让并不产生“将
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情形。 因

此，互换、转让将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户与户之间

的物权变动。其二，参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管理办法》第 １６ 条的规定，土地入股的对象或标

的是土地经营权，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入股

后，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土地承包关系并不改变。 其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是承包方完全彻底放弃承

包地的一种行为决策，退地方获得退地补偿，承接方

获得承包地的一切权利。 其四，虽然土地承包经营

权继承尚未被法律所认可，但是成年男子独立门户

的“分户”现象是农村的传统，那么在父母长辈去世

后，将承包地留给独生儿子家庭或者平均分配给数

个儿子家庭是极为普遍的传统操作方式，这是对去

世人口的子孙后代没有参与第二轮土地发包获得承

包地的一种弥补方式。 如果不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这种继承方式，在父母单独立户且全部死亡后，会
沦为“消亡户”，导致土地被集体经济组织收回，这
无疑既无法律依据支撑，也不符合农村传统认知。
其五，对于农民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而自行出资出

力开发的荒地，按照“谁投资，谁获益”的原则，集体

经济组织可以赋予农户对新开发的耕地拥有一定年

限的使用权，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类新增耕地能够获

得与家庭承包土地同等的法律地位。 通过上述分

析，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客体范围包括

如下几种类型：通过家庭承包获得的土地、通过互换

和转让获得的土地、通过户内继承获得的土地以及

通过有偿承接其他农户退出的土地。
３．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的权利行使机制与义务承担机制

第一，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权

利行使机制。 户主代表所有家庭成员参与土地发

包，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承包方代表，也是承包合

同的当事人，但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唯一权利主

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作为自然人的农

户全体家庭成员。 故而，在涉及转让、互换、入股、退
出、抵押等重大农地权利处置事项时，农户内部全体

共同共有人应通过协商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农

地权利流转交易合同上签字或按手印，这样形成的

书面契约方可生效。 这可以摒弃传统“家长制”之

下户主“一言堂”的独断型意志表达机制，让农户内

的每个成员成为真正独立的权利行使主体。
第二，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内部各单项权利

行使的流程和规则。 一是细化土地承包权的行使机

制，需要明确土地承包权的权利行使主体的条件和

资格、权利行使的时间节点以及错过时间节点的救

济途径、权利行使的程序等。 二是明确互换权、转让

权、退出权、抵押权等权利行使机制，需要细化这些

农地权利行使主体的资格限制、时间限制、交易主体

限制、权利行使的程序规则以及权利行使的保障措

施和救济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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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构建完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义

务承担机制。 如果农户承包土地所附带的义务不明

晰，极可能会出现义务被忽视、不被重视以及履行不

足等问题。 因此，需进一步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户

内共同共有的义务清单和义务承担机制建设。 一方

面，应在《农村土地承包法》 （２０１８ 年修正）所列出

的承包方的义务之基础上，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

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将各项义务进一步具体和细

化。 例如，不得连续抛荒承包地等，并将之作为《农
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１８ 年修正）第 １８ 条关于承包方

承担下列义务之第三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义务”的补充。 另一方面，应当依法明确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全体共同共有人对户内承包地均

负有责任与义务。 为了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农户

内部分成员选择外出务工、经商等导致其难以有效

履行承包地义务的，应当将此类情形认定为家庭成

员之间的一种责任义务转移，而非责任义务的免除。
应当承认切实履行承包地责任和义务的家庭成员的

付出，以避免因为家庭内部职业分工的差异所诱发

的地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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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设计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邓 小 云

摘　 要：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主要针对个体行为发力，在这种制度设计模式下，政府防控农业面源污染

的活动是被动履职，成效不够显著。 基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特性，有必要运用总行为控制理论，提升相关立法的精准

性和执法的效能。 为此，应将总行为控制制度作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的核心制度，将环境质量目标作为总行为

控制制度的唯一目标，通过制度扬弃，形成系统、高效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制度体系。 该制度体系的实施路径是：
以流域为环境保护的目标单位，以目标单位水污染物容纳能力为依据，设定农业面源污染物许可排放总量，据此分

配具体区域的排放量，地方政府通过执行农业环境税收、补贴等制度，使个体排放行为总量不超出区域排放量。
关键词：农业面源污染；惩罚主义；总行为控制；环境质量目标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４９－０７

　 　 农业面源污染是环境保护短板之短板、污染防

治攻坚战之攻坚战，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乃至

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瓶颈性制约因素。 在我

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未受到学界关

注。 近十几年来，随着工业点源污染和城镇污染治

理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受到广泛关

注，农业面源污染的法治调控才成为研究热点。 目

前，我国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还不够

成熟，突出表现是制度设计理念及相应的制度设计

模式不够合理，而学界对此缺乏关注，相关研究亟待

深化。 鉴于此，本文梳理既有制度和研究状况，进而

提出以总行为控制理论重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

制度的构想，希望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研究的

深化及实践发展有所助益。

一、现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设计模式及

相关研究状况考察

　 　 农业面源污染是水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我国

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制度主要规定在《水污染

防治法》中。 此外，作为环境保护领域基本法的《环

境保护法》，以及一些涉农法律（主要是《农业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乡村振兴

促进法》）和其他一些法律（主要是《清洁生产促进

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中，也有关于农业环境保护

以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条文。 从制度设计模式的

视角，可将现有法律体系中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制

度①归纳为两类。
１．两种制度设计模式

我国环境法的基本立法模式是设定行为规范、
规定对违法者的处罚，其直接规制目标是自然人、法
人等主体的行为；除此之外，在众多单行立法的环境

法律制度体系中，还存在总行为控制立法模式，其以

不同主体的总行为和由总行为造成的总影响为直接

规制目标。②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在很大程

度上也凸显这种立法模式，典型体现是在制度设计

上遵循以下两种思路。
（１）对个体行为进行规制的制度设计思路。 现

行环境法体系中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绝大部分

制度，是对农业生产经营者提出行为规范要求，同时

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出指导、 支持农业生产经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创新研究”（１９ＢＦＸ１９４）。
作者简介：邓小云，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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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规范行为的要求。③在这种法律制度中，就农业生

产经营者的行为标准而言，出现较多的用语是“科
学”“合理”。 以“科学”“合理”作为行为的尺度，在
实践中并不易精确把握，因此，相应的法律责任往往

缺失④。 在这种制度设计模式下，法律直接针对个

体行为设定规则⑤，政府部门执行法律在很大程度

上起到传导法律威慑力的作用，执法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实际效能缺乏评价依据。 《乡村振兴促进法》
在这方面有所改进，该法第 ３５ 条第 １ 项规定“国家

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者实施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

行为，第 ２ 项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

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不过，作为促进型立法，该
法并未明确这些规定所指向行为的法律责任。

（２）对潜在污染物进行规制的制度设计思路。
现行环境法律体系中还有一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制

度，其所针对的是可能产生污染的物质———农业投

入品或者农田灌溉用水，而不是具体的行为。 从制

度发挥作用的逻辑来看，这种法律制度通过国家制

定和完善农业投入品标准，使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农
业投入品经销商依据相关标准使用、销售农业投入

品，最终目的是控制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总量和安全

性。⑥对于农业投入品标准的制定，各专门环境保护

法规定其应当适应具体环境保护的要求。⑦对于农

田灌溉用水，《水污染防治法》第 ５８ 条规定其“应当

符合相应的水质标准”。 可以看出，这种法律制度

不直接追求个体行为的规范性，而是注重农业投入

品质量和使用总量的合标准性。
２．现行制度设计模式难以有效防控农业面源

污染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久治不决，与现行制度

设计模式不够合理有一定关系。 表面上看，农业行

为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原因，农业面源污染

问题是典型的“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但从实质上、
根源上看，农业行为是在各种制度的约束、引导、激
励下作出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成效不彰是典型的

“制度不完善”的问题。 现行环境法律体系中直接

对农业个体行为提出污染防治要求的制度设计模式

难以设定具体的行为规则和罚则，即使设定了相应

的规则和罚则，对在不确定时间内由不特定多数的

农业个体行为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执法者也会陷

入难以实施规则和罚则的困境。 这是相关法律中对

农业个体行为的污染防治责任缺失的原因之一。 缺

乏对多个排污行为聚合后的总行为的污染溢出效应

的防控制度，是目前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成效不彰的

一个制度症结。 对农业个体行为提出要求的污染防

治制度设计思路受制于不法行为惩罚主义法律制度

设计理论，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就不符合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的现实要求。
现行法律体系中针对农业投入品进行控制的制

度设计模式，对于农业面源污染能够发挥较大的制

约作用，但仅靠现有的制度，尚不能实现全面、充分

地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目标。 这种制度的数量还非

常少，主要存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土壤污染

防治法》《乡村振兴促进法》中，适用范围有限。 这

些法律设定总行为控制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农产品

质量、农地质量乃至乡村生态环境，对防治农业面源

污染而言，至多能在污染致害链条中的一个环

节———农业生产环节间接地发挥一定的作用。 作为

直接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法律———《水污染防

治法》，其中虽有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但该制度通过排污许可制度发挥作用，而排污许可

制度对面源污染防治难以奏效。 排污许可制度主要

针对固定污染源的超标排放，其按日计罚等规则凸

显规制个体行为的特性，“如果某一区域的污染源

极多，则即使采取最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也难以

实现环境质量标准的目标要求”⑧。
３．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模式的设计

亟待理论创新

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研究

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七五”计划国家科技攻

关课题组开展的“全国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调查和

河流水质规划研究”，该研究主要从技术层面对农

业面源污染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应对方法探讨。 随着

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逐渐进入法学研究视野。 目前，国内关于

农业面源污染的法律制度应对的著述，较之关于工

业点源污染防治的研究成果，数量还非常少。 在为

数不多的成果中，主要聚焦于比较法分析及从微观

层面探讨具体制度刻画。 比如，有学者集中考察美

国、日本等国家和欧盟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立

法⑨，也有学者专注于分析我国农业生产行为的具

体制度规制，提出实施农业生产正外部性投入激励

与负外部性投入责罚制度⑩。 现有研究普遍缺乏从

宏观层面系统审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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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理论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提出

了较具前瞻性的水污染防治思路，如设置制衡机制

以实现流域水质目标提升及平衡污染各方的利

益，以流域水污染防治整体观实现流域整体的水

质目标和功能。 这些观点展现了富有前瞻性的制

度设计理念，其如何细化于农业面源防治领域，尚需

进一步思考。

二、总行为控制：一种更契合农业面源污染特性的

规制理论与思路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既是法律设计问题，又是价

值选择问题。 运用总行为控制理论，将一定空间单

元（如流域或一定区域）内难有定数的众多污染行

为作为一个总行为进行防控，这种思路契合农业面

源污染的发生机理和本质特性，并且能够增强环境

执法部门的内在动力，提升执法效能，是一种更加精

准、科学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思路。
１．农业面源污染的特性

农业面源由众多分散、具体的小污染源构成，这
些小污染源分布在一个相对成型的面（流域或有较

明确的地理边界的区域）上，单个小污染源所排放

的污染物是微量的，但较大范围内的诸多小污染源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聚合成一个面源，其污染物排

放量和污染程度就足以引起重视。 以流域面源污染

为例，流域干流、支流覆盖范围内的农田径流、沟渠、
河网交叉互联，它们都有可能为整个流域的面源污

染后果“作出贡献”；每片农田的污染量、污染程度

可能是微小的，但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小片农田

的污染物汇入流域支流、干流，所造成的污染问题就

非常严重。 农业面源污染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众

多分散、微量的污染排放源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会

形成一个“面”，产生单个污染“点”力不能及的污染

溢出效应。 农业面源污染的污染能力不取决于单个

污染点，而在于由点到面后的污染叠加效应。 污染

物构成及污染强度来源于不确定的“面”，是农业面

源污染的基本特征。
２．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面临的特殊困难

相对于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面临

三重困难。 一是监测之难。 农业面源污染源的高度

分散性，污染发生位置的极不确定性，污染排放的随

机性、不稳定性，造成了污染排放监测困难。 近些年

来，自然科学领域在研究运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

系统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模型化描述和模拟方面取

得了一定进展，但所得数据的准确性高度依赖建模

的科学性，而农业面源污染发生及影响范围的时空

不确定性，使得此种模型模拟会随时失灵，进而导致

所得信息虚假或在一定程度上失真。 二是责任追究

之难。 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农业生产过于强调资

本种田，只要购买化肥、农药的支出小于甚至略大于

其所能带来的作物增产的收益，农民就会不断施用

化肥、农药。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土地入股、土
地托管等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但以户为单位耕作

仍是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土地利用状况在加

剧农业面源污染的同时严重制约农业面源污染的治

理。 流域内成千上万的农户都有可能成为农业面源

污染行为人，确定污染责任主体及其责任分担是非

常困难的事情。 另外，农民在整体上是一个弱势群

体，按“污染者付费”原则追究其责任面临社会公

平、农业产业竞争力方面的诸多疑问。 三是治理手

段选择之难。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监测在农村地区

存在漏洞，几乎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农业面源污染

问题难以得到准确反映。 如何及时获取全面、准确

的基础信息，成为确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手段的难

点和重点。 目前的工业点源污染治理制度，其运行

前提是污染源和污染主体非常明确，而农业面源污

染的发生源、污染责任主体难以确定，无法适用此类

制度工具。 此外，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受气候等自然

因素影响，若简单将主要考虑人的因素的工业点源

污染防治手段直接搬用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显然

缺乏可操作性。 农业面源污染是一种新的污染形

式，其防治须另辟新路。
３．总行为控制的法理逻辑

就环境污染治理而言，总行为是指对环境损害

构成总原因力的行为，包括众多具体排污行为，在行

为方式上相当于刑法上的多人非合谋性地实施犯

罪。 “所谓总行为控制，就是把排放污染物的总行

为控制在总可接受量的范围内，使排放污染物质的

总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总许可行为）小于或等于

总可接受量。”这里有三个变量，即总可接受量、总
许可行为、总行为控制，分别表征自然层面、社会层

面、制度层面的约束力量。 大致可以这样认为：总可

接受量是自变量，依据自然生态条件而定；总许可行

为是因变量，依据总可接受量而定；相对于前两者同

属于污染排放领域内部，总行为控制是外生变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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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的外力协调前两者的关系。 作出这样认识的

理论基础至少有三方面：一是环境承载力理论。 环

境对进入其中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污染物具有自我

净化的能力，此即环境的承载力。 基于此，可以设定

环境对污染物的总可接受量。 二是环境风险阈值理

论。 环境对外来污染物的容纳能力不是无限的，具
体的环境有具体的风险阈值，它要求人的环境行为

适宜于环境承载力。 这个限度决定了某一环境区域

中人们的总许可排污行为，即允许实施的排污行为

总量。 三是“调整论”。 这里的“调整论”特指 ２００３
年蔡守秋教授提出的关于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创新观

点。 该观点认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客观上存

在三种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人与

物的关系，传统法学主要调整前两种关系，环境资源

法学则调整此三种关系，甚至主要调整人与自然的

关系。该观点给予自然一种不能被轻视或忽略的

法律待遇，从而有利于将不理想的、不好的人与自然

关系调整为理想的、好的人与自然关系。 基于此三

种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上述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环
境的纳污能力有一定限度，人的环境行为要适应这

个限度，环境法可以供给协调这两方面关系的制

度———总行为控制制度。
总行为控制制度可以控制不同行为产生的总影

响，但该制度的目标若不科学（受到经济指标等人

为因素干扰），则总行为控制边界不必然符合环境

保护的实际需要。 只有将环境质量目标作为总行为

控制边界，才能有效保护环境。 在环境质量目标主

义视域下，采用总行为控制理论的立法思路可以这

样描述：通过立法规定“环境质量目标”，允许执法

者在该目标许可的范围内选择“总控制指标”并为

实现该控制指标而设定行动方案，这个总控制指标

针对污染物排放总量这一“总结果”，这一总结果指

向实践中难有定数的众多排放者的“总行为”。 这

样，立法只将环境质量目标作为直接规制目标，而不

针对某一行为；总行为控制指标只针对相关排污行

为的总体，而不针对具体的排污个人。 由于总控制

指标是执法者按照环境质量目标设定的，故执法者

便是实现总控制指标的责任人，其便会严格、有效、
积极执法。

４．以总行为控制制度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现实

可行性

按照总行为控制思路，可以提供精准、高效、有

力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方案。 第一，在总

行为控制法律制度下，立法并不针对个体行为设定

规则，而是通过环境质量目标、总行为控制指标、执
行控制任务而最终约束个体行为。 这种约束结果直

接产生于执法，于是立法巧妙地绕过了农业面源污

染行为高度分散、难以设定具体行为规则的藩篱。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既需要强大的政府，又需要负责

任的政府。 总行为控制制度不仅“放权”，由政府确

定总量控制指标，而且“管权”，通过环境质量目标

的设定保证执法不偏离正确的方向。 第二，总行为

控制制度要求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或环境

单位，以确定总行为控制的边界。 农业面源污染最

直观的危害是对河流、湖泊造成污染，而每一条河

流、每一个湖泊都有自然地理上的独立单元特征

（即流域），故可以适用总行为控制制度。 第三，现
行环境保护法中以总量控制为典型的总行为控制制

度虽然不够健全、有力，但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以总行

为控制思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提供制度基础。 近年

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也为设定以总

行为控制制度为内核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体系带来诸多有利条件。

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总行为控制

法律制度设计模式构建

　 　 一种制度设计模式的转变，既需要制度内容上

的自我革新，又需要制度运行上与外部环境包括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还需要与上位法不抵触、
与其他制度相衔接。 基于这样的考量，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的总行为控制法律制度设计模式（为行文方

便，以下称新模式）构建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１．新模式的构建原则

在法的实质价值的意义上，法律制度设计具有

共同遵循的原则。 同时，不同制度设计模式的原理

不同，所采用的构建原则也有差异。 环境法不同于

民事、刑事法律，“它既要规范一般社会成员的环境

行为，又要对国家的立法活动、政府行为提出要

求”，因此，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应能反映环境法自

身的特点。 我国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

的 ５ 项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覆盖各专门

环境法，贯穿各专门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过程，作为

环境法组成部分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构

建自应遵循这些原则。 同时，结合农业面源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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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其防治法律制度设计模式的构建中至少还应

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１）全过程控制原则。 如前所述，农业面源污

染物的来源涉及关于农业投入品的一二三产业，因
此，农业面源污染并非单纯的内源性污染。 一方面，
就高污染高残留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而言，表面

上看污染物是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实际

上，农业生产经营只是污染物的“输出”渠道，这种

“输出”是上游产业“输入”潜在污染物后不得已的

选择。 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的形成和发挥作用

按照从“地”到“水”、从地表到空中和地下的顺序，
单纯治理其中任一环节都不够彻底、充分。 从农业

面源污染的发生机理出发，新模式的构建中应贯穿

全过程控制原则。 遵循这一原则的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总行为控制法律制度，将覆盖农业投入品的产供

销行为及其使用行为，动用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农
业农村、水利、自然资源、林业和草原、市场监督管理

等部门协同发力，共同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２）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原则。 环境法律制

度旨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尊重和顺从自然

规律。 农业生产经营受气候条件、地理条件等因素

影响，因此，涉农环境法律制度设计尤其要考虑自然

环境的风险阈值，而不能出于主观臆断。 在这个意

义上，新模式下的总行为控制法律制度需有较充分

的科学依据。 现实性是指，一项制度被设计和建立

之后，应当具有可执行性。 现行法律体系中对农业

生产经营者应科学、合理地使用农业投入品的规定，
因用语模糊而实操性不足，从侧面反映了涉农环境

保护法律制度设计面临对现实把握不准不清的困

境。 鉴于此，新模式构建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实地调

研的基础上，并且体现一定的前瞻性，面向乡村振兴

的愿景等未来理想状态进行制度设计。 面向未来并

不意味着抛弃现实，反而是对可预见的现实需求的

呼应，更加彰显审慎性和稳定性。 比如，我国《农村

土地承包法》第 １ 条规定，“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并长久不变”。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不可避免要

涉及农村土地的规范化使用，相关法律制度设计对

此要有适当的体现。
（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原则。 “居民存在

环境认知的‘两体分离’现象，即在宏观层面关注环

境问题，却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环境保护，倾向于将环

境保护责任归咎于政府和企业，自我避责倾向严

重。”农业生产经营者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这可能

与该群体在整体上环境参与能力较弱、参与渠道较

少有关。 为避免这种现象，应从制度层面为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保障。 另外，在现行

体制下，乡村实行自治，农村土地产权一般属于农民

集体，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制度设计及其实施须置

于“三治”融合的视域下，不仅反映知识界文化（法
学理论），还更多地反映乡村内部职业文化（农业生

产经营者的诉求）。 这些都要求新模式凸显与乡村

文化环境和体制框架的相倚性，使制度设计者和制

度实施者、制度适用者都能在制度构建中进行充分

的协商、沟通和交流。
２．新模式的基本架构

与针对个体行为设定规则及罚则的传统法律制

度设计模式不同，新模式的框架结构有三个突出特

点：一是，将总行为控制制度作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法律制度的内核。 由有决定权的机关或法律执行机

关确定或依法确定向一定区域的农业环境单位或环

境空间排放农业面源污染物的总量即控制总量，要
求或依法强制所有向有关环境单位或环境空间排放

农业面源污染物者只能在其确定或依法确定的控制

总量内排放。这实际上类似于有学者提出的环境

浓度费“泡泡制度”：设计一种基于某种污染物浓度

的收费制度，对超过环境浓度的地区予以惩罚，对环

境浓度下降的地区予以奖励，这样就创立了一个地

域污染物浓度的“泡泡”，“泡泡”覆盖范围内的每个

人在排放污染物时都必须考虑地域污染物浓度。

二是，将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目标作为总行为控制制

度的唯一目标。 在新模式下，立法许可政府确定农

业面源污染总量控制指标，政府的治污行动方案便

成为积极的执政计划。 如此，未来几年的重要问题

便是大范围执行深入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计划。 三

是，以建设更强大的环境责任型政府为核心。 新模

式下存在“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农业面源污染

物控制总量→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递进式

制约关系，与此对应的主体间关系是“立法→政府

→行为人”。 由此，法律不直接对个人如何行为进

行强制，而由政府采取措施调控个人的环境行为，政
府因此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 较之立法直接对个人

行为制定规则和罚则的制度设计模式，新模式下政

府由更多承担监管等第二位的环境责任变为直接承

担第一位的环境责任。 因此，必须建设更能严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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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环境责任的政府机关。 在现行环境法律框架下，
虽有多部法律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环

境质量负责，但就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而言，还需进一

步明确政府承担具体环境责任包括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责任的内容、方式、追责程序等。
３．新模式的法制化路径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近 ２０ 部法律中有直

接涉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条文，治理领域覆盖

山、水、林、田、湖、草、沙。 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有必要改变这种“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式的分散性立法模式，将相关条文整合进

一部统一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 作此整合后，
可以形成制度合力，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综合

性、系统性、有效性。 同时，有利于消除制度重复、叠
加的现象，使制度目标更加集中、制度理路更加清

晰。 环境法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相关，农
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必须通过

体系性的法律制度予以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应对

这一问题的法律规范有必要形成一部专门的法律。
将来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中以总行为控

制制度为内核的制度体系构建，可以采取两条路径。
一是既有制度的强化或改造。 现行涉及农业环境保

护的法律中有一些制度体现了总行为控制思路，如
基本环境能力保持制度、环保规划制度、总量控

制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基准制度等。
这类制度有的缺乏可操作的规程，有的未作为普

遍采用的制度。 可基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特性及其

防治需求，对此类制度进行相应的强化与改造。 比

如，细化、强化环保规划制度，其中明确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规划制定权，包括确定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目

标的权力、确定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量的权力以及

该规划的编制权等。 再如，以流域为尺度设定水质

标准，将农业面源污染纳入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计划，地方政府通过执行农业环境税收、补贴等

制度完成该计划。 二是新制度的创设。 在“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法”中，按照总行为控制思路，基于许可

排放总量、实际排放总量、具体行为分得排放行为量

之间的作用机制，借鉴美国相关立法经验，对种植业

面源污染防治、林草业面源污染防治、海岸带面源污

染防治分别规定细化的、可操作的制度；借鉴欧盟相

关立法经验，对地下水受到农业面源污染损害的风

险进行制度应对；借鉴西班牙相关立法经验，对干旱

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作出制度安排。

注释

①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除了法律，一些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中也有涉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规定，考虑到这些规定属于相关法

律规定的细化、具体化，故在此略去对这些规定的考察并不影响所得

结论的可靠性。 二是，《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农业农村部

发布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其中有规制畜禽养殖场、畜
禽规模养殖的内容，从学理上讲，规模化集中养殖属于点源污染防治

的范畴，故相关内容在此也不予考察。 ②参见徐祥民：《论我国环境

法中的总行为控制制度》，《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③这方面的法条

很多，如《环境保护法》第 ４９ 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等有关部门

和机构应当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种植和养殖，科学合理施用农

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科学处置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

物，防止农业面源污染”，《水污染防治法》第 ５５ 条“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指导农业生产

者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和农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防止造成水污染”。 ④比

如，《环境保护法》第 ６ 章“法律责任”中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

为仅规定了一种情形，即第 ６３ 条“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
用的农药，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水污染防治法》第 ７ 章“法
律责任”共 ３１ 条，其中并无直接针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责任。 ⑤严格

来讲，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应“科学”“合理”的要

求，很难称得上具体的规则，但在制度设计模式上仍体现出行为—规

则式思路。 ⑥一些法律中有相关条文，如《乡村振兴促进法》第 ３９
条：“国家对农业投入品实行严格管理，对剧毒、高毒、高残留的农

药、兽药采取禁用限用措施。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不得使用国家禁用

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不得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和国家有关规定超剂量、超范围使用农药、兽药、肥料、饲料添加剂等

农业投入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 ３３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

产品，不得销售：（一）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学

物质的；（二）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

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２６
条“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规划，完善相关标

准和措施，加强农用地农药、化肥使用指导和使用总量控制，加强农

用薄膜使用控制”。 ⑦比如，《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２６ 条规定“制定

农药、兽药、肥料、饲料、农用薄膜等农业投入品及其包装物标准和农

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应当适应土壤污染防治的要求”，《水污染防

治法》第 ５３ 条规定“制定化肥、农药等产品的质量标准和使用标准，
应当适应水环境保护要求”。 ⑧刘卫先：《科学与民主在环境标准制

定中的功能定位》，《中州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⑨参见张国磊、张新

文、马丽：《农村环境治理的策略变迁：从政府动员到政社互动》，《农
村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李裕元等：《我国农村水体面源污染问题解

析与综合防控技术及实施路径》，《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⑩参见翟紫剑等：《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与治理》，《生态经济》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李巧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优化策略》，《新农业》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王莹、辛旭东：《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北方

经贸》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参见徐祥民：《环境质量目标主义：关于环

境法直接规制目标的思考》，《中国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徐祥民、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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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从海洋整体性出发优化海洋管理》，《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参见吕忠梅、王丹、邱秋等：《农村面源污染控制的体制机制

创新研究———对四湖流域的法社会学调查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学

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吕忠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环境法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徐祥民、姜渊：《对修改〈大
气污染防治法〉着力点的思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７ 年

第 ９ 期。 参见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

充》，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前言。 比如，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第 １８ 条规定：“主要运用

价格和税收手段，逐步建立农业灌溉用水量控制和定额管理、高耗水

工业企业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制度。”该方案第 ３７ 条规定：“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扶持措施，培育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 强化县乡两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职

责，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总行为控制制度的设计理念与这些规

定中的总量控制、计划定额管理、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强化

基层政府环境保护职责与能力等要求，在价值导向上是一致的。 
徐祥民、孟庆垒等：《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３ 页。 这 ５ 项基本原则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

护相协调原则，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公众参与、
损害担责的原则，污染者治理、开发者保护原则，政府对环境质量负

责原则，环境保护是公民的义务原则。 谢秋山、彭远春：《政府、企
业和公民：中国环境治理的责任困境》，《天府新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参见徐祥民：《论我国环境法中的总行为控制制度》，《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参见张宏艳：《发达国家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管

理措施》，《世界农业》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水污染防治法》第 ６ 条规

定：“国家实行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水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

容。”《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５ 条第 ２ 款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些规定

在明确政府环境责任方面有明显进步，但仍有进一步细化、完善的空

间。 经过大致梳理就可以发现，《农村土地承包法》 《土壤污染防

治法》《水法》《水土保持法》 《水污染防治法》 《草原法》 《渔业法》
《防沙治沙法》《农业法》《乡村振兴促进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海

洋环境保护法》《中医药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循环经济促进

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１７ 部法律中

都有直接涉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条文。 比如，《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第 １９ 条规定农产品生产者应当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

化工产品，《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２９ 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业生

产者使用符合标准的肥料和安全、环保的农药、农膜，《循环经济促

进法》第 ２４ 条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鼓励和支持农业生

产者节水、节肥、节药，《清洁生产促进法》第 ２２ 条规定农业生产者

应当科学地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和饲料添加剂。 这些法律规范的内

容，《乡村振兴促进法》第 ５ 章“生态保护”中的类似规定基本上予以

涵盖。 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４２ 条规定，受让方给土地造成

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承包方可以单方解除土地

经营权流转合同；第 ６４ 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对土地和土地生态环

境造成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 但是，该法并未明确何谓严重破坏土

地生态环境、如何赔偿相应的损害，这与该法主要规范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的定位有关。 在将来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中，这些内容笼

统但颇有价值的规定，都可予以进一步厘清、明确、可操作化。 比

如，《防沙治沙法》第 １８ 条、《草原法》第 ３３ 条关于“以产草量确定载

畜量”“草畜平衡”的制度。 比如，《防沙治沙法》第 １９ 条关于流域

和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必须考虑生态保护需求的规定，《草原

法》第 ２０ 条对有关规划相协调的规定。 比如，《土壤污染防治法》
第 １６ 条、１７ 条规定了农业投入品使用总量（安全量）控制制度。 
比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２１ 条规定，“国家逐步推行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污权交易”。 比如，《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１２ 条规定，“国家

支持对土壤环境背景值和环境基准的研究”。 比如，排污权交易

制度基本上还处于宣示阶段。 将来，可以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 ２４ 条规定的农产品生产记录制度，在农业点源污染排放者与农业

面源污染排放者之间、农业面源污染排放者之间开展排污权交易。
比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２０ 条规定的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制度，其调整范围不包括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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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设计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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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财税法律治理的理论深化与工具拓补∗

欧 阳 天 健

摘　 要：近年来，农业面源污染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污染爆发点，其发展大有超过工业点源污染之势。 对此，排污权

交易等治理措施的效果不佳。 财税治理以其经济性、综合性、规制性的特点，可有效化解农业面源污染顽疾。 我国

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财税法律政策，所选择的财税工具比较单一且有待深化。 可将拓宽财税工具的选用范

围，作为改革农业环境保护税制的突破口。 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以及农业领域税负增减的悖论，都是改

革面临的障碍。 应当破除路径依赖，在支出型财政工具的选用方面深化现有制度，在收入型财政工具方面搭建立

体架构，形成精准对症的税收制度，原则上不对农业生产者个体课税，而对涉农工业生产给予差异化的税收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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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金山银山就是

绿水青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无论是实务界

还是理论界，对工业污染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农业污

染。 现实中，农业污染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非

常严重，若不加以治理，放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

想。 由于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战略地位，加上农业

发展受人为因素和自然条件限制，使得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困难重重。 本文从财税治理的视角，结合我

国相关法律制度及国外实践经验，探讨农业面源污

染财税治理的法律制度构建。
相较于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一般很少进入公众

视野。 但实际上，农业污染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问

题不容小觑。 以水体污染为例，人们有一种习惯性

的认识：水体污染主要是由工业污染即点源污染造

成的，农业也是污染的受害体。 这种认识的产生，主
要是因为大部分工业企业的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都

有明确的排放点，容易被观测和监控，其排放量与环

境影响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探明，而农业污染大多

以非点源污染即面源污染的形式出现，没有明确的

排放点，“污染物以广域的、分散的、微量的形式进

入地表及其地下水体”①。 面源污染与点源污染相

比，所波及的时空范围更广，不确定性更大，污染物

成分、污染过程更复杂。 在 ２０ 世纪末，美国环境保

护局就指出，其国内被污染的 ７０％的河流、４９％的湖

泊、２７％的江口是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②但是，在
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一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７

年水污染物排放量中，农业源污染物氨氮排放量为

２１．６２ 万吨、总氮排放量为 １４１．４９ 万吨、总磷排放量

为 ２１．２０ 万吨，所消耗的化学需氧量为 １０６７．１３ 万

吨。 这些数值虽较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结果中的相应数值有所下降，但依然表明农业污染

是水体中总磷、总氮的主要来源。③从我国东南地区

的太湖、巢湖流域到西北干旱地区、西南地区的洱海

流域等地， 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极为广泛。 究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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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是我国农业发展方式整体上仍然比较粗放。
我国农业生产中化肥的平均利用率不足 ７０％，未被

充分吸收的化肥就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④农

药的 滥 用 也 不 容 忽 视。 根 据 《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１９）》，近年来在国家政策调控下，农药使用量逐

年减少，但 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１３９．１７ 万吨农药使用量依

然超出现有土地的实际需求量。 化肥和农药的不合

理使用造成农田生态系统破坏，其中的氮、磷和药物

成分流失会导致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加上农膜的

滥用和低回收率，使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十分严

峻。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和土壤污染治理，加强

白色污染治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水体富营养化等

问题虽经多年治理，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笔者

认为，单纯依赖行政手段或市场手段进行治理，都难

以取得最佳效果。 在行政手段之外，充分运用财税

治理工具，或许是遏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措施。

二、农业面源污染财税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现状

（一）农业面源污染财税治理的理论基础

与市场手段、行政控制手段不同，财税治理内在

的经济性、综合性、规制性特点使其成为诸多改革的

有效切入点。 从宏观层面讲，以财税治理为切入点，
由点及面、由面及体地延展，有针对性地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的综合性、系统性改造，能对各类结构性难题

的破解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⑤

１．财税治理的经济性

生态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经济问题，其
根源是经济性的。 只有借助于经济性的手段，才能

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经济性恰是财税法的重

要特征之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投资具有正

外部性却无法通过价格、价值反映出来，市场主体因

缺乏效益激励而不愿从事此种投资；反之，有些产业

会产生大量的负外部性，产业经营者却无须承担治

理负外部性的成本，由此导致市场失灵。 例如，对于

化肥、农药、农膜等涉农化学品的使用，单纯以行政

手段要求农业生产者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需耗费

大量行政成本，过多使用行政手段还会造成市场扭

曲。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财税是一种游走于市场

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治理工具，将其用于解决环

境污染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经济手段，引导纳税人

进行对社会有利的行为选择，既赋予其进行行为选

择的自由，又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其选择的行为符合

环境治理的要求，最终实现弥补市场缺陷、节约交易

成本、提升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效果。⑥

２．财税治理的综合性

财税治理的综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财
政手段和税收手段的综合运用能在最大限度上影响

民众的行为选择。 税收作为重要的生产成本，能有

效组织行政相对人投入污染治理；同时，财政上的诱

导机制能引导民众参与污染治理。 “收税”与“用
税”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让纳税人

在纳税时可以预见税款的去向，才能最大限度发挥

税收手段的引导作用。 第二，讨论财税问题时不能

就财税论财税，而应该看到财税制度是政治、经济、
社会等方面情况的综合反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

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

障。”打赢环境污染治理攻坚战，尤其是遏制农业面

源污染，财税治理当有所作为。
３．财税治理的规制性

财税治理的规制性体现在，财税与法治是相伴

而行的。 正如有德国学者所说，经济公法是“凝固

的经济政策”。⑦随着税收法定原则日益受到重视，
财税治理与财税法治几乎融为一体。 一方面，财税

法治化要求确保财税治理的稳定性与长期性，使法

律文本中固化的财税制度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护民众

的信赖利益；另一方面，法治是财税治理之“度”的

根本保障。 财税治理的经济性与规制性是相辅相成

的。 失去强制性支撑的单纯的经济引导，将难以实

施。 财税法治能把积极的鼓励与保护和消极的限制

与禁止相结合，审时度势，灵活规制，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的有关目标。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治。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⑧ 在社会治理中，
“柔性约束”与“刚性约束”需共同发挥作用，方能实

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⑨

（二）农业面源污染财税治理的实践状况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从现实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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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讲，财税手段都可作为化解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困局的有效举措。 其实，我国很多地

方已有运用财税手段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实践，但
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足，财税工具的选取较为

单一，基本上集中于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后
续监管也不到位。 从财税法理论的角度看，财税工

具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财税工具的运用包括收入

与支出两个层面，财税政策工具可相应地区分为收

入型政策工具和支出型政策工具。 前者包括税收调

节、公债、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彩票收入

等，后者包括政府购买、后期赎买、财政补贴、政府贴

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资、财政拨款、税收优惠（税式

支出）、财政转移支付、财政奖励等。 这种收入与支

出双向拓展的财税“工具库”，为财税法律制度发挥

宏观调控功能奠定了基础。
面对如此丰富的“工具库”，相关立法的选择显

得过于单一。 这一点，从我国《农业法》第 ３７ 条的

表述就可以看出。 该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

业支持保护体系，采取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

持等措施”，“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农

业生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此处就将财税工

具的选择范围局限于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而对支

撑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等收

入型财政工具没有明确规定，会导致制度设计与实

践运行脱节。 在具体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法律

规范方面，所选取的财税工具也非常有限。 如《清
洁生产促进法》仅运用财政补贴对排污行为进行调

控⑩；《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仅就财政补贴

和税收优惠作了原则性规定。
立法上明确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财税工具，其

运用也远未到位。 以近年来各地大力推广的测土配

方施肥为例，这本是减少化肥用量、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的重要手段，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财政补

贴多用于采样测试、田间试验、示范展示、配方制定、
施肥指导、数据库建立、地力评价、技术培训、组织管

理等环节，并没有覆盖化肥的实际使用者———农

民，导致农民使用配方肥的动力不足。 这种财政补

贴不精准、税收优惠被滥用的情况亟待改变。

三、农业面源污染财税治理中的障碍预判

将来如果运用财税手段进行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既要拓展财税工具的选择面，又要深化现有财税

工具的运用。 我国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
革处于深水区，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发展经受着历史

性考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用财税工具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面临诸多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农业税负增减悖论

提及环境保护，“环境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 需要说明的是，环境税并不单指“环境保护税”
这一具体税种，而是指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可以发

挥环境保护功能的诸多税种，如消费税、资源税甚至

增值税。 因此，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课税并非就某

一个税种进行改造即可，而是要进行税收体系的结

构性变革，这就大大提升了课税的难度。 在我国，涉
农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环境税收负担要低于工业

领域（见图 １）。 我国《环境保护税法》第 １２ 条将规

模化养殖以外的农业生产排污行为纳入免税范围，
使得农业生产排污几乎不存在税收成本。 这种情形

不单单出现在我国，其他很多国家亦然。 比如，意大

利、日本、荷兰等国家均对涉农能源产品免征消费

税、机动车税等，以减轻农业生产的税收负担。

图 １　 我国工农业各主要环节的环境税负情况

从税法理论上讲，之所以对农业生产领域减免

环境税负，主要是出于量能课税的考量。 量能课税

原则的基本要求是，税收不得超出纳税人的负担能

力，并且不能损及民众的基本生存权。 这些要求虽

然主要针对所得税领域，但在环境税领域亦是同理。
正如有学者所说，“环境保护之公共利益需要，固然

可以限制量能课税原则，但不能因此剥夺基本生存

的生活所需”，“基于量能课税原则要求，应有保障

最低限度生存之税收优惠措施”。农业是国之根

基，但在现代社会，农业尤其是基本粮食生产的附加

值较低、利润微薄，如此薄弱的税基，其承担税负的

能力较小。 一些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能够有效联合起

来，对市场甚至对政府的农业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因
而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与发达国家的农场制

农业不同，我国尚未全面形成规模化农业生产，农民

多是分散的个体，农民之间缺乏经济联系，谈不上有

效组织起来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 由于农民在市场

上的弱势地位，如果对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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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开征环境税，则这种税负很难转嫁出去，只能由

农民负担。这显然不符合国家提出的“确保农民负

担继续控制在较低水平”的要求。
（二）涉农工业生产的税负转嫁困惑

鉴于对农民开征环境税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障

碍，有学者提出针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化肥、农药、
农膜等涉农化学品的生产者进行课税。从理论上

讲，这种设想的确可以使涉农工业生产者在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为减少或避免损失而自觉实施环境成

本较低的生产行为。 问题在于，税收并非一个闭合

的系统，化肥、农药、农膜等产品生产者主要负担的

税收是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这两个税种作为间接

税都有很强的转嫁可能性。 税收作为此类农业消费

品的主要成本，与价格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增值税立法之初，有关政策就为减轻农民负担而

将化肥、农药、农膜等涉农化学品的增值税率设置为

１３％的低税率，此后又调整为 １１％、９％；对于纳税人

批发、零售有机肥，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本社成员销售

农膜、农药等，还免征增值税。这些制度设计的目

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防止农业上游行

业的税负转嫁到农民头上。 然而，涉农化学品确实

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源头产品，对污染环节课税

与给农民减负之间由此产生悖论。 需要指出的是，
对化肥、农机、农膜等涉农工业产品予以低税率待

遇，并非国际通例。 一般来说，按照税制设计的基本

原则，低税率的适用对象是少数需要特殊照顾的行

业，此处的“照顾”主要是基于量能课税考量。 世界

各国普遍对应税能力较弱的农产品给予低税率待

遇，即在农业生产的下游环节降低税负，间接增加农

民收入，而不是选择对农业生产的上游行业征税。
比如，在增值税立法较早、相关制度较为完善的欧盟

成员国，享受增值税低税率的一般是与日常生活和

医疗教育有关的领域，尚无对农业上游行业征税的

增值税立法例。 我国在深化改革中，处理好涉农工

业生产的税负转嫁问题尤为重要。
（三）涉农财政补贴的利益固化

就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而言，不只税收优惠方面

存在投入不精准的问题，财政上也面临同样的障碍。
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扶持农业发展的通例，ＷＴＯ 规

则中也对农业补贴予以特殊安排。 在我国，长期以

来农业补贴以价格补贴的方式运行，主要针对农产

品购销环节及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农膜等的

使用环节，而这些产品恰恰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主

要来源。 在补贴政策的引导下，这些产品源源不断

地流入农村。 此类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农业发

展，也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由于农业补贴大多采

取暗补的方式，即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付，而是

通过流通渠道发挥效能，受益的一般是农业生产资

料的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出于对补贴的依赖，甚至会

形成利益集团。 这是将来农业环境税制改革中一个

亟待突破的障碍。
（四）地方财政困难

环境保护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从事权划分的

角度看，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环境保护是

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但对于不涉及跨区域、跨流域

的环境保护事项，依然以地方负责为主。 遵循“以
财行政”理念，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下，
这部分支出责任应当由地方政府承担或主要承担。
在财源及相关财政权限方面，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

政府所受制约较多，其财源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弱于

中央政府的财源基础。尤其在我国现阶段的财政

体系下，伴随着“营改增”完成、地方融资平台清理

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和主要

财政收入来源，其支出能力堪忧，而中央政府在化解

这一困境上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大。 目

前，我国并未设立用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专项资

金，甚至在一般公共预算的环境建设支出科目中也

没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项目。 其实，对于涉农公共

事务，让中央政府在一定比例上分担支出责任，这并

非没有先例。 如在农业保险领域，中央与地方就依

据保险项目的不同、区域的不同而拥有差异化的分

享比例。在缺乏“财政基本法”的背景下，我国如

何就央地之间的财政补贴比例进行合理划分以避免

相互推诿与利益博弈的现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农业面源污染财税法律治理的路径设计

（一）构建多方位立体式财政支持体系

１．现有制度中支出型财政工具的深化

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财政工具的可选

择余地是比较大的，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财政补贴。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推广农业减量补贴，将补贴对

象逐步从企业向农户个人转移，打破利益固化的藩

篱。 相较于环保监测在我国农村地区的低普及度，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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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人员的驻村普及度逐渐攀升。 目前，我国大力

推广农技人员“村村有”项目，待农技人员普及率达

到一定高度后，可要求农户根据当地农技站的指导，
合理使用农药、农膜等涉农化学品，对使用害虫天

敌、生物农药及理化诱控、授粉昆虫、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等绿色产品的农户及农膜回收利用达标的农

户，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北京市推行绿控产品补

贴政策，在农村开展“蔬菜种植中农药限量补贴”，
就是很好的实践。需要注意的是，后续追踪检测是

确保补贴落到实处的一项重要工作。 目前，我国在

农业补贴后续监督考核上实行地区责任制，即“对
未按时完成治理目标，考核情况较差的地区，将通报

批评并取消申报资格、停止资金安排或追缴已拨付

资金”。 以地区为责任单位，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

变相的“连坐”制度，对积极实施绿色生产的农户是

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应将责任主体逐步缩小至乡

镇、村、生产小组甚至农户个人。 另一方面，对于达

到环保标准，生产绿色化肥、农药、农膜的生产企业，
可适当予以补贴和贴息。 目前，我国对高新技术企

业和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给予相应的优惠，但高

新技术企业与绿色涉农生产企业之间并不能一概画

等号，而且有些绿色涉农生产企业是以合伙等形式

设立的，在企业架构形式上无法享受此类税收优惠。
对于这部分游离于税收优惠之外的绿色涉农生产企

业，可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与贴息。
２．收入型财政工具的立体架构搭建

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行财政补贴的资金从哪

里来呢？ 这涉及收入型财政工具的运用，而这恰是

现行制度的盲区。 我国地方财政困难已非一日，很
多地方政府难以单独承担此项支出责任。 此外，农
业面源污染所损害的流域并不限于某一特定地区，
根据《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精神，涉及流域污染防治的

事权应当是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因而有必要让中

央政府承担此项支出的部分责任。 在承担比例上，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财政基本法”，为防止权力寻

租，出现“跑部钱进”的乱象，应当尽量以高层级

法律规范的形式将承担比例固化，并且所固定的比

例不宜经常变动。 考虑到地区间政府财政能力有差

异，可以参照农业再保险的补贴模式，对各地采取不

同的补贴比例。
就中央政府承担的补贴责任而言，主要是完善

转移支付制度，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补贴资金落实

到位。 为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此处的转移支付应当

是专项转移支付。 虽然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角度，
中央政府应当鼓励一般性转移支付，但对农业环境

保护这种不具有较高经济附加值的项目，还是应从

严管理补贴资金。 从专项转移支付的性质看，该种

支付的目的是激励下级政府开展某项特殊项目或活

动。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一般性转移支付不

限制资金使用目的，故在增加农业支出方面的效果

非常微弱；而专项转移支付限制资金使用目的，其效

果明显更好。

对于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责任，最主要的

资金来源应当是一般公共预算。 具体来说，对于环

境保护税等归属于地方财政的税收或税收分成，应
当从中抽取固定的比例，作为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

专项资金。 当然，要确保转移支付资金和税收收入

的专款专用，还应在预算上予以严格控制，改变以往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由部门分配的情况，让人大对补

贴资金进行预算管理，加强资金使用部门的内外部

审计，相关行政部门对资金使用仅起具体执行作用。
为弥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的不足，还可以采取一些

补充措施。 比如，以商业性融资的方式引入民间资

本，向国际组织申请环境保护专项低息无息贷款，甚
至可以考虑将彩票运营与民政、体育部门剥离，清除

有关行政制约因素，通过发行绿色彩票的方式筹措

资金。将这些方式作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的补充

时，必须强调的是，以一般公共预算为主的模式不能

变，这是地方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能的基本体现。
（二）构建精准对症的税收制度

构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税收制度，从宏观层

面看，需打造“高效、经济、可持续、兼具灵活与稳

定，并对创新有激励”的税制。 对此，结合现有相

关制度，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１．以对农业生产者的排污行为课税为例外

在讨论对农户排污行为课税时，需要先分析一

个理论问题———污染者付费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农

业领域？ 解答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对前文所述农业

生产领域税负增减悖论的突破性回应。 从环境保护

的一般逻辑的角度看，农业面源污染有很强的负外

部性，这种负外部性的产生是由农民在生产过程中

自主选择的生产模式决定的。 农业生产者往往不考

虑外部成本的存在，本应由其承担的外部成本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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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农业生态环境领域。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就是对

农业生产的外部成本进行内部化，从这一角度看，污
染者付费就是向农户征税以筹集农业污染治理资

金。 但是，不能将此理论生搬硬套于实践中。 我国

农业受地理条件等因素制约，本身附加值就低，如果

再要求农业生产者承担相应的税费，就可能威胁到

农业安全。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工农业商品价格

“剪刀差”的问题，“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
国的乡村承担了太多、透支了太多”。 现在我国已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有义务也有能力反哺农

业，这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领域表现为由国家承担

治理责任，而不应将治理资金由农民承担。 从税法

原理来看，量能课税是税法的三大建制原则之一，其
效力高于针对各税种的具体原则，后者的落实不应

违背量能课税原则。 此外，基于税收分层理论，从水

资源税的改革趋势来看，农业生产应税被纳入资源

税的征税范围已是大势所趋，农户所缴纳的资源

税可以看作一种基础性的污染治理补偿金，更高

层次的治理费用则不被量能课税原则容许。
对农业生产者的排污行为课税必须遵循量能课

税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一刀切”式地取消此类行为

的税收负担，而是要依据农业生产者负担能力的不

同，予以区别对待。 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对规模化

养殖以外的农业生产免除纳税义务，就体现了这一

点。 不过，笔者认为，规模化种植的污染排放不容忽

视。 在规模化种植过程中，农膜被大量使用，其在土

壤中不易降解，即使降解后也会产生诸多有害物质，
不仅污染土壤还污染水源，造成“立体式污染”的后

果。 此外，规模化种植者的负税能力较强。 有统计

数据显示，规模化种植相较于分散种植，每年每亩平

均经营成本可下降 ２２７ 元，粮食产量会增加 ３０％。

因此，环境保护税对规模化种植业进行扩围是很有

必要的，也有其正当性基础。
２．对涉农工业生产实行差异化税收待遇

从前文图 １ 可以看出，涉农工业生产实际上是

农业面源污染物产生的中枢环节。 我国涉农工业生

产企业一方面生产潜在污染产品，另一方面享受涉

农税收优惠，由此带来较高的利润水平。面对有限

的环境财政补贴与环境保护行政指令，这些企业缺

乏改革动力。 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

废气、废水。 以江苏省农药生产企业为例，生态环境

部门抽检发现仅有 ２２％的企业采用 ＲＴＯ 焚烧炉、

２％的企业采用低温等离子排污法，剩余大部分企业

仍然采用效能低下的活性炭吸附法，所产生的废气

尤其是挥发性有机废气污染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

控制。另外，这些企业多数不注重改进工艺，存在

严重的生产路径依赖。 近年来，《国家禁用和限用

农药目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种植业生产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主要品

种名录》等针对高毒、高风险农药管理的规范性文

件出台，引导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投放市场，但由

于行政处罚力度小、认定标准不严格，仍然有大量不

符合现代环保标准的农药产品投入市场。 鉴于此，
有必要通过税收手段对涉农工业生产进行绿色化引

导。 考虑到价格的传导效能，不宜骤然加重这些企

业的税收负担。 笔者建议，可根据这些企业的环保

资质，对其分情况实施税收优惠。 例如，对于生产含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等 ３２ 类可能导致较严重的环境

污染的限制使用农药目录类产品的农药生产企

业，不宜依据有关规定按 ９％给予其低税率待遇，
而应按 １１％的普通税率征税。 这在我国目前的农

药分类管理模式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随着国税地

税合并以及生态环境部门与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协助

机制的建立，创建精细化的农业环境税收法律制度

与征管机制是大势所趋。

五、结语

农业面源污染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其治理也

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财税手段可作为一种有

效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具，却长期被忽视。 应当

借助于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东风，发挥此种手段应

有的作用。 同时，应当清楚地看到，“财税万能主

义”是不可取的。 财税工具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

发挥的核心作用是引导，如果没有相应的科技创新

与技术改良，财税引导便会无的放矢。 同样的道理，
如果没有行政力量作支撑，没有法治体系作保障，财
税引导将沦为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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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民法典背景下虚拟财产的规制路径

李 富 民

摘　 要：虚拟财产的边缘性和复合性特征，决定了单一的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解决与之相关的全部问题。 对复制

价值与使用价值进行划分，有助于重构虚拟财产的利益结构，明确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和物权保护模式的属性。 利

益的表现形式决定各种财产法规则调整相应利益关系的适用方式、范围及界限，商品属性或者属性组合成为调整

对象，影响包括虚拟财产在内的新型财产的规制方式。 在信息社会，虽然物与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天然界限消失

了，但其创造价值的方式没有变。 基于此，知识产权法、物权法和合同法在虚拟财产规制中都可以有合适的位置。
关键词：民法典；虚拟财产；复制价值；使用价值；规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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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关于虚拟财产

保护的内容多次变动。 《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

第 １０４ 条提出“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

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承认虚拟财产可

以用物权保护，但二审稿删去了此提法，同时将原本

作为知识产权看待的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合并后设

置了独立的条文，即第 １２４ 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

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此表述一直

保持到《民法总则》通过并被《民法典》第 １２７ 条沿

用。 立法过程中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一是不再明

确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二是对虚拟财产的保

护模式作了模糊化处理，将其保护问题留待以后的

立法或者司法解决。 《民法典》关于虚拟财产规范

的内容演变表明，立法者并未就虚拟财产的法律属

性形成确信。①实际上，虚拟财产难以定性是由其客

体的边缘性和复合性特征所决定的。 因此，辨析虚

拟财产的法律性质，进而探讨虚拟财产的保护与规

制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不仅有助

于厘清涉及财产的法律部门之间的边界和联系，还
有助于洞悉各类财产利益的保护模式与限度，找到

规制复合型财产的路径。

一、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之惑及规制困境

对于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民法典》并未明

确，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这给虚拟财产

的法律规制带来极大的困扰，因为明确虚拟财产的

法律性质是对其进行规制的前提。
（一）关于虚拟财产法律性质的学术争议

目前，学界对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存在商品说、
物权说、知识产权说、债权说、无形财产说、新型财产

权说等观点。 商品说认为，虚拟财产具有商品的一

般特性。②物权说认为，虚拟财产可以作为物权的客

体。③知识产权说有两种具体观点：一种观点基于用

户在游戏过程中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认为虚拟

财产属于用户的创造性智力成果，但未明确其知识

产权类型；另一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是开发商的智

力成果，开发商享有著作权，用户只能取得使用

权。④债权说基于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合同关

系，认为虚拟财产是一种债权，游戏道具、账号等是

用户接受商家服务的债权性凭证。⑤无形财产说认

为，虚拟财产尽管表现为保存在服务器上的一串字

符或数据， 不是实体事物， 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李富民，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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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为无形财产受到保护。⑥新型财产权说基于虚

拟财产无法纳入现有财产权类型的实际情况，认为

其是一种新型财产权。⑦这六种观点已经形成虚拟

财产是财产、需要法律保护的共识，但对如何予以保

护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这种分歧一方面源于虚拟财

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源于研究者解决问题思路的

不同及相应的制度框架选择差异。
制度环境决定问题解决方案的选择范围及其可

行性。 上述观点中，商品说仅解决了虚拟财产的财

产属性问题；无形财产说着眼于从学理上界定虚拟

财产的客体特征，脱离了现有财产制度；新型财产权

说强调虚拟财产的特殊性并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财产

权规则，虽极具建设性，但只有通过新的立法才能实

现。 这三种观点在我国目前法治背景下的意义仅在

于解决虚拟财产的财产性确定问题，而《民法典》已
将数据、虚拟财产作为一项民事权益予以保护。 其

他三种观点将虚拟财产归入某种现有的财产权类

型，试图为虚拟财产的法律调整提供某种具体方案，
但在归入何种财产类型上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二）虚拟财产规制的困境

将虚拟财产归为何种权利类型，是解决对其规

制问题的关键。 将其归为物权，是主要着眼于其载

体（表现为某种电磁记录）；将其归于知识产权，是
主要着眼于其信息性；将其归为债权，则侧重于其提

供服务的本质。 不过，虚拟财产与传统的物权、债
权、知识产权并不完全相同。 首先，虚拟财产虽然表

现为一种电磁记录，但其功能发挥依赖于网络服务

商提供的网络服务，没有网络服务，电磁记录就毫无

意义。 从这一点看，虚拟财产缺乏普通物的普适性。
其次，虚拟财产虽然表现为一种符号性资源，与知识

产权信息具有同质性，但知识产权主要保护创造性

信息，而虚拟财产的相关信息中有些没有创造性。
另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一般具有唯一性，而同样

的虚拟财产可能有多个，就像同一作品可能有多个

复制件。 最后，虚拟财产虽然是服务商与用户在履

约过程中提供服务、享受服务的一种表现，但与一般

的服务不同。 普通服务往往在提供给受体的同时就

消耗掉或者转化了，虚拟财产却能像普通物品一样

存在，能被反复使用且能进行交易，这一点与有体物

的利用方式近似而与普通债权迥异。 因此，无论是

物权说、债权说还是知识产权说，都只能解释虚拟财

产的部分属性。 从其中任何一种定性出发，所引致

的规则都无法解决与虚拟财产有关的全部问题。

二、突破虚拟财产规制困境的基础：
构建财产权体系的适应性

　 　 虚拟财产定性涉及三种主要的财产权，因此，检
视现有财产法体系就成为解决虚拟财产规制问题的

极佳视角。 在此之前，有必要深入分析虚拟财产的

法律规制涉及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现行制度

是否有联系，相关联系能否为摆脱虚拟财产的规制

困境提供可能性。
（一）虚拟财产规制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虚拟财产的法律规制涉及两大类问题：一是对

作为信息的虚拟财产之复制的规制，二是对作为物

品的虚拟财产之交易和保护的规制。 虚拟财产的复

制大多表现为两种情形：潜入服务商的软件系统进

行复制，另建软件系统进行复制。 前者破坏服务商

的运营活动，后者则与服务商直接竞争。 这两种情

形都会产生服务商计划以外的虚拟财产，损害服务

商的利益。 对服务商制造的虚拟财产的取得、使用

和处分行为，源于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合同。 服务

商通过软件制造出虚拟财产，用户通过注册与服务

商签订合同，以服务商规定的方式（游戏、从服务商

处购买、从其他用户处购买）取得装备等虚拟物品，
在服务商提供的网络中予以使用，并进行包括出售

在内的处分等活动。 在正常交易之外，还可能发生

盗窃、抢劫虚拟财产等侵权行为。
司法实践中的虚拟财产纠纷主要起因于虚拟财

产买卖、盗卖、抢劫、被封，涉及游戏运营商、用户、买
方、侵权人等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 这些

法律关系涉及三类问题，即虚拟财产交易、虚拟财产

侵权、虚拟财产使用。 虚拟财产交易包括一手市场

交易和二手市场交易。 前者主要指服务商与用户之

间的交易，交易规则由服务商制定，利润由服务商收

取。 后者指用户之间的交易，利润由用户收取。 一

手市场与二手市场是相互竞争的，因此，二手市场交

易问题的合理解决成为影响虚拟财产定性的重要因

素。 虚拟财产侵权往往发生在用户与第三人之间，
第三人的信息以及相关救济往往只能由服务商提

供，故服务商也会被卷入虚拟财产侵权纠纷。
（二）虚拟财产规制要求现有制度凸显适应性

任何制度设计都是围绕预设的典型对象进行

的。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新型生活资源与现

４６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有财产法的规范对象相比既有相同性又有不同性，
若将其纳入现有财产法的规制范围，就必须使相关

法律制度具备适应性。 因此，有必要考察现有财产

权体系及权利类型的特性及其扩展适用的可能性。
１．现有财产权体系及权利类型的适应性分析

我国不存在一般财产权规则，物权、知识产权和

债权作为财产权体系的三驾马车，分别规范有体物、
无体物和劳务。 这三种财产权中，知识产权的约束

性最强。 这种特性源于两个限制性因素：任何类型

的无体物要进入知识产权范畴，必须具备特殊类型

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件，并且受到知识产权法激励创

造性宗旨的约束。 这两方面要求，从形式上和实质

上阻止了绝大部分新型财产进入知识产权法体系。
与知识产权相比，物权和债权的约束性弱一些。

罗马法提出无体物的概念，创设了一套发展财产法

的工具。 知识产权法就是借助于无体物的概念发展

而来⑧，但知识产权并未取代无体物。 不能进入知

识产权法领域的无体物，就留在普通财产法领域。
如何认识这部分无体物，成为理解物权法、债权法及

其相互关系的关键。 债权通过行为与对象的区分，
将所有的利益资源都纳入其规制范围。 这样，知识

产品之外的无体物在债权领域虽可找到容身之处，
但没有确定的法律名分，只是作为债权标的存在的

一些法益资源。 这些无体物能不能在物权法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呢？ 物必有体的观念和物权体系化的要

求，让人们往往在直觉上排除无体物在物权体系中

的位置。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物权法是一个以所有

权、他物权为核心的体系。 在以物权、债权的区分为

基础建构的财产法体系中，所有权承担着体系建构

的功能。 为将所有权与债权进行区分，有必要将所

有权的客体限于有体物，否则会形成债权所有权、知
识产权所有权等颠覆体系的概念。 与所有权相比，
他物权并不承担体系建构的功能，其具有灵活性，可
以应对所有权无法处理的复杂产权问题。

综上所述，债权、物权和知识产权形成了一个财

产权系列，面临着依次递增的客体条件约束。 就适

应性而言，债权的适应性最强，其次是物权、知识产

权。 权利的适应性强弱与其保护条件和保护程度成

反比。 就虚拟财产保护而言，需要进行价值上的判

断和权衡———是需要灵活但较弱的保护，还是需要

不够灵活但较强的保护？ 对此作出决断之后，就可

以决定启用物权、知识产权抑或债权保护工具。

２．现有财产权利之适应性扩张的可能性

我国现有财产权制度中不存在普通财产权的概

念，对新问题只能通过现有财产权类型的扩张予以

解决。 这就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立法技术和司法技

术。 从立法技术上讲，立法对调整客体不作界定或

者尽量运用比较抽象的语言，保持某种程度的开放

性，为接纳新对象保留必要的制度空间。 《民法典》
第 １２７ 条引致条款的意义正在于此。⑨从司法技术

上讲，法官通过合理释读立法调整客体的特征要素，
对新型资源予以反映，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债权通过客体（行为）与对象（标的物）相区分

的结构性特征，使自身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因而不存

在调整对象扩张的问题。 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对调

整对象进行限制，同时保留了扩张适用的通道。
《民法典》对物和权利作了区分，以前者为典型规范

对象、后者为例外规范对象。 据此，基本上可以肯定

物是指有体物，这似乎排除了无体物在没有法律明

确规定的情况下作为物权客体的可能性。 然而，现
实远没有法律规定那样泾渭分明。 即使严格解释

《民法典》第 １２７ 条，也仅能明确排除纯粹的无体物

作为物权客体的可能性，那些具备有体物外观的无

体物、具备有体物的部分属性的物、劳务以及它们之

间的组合，都部分地符合有体物的特征。 这些复合

型财产随着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重

要。 物权法应当如何对待它们呢？
《民法典》没有对物进行明确界定，这就保留了

物权法适用的可能性。 因此，新型资源是否需要纳

入物权法调整范围，不是物权法的问题，而是人们如

何选择的问题。 通过界定物权的客体，可以将虚拟

财产作为新型财产纳入现有财产权类型的制度体

系。 同时，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件商品可以

有多种属性，对每一种属性的保护会形成不同的法

律权利。 因此，对于产权密集的事物，应将商品属性

而不是商品本身作为规范对象，否则易出现以某种

法律权利囊括商品的所有属性，从而排除其他法律

权利的错误。 经济生活中的虚拟财产实际上是多重

属性的集合体，各种属性组合衍生出相应的经济用

途，从而提出相应的法律问题。 从属性到用途再到

法律，是明确虚拟财产制造、分发和使用过程中利益

关系的过程，也是根据正义的要求，确定法律问题、
寻找法律规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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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法律框架下虚拟财产规制路径的比较分析

（一）虚拟财产的复制性与知识产权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规制

无论是侵入服务商的网络系统进行复制，还是

另建软件系统进行复制，都会窃取服务商的商业利

益、降低产权激励。 侵权人自己不进行创新而靠复

制获益，对此若不禁止，就会助长不劳而获。 因此，
适用知识产权法规制虚拟财产复制问题具有正当

性。 我国司法实践中就通过适用著作权法，禁止他

人的复制行为。 但是，虚拟财产面临具备作品构成

要件的难题。 根据作品的概念，作品指向虚拟财产

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是其使用功能。 如果虚拟财产

的外在表达具有独创性，符合作品构成要件，其就可

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然而，很多虚拟财产如游戏

账号、游戏币、ＱＱ 号码、电子信箱并不具备独创性，
权利人就不能享有著作权，无法阻止他人复制其虚

拟财产。 如果不制止竞争性的复制，就不仅会损害

用户的利益，还会损害服务商的利益。 对服务商的

损害可以看作对其经营能力的侵害，也可以看作对

其经营性资产使用功能的损害，因此，相关权利人可

以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侵权责任法或者物权法获

得救济。 选择物权法获得救济涉及一个法律问题，
即权利人为实现经营目的而产生的各种资产组合是

否构成物。 对于这一问题，从前文所述就可以得出

肯定性的答案，此处不再赘述。 就用户而言，其无法

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救济，只能选择侵权责任

法或者物权法获得救济。 这就需要确定用户获取权

益的性质，其效力强弱与用户受法律保护程度直接

相关。 因此，研究虚拟财产的使用性，在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保障用户在信息产品交易和保护中的权益。
虚拟财产借助于知识产权法获得保护，是一种

拟制。 很多虚拟财产的主要功能是实用，虚拟财产

的著作权保护就是以保护表达形式之名达到保护实

用功能之实，保护手段与保护目的存在明显错位。
因此，即使修改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构成要件，囿于著

作权基本原理，这种保护也会出现问题。 当侵权人

对服务商的虚拟财产进行利用，却没有实施相应的

复制行为时，这种保护就会失效。 未经授权的第三

方软件如果以拦截而不是直接修改主程序软件的方

式阻碍、改变权利人的软件功能，则第三方因没有进

行复制而很难构成著作权侵权。 同时，著作权法的

不合理扩张适用会带来混乱。 数字技术的特点决定

了任何虚拟财产的使用都以复制为基础，无论是登

录邮箱还是使用游戏账号、道具，都是如此。 用户按

照有关约定取得游戏账号、道具等虚拟财产后，一旦

关上电脑，这些虚拟财产就消失了，再使用时必须再

次从服务商的系统中调取有关数据———这就是临时

复制。 临时复制是否属于著作权意义的复制，对此

存在激烈的争议。 用户对虚拟财产的使用总是在不

断复制中进行的，如果服务商凭借著作权控制这种

复制，在传统的有体物交易中通过占有而享有的利

益就会被重新分配。 存在保护失灵和保护过度双重

风险，表明适用知识产权法规制虚拟财产复制问题

有严重缺陷，必须通过其他法律予以规制。
（二）虚拟财产的使用性与物权法规制

物权法对虚拟财产的规制直接指向其使用功

能。 尽管虚拟财产表现为信息，但其意义更多的不

在于审美，而在于使用。 该使用功能基于生活经验

或者想象，是对现实事物功能的模拟。 这种模拟不

需要自然规律支撑，因而不同于专利发明。 对使用

者来说，其关心的是虚拟财产的使用功能，而不是虚

拟财产之间是否相似。 用户绝不会因为他人拥有与

其相似的网游设备而指责他人侵权，就像居民不会

因邻居拥有与其家相似的餐桌而诉邻居侵权。 但

是，虚拟财产的使用与普通有体物的使用不同。 普

通有体物有唯一实在的形体，使用者通过占有、支
配、控制该形体而实现其使用功能。 虚拟财产体现

为一串电磁数据，用户对它的每一次使用都必须通

过复制，而无论进行多少次复制，使用对象始终唯

一。 这与著作权法规制的复制不同。 著作权法指向

的复制，每一次都在原来的基础上产生一个新的复

制件，从而增加复制件的总量；而虚拟财产使用中的

复制“不具有作品复制件的经济价值，或者说它们

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⑩，只是使用行为的附带性

结果。 因此，就复制行为而言，虚拟财产近似于作

品；就复制效果而言，虚拟财产与有体物一样，没有

增加财产数量。 虚拟财产的这种特性源于其依赖

性，即其是技术控制的产物。 任何虚拟财产都依赖

于服务商提供的系统和网络空间，特定的虚拟财产

在这个系统和空间中是唯一的，用户的复制行为只

是为了实现对它的使用。 虚拟财产的特定性、唯一

性源于服务商的技术控制，其在使用功能的发挥上

更接近于物而不是知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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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虚拟财产能不能被定性为物，从而接受物

权法的规制呢？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虑另外三个问

题：一是虚拟财产是否符合物的构成要件，二是物权

法能否满足虚拟财产使用利益之合理分配的要求，
三是虚拟财产纳入物权法调整是否会影响该法的制

度功能。 前两个问题是从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的角

度寻找虚拟财产与物权制度的契合性，旨在寻求解

决实践问题的规则。 第三个问题是评估制度选择给

现有规则体系带来的冲击和成本。 这实际上是一个

双向过程，不仅探索个性问题的妥当解决，还努力形

成公正、协调的法律体系。
虚拟财产使用功能的定性涉及虚拟财产权的性

质、内容、交易、保护等问题。 前述六种观点中，与债

权说相比，物权说提出的利益分配办法更合理、执行

成本更低。 因为物权转让涉及的当事人更少、手续

更简洁，赋予虚拟财产物权属性还有助于遏制服务

商的恣意，构建用户权利保障制度，建立更加公平、
合理的虚拟财产二手市场。 物权说使权利人不仅可

以援引物上请求权条款获得救济，还可以利用侵权

责任规则获得保护。 虚拟财产的债权定性使其无法

获得物上请求权的保护，还加大利用侵权责任规则

获得保护的成本。 另外，虚拟财产的使用功能具有

单一性，主要由技术规则决定，使得债权说基于意思

自治的灵活性在虚拟财产规制中无用武之地。
与知识产权法相比，物权法有巨大的体系优势。

基于虚拟财产的特性，通过控制复制固然可以控制

虚拟财产的使用，但这种拟制性保护不仅破坏知识

产权法的体系功能，还导致对虚拟财产的不当保护。
虚拟财产的部分有形外观，使其保护可以直接适用

物权法的占有、处分规则；虚拟财产使用功能的单一

性、借助于技术规则得以设定和自动实现的特点，使
物权法无须对其规制设定专门的适用规则。 以物权

法规制虚拟财产使用功能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物

权法的具体规定，而是来自人们刻板的观念。 虚拟

财产在本质上是物与服务的结合，电磁数据与服务

商提供的服务结合在一起实现预设的使用功能。 虚

拟财产具备有体物的外观。 我国物权法禁止权利在

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成为物权客体，并没有禁止有

体物与权利的结合体成为物权客体。 只要通过适当

的法律解释，就能使虚拟财产成为适格的物权客体。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必要打破物必有体

的禁忌，使他物权成为孕育新型物权的温床。

（三）虚拟财产经营与债权法规制

债权的相对性是一把双刃剑，表面上看可以保

障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自治关系，实际上对用户与

第三人关系的处理存在明显不足。 虚拟财产若定性

为债权，其交易手续会更加复杂；被侵权人是否能够

得到救济，也存在疑问。 若以债权法规制虚拟财产

经营，则受债权相对性的约束，欲妥善处理用户与第

三人的法律关系，就需设置例外规定。 这不但会破

坏债权的体系效应，而且会增加立法成本。 债权说

在本质上将虚拟财产视为服务，可以由服务商任意

规划，使得虚拟财产经营中本就失衡的利益分配更

加失衡，不利于创造公正的市场秩序和法律秩序。
债权说虽然为虚拟财产交易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便宜

的方案，但丧失了排他性财产权特有的激励效应。
物权法通过设定强制性规则，为当事人提供利

益博弈的框架，引导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符合法

律的目标，不会损害而会增强服务商的经营自主权。
首先，虚拟财产的物权定性可以强化其效力，提高产

权保护水平，不仅为服务商提供交易前保护，还增加

交易机会、简化交易手续、减少交易成本。 其次，虚
拟财产的技术特性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物权法定对意

思自治的影响。 因为虚拟财产的使用功能是被服务

商“设计”出来、按技术规则自动实现的，物权法定

下权利类型强制和内容固定都无法对此构成约束。
最后，服务商与用户关于产权归属、处分的约定不受

虚拟财产的物权定性影响。 服务商限制虚拟财产交

易的真正目的主要是，利用格式合同的传递性塑造

市场，确立自己的市场控制者地位。 这是竞争法和

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的管辖范围。 如果对虚拟财产定

性所影响的范围缺乏深入分析，就会产生此定性会

影响服务商经营自由的错觉。

四、虚拟财产的物权化规制路径选择及其启示

当信息产品固定于有形载体上时，对其进行知

识产权保护与物权保护的界限是清楚的，用户可以

获得有形载体所有权上附着的利益。 社会规范、市
场、技术结构和法律一起决定服务商与用户的利益

分配。 当信息产品所附着的有形载体消失时，物权

法失去相应的规制对象，其调整的相关利益就留在

公有领域，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知识产权使用许

可合同改变了随物质载体传播而“自然”进行利益

分配的交易结构，合同控制不仅指向复制还指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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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此产生信息产品的“计次收费”；合同不但控

制虚拟财产复制，而且控制虚拟财产消费，在改变著

作权范围的同时改变物权法的适用空间。 以格式合

同形式展现的“私立著作权”深刻改变着法律的运

作方式，模糊了著作权法、物权法、合同法的界限，不
但改变利益分配结构，而且造成法律适用混乱。

与知识产权和格式合同相比，物权对各方的保

护是平等的。 知识产权因先天的倾向性，格式合同

因强势方的操纵，都会造成利益分配失衡。 物权具

有因占有而享有利益的特性，使利益分配具有“自
然”的特点，更符合人们的获利习惯和道德感，因而

也更公平。 此外，物权法保护可以弥补著作权法拟

制保护的不足。 知识产权对创造性的要求，导致很

多虚拟财产无法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但虚拟财产

依附于服务商的网络系统的事实，使其可以借助于

物权法得到很好的保护。
在信息社会，物与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天然界

限虽然消失了，但其创造价值的方式没有变。 以价

值来源为标准，知识产权通过复制产生价值，物权通

过使用产生价值。 在有形媒介上，物权与知识产权

的保护对象泾渭分明；但在数字媒介上，孕育使用功

能的外在媒介的消失或者失去重要性，使物权的直

接规制对象隐身，商品属性或者多种属性组合成为

物权的直接调整对象。 因此，物权规制模式要么失

灵，要么转型。 对于有体物，物权法通过占有、支配

其实体的方式实现规制；对于虚拟财产，物权法只能

通过对其使用功能的占有、支配实现规制，对使用功

能之外的媒介控制成为辅助性手段，通过实质控制

与形式控制的结合实现完整的规制。 因此，可以借

助于对媒介物的控制，规制虚拟财产的使用功能。

对此，物权占有和保护规则可以毫无阻碍地适用。
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知识产权法、物权法和合

同法都可以在虚拟财产规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虚

拟财产具有债权的灵活性和物权的强保护力，相对

于物权，在权利内容上具有不规则性，相对于债权，
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对于虚拟财产，在其权利

内容设计上进行合同法规制，在其占有、保护、处分

上进行物权法规制，这样既能最大限度适应商业经

营的需要，又能有效保障用户利益，在法律的强制性

保护与意思自治之间形成平衡。 对于服务商付出的

创造性劳动，知识产权法可给予特别保护。 即使服

务商的劳动不具有创造性，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物

权法也能对其有关复制的利益给予适当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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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韧性治理视角下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庞 　 娟

摘　 要：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新型社会风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对基层

社会治理尤其是对城市老旧社区更新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改造老旧社区，有必要将社区置于一种特定的“风
险情境中”重新思考社区更新，发展社区韧性治理。 其重点在于通过重塑社区关系网络和提升社区自身发展能力，
促进社区空间的多功能性以及社区空间生产与社会环境构成之间的互动，构建城市韧性空间及社区长效管理机

制，实现对老旧社区从外部物理韧性到内部社群韧性的更新，进而形成应对社会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联合保障网。
关键词：老旧社区更新；社区治理；韧性社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６９－０６

　 　 当前，老旧社区改造是关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

和居住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 ２０１９ 年，我国各地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 １．９ 万个，受益居民 ３５２ 万户；２０２０
年，改造老旧小区 ３．９ 万个，较 ２０１９ 年增加 １ 倍，涉
及居民近 ７００ 万户。①传统老旧社区更新改造通常

采取自上而下、单一主体的住区改造模式，虽然有利

于政策和资源的下沉，但难以适应老旧社区空间碎

片化、社区人口复杂化及其高流动性等现实情况，存
在治理成效难持久、治理机制难落实等治理短板。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逐渐成为

抗击风险的前沿阵地和城市风险管理的基本作战单

元；同时，突如其来的各类风险考验着社区抵御风险

灾害的韧性和能力。 老旧社区公共设施落后、公共

服务与治理能力不足已成为城市安全管理的一个薄

弱环节，老旧社区自身面临的风险隐患尤为突出。
老旧社区改造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简单更新或推倒

重建，更需要实现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质的提

升，提高老旧社区抵御社会风险和自然灾害的韧性

和能力。 因此，从公共安全与社区健康的视角，重新

审视老旧社区更新问题，探索提升社区结构功能、居

住空间等外部物理韧性与社区参与、邻里互助等社

群韧性的社区更新路径，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和现

实意义。

一、老旧社区更新治理的现实困境及问题检视

改造老旧社区，是党和国家对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回应，也是实现社会高质量、高
效益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在广州、长沙、厦门、柳州、宁波等 １５ 个城市开

展老旧小区改造试点，以探索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新

模式，为推进全国老旧小区改造，探索老旧社区渐

近、有机更新改造的实践经验。 但是，由于老旧社区

普遍存在居民构成复杂、人口密度高、老龄化严重、
安全设施不足以及公共活动空间匮乏等问题，在更

新治理过程中面临需要重点突破的现实困境。
１．配套设施欠缺与社区抵御风险能力不足

我国城市老旧社区的主体建筑大多建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之前，小区公共设施老化、生活配套设施

简陋，在公共卫生健康与安全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 具体而言，老旧社区供暖、燃气等市政基础设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空间融合视角下西部大城市非正规空间及其治理研究”（７１６６３００４）。
作者简介：庞娟，女，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南宁　 ５３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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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管线及其主要建筑立面的防护设施普遍老化，有
些小区甚至缺乏持续稳定的供水供电系统、必要的

排污管道以及完善的环卫设施。 以平房居多的老旧

社区房屋建筑往往缺乏独立的厨卫管道设施，居民

日常生活的卫生状况堪忧。 很多被高楼环围的老旧

社区楼栋室内通风性差、采光不足、日照时间短，非
常不利于社区居民的身体健康。 例如，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武汉市新冠肺炎病例“清零”一个多月后，突然

增加 ６ 名确诊病例。 流调发现，增加的确诊病例都

居住在老旧社区的平房里，而且疾控人员在确诊患

者家中检测到少量活体新冠病毒。 由于房子被前后

高楼挡住，平时屋内很难见到阳光，房间长期潮湿不

透风，所以极易导致病菌滋生传播。 此外，乱搭乱

建、乱摆乱放等空间侵占现象在老旧社区司空见惯，
本就匮乏的户外空间不仅很难满足居民日常健身的

功能需求，更难以发挥应急防灾功能。
２．人口结构老化与社区自我服务能力薄弱

我国老旧社区中 ２０ 年以上楼龄住房数量最多

的是上海、成都、北京三个城市，上海、济南、北京三

个城市现有老旧住房的数量占总体存量比重最高，
老旧社区占比分别达到 ６１％、４９％、４７％。②据统计，
上海市建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的多层旧公

房约有 ２５ 万幢，其中居住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

８０％。③总体而言，人口结构老龄化、贫困化、边缘化

的现象在城市老旧社区显得尤为突出。 而且，老旧

社区居民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较为薄弱，缺乏日常

维护和更新的自我服务能力，因此老旧社区公共设

施功能衰退和环境品质下降的速度在逐渐加快，现
有的公共环境及设施已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于居家和

社区养老的需求。 适老化设施不足，更是进一步限

制了以老龄化居民为主的社区民众参与小区邻里活

动的能力，极大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及其对社区更新的正向预期。
３．群体认同分化与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低

老旧社区居住条件普遍较差，有能力购置新房

的住户纷纷搬离，但由于城市的老旧社区往往位于

中心城区尤其是老城区，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所以

不少搬离的住户会将原来的房子保留下来用于出

租。 较低的租金吸引很多本地的和外来的中低收入

人群在其中落脚，因此，很多老旧社区的常住人口以

退休的产业工人、普通工人和外来流动人口居多，随
着小区租户越来越多，社区居民的异质性越来越强，

自组织能力越来越弱，交往合作的频率越来越低。
而且，由于居住在老旧社区的居民大多是城市新市

民和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不仅在社区内部存在新老

住户之间的认同差异，而且在社区外部即老旧社区

与中高档商品房小区之间存在社会空间分化与隔离

的倾向，一些地方的老旧社区甚至被“污名化”。 随

着老旧社区居民异质化和原子化的程度不断加剧，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低，将居民组

织起来实现社区团结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建立组织

化诉求表达机制与共同参与行动机制，是老旧社区

更新治理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４．社区结构边缘化与历史延续性遭到破坏

老旧社区特别是老旧工业社区，其居民大部分

是企业职工，同质性较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

起了一种紧密的邻里互助体系和社会网络关系。 例

如，西安市纺织城工业社区、洛阳市涧西区 ２ 号街

坊、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社区、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

街坊等都是典型的工业遗产社区。 这些老旧工业社

区大都建于国家“一五”计划时期，很多已被定性为

“棚户区”。 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此类工

业遗产社区逐渐边缘化，但这些社区空间完整，保留

着丰富的工业特色痕迹和历史遗存。 对待这类老旧

社区，如果采取与其文化场域相脱节的大拆大建，可
能导致其历史延续性及传统工业风貌遭到破坏，损
坏原住区和谐的邻里关系和街道结构功能，甚至面

临集体记忆被抹杀的风险。 例如，洛阳市涧西区 ２
号街坊的苏式建筑代表了洛阳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最

高的建筑水平，建筑设计有机结合了传统四合院形

式和现代居住模式，同时也是当时中苏合作和文化

交流的见证。④但由于近年来城市街道立面更新工

程管理混乱，加之后期加建和插建建筑的破坏，涧西

区 ２ 号街坊内居住区的历史建筑风格未能很好延续

下去，社区空间结构的破坏也影响居民邻里关系。

二、韧性理念下老旧社区更新治理方式亟须转变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很多灾害或风险往往

都是在社区层面被首先感知。 随着城市韧性社区营

造在风险时代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社区如何更

新才能增强社区抵御各类风险的韧性，成为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韧性”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这一概念

最初在生态系统中被使用，被定义为“衡量系统持

久性及其吸收变化和干扰的能力”⑤，之后为适应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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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灾难和长期环境变化的需要，这个术语被不断

重塑，近十年来经历了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到
“演进韧性” （即生态—社会韧性）的转变。⑥目前，
韧性理念也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领

域，如“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概念的提出。 “韧
性社区”指意外或者干扰发生后，社区具有一定空

间和服务资源的弹性容量，拥有抵抗和应对外部冲

击的能力与自我修复、自我适应的张力。⑦将韧性理

念付诸老旧社区更新实践意味着，要增强社区组织

能力及其集体行动的影响力，致力于再造社区互助

体系和团结机制，通过发挥社区居民自组织功能破

解社区更新治理困境，不断增强社区应对风险的抵

抗力、恢复力和适应力。
１．从被动物质更新到构建风险防范治理机制的

能动机制更新

老旧社区简单物质更新指仅对建筑外观进行装

饰或粉刷，但内部仍然是陈旧衰败的硬件设施以及

狭小局促的居住空间；推倒式重建则是借着老旧社

区改建名义在强化经济效益的同时弱化社会效益，
把老旧社区改造作为赚取足额土地收益、拉动房地

产市场的商业化和功利化经济行为。 这两种更新方

式都没有将增强老旧社区“与风险共处”的适应能

力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对待，因此，很难从根本上

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福祉。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

下，灾害和风险是基层社区治理需要应对的重要内

容。 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的老旧社区缺乏公共健康

安全保障措施及标准，物业管理长期处于失管、脱管

或“准物业”的缺位和被动状态，当风险来临时很容

易成为暴露在隐形危机中的脆弱区域。⑧加之，老旧

社区抵御风险的自组织能力及韧性普遍较低，当遭

遇风险或灾害冲击时社区管理极易陷入瘫痪状态。
因此，构建能动的风险防范治理机制，营造韧性社区

是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应然选择。 韧性治理视角下

老旧社区更新改造重点将保障居住环境公共安全与

健康的关键要素纳入改造规划，通过创新性利用社

会资源和积极适应各种外部冲击及不利条件，使社

区具有较低的易损性和较高的可恢复性。
２．由自上而下的“大包大揽”式更新向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共建共享、共治共管”式更新

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社区更新虽然有利于政策

与资源的下沉，但社区居民的主体参与性容易被遮

蔽或居民本身被“置身事外”。 更新决策和实施过

程中如果不吸引群众参与其中，就难以形成“合力

作用”，甚至出现更新项目目标与社区居民迫切需

求之间的错位。 韧性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更新强调由

简单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决策方式转变，以激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

区自建，自主参与更新方案的规划和更新后的再分

配，并主动参与改造全过程。 在政府、社区居委会、
社区居民、各类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志愿者之间构建

多元协作体系，有利于由自上而下的“大包大揽”式
更新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共建共享、
共治共管”式更新的转化，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

体作用，减少社区更新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
现老旧社区从运动式改造向渐进式谨慎再生的转

变，同时能够改变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关注度不高、
参与意识不强的被动局面。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共建共享、共治共管”式更新旨在通过社区

资源的整合再造社区互助体系和团结机制，培育社

区共同体精神，促进社区自我发展和自我振兴的能

力，更多地满足居民的差异化诉求。
３．从物质层面的更新到延续邻里空间文化环境

的更新

由于配套设施落后、卫生条件差、管理缺位导致

老旧社区很多原住民搬离，社区居民流失后原来稳

定的社区关系网络逐渐解体，老旧社区邻里关系逐

渐淡漠，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降低。 邻里之间

社会交往空间的缺失以及社区公共文化的衰落又反

过来进一步加速老旧社区的物质环境和文化氛围陷

入恶性循环。 一些老旧社区虽然房屋破损、设施老

化，但仍具有较好的社会功能价值、特殊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长期的和谐邻里氛围。 和谐邻里氛围是社区

良好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也是凝聚社区居民共识

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而居民对社区强烈的认同感是

推动老旧社区更新和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 老旧社

区邻里空间、文化环境的人文结构更新，能有效激发

和维护社区居民的内生性交往和合作，保证不同阶

层的居民在城市中共生，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文

关怀。 因此，韧性治理视角下的老旧社区更新改造

注重社区居民历史情感、邻里关系等社区精神文化

与氛围的再造，不仅提供基于居住空间的物理修复，
如社区公共设施升级、防灾设施配备、主体建筑修

复、公共环境改善，更重要的是，还致力于修复邻里

社交空间，为构建和谐邻里关系营造交往空间，在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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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历史文化内涵、保留原有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更好

地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居住需求。

三、韧性治理视角下老旧社区更新

“结构—过程”框架构建

　 　 韧性治理视角下的老旧社区更新将社区置于一

种特定的“风险情境”中思考社区更新和改造，通过

对老旧社区进行有机修补和更新改造，形成应对风

险灾害的联合保障网，其核心要义是重塑社区关系

网络和提升社区自身发展能力。 韧性治理视角下老

旧社区更新“结构—过程”框架主要指各治理主体

在围绕权力获取、资源配置、权力行使等要素进行充

分博弈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关

系，激发和培育基于社区自身的资源调动与自组织

能力，进而形成具有外部物理（包括基础设施、公共

空间等）韧性和内部社群（包括社区资本、社区文化

等）韧性的韧性社区。 老旧社区更新韧性治理“结
构—过程”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老旧社区更新治理“结构—过程”框架

１．构建复合多中心治理结构，破解传统单一治

理主体困境

我国老旧社区更新治理面临人员复杂化、人口

高流动性、居住空间碎片化等现实难题，原先封闭、
垂直决策的政府主导模式难以应对老旧社区复杂的

治理对境。 建立在地域性和社群性基础上的复合多

中心治理结构，有利于构建政府、社区居民、社区居

委会、各类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志愿者之间相互平等

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多元主体跨层级的协同韧性

治理机制是老旧社区更新的根本保障。
老旧社区协同韧性治理的复合多中心治理结构

包括“１＋６＋ｎ”多元主体，其中社区党组织居核心领

导地位，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三

者居主体地位，上述主体通过协同合作整合和动员

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各类社会资源，形成

基于联动协商机制的多主体治理格局。 参与社区更

新的社会力量是营造韧性社区的基础性要素，其参

与程度和能力直接影响社区应对风险灾害的能力。
因此，在这里，内生型社会组织和嵌入型社会组织的

主要任务是向社区注入资金和技术资源，建立“备
用资源库”及畅通的资源支持机制，为社区提供丰

富多样的资源，向社区赋权增能，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和服务能力。 其关键是建立连结社区居民与社区组

织机构之间的纽带，提升居民自主参与能力以及社

区各主体之间的互信度，使社区成员拥有深度参与

关系自身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渠道和途径，提高

老旧社区居民自治能力。
２．再造团结机制，破解社区居民“原子化”困境

当前，老旧社区人口异质性越来越强，居民之间

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少，实现居民“再组织化”的难度

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碎片化、工程性的

社区更新整治措施已经难以有效完成充满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的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任务。 因此，要增强

支撑老旧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就要探索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力量动员机制，将个体化和自

治能力不足的居民“再组织”起来，形成新的“有机

团结”，从内生层面增强老旧社区应对风险灾害的

自适应能力和主体能动性。
再造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团结机制，其重点是

通过赋权，发挥多元主体和各类组织的主动性，搭建

具有能动性的社区风险预防与抵御网络。 具体而

言，一方面要吸纳与整合社区治理资源，把多元主体

纳入协商治理的秩序架构，形成基于政府公共财政

支持、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共治框架；另一方面要

关注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更新过程的包容性，
开展社区文化服务、社区娱乐服务等活动，增强居民

对社区的认同感。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广泛的公众

参与直接关系社区关系网络的构建、社区集体行动

机制的形成以及社区共识的实现，能够增强社区在

面对危机和争取发展机会过程中的共同意愿与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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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能力。
３．营造社区韧性空间，破解社区服务供给困境

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老旧社区基于韧性理念

改造社区 （如 “青岛城市空间微更新” “行走上

海———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 “成都大联动微治理

细服务”），通过形成以基本防护、生活物资保供系

统为基础的联合保障网，提升老旧社区韧性。 基于

韧性理念的老旧社区更新实践在充分挖掘社区自身

资源的基础上，从不同层面激发社区空间系统的稳

健性和多样性，通过营造老旧社区的韧性空间，提升

社区自我服务能力和服务供给水平。 例如：利用社

会资本来促进集体行动以锻造社区组织韧性，依靠

社会组织为社区赋能以激发社群韧性，借助于电子

智能设备和信息平台来构建微自治体系以增强社区

结构韧性，开展活态保护来实现社区的有机更新以

提升社区物理韧性。
具体而言，一是借助于社会资本与社区资源，搭

建社会组织、机构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激发

社区居民的参与感，促进集体行动的共识达成。 同

时，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机构参与，创新老旧小

区投融资机制的更新实践，促进社区经济活动的类

型多样化，挖掘和培育社区更新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二是以社会组织为纽带整合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志
愿组织、企业团体等各种力量，通过社区赋能激发社

群韧性，培养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技能，
形成团结一致的合作氛围。 需要指出的是，社区领

袖的影响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力以及适于老旧

社区的本地策略等都是社区赋能中激发社群韧性的

重要因素。 三是通过精细化与智能化治理增强社区

结构韧性，使社区能够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基础上拥

有迅速应对不确定性的适应变化能力。 精细化治理

有利于满足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基于数据挖掘

和分析的智能化治理有利于提升社区预警分析、科
学决策、统筹调度的能力，助力微自治体系的构建，
形成基于硬件呈现、软件匹配、制度创新等多维度的

社区治理有机体。 四是遵循原真性保护的再生更新

原则，开展活态保护，推动有机更新，提升社区物理

韧性。 其要点是，重视物质空间环境的生态建设和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获得性，维护社区街坊内的

空间结构肌理，保障社区居民能够公平地享受公共

服务和基础设施，促进公共空间的社交活力，重塑社

区认同感，形成规范、便利的社区新空间。

四、营造韧性社区的路径分析

以提升社区自身发展能力为主旨的韧性治理，
有利于重建老旧社区治理体系和重塑社区共同体，
整合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需求。 韧性治理视角下

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核心内容是，实现社区外部物

理韧性与内部社群韧性的双重更新，既坚持物质空

间改造，促进社区空间的多功能性、空间生产与社会

环境构成之间的互动性，也调动居民参与决策的能

动性，不断探索社区长效管理机制，增强社区自我服

务能力，提高社区治理的可预见性和协作性。
１．以“共建”方式实现社区韧性物理空间的再造

再造社区韧性物理空间，要围绕居民多样化、多
层次的公共服务需求，分级分类为居民供给服务，完
善社区空间功能，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一是增加电

梯等适老设施、市政管道设施以及更新公共配套服

务设施，提高建筑结构的抗震性。 二是增加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软硬件设施，包括完善

应急避难场所（通道），改善和提升垃圾分类设施及

其管理措施，配备和设立基于各种风险及疫情防控

需要的必要监控设施和隔离环境。 三是提高老旧住

宅的健康安全标准与建筑功能，利用数字化技术开

发社区风险应急智能产品，增强关键设施的冗余性

建设以及常态下关键设施的冗余度，保障社区居民

的基本生活需求。 四是对住宅内部进行适老化改

造，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居住区更新规划，注重

社区人文宜居环境品质的提升。
２．以“共商”策略实现社区居民参与方式的再造

再造社区居民参与方式，就是以老旧社区更新

改造为契机和纽带，建构社区居民动员体系，搭建社

区民主议事平台，建立居民参与治理激励机制和

“协商议事会”机制，推动居民自我服务和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 一是发挥社区自组织功能，通过老旧社

区内部各类组织的协调运作，实现资源整合，挖掘社

区可开发利用资源，提升社区韧性。 二是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解决社区日常管理和维护难题，主要内容

包括物业管理模式改革、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社区管

理规约制定等一系列社区建设工作。 三是培育互帮

互助的社区公共精神，构建良性循环的社区关系网

络。 四是通过增强社区成员凝聚力，促进社区居民

的合作和共生，建立旨在促进老旧小区系统有机更

新的常态化机制，重塑街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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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共治”模式实现社区内部社群韧性的再造

再造社区内部社群韧性，是将社区人力资源视

为构建社区韧性的可开发利用资源，发挥网格员、志
愿者、社会组织成员以及物业管理者等多主体的协

同作用，形成社区治理网络和组织联动机制，探索自

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更新团结机制。 一

是创造具有认同感的公共空间，激发社区公共空间

的社交活力，为集体行动的形成创造外部条件。 二

是不断形塑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培育居民主体能力，为社区共识和集体行动的达成

培育内生能动力量。 三是构建常态化的集体行动机

制，使社区逐渐具备快速灵活应对风险灾害的自救

能力。 其关键是形成和发展基于社区内部认同的、
具有稳定性和团体性的社区自我更新行为，在社区

范围内培育具有良性循环的互帮互助体系。
４．以“共享”理念实现社区多主体治理模式再造

再造社区多主体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是，以社

区更新为契机引入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模式，以“党
建＋”模式为主轴，探索包含街道社区主体、部门协

作、专业力量支持、居民共同参与的更新模式，推动

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的合作治理，形成社区抵御风

险灾害的最大合力。 一是建立和完善社区治理多主

体网络，搭建多样化的协作平台，提升社区组织发育

及社会治理水平。 二是不断吸引和扩大社区资本，
赋权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承担公共服务项目，使
其成为社区治理的可靠伙伴，通过再组织化（即外

部社会组织介入和内部公共事务自治力培育），摆
脱社区共同体空间离散化困境。 三是建立社区与基

层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对话、协商、沟通、协同、合作、
共事等具体工作机制，营造环境友好、邻里守望的和

谐社区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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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研究专题】

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研究∗

卢 江 阳

摘　 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点是建设一批国家高端智库。 高端智库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凝聚智力资

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人才是高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建设高端智

库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智库高端人才库。 因此，高质量人才的培育与发展是推动高端智库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

要内生动力。 构建一套融人才选拔聘用机制、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人才培养开发机制、人才互动流通机制为一体的

人才管理运行机制体系势在必行。
关键词：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体系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７５－０７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包含《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

设试点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对于以提供决

策咨询、参与国际软实力竞争为使命的高端智库而

言，人才是高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第一

竞争力。 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

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高质量人才的培育与发展，是
中国高端智库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７—２８ 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深入实施新时

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为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

才支撑，为 ２０５０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

好人才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的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人才建设工作明确

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本

文旨在探讨适应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建设需要的

人才运行机制体系构建之策，以期更好发挥智库专

家服务公共政策和决策咨询研究的重要作用。

一、高端智库的基本内涵、核心要素及其

发展紧迫性

　 　 １．高端智库的基本内涵

目前，关于高端智库的概念并没有权威统一的

界定，参考以往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学者们对高端智

库的定义和特征描述①，本文认为高端智库的基本

内涵是以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服务

党和国家政策需求、影响全球议程设置、引领全球思

想市场为主要使命，积极开展前瞻性、创新性、科学

性、综合性研究的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

询机构。 高端智库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凝聚智

力资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智力支持，是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

发展的专业化高质量智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０２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学与技术协会河南科技智库调研课题“河南科技智库支撑体系构建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ＨＮＫＪＺＫ—

２０２０—１４Ｂ）；河南省高校哲学科学创新团队项目（２０２０—ＣＸＴＤ—０９）；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软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河南高校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研究”（２２Ａ６３００２３）。
作者简介：卢江阳，女，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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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高端智库的核心要素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知识的产

生与运用，以及知识的创新与升华，都需要人才来执

行和完成。 人才是国家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中

国急需一批高端智库，而发展高端智库最重要的是

培养高端智库人才。②一流的智库需要一流的人才。
在回答“时代之问”、追寻“解决之道”的过程中，智
库都只是客体和载体，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才是主体

和动力源。 不管是为国家发展提供高质量咨询报

告，还是影响世界话语权、传播中国思想力量、提升

中国国际影响力，都离不开高端智库人才队伍建设。
因此，高端智库建设的重点是吸纳人才、培养人才、
提升人才、激励人才，着力构建人才管理运行机制体

系，从源头推动高端智库实现内涵式发展。
３．发展高端智库的紧迫性

第一，政策意见要求的紧迫性。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其中第十一条提出

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加强智库建设整体规

划和科学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重点建

设 ５０ 至 １００ 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

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到 ２０２０ 年重点建设一批具

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

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

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③同年

１２ 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在京举

行，共有 ２５ 家智库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单位。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公布新增

５ 家试点单位，目前全国共 ２９ 家（因机构改革缩减 １
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④现阶段，中国高端智

库的建设还处于试点阶段，而且 ５ 年时间增加 ５ 家

建设试点，其发展速度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国家

“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

量智库”的现实情况不相匹配⑤，严重滞后于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因此，当前高端智库建设的任

务繁重，时间紧迫。
第二，现实责任使命的紧迫性。 当前，中国已进

入高质量发展期，在爬坡冲刺的关键环节，要保持国

家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顺利实现，就需要高端智库整合各种优势

资源，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增强国家软实

力。 面对发展、稳定和改革的难题，高端智库需要把

握时代发展的主线，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己任，发挥资政建言功能，积极服务政府

公共决策，为实现决策目标优化、决策过程民主化、
决策结果实用化提供优质的智力支持。 从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增强国家软实力的

战略高度判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尤其是重点

建设一批高端智库，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时代使命。
第三，外部国际发展环境的紧迫性。 十八大以

来，随着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智库发展

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重要机遇，国际影响力得到逐步

提升。 ２００８ 年，中国智库数量排名位居世界第 １２；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多家智库入选全球顶级智库分类排

名，在“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百强

榜单”中，共有 ２７ 家中国智库上榜；２０２０ 年，中国共

计有 １４１３ 家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

二。⑥但是，还需要看到，无论是从综合实力还是专

业水平来看，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中国

智库仍呈现出高端智库发展不足的劣势局面。 按照

中国现存发展综合实力，中国智库在全球高端智库

前 １００ 名中应该有 ２０ 所，前 １０ 名中应该有 ２ 所。⑦

然而，现实情况是在 ２０２０ 年全球高端智库排名中，
美国有 ９ 所智库位居前 ３０ 名，而中国只有 １ 所；在
前 １００ 位的排名中，美国有 １５ 所且名次集中分布在

前 ５０ 名，而中国仅有 ８ 所且名次集中分布在后 ５０
名。⑧

第四，建设高端智库人才队伍的紧迫性。 高端

智库应当以开放性、战略性视野对智库人才发展作

出合理规划，培养一支能够担当时代使命，充满爱

国、爱家情怀，学术造诣深厚、政策理论和实践能力

扎实，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国家高端智库人才队伍，
使高端智库成为高端人才的聚集地。⑨然而，目前中

国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建设面临问题较为复

杂：主观上重视人才、重视招聘，但客观上缺乏吸引

高质量人才的体制机制；评价方法单一，缺乏针对人

才道德素质、科研项目、科研影响力的多元多维的人

才评价体系；激励手段有限，没有充分发挥稳固人

心、激发工作人员积极性和创新力的促进作用；旨在

发展和提升中青年中坚力量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不

健全、不完善，导致智库人才培养能力与智库发展要

求不匹配。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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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事务的深度参与，国家治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智
库尤其是高端智库的作用日益凸显。 要建设与中国

大国地位、综合实力相匹配的高端智库，当务之急是

要构建科学、完善的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体

系，为高端智库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和资

源保障。

二、构建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

机制体系的基本原则

　 　 新型智库建设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
由数量取胜转向质量取胜，改善以往有“库”无“智”
的局面。 “智”是智库的“内功”，要练好智库“内

功”，提升研究能力，就需要高度重视高质量人才管

理运行机制体系建设。 为保证与高端智库发展目标

相一致，构建高质量人才管理运行机制体系应当遵

循一定的原则。
１．坚持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也可称作整体性原则，该原则将研

究对象视为完整系统，以实现系统整体最优目标为

目的，为使系统各个部分之间保持相互促进、相互配

合的关系而不断调整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保

证系统长期保持完整、平衡和发展的状态。 高端智

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是一个包含选拔聘用机制、评
价激励机制、培养开发机制、互动流通机制的复杂系

统，其形成过程是上述四部分协同推进、有机衔接、
相互耦合的整体过程和完整系统。 建设高端智库人

才管理运行机制应树立系统性理念，以系统性思维

审视和分析人才管理各个环节的构成及相互作用机

理，不断优化人才管理的各个要素，促进人才队伍最

大合力的发挥。
２．坚持效率性原则

效率是决定一个组织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关键性

因素。 所谓效率性原则是指，在解决问题时，应力求

用最短的时间，耗费最少的资源，花费最低的经济成

本，解决尽可能多的事情，最终获取最大的效益。 提

高效率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

共同目标，这是组织及其成员发展和提升的重要动

力；二是组织的运行管理机制应科学、合理，能有效

解决日常的计划、管理、控制、协调等运营问题；三是

有效的激励措施，这是推动组织成员个人目标转换

为组织共同目标，组织凝聚向心力和提升组织目标

完成速度的关键。 坚持效率性原则不仅有利于促进

高端智库人才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且有利于发挥人

才队伍的最大合力，创造最大价值。 因此，构建高端

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应树立效率性原则，保持节

约意识和成本意识，不断追求对过程的优化，在消耗

尽可能少的成本的同时实现目标多元化和收益最

大化。
３．坚持动态性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运动

和变化。 因此，在认识事物时，应从事物的运动过程

出发，了解事物的特性、发展和趋势，把握事物的内

在机理，这就是动态性原则。 动态性原则强调事物

发展的历史性、过程性以及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

的矛盾性，要求及时认识事物的新变化、新状态，并
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由于高端智库的人才管理运

行机制是一个有机联动的整体，也处于不断的运动

和变化过程中，当其中一部分要素发生变化，其他部

分亦会随之改变，并影响机制整体运行，所以涉及人

才管理运行机制相关问题应保持动态视角和全局观

念，重视构成要素的新情况、新变化，避免固步自封，
一成不变。

概括而言，系统性原则、效率性原则和动态性原

则是构建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体系的主要原

则，具有指导性和牵引性作用。 其中，系统性原则最

为根本，而动态性原则更适用于人才选拔聘用机制

和互动流通机制，效率性原则更适用于人才评价激

励机制和培养开发机制。

三、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的

展开维度

　 　 １．健全人才选拔聘用机制

（１）完善人才聘用方式。 高端智库应树立人才

共享的理念，重结果而不重形式，只要“智”为我所

用，招聘制、合同制、兼职制均可采用。 其一，招聘

制。 高端智库里对每一个岗位都应有明确的职位描

述说明书，并依据职位说明需求对即将被招聘的研

究人员进行审查和考核。⑩首先，应当把学术科研能

力和实践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其次，要兼顾个人的学

科背景、兴趣爱好和思想道德。 在人才招聘过程中，
要树立主动揽才、慧眼识珠的伯乐精神，以开放、宽
容、惜才爱才的胸怀选拔人才，摒弃一些世俗偏见，
比如性别歧视、年龄限制、第一学历等因素，坚持以

能力和品质作为人才招聘的首要标准。 其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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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智库的很多课题项目需要多学科专业人才共同

协作，在某些特殊领域或者解决棘手问题时，还往往

需要邀请其他智库的相关专家共同探讨，集思广益，
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采用合同制，可根据课题需

要聘请来自国际智库的顶级专家参与项目研究，一
旦项目结项就意味着合同到期，科研小组随之解散，
智库专家随之流动。 如此方式，不仅有利于发挥人

才资源的共享优势，获得高层次人才的智力支持，提
高项目成果的研究质量，而且由于只需支付专家项

目薪酬而不涉及人力的长期社会保障部分，可为智

库节约成本开支，是一种有效的人才管理方法。 其

三，兼职制。 国外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都设有兼职顾问和特邀研究员，如欧洲的布鲁盖尔

研究所仅有 ３７ 个全职研究人员，以开放的职位形式

吸纳国际学者加入，形成包括常驻学者、非常驻学

者、访问学者、外围学者等多层次人员在内的研究队

伍，不仅推动该研究所达到较高的国际化建设水平，
而且使其具备较强的应对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别课

题项目的科研能力。中国高端智库可借鉴世界顶

级智库的相关经验，公开向全球招聘学科领域国际

性专家担任兼职人员，积极利用著名专家的学术能

力、人际关系和地域优势促进项目开展和合作，进而

扩大高端智库的世界影响力。
（２）优化人员结构。 优化人才结构是充分发挥

人才效能、提高工作效率、增强组织向心力与凝聚力

的重要途径。 高端智库应重视研究人员、助理人员、
行政人员等工作人员的合理配比。 其一，要确保科

研人员的数量优势。 智库以项目科研为主要任务，
因而科研人员应占相当大的比例。 国际著名高端智

库都非常重视科研人员的学位学历、知识体系以及

专业背景的合理配置。 以美国兰德公司为例，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该智库拥有 １９００ 多名雇员，绝大多

数是科研人员，其中约 ５５％的人拥有博士学位，专
业覆盖多领域 （比如经济学约 １１％，政策分析约

１１％，社会科学约 １１％，国际关系约 ９％，工程学约

９％，运筹学和统计学约 ７％），科研人员的数量比

例、学科分布和人员分工比较合理、均衡。中国高

端智库也可参考相关数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科研

人员的合适配比。 其二，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科研

助理人员。 科研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资料整理、数
据收集以及打印装订等事务性工作，为了节省科研

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智库需要为项目配备一定数量

的科研助理人员，项目小组可按照灵活配备原则主

动申请需要的助理人员数量和质量。 科研助理人员

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学科背景，能够积极配合

项目进展，达到一定年限和能力标准后，也可申请科

研岗位，成为专业研究人员。 其三，提升组织行政人

员的管理能力。 科学高效的管理、长远的发展蓝图

规划以及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是带领智库高速发

展的关键性因素。 高端智库不仅要具有专业领域的

科研能力和实力，还需要行政人员的管理能力、工作

经验、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乃至国际活动

能力与之匹配。 因此，高素质的行政人员对于高端

智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２．健全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１）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制度。 人才评价是人

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环节，对于引导人才进行正确职

业规划，激励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促进人才强库具

有重要作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

指导意见》，提出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健
全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 在智库热回归理性

后，高端智库着重追求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科学的

人才评价机制成为高端智库形成智力高地、提升自

身实力的关键举措。 结合实际，高端智库人才评价

应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品德、能力、成果为依据，灵
活采用多种评价方法。

第一，坚持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相结合。
主观评价从定性的角度对评价主体做出评价，评价

结果较为人性化，但也容易受评价主体个人感情和

学术水平的影响。 客观评价法需要建立评价指标，
收集定量化的信息，评价结果更为客观，但其过程繁

琐，对于不能量化的指标往往缺乏评价能力。 高端

智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主观评价法和客观

评价法，比如对文章发表数量、获奖数量、参与项目

的数量等要素的评价，采用客观评价法；对于文章的

影响力、产生的社会效益、指导实践效果等要素的评

价，采用主观评价法；对于重大科研项目，也可同时

采用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进行重点评价。

第二，坚持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相结合。 外部

评价可邀请智库机构以外相关专家根据智库内部人

才取得的科研成果项目、获得领导批示、被各级政府

部门采纳的情况以及被媒体转载的次数，对智库人

才进行评价，由于没有内部人情因素的干扰，评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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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客观合理。 内部评价可以采取上级、下级以及

平级对智库人才的职业素养、学术水平、科研创新

力、工作表现等要素进行多主体的评价，以期评价更

为全面真实。 实践中，可依据评价主体的类别和性

质，灵活采用内、外部评价，以得出尽可能客观、公正

的评价结果。
（２）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 高端智库的人才激

励机制应当遵循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人才心

理特征，通过多种途径激励人才工作积极性，挖掘人

才发展潜力。 具体而言，一要加大物质激励力度。
物质激励是激发人的主动性最具实效的激励因素，
应不断丰富针对科研工作成果的物质激励办法，提
高高端智库人才的待遇。 比如：开展优秀科研成果

评奖活动，针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进行肯定和表彰

并加大奖励力度，从而调动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激
励多做科研，多出成果；加大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制
定经费向重大课题、优秀成果、杰出科研人才、中青

年科研人员倾斜的各项政策，以激发科研积极性，提
高科研层次性。二要重视精神激励的作用，为科研

人员提供包容、和谐、共进的科研环境，容许“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科研气象，重视高端智库人才的

成就需要、发展需要、价值需要等精神需求。 三要协

调好负激励和正激励的关系。 负激励是一种约束、
制约的机制，对偏离智库发展目标的科研行为进行

有效制止，其目的是通过制度抑制并矫正科研人员

的错误行为。 正激励是指当科研人员的行为符合智

库发展目标时，给予肯定并进行奖励，以期保持和发

扬这种行为。 正激励起鼓励、引导的作用，负激励起

约束、制止的作用，有效运用这两种激励，能够指引

科研人员的行为向有利于智库目标实现的方向发

展。 四要敢于改变传统激励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打
破平均主义、保守主义、论资排辈的现象，营造能上

能下、能高能低、凭实力说话的良好激励氛围，激发

科研人员充足的奋斗动力，并为其提供公平的制度

保障。
３．健全人才培养开发机制

一支思想作风正派、专业知识扎实、科研能力精

深、年龄层次合理的人才队伍，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

事业的基础，也是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因此，加强人才职业道德培养、中青年人才培养以及

顶尖型创新人才培养，是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内容。
（１）加强人才职业道德培养。 高端智库人才应

是学术能力与道德情操相统一的表率，更应心系国

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 一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用科学的理论体

系做指导，拥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把自己的奋斗目

标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把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回

馈社会的热忱与科研工作相结合，大力弘扬和贯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心中有小家，还要心中有

大家，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为根本出发点，以满足

和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奋斗

动力。 二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
苦心钻研的学风；培养潜心学习、虚心向他人求教的

治学心态；培养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敬业勤业、勇于

创新的业务本领，用具体行动展现科研工作者艰苦

奋斗、善于治学的人生价值。 新型高端智库要通过

以加强研究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建设，引领

人才队伍建设。
（２）加强中青年人才培养。 中青年后备人才是

推动高端智库发展创新的中坚力量。 高端智库的中

青年人才培养制度重在通过塑造氛围、发挥老专家

的导师作用、提升专业素养、挂职锻炼及交流学习等

方式，帮助中青年人才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为高端

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支持。
首先，要重视氛围塑造。 在高端智库内部形成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研的良好氛围，为中青年科

研人员提供充分的科研机会和发展平台，减少职业

发展中人情关系的影响作用，塑造公平、包容、合作、
共享的科研氛围。 其次，要重视导师培养。 应充分

发挥老专家、老教授的“传帮带”作用，实行导师制，
选择高水平高素质的资深研究员担任导师，加强对

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指导，形成以强带弱、以老带小的

合作局面。 最后，要重视专业能力提升。 主要是加

强中青年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具体通过对中

青年科研人员集中授课，让中青年科研人员参与课

题研究、参加学术研讨会，邀请智库专家为中青年科

研人员作专题讲座等方式，提高中青年人才的科研

能力。除此之外，还要积极选派中青年科研人员前

往政府部门挂职锻炼，锻炼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
实践中升华自身的理论知识，提升政治素养和业务

水平；适当条件下，还可以选派中青年科研人员到国

外顶级智库学习交流，开拓学术视野和思维。
（３）加强顶尖型创新人才培养。 当前，中国需

要大量的攻关型创新人才，急需培养顶尖型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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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顶尖型创新人才是跨学科、多元性、出类拔萃的

多面性人才，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思想理念以及愿意为科研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和

精神，还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学术理论水

平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擅于进行学科间的开拓创新，
更要具备较强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能够就相关课

题开展国际合作。 加强顶尖型创新人才的培养，需
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设计长期职业发展规划和短

期培养目标，创造有利于实践锻炼的高水平平台，为
人才提供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的锻炼

机会。
４．健全人才互动流通机制

思想与思想交换后往往能够产生新的思想，实
现双倍增值效益。 与此相似，人才的互动流通也能

产生双倍叠加效应。 国际顶尖智库十分重视人才的

互动交流，例如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

著名智库会经常派遣研究人员去其他智库交流学

习，参与研究项目，体验管理模式，借鉴科研经验。
为了激发人才活力，中国高端智库也有必要加强人

才互动交流的力度和频率。
（１）加强高端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交

流。 被很多国家采用的人才“旋转门”制度是指智

库人员与政府官员的互动流通，这种制度有利于政

策咨询和政策制定的有效衔接，有利于促进知识和

政策之间的相互转化，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智库都

是非常有利的。 美国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之后，
大约 ４０００ 余名官员的职位会发生变动，许多政府官

员在卸任后会前往智库部门从事政策咨询服务。

这些前政府官员能够给智库带来有关政策执行的实

践经验。 相应的，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会流通到政府

部门，担任政府官员。 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前国

务卿赖斯都曾在智库从事过项目研究工作，著名的

布鲁金斯学会中的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也来自从政

府部门卸任和离职的官员。 ２０１５ 年，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发布的《中国科协关于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

库的意见》提出，将卸任政府官员纳入智库专家队

伍的意见，为中国智库和政府的旋转门制度发展提

供了新思路。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人才流

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
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 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

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 因此，中国高端智库

应积极倡导和实施人才的流通旋转，建立支持和保

障人才流通的相关制度，加大高端人才互动流通的

力度，拓展流通的范围。
（２）加强智库与智库之间的互动交流。 随着政

府重视和支持的力度不断增强，高端智库之间的互

动交流活动逐年增多，影响力逐渐增大。 智库之间

互派研究员参与课题研究、开展专题研讨会、开展学

术交流会等形式，有利于科研人员学习先进的思想

和观念，强化自身实力。 ２０１６ 年，复旦大学派遣学

员进入布鲁金斯学会学习，直接与布鲁金斯学会主

任、外交政策研究总监、美国原总统办公室官员等国

际顶级智库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共同就美国对

外政策、地缘政治等国际前沿问题进行研讨。为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
端智库应加强与国际顶尖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参与

全球性重大问题的研究，建立国际性智库专家合作

网络库，就国际性战略问题展开合作研究；另外，高
端智库还可以在国外成立智库分支机构，促进中国

科研人员主动参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咨询项目，增强

中国高端智库的国际话语权，提高中国高端智库的

世界知名度和世界地位。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中国—中

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第二届理事大会暨学

术研讨会”（简称 １６＋１ 智库网络）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召开。 １６＋１ 智库网络秉承共建、共赢、共享的原

则，推动国内智库同中东欧智库的交流沟通。

（３）加强智库与大学之间的互动交流。 智库与

大学都属于智力密集型机构，有很多相通之处，且很

多智库本身隶属于大学，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高端智库邀请优秀在校大学生参与智库项目，既可

以为大学生提供实习项目和勤工助学的机会，又有

利于大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智库的研究实践相结合，
历练科研能力，为高端智库储备青年力量；可以吸引

和招录既有母国教育文化背景，又有中国求学经历

的优秀留学生，协助开展国际性项目，提供国外信息

资源和不同的思考维度；可以在大学建立研究人员

培训基地，利用大学雄厚的师资力量、专业的课程体

系以及高质量的硬件设备，对新入职研究人员进行

上岗前培训，对中青年研究人员进行深造培训，对参

与大型或国际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和

专项问题咨询服务；可以邀请大学里资历深厚的教

授前往高端智库进行授课、参加学术会议、参与科研

项目，开拓高端智库研究人员的视野，提高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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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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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研究专题】

中国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趋势及前景展望∗

施 蕾 蕾　 　 　 孙 　 蔚

摘　 要：近年来，在共享经济的驱动以及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赋能的基础上，中国新型智库发挥其体制机制优势，积
极建构具有多重功能的平台运行模式及相关机制，逐渐呈现出平台化发展趋势。 参与国家治理和政府决策的需

要、提升自身公共传播影响力的需要以及实现行业内合作共赢的需要是目前推动中国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状况的

主要动因。 为了进一步发挥平台化运营思路的优势，需要围绕当前“信息—成果—资源—业务”的核心运行体系，
进一步构筑具有开放性、多元化的平台运行体制机制。
关键词：新型智库；平台化；趋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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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共享经济的驱动以及互联网、大数据

技术的基础上，中国新型智库发挥其体制机制优势，
积极建构具有多重功能的平台运行模式及机制，提
升品牌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逐渐呈现出一种平台

化发展趋势。 平台（ｐｌａｔｆｏｒｍ）本意指高于附近区域

的平面。 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平台也指基于计算机

硬件或软件的操作环境，进行某项工作所需要的环

境或条件，不仅是“传递信息、服务的渠道，更是各

方诉求的表达场所”①，即“把多种业务价值链所共

有的部分进行优化整合，从而成为这些业务必不可

少或最佳选择的一部分，这种由价值链的部分环节

构成的价值体就成为一个平台”②。 随着平台概念

的不断深化，平台化发展逐渐成为一种运营理念或

者说是发展战略。 智库平台就是基于智库本身业务

价值链所建构的价值体。 智库的平台化发展是智库

基于机制连接和平台架构所采取的一种运营战略和

策略，旨在将价值链中的不同部分在进行优化整合

的基础上形成广泛联结、协同发展的网络化动态优

化效应。 为深入研究和阐述平台化发展趋势对中国

新型智库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将在对中

国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现状和动因展开分析的基础

上，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探讨。

一、中国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特征

目前，我国新型智库尚未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其
平台化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 无论是以会议论坛为

主要形式的“虚体化”平台型智库，还是由主流媒体

所创办的媒体型智库，都无一例外具有鲜明的平台

化发展特征，即基于现有资源打造具有信息聚合、成
果传播、资源交流及业务推广等多元化功能的平台

空间，并以此作为机构运营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基础，
并逐渐形成由信息、资源、成果和业务构成的平台化

运行体系。
１． “媒体化”信息聚合平台

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力图建构的平台首先是一

种信息传播平台，即通过搭建“媒体化”的信息聚合

平台，实现信息高效传播，发挥仅次于专业媒体平台

的传播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大多数新型智库信息传播平台的运营一般是通

过智库的门户网站、ＡＰＰ、公众号等新媒体载体， 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２７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思想与实践创新研究”（２０ＮＤＪＣ２３９ＹＢ）。
作者简介：施蕾蕾，女，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传播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孙蔚，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研究员，法学博士（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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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主要包括机构信息、人员情况、行业动态信息及成

果介绍等方面信息，构成行业内部以及社会各界了

解智库动态的重要信息来源。 近年来，智库“媒体

化”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尤其是媒体型智

库的诞生激发新型信息聚合平台的建构，主要表现

为智库功能由引导学术信息交流向聚合扩展社会信

息方向发展，对时事动态的信息与传播保持高度关

注和介入。 比如，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智库、依托于新

京报平台成立的新京智库等致力于构建专于新闻信

息生产和传播的智库媒体平台，为推动政策完善、社
会进步、企业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此类智库一

般拥有一支专业化的新闻采编队伍，对其互联网传

播平台开展专业化运营，致力于成为可以与大众媒

体并驾齐驱的信息传播源头。 除媒体型智库以外，
其他如政府智库、高校智库等一些新型智库近年来

也在积极探索“媒体化”信息平台的构建。 如中国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的“人大重阳”微信

号以定期发布时事评论的途径探索搭建具有自身优

势和特色的信息聚合平台。
２．“品牌化”成果传播平台

相较于传统智库，新型智库更为重视对“品牌

化”平台的建构，以期扩大智库成果的传播。 传统

智库的成果生产主要通过开展课题项目、向决策部

门报送咨政报告等形式实现。 随着智库成果生产模

式日趋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智库开始强调对智库学

者个人观察与思考成果的传播，一些具有公众号召

力和影响力的学者逐渐成为智库的品牌性人物，其
观点会通过具有智库背景的网络媒体或品牌化的会

议论坛等传播渠道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 例如：中
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近年来编辑发

行的品牌电子刊物《思想评论》，每期刊登智库学者

的观点性文章，对当前时事政治、社会治理、国际形

势等重大问题发表专家评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创办观察者网站，为众多专家学者创建观点专栏，并
逐渐成为学界专家发表个人学术见解和观点的专业

化平台。 此外，打造特色的会议论坛也成为发布智

库成果的一类重要平台。 比如：瞭望智库推出的系

列“未来论坛” “新国情新路径闭门会议”等会议产

品；腾讯公司创办的“原子智库”通过举办“原子青

年论坛”等形式汇聚专家学者，传播智库成果。
３．“网络化”资源交流平台

如今，很多新型智库在统筹整合自身专家库、成

果库以及项目库等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运用信息技

术建构全方位的“网络化”资源交流平台。 一是旨

在实现人才资源的网络化集聚。 在用人机制上主要

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的柔性人才使用理

念③，通过会议研讨、项目招标、成果合作等方式，将
外部专家吸引过来参与科研，集聚“外脑”资源，建
构智库人才网络。 二是通过智库数据库资源搭建课

题项目合作平台。 主要是指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上，借助数据库资源展开课题招标、发包以及合作交

流等科研活动，吸引业内专家参与相关项目的研究。
三是基于项目研究，组建团队生产可以共享的成果

数据。 比如，凤凰国际智库通过组建国别研究与海

外利益团队进行海外情报信息收集，对海外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状况做出研究报告并发出预警，加强海

外风险评估和信息建设，为中国走出去大战略的推

进奠定坚实基础。④

４．“市场化”业务推广平台

市场化发展是新型智库提升品牌影响力、推进

智库业务推广的重要推动力。 在智库平台化运营基

础上，新型智库更易发挥市场潜力，通过构建互联网

流量池，构建商业合作和业务推广模式。 随着新型

智库的发展，智库成果生产模式的概念外延不断扩

大，组织智库专家访谈、召开学术论坛等形式成为智

库产品生产和推广的重要创新模式。 此外，通过开

发在线业务平台，新型智库广泛承接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项目，尝试以互联网在线形式向社会提供规划

设计、大数据、营销推广及投资咨询等综合性服务业

务，积极发挥智库产品的社会应用价值。 比如：人民

网舆情数据中心开发“人民云—人民网舆情数据中

心”网站，在线提供舆情监测、咨询培训等方面服

务；南风窗传媒智库通过承接政府及研究机构大型

活动宣传等项目，形成具有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市场

化产品生产和传播模式。

二、中国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的动因

１．参与国家治理和政府决策的需要

美国智库研究学者安德鲁·里奇曾对智库概念

进行概括，“它们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并且主要依

此获得支持和影响政策制定过程”⑤。 在公共政策

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是智库存在的最大价

值。 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的第一动因就是力图以平

台为渠道，提高参与国家治理和政府决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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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型智库对政府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力的需

要。 目前，主要是政府智库能够对国家治理和政府

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力，新型智库尚缺乏构筑其政策

影响力的基础性条件。 一方面，当前新型智库普遍

缺乏报送咨询报告的稳定渠道。 传统智库一般是通

过内部渠道将研究报告等智库成果上报到相关部

门，供其决策参考使用。 目前，国家已经为高端智库

建立了稳定的成果报送渠道，其他体制内科研机构

与高等院校也基本具有其信息报送渠道。 与此相对

应的是大量新型智库的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稳定的报

送渠道。 另一方面，在政府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参
与政府政策评估以及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等一系

列工作中，传统智库相较于新型智库更具体制机制

以及研究力量的优势。 因此，各级党政部门往往会

直接将相关课题委托给相关政府智库完成，而新型

智库直接接到政府机关委托课题的案例比较少。 在

这种情况下，新型智库要发挥对政府决策制定过程

的直接影响力，就需要建构有影响力的信息及成果

传播平台，如创办具有高关注度的智库媒体、会议论

坛等，提升智库社会影响力及其成果对政府决策层

的说服力。 比如，随着近年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传播影响力的提升，其政策参与度也在不断

增强。 ２０１５ 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企

业界人士座谈会时，就当场向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交办研究课题，这是政府机构直

接向新型社会智库委托课题的代表案例。⑥

（２）新型智库以平台化传播间接影响政策议程

的需要。 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可
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

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对应于媒体和智库的传播过程，“它们的共同兴趣

在于通过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再由公众议程影

响政策议程”⑦。 基于上述理念引导，近年来新型智

库积极推进与媒体的融合，建构信息传播平台，智库

媒体化以及媒体型智库的出现成为新型智库创新发

展的一个重要模式。 新型智库借助媒介平台展开议

程设置，以专家对政府政策措施的阐释和建议来表

达观点、引导舆论，通过影响公众议程提高自身参与

政府公共决策议程的影响力。 比如，在 ２０１６ 年南海

仲裁案中，以中国南海研究院为代表的智库通过召

开国际会议以及借助媒体传播力量，及时向世界发

出中国声音，这对于国家及时制定和落实“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２．提升公共传播影响力的需要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着眼于壮大主流舆

论、凝聚社会共识，发挥智库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公

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

绪的积极作用”，“鼓励智库运用大众媒体等多种手

段，传播主流思想价值，集聚社会正能量”。⑧因此，
新型智库自创立时起就具有党和国家赋予的特殊使

命。 然而，相较于传统智库，中国新型智库大多在

２０１５ 年之后集中出现，成立的时间短、影响力小。
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公众认可，并引起决策机构的

关注，新型智库就需要深入社会，借助平台运营机制

提升话语生产和传播能力，建立公众舆论引领地位。
为此，不少新型智库积极借助互联网平台效应搭建

智库传播媒介，推动智库成果的高效传播，并积极利

用二级传播者身份，对重要社会动态发表观点见解。
以新华社所辖的瞭望智库为例，该智库积极回应重

要时政新闻以及国家的重大政策举措，其微信公众

号已拥有上百万的中高端订户，是“全国微信公号

前 ５００ 强排行榜”中唯一的智库机构公众号，成为

在平台传播力打造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新型智库。
３．实现行业内合作共赢的需要

随着中国新型智库数量激增，建设智库合作联

盟，发挥协同创新优势，已经成为未来智库发展的大

趋势。 基于合作共赢、服务国家建设和人民需求的

目标，新型智库既需要破除机制阻碍，实现资源共

享，也需要积极构建能够实现协同创新和优化成果

转化的体制机制。 目前，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成立的

各种新型智库有着不同的发展思路和研究偏向，在
体制机制的运行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智库机构之间

存在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局面。 要实现产品生产

和传播的最优化以及完成跨学科、跨领域的课题项

目，就需要建立合作共赢机制，实现智库间的资源优

化配置，加强人员、信息和项目的交流合作，形成智

力的合力。 平台化的圆桌论坛、课题合作或对话机

制，有利于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专家意见并及时上报

决策单位。 此外，鉴于不少传统智库成果“学术性

大于应用性，事实描述性大于系统总结性，资料性大

于研究性，主观性超过客观性，难以对党和国家决策

起到参谋与智力支撑作用”⑨，平台化运营有利于在

企业与智库之间以及企业之间搭建起信息共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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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推动智库成果推介平台、成果转化平台的建

设，促进智库产品生产的产业化。

三、中国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的前景展望

呼应人民需求、继承民族传统、体现世界视野、
展示中国气派是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 平台化运营

思路在新型智库的创新发展中已发挥一定的积极作

用，对于新型智库进一步发挥优势具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和价值。 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需要不断发

展和完善新型智库平台化运营体系，为中国智库创

新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源。
１．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的方向

（１）坚持以服务人民需求为导向的责任担当塑

造智库价值理念。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和政府科

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⑩中国新型智库的平

台化发展思路应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大局和人民事

业的理念，以时代使命形塑自身的价值观，发扬专

业、客观、理性的组织文化和理念，保证智库发展始

终保持守正创新、务求高效的价值诉求。
（２）以资源统筹巩固发展基础。 平台化发展实

质是基于智库的平台体系将分散的人力、技术、数
据、渠道、设备以及资金等资源汇聚后，进行科学化

统筹和驱动规划，形成智库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产

品生产链，从而为新型智库的深层次发展夯实基础。
所以，新型智库应高度重视对于社会各界智力资源

的汇聚和运营，提升其研究实力。
（３）以机制完善激活创新动能。 新型智库的发

展需要精心设计和完善其运行机制，形成成熟合理

的规则和制度，为各类主体“制定标准化的范式进

行引导和规范”，杜绝一味追求平台化发展而出现

的“轻组织重资源” “轻内容重渠道”等问题。 只有

在体制机制成熟的基础上，才能激发新型智库创新

发展的动能，为未来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
（４）以模式构建提升运营能效。 成熟的智库需

要建构高效、灵活的运营模式，有效促进智库与社会

各界的互动联系。 这就需要新型智库在推进平台化

发展的过程中，努力打造具有前沿理念的专业化管

理和运营队伍，探索形成科学、高效的运行流程和路

径，从而为智库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２．新型智库推进平台化发展的具体策略

（１）建构智库信息的多元化平台生产和传播机

制。 从长期来看，打造和完善多元化信息平台媒介，
优化信息生产和传播机制，是新型智库实现良好传

播效能和影响面的必由之路。 具体而言，一是组织

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平台化信息生产机制。 在互联

网技术高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的背景下，新型智库可

充分利用传播平台，采用讲座视频、虚拟论坛、在线

研讨等形式进一步创新智库成果的生产和传播方

式。 智库的专家学者也可以通过撰写网络专栏文

章、接受采访、在线与网民进行互动等形式，传播个

人思想和观点，提升智库舆论影响力。 与此同时，智
库也可将线上互动形式与线下智库讲堂、成果发布

会以及学术交流活动等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多元化

的信息生产机制。 总体而言，新型智库通过平台方

式，与受众达成沟通互动的有效渠道，无论对于智库

的传播影响力，还是智库产品的高质量生产都具有

重要意义。 二是探索“全媒体”形式的传播平台。
“全媒体”发布平台，不仅能面向多个渠道进行定制

编辑发布，即采用工作流引擎实现不同媒体的自定

义流程，还能兼容未来可能产生的各种新型媒体的

编辑、发布渠道和方式。 在媒体型智库“全媒体”传
播方式的引领下，新型智库应积极探索以课题研究

为全媒体“中央厨房”逻辑起点的“编研一体化”的
流程建设，利用全媒体的传播平台和手段，在网站、
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刊物等多种媒介渠道中实现

信息和成果的同步发布。
（２）开拓智库成果的生态化平台运作和转化路

径。 要保持智库成果生产和转化的原动力，就必须

为智库建构开放、平衡、共生的科研生态环境。 具体

而言，一是通过资源整合提高成果生产质量及转化

效率，降低运营风险。 智库成果质量和转化为社会

生产力的效率是反映智库生产效率和水平的一个至

关重要的标准。 为此，亟须利用平台赋能，构建公

平、竞合与共赢的成果生产和转化机制。 一方面，要
有效率、有计划地促进平台层面的人才、数据、项目

和资本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成果的生产效率和

质量。 另一方面，要促进产业、技术和服务的融合升

级，提升成果转化的效能水平，形成综合性、特色型

和专题性的智库运营平台生态链。 二是采取跨界合

作共享资源以降低成本，促进协同创新。 智库成果

的平台化运作有利于智库之间以及智库与其他行

业、机构之间实现跨领域合作，提升各方利益。 为

此，需要在智库之间通过网络平台建立和维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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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以便将政府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的资源

和优势加以集中整合，激发新型智库的创新优势；在
坚持政府政策引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以企业为主

体、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体，
践行知识社会环境下的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

新。 三是建立相互监督机制，提高新型智库竞争力

和知名度。 新型智库应在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和人民

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第三方角色”，阻绝

个人权力与资本对智库的侵蚀，构建和完善平台监

督机制，严防研究标签化、娱乐化、趋利化。
（３）创新智库资源的智能化平台供给和服务方

式。 要获得广大用户的信赖和认可，新型智库有必

要以平台为渠道，利用数据库优势，向公众提供资源

供给以及各项社会服务。 具体而言，一是基于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客户提供优质数据资源。 云

计算技术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高存储、低成本特征

使得共享资源库平台建构成为可能。 在云计算技术

的支持下，智库平台可以“以用户为导向，以最大化

实现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目标，通过数据挖掘技术

辅以适合的规则匹配算法实现对用户需求资源的提

取、过滤、评价和推荐功能”。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智库对外传播平台可通过机器人自动化服务、知识

库搜索等功能的发挥，帮助用户更便利地使用智库

平台进行资料查询以及业务咨询。 二是通过与第三

方平台合作，创新智库平台的服务方式。 采取与第

三方平台合作的方式，新型智库可利用其他平台的

优势来弥补自身弱势，展开线上线下的业务融合。
（４）打造智库业务的市场化平台组织和运营模

式。 围绕当前“信息—成果—资源—业务”的核心

运行体系，构筑开放性的市场化平台运营模式。 具

体而言，一是基于平台模式，面向社会提供咨询业

务。 通过平台化运营形式向政府、社会和企业提供

咨询业务，有利于充实和完善新型智库运行资金的

筹措方式，提高智库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生存力，为
特色智库产品的生产提供经济条件。 另外，从咨询

业角度来看，平台化运营模式是一种重要的发展趋

势。 对于智库而言，平台化运营既有利于灵活组织

和扩充专家队伍，提升专业影响力，也有利于聚集稳

定的客户群体，并通过平台对客户需求进行调查，改
进或创新业务模式。 二是围绕产品生产和运营的市

场化发展，利用平台优势推出有市场竞争力的智库

产品。 新型智库要充分利用平台优势，推动产学研

合作，根据企业需求规划、研发具有战略意义的多元

化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围绕关键领域开展前沿产品

研究，抢占市场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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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第 三 次 分 配 的 伦 理 阐 释

孙 春 晨

摘　 要：第三次分配与推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伦理目标直接相关。 由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难以改变分配不

公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三次分配

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它是社会成员自发的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道德实践活动；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

配的主要实现形式，基于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更多的指向物质生活方面的共同富裕和财富分配正义；立足于志

愿服务的第三次分配，更多的指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伦理；道德；慈善事业；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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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

次会议以来，“第三次分配”已然成为学界和全社会

广泛关注的“热词”。 这次会议的亮点之一是提出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

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

标扎实迈进”。①这次会议所强调的第三次分配与

“十四五”期间“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伦

理目标直接相关，这次会议也为充分发挥第三次分

配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针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同富裕的道德

愿望，党和政府不断重视第三次分配。 从客观条件

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脱贫攻

坚的全面胜利，社会文明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这
就为进一步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下了坚实基

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

群体间分配关系。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

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

财富分配格局”。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又将

第三次分配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表明中央对第三

次分配的重视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进入实际操作

阶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我国推进现

代化的过程中，“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

重大命题，涉及多学科的理论知识。 由于“第三次

分配”自带伦理和道德的耀眼光环，因此对其进行

伦理阐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第三次分配的内涵及其特征

在分析和探究第三次分配概念的内涵之前，有
必要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两种主要分配形式，一是

基于市场力量的初次分配，二是依靠政府力量的再

分配。
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０５
作者简介：孙春晨，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北

京　 １００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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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进行分配的一种形式，主要由市场机制这只

“看不见的手”来运作和实现。 生产和创造财富的

活动，离不开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

据等生产要素，由于这些生产要素的加入，初次分配

的机制就是由市场来评价各生产要素所做出的贡

献，然后按贡献大小决定报酬多少。 初次分配是依

照市场运行规律，由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实现

的竞争性分配，它特别强调效率原则，遵循市场契约

关系伦理和等价交换原则。 因此，在市场竞争基础

上追求最大效率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初

次分配上就是最大限度地体现效率原则，市场参与

者无论输赢都得认同市场竞争的结果。 初次分配是

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或分配体系的基础，由于每个市

场主体获得的收入不尽相同，所以总是会形成收入

上的差距，甚至是非常大的差距，而人与人之间收入

差距过大，既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全体

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
再分配是政府主导的分配机制，是在初次分配

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等手

段，对初次分配即各种生产要素收入进行再分配的

过程，这体现了政府主动对初次分配收入进行调节、
促进公平分配的意图。 再分配的正义原则允许不同

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但不能容忍收

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过大。 从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

看，政府力量的再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补充，处于辅

助性地位。 再分配是政府主导的减少收入不平等的

一种手段，而税收和福利政策则是政府用以调节收

入的常规工具。 从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的实践经验看，由于市场力量尤其是资本力量的

过于强大，政府的再分配机制亦存在局限性，再分配

的调节力度难以改变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的趋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第三次分配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践被提上日程就成为一种必然。
作为一个本土化经济学概念的“第三次分配”，

最初由经济学家厉以宁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当
我们谈到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的时候，往往把人

们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称为第一次分

配。 政府再把人们从市场取得的收入，用税收政策

或扶贫政策进行再分配，这就是第二次分配”，“是
不是还有第三次分配呢？ 在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之

后，第三次分配是存在的，这就是在道德力量影响下

的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

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说对公益事业

的捐献，这既不属于市场的分配，也不属于政府的分

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②关于第三次分配

的具体内涵，虽然学者们有着相对不同的理解，但在

基本含义上都受到厉以宁观点的影响，突出强调第

三次分配的道德特征。 “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

个人、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在习惯和道德的推动下，
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自愿捐赠出去，通过社会救

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形式，进行社

会财富的重新配置并最终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分配

机制。”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

章，对第三次分配的内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第三

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

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

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随着我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全社会公益慈善意识日

渐增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

会公益事业。”④综合上述关于第三次分配内涵的表

述，可以看出，第三次分配是相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而言的一种分配方式，如果将再分配看作是对初

次分配的补充，即以政府分配行为弥补市场分配行

为的缺陷，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对再分配的补充，
即以道德分配行为弥补政府分配行为的不足。

第三次分配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 第三次分配

是在道德和习惯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下，高收入群体

通过捐赠、慈善和志愿服务的方式，实现对于低收入

群体的帮扶，依赖的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和慈善

行为，这种民间的自发性行为弥补了市场力量分配

和政府力量分配中存在的不足，它的影响力更为广

泛，它发挥作用的领域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

无法覆盖到的。 通过第三次分配，能够满足人们尤

其是底层社会的人们、弱势群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与期待。 第三次分配为什么能够引发人民群众的强

烈关注？ 就是因为它有着极为广泛的民众基础，通
过道德文化的引导、个人良心和社会爱心的推动以

及社会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支持，第三次分配恰到好

处地弥补了利益及效率驱动下的初次分配和政府行

政手段驱使下的再分配无法调整的分配领域的空

白。 依靠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自发地实现了社会

财富的有效转移，实现了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

的道德承诺。 第三次分配实质上是民众自发的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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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目标的道德实践活动。 理想化的

第三次分配，既不会伤害效率，又能做到物质生活领

域的财富分配公平和精神生活领域的道德风尚改

善，如果是这样，它就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从
事慈善和志愿服务就会成为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一种

道德时尚。
如果把推动初次分配的市场力量视为“看不见

的市场之手”，把引导再分配的政府力量视为“看得

见的政府之手”，那么，第三次分配则可以被称之为

“看得见的道德之手”。 这只“道德之手”所托举的

分配模式与基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收入调节的分配

模式完全不同，它依赖于个人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

和道德精神以及社会责任心，“道德之手”是有温度

的手，是“温暖之手” “温情之手”和“温馨之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三次分配的道德特性决定了

它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源如慈善捐赠、志愿活

动等，是完全建立在公民个人、团体或组织自觉自愿

基础上的，不能以强制的方式要求公民个人、团体或

组织必须进行慈善捐赠或志愿活动，在第三次分配

问题上，绝不能搞“道德绑架”。

二、第三次分配助推分配正义的充分实现

当社会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加大或者社会的

收入分配出现严重失衡时，分配正义就会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 人们对自己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

处地位和所获得权利的评价或诉求，往往用公平、欠
公平或不公平来表达，这就涉及政治哲学和道德哲

学意义上的正义问题。 关于正义，它至少内含三个

方面的公平，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从

公平诸领域的整体实现角度看，这三方面的公平是

不可分割的，每一个合乎正义的制度设计都要将这

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统筹考量。 在人们的日常感知和

目标追求中，结果公平是最重要的，但是，就公平的

实现过程和公平发生的逻辑次序看，只有实现了机

会公平和过程公平，才能获得结果公平，从这个意义

上说，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较之结果公平更为重要。
就分配机制与公平获得的关系而言，初次分配

更多地倾向于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这是因为市场

经济机制为每个市场主体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参与机

会和发展平台，虽然市场经济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

的缺陷，再加上每个市场主体的自然禀赋和生活起

点不同以及社会生活中各种制度的不健全，这就使

得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落实到每个市场主体身上

时，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只能是相对公平，人们期

待初次分配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能够随着市场经

济的不断完善而逐渐缩小。 以竞争和效率为核心的

初次分配，对各种生产要素及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勤

劳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公

平是贯穿于机会和过程之中的，而主要不是结果

公平。
到了政府主导的再分配阶段，其调节的力度对

改变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亦缺乏明

显的效果。 市场机制所产生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

平，依靠市场自发演进的分配机制和政府的调节分

配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 即使是在市场功能和政府

功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其财富分配的结果

依然不能满足社会成员对分配正义的价值追求。 在

我国目前的市场社会条件下，财富分配过分悬殊和

富人与穷人两极分化的问题比较严重，在财富的天

平不断向少数富人倾斜的同时，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的“马太效应”也与新时代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

的伦理目标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伦理学理论中，都存在

着向穷人转移财富、帮助穷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通
过多种途径实现分配正义的观点和主张。 在初次分

配和再分配基础之上切实地做好第三次分配，将有

助于分配正义的充分实现。
在财富分配中为什么要向穷人倾斜？ 这是因

为，“在所谓公共利益中，最主要的是人民的生存。
因为任何人对自己的出生都没有责任。 所以，为了

使现在已生存的所有人都得到充分的物品，即使要

那些持有多余物品的人牺牲一些金钱，这也是应该

的”⑤。 因此，人们应该关心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

人群。 福利经济学主张，在财富分配中，适当提高穷

人获得的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并不会减少整个社

会的经济福利。 为满足穷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富
人以实现全社会分配结果的公平为导向，将自己的

财富向穷人那里转移，这就代表着分配向有利于穷

人一方的改善。 有人担忧，第三次分配向穷人转移

财富，由于牺牲了效率，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不

利的影响。 实际上，“在不伤害人们自由创造精神

与原动力，从而不会大大妨碍国民收入增长的前提

下，对这种不均的任何减少，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
虽然通过计算提醒我们，要把所有收入都提高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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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别富裕的手艺人家庭已达到的水平之上，是不

可能的，但是那些低于这一水平的收入应该有所提

高，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要以降低此水平以上的人的

收入为代价，也的确是值得想望的”⑥。 通过改变不

合理的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现状，以改善社会下

层人群的生活，体现了第三次分配的伦理关怀和道

德情怀。
改变穷人的生活现状是分配正义的内在要求。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崇尚

“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在生产、消费和分配中的

根本性作用，但即便如此，他也主张一种有利于改变

社会下层人群生活状况的分配正义观。 “下层阶级

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

呢？ 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社会

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

不利。 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
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 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

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
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⑦在

这段话中，斯密明确地阐明了改善下层阶级生活状

况之于整个社会繁荣和全体社会成员幸福的重要价

值，因为它涉及社会正义，而分配正义是构成社会正

义的一个核心维度，一旦做到了分配正义，社会正义

的实现就有了可靠的财富基础。 斯密在他生活的年

代没有提出改善穷人和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具体方

法，但他既然赞同分配正义，那么，现代通过第三次

分配来改善穷人的境遇并充分实现分配正义的具体

方案，斯密大抵是不会拒绝的。
慈善事业是当代社会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方

式之一。 慈善事业天然地具有道德价值，与资源分

配的经济方式和政治方式不同，它是第三次分配的

道德方式。 慈善是出于同情心、仁慈和善良等道德

情感对他人予以有效关怀的行为，是慈悲情怀和善

行善举的统一。 慈善是“情同与共”的道德心理在

社会交往生活中的反映，所谓“情同与共”，就是观

察到他人的处境而联想到自己如果也面临那样的处

境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情感体验和自我感受。 这是一

种“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的道德想象力，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正是由于人具

有“情同与共”的道德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当
看到他人的生存境遇以及生活状态时，就会产生相

应的主观感受与情感体验，做出对他人做什么或不

做什么的判断和选择。 当看到他人生活苦难或处境

艰辛时，就会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从而主动地、自然

地慷慨解囊，救他人于危难之中，这就是慈善行为。
“慈善的本质是同情。 慈善（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这个单词

的词根在古希腊的语义中意思是‘对人类的爱’。
在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社会中（美国是最典型的例

子），慈善事业为穷人带去了关怀，同时为诸如教育

和文化机构这些非营利性的组织提供了支持。 把时

间和资源贡献给慈善事业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他们对社会的安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⑧实施第三

次分配需要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做
出主动的、自愿的慈善行为，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

富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

财富分配本身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尤其是

第三次分配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 第三次分配的道

德理念和价值追求如果被更多的社会成员所接受并

付诸实施，将会引发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的正向道德

意义：一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自发地、自愿地、自
觉地通过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等方式，为达成包括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共同富裕的伦理目标贡

献一份力量；二是由于第三次分配在全社会得到更

多人的响应，诸多人的道德行为汇聚成良善助人的

强大道德力量，社会道德风尚必然得到明显的改善。
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说，涉及第三次分配的每

一个具体的慈善行动，不仅增加了受助方的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同时增强了慈善方的价值感、成
就感和意义感。 中国人常说的“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话语，就很好地展示了

慈善方和受助方之间美好的伦理关系。 正是由于以

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为主要实践方式的第三次分配

为慈善方和受助方提供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和渠道，
彼此关怀和互惠的道德风尚也由此在人间蔓延、铺
展开来。

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
如果说慈善事业的伦理目标更多的是指向物质生活

的共同富裕和财富分配正义，那么，志愿服务的伦理

目标更多的是指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和社会道德

风尚的改善。 所谓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

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

的公益服务”⑨。 道德冷漠是我国目前全民热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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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之一，如何化解社会的行为失范和人情淡

薄等道德病症，已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一个

重要课题。 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价值理

念、凸显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道德精神的志愿服务，
既是在精神生活领域实施第三次分配的有效方式，
又是解决社会道德冷漠现象、改善社会道德风尚的

现实路径。
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志愿服务增进全社会的道德

凝聚力。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弱势人群是

志愿服务的重点人群，对这些弱势人群的人道关怀

是第三次分配的道德要求。 志愿服务的道德精髓在

于博爱、利他和济世，基于仁爱之心的志愿服务，怜
贫惜弱，关爱弱势人群的生存处境，能够增强弱势人

群对生活的信心和期望。 和谐友善的现代社会理应

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保障，使得

他们能够过上有价值和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一个社

会中的弱势人群穷到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穷到没有

尊严甚至穷到绝望的境地，无论这个社会的经济发

展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都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社

会”。 中国优秀道德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与现代志愿

服务文化密切相关的思想资源，诸如“民惟邦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

人”“与人为善”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它们与现代社会

的志愿服务精神有着道德价值上的一致性。 向弱势

人群提供必要的、适当的志愿服务，是尊重并保障其

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一种民间行动方式，是怀有志愿

服务意愿的公民所做出的自主道德行为选择，这种

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志愿道

德行为，能够有效地改善日益严重的人际疏离和彼

此隔膜的社会现象，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近、融洽和

友善，让弱势人群感受到社会的亲情和温暖，从而增

进社会的道德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

义，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通过社区志愿服务营造温馨的公共道德环境。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连接起来的

“熟人社会”，长期的近距离的共同生活使得人与人

之间形成了相互信任、彼此互助的伦理文化。 但是，
这样的伦理交往关系相对封闭，随着经济社会的进

一步发展，封闭的伦理关系必然走向开放。 我国市

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是，人们的

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也

不再被“单位”所束缚，而是获得了自由行动的权

利，大量的流动人口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城市，在同一

个社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面临着“陌生化”的人际

环境，因为不熟悉，个人往往局限于自我生活的狭小

空间中，陌生人之间缺乏情感上和道德上的联系，互
不关心、互不信任、公共道德意识淡薄是社区道德冷

漠的集中体现。 作为第三次分配具体方式的社区志

愿服务，是克服陌生人彼此隔膜的重要手段。 现代

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社区志愿者承担公益责任，
这种基于自觉道德意识的责任感，要求社区志愿者

通过志愿行动传播和培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
道德价值观，在陌生人聚集的社区营造关爱、合作、
互助和奉献的公共生活氛围，让社区居民感受到生

活的温馨和幸福。 为此，需要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

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围绕家政服务、文体活动、心
理疏导、医疗保健、法律服务等内容，开展居民乐于

参与、便于参与的志愿活动，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热

情，扩大志愿活动的覆盖面，提高自愿活动的实效

性。 社区志愿服务不只是为居民提供多方面的帮

助，更重要的是，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还是社区居民彼

此熟识、相互了解，进而增加友情、达到互助互爱的

道德实践场所，这是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友善伦理

关系、塑造和谐道德环境的重要路径。
通过志愿者的亲身实践激发全社会的道德能

量。 志愿服务的特征之一是“自愿性”，志愿者愿意

贡献个人的时间、技能和爱心，在不计报酬的前提

下，服务社会、帮助他人、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由于是自愿行为，不是行政命令或组织安排，志愿者

必然会以一种积极、乐观与和善的姿态传递爱心、播
撒文明、关照他人。 面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冷漠现

象，一些人认为，在别人不讲道德的社会环境下，自
己讲道德就是“异类”。 如果人人都抱有这样的心

态，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就不可能形成。 在人们的

内心深处，始终存有积德行善的愿望。 但是，在实际

的道德生活中，一些人虽然比较容易达成向善的道

德认同，却难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道德态度与道德

行动相脱节是导致社会道德冷漠的一个原因。 志愿

者为他人和社会默默地奉献着，不为名利、不求回

报，他们的亲身实践和切实行动蕴含着向善、利他、
友爱和崇高等为人们所赞许的道德价值，具有强大

的道德感染力，能够激发全社会的道德正能量，引导

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 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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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每个人的道德行为虽然只是改善社会道德风

气的微小力量，但是，众多微小力量的聚合，就能形

成浩瀚的文明海洋，从而有效地化解社会道德冷漠

现象，让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感受到道德的温暖。

四、结语

全面理解第三次分配，需要准确把握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文件中“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句话的丰

富内涵。 所谓“协调配套”，起码有两层基本含义：
其一，重视第三次分配，并不意味着减弱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的作用，而是说过去对第三次分配在分配体

系中的价值有所忽视，从现在开始将充分发挥它在

分配体系中的有益补充功能。 其二，第三次分配不

可能“孤军作战”，它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仰

仗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协同配合。 主导初次分配的

市场机制具有讲信用、守契约等伦理特性，有助于夯

实第三次分配的道德根基；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对公

平正义的不懈追求，能够为第三次分配创设优良的

社会道德氛围。 所谓“基础性制度安排”，是对“初
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

安排，比如，以制度的形式做出相关规定，给予慈善

者和志愿服务者以税收优惠或其他的有利条件，引
导人们主动、积极地参与诸如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

服务等形式的第三次分配。 有关第三次分配的基础

性制度安排，应当体现为政府的利益激励、价值引导

和道德奖赏，而不是以制度的方式强制规定哪些人

或哪些企业必须捐赠、必须做慈善。 第三次分配是

基于道德信念的分配，是一种道德行为，而道德行为

必然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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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陈 　 化　 　 　 马 永 慧

摘　 要：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 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 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

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 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
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 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

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 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
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 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

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 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关键词：常识道德；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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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生命伦理学已

经引起学界日益增多的关注。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建

构其生命伦理学的框架体系，在众多的声音中，以汤

姆·比彻姆（Ｔｏｍ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为代表的常识道德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①进路尤其值得关注。 它秉承的

共同理念为生命伦理学不外乎是常识道德在临床事

务中的应用。 而常识道德的基本主张是“存在原初

的、先于理论的道德洞见，它们被一切正常的和慎重

对待道德的人所共享”②。 阿尔伯特·琼森（Ａｌｂｅｒｔ
Ｊｏｓｅｎ）等的《临床伦理学：临床生命伦理决策的实践

路径》作为常识道德的实践版本，提出四主题临床

决策框架：医疗指针、病人偏好、生命质量和决策语

境。③鉴于常识道德在生命伦理学理论中扮演了起

始点的作用，罗伯特·维奇（Ｒｏｂｅｒｔ Ｖｅａｔｃｈ）将其看

作“是生命伦理学理论最令人兴奋和最重要的发

展”④。 然而，生命伦理学者罗萨蒙德·罗兹（Ｒｏｓａ⁃
ｍｏｎｄ Ｒｈｏｄｅｓ）质疑常识道德对于生命伦理的阐释

力，并以实践为基础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专业伦理进

路。 尽管双方承认享有部分共识，强调对方工作具

有启发性，但是对于生命伦理的本质则存在根本分

歧。 本文在梳理生命伦理学的常识道德进路及其论

证基础上，概括常识道德面临的挑战，尤其是罗兹对

常识道德理论的诘难以及比彻姆的回应意见。 笔者

认为，应跳出二元对峙的思维窠臼，因为单一的理论

进路不能完全回答生命伦理学的动态发展进程。 常

识道德为生命伦理学提供相对稳定的形式元素，而
专业伦理则为生命伦理学提供具体的质料范畴。

一、常识道德进路的理论建构

常识道德进路遵循应用伦理的逻辑，主张生命

伦理学本质上是将常识道德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
并非一种特殊的伦理学。 它最早由丹纳·克劳泽

（Ｄａｎｎｅｒ Ｃｌｏｕｓｅｒ）提及。 １９７８ 年，他在《生命伦理学

百科全书》的“生命伦理学”中指出：“生命伦理学并

非新事物，而是同样古老的伦理学在特定领域中的

应用。”⑤随后，他在《生命伦理学：回归基本原理》
和《生命伦理学：一种系统性路径》中提出十条道德

规则，如不要杀戮、剥夺自由、欺骗等，为生命伦理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生物样本库的哲学研究”（１９ＺＤＡ０３９）。
作者简介：陈化，男，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马永慧，女，厦门大学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厦门　 ３６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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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解释。 他强调，医学伦理学不同于常识道德之

处在于“尽你的职责”，“许多职业义务仅仅是常识

道德规则（对所有人在所有地方和时间均有效）在

特殊职业环境、实践、关系和目的中的专门应用”⑥。
但是，他既未赋能常识道德，也未展开系统论证。

真正完成该使命的是比彻姆和邱卓思的《生命

医学伦理原则》。 它聚焦生物医学的伦理推理，因
“原则主义”进路而成为“招募”常识道德最有影响

力的生命伦理经典。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关于

常识道德的阐述并非一蹴而就。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末以来，他们提出相关主张，但因过于薄弱，以至我

们难以看出它与生命伦理之间丰富的关联。 之后数

十年间，比彻姆在回应各种批评与博采众长的基础

上，建构了系统的理论框架。 ２０１９ 年，在提出原则

主义 ４０ 周年之际，他重申“常识道德”问题，认为

“在不放弃基础主义者方法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结合‘融贯路径’（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基

础上，原则主义能够而且应当历史地和哲学地来源

于常识道德，或者说常识道德日渐成为原则主义整

体的一部分”⑦。 正是常识道德在著作中的地位，引
发了关于它作为“适宜的审慎判断”始基的伦理正

当性的广泛讨论。 比彻姆从概念界定、理论内容和

权威性三个向度建构常识道德的理论框架。
其一，常识道德本质上是普世抽象和内容稀缺

的系列规范。 关于常识道德有两种理解范式：性情

说和信念说。⑧前者源于苏格拉底对“我应该如何生

活”的伦理回答，强调伦理学关注根深蒂固的思维、
情感等性格维度；后者源于西季威克对古希腊传统

问题的重构，将伦理学转向“一个人应该如何做”，
依托信仰、信念的表达方式。 比彻姆采取信念说，主
张常识道德是“所有忠实于道德的人共享的系列规

范……由抽象普世的和内容稀缺的规范构成，超越

了个体生活和特殊文化”⑨，能以不同方式创构具有

自洽性的实践指南和指导程序。 同时，常识道德又

不同于习俗道德和单独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习俗

道德具有常识道德的元素，但只是常识道德的组成

部分；单独的原则及其衍生规则只是常识道德的合

理表达方式，并不构成常识道德的基本内容。
其二，常识道德理论融合了功利论、康德主义、

权利论和德性论。 一般而言，“应当做什么”的判

断，在原则上最终植根于道德理论。 在比彻姆看来，
一种具有阐释力和自足性的伦理学理论，需要满足

八个条件———“清晰、自洽性、广泛性、简洁、阐释

力、辩护力、输出功率（ｏｕｔｐｕｔ ｐｏｗｅｒ）与实践性”⑩。
为建构符合上述要求的常识道德理论，比彻姆从义

务论和功利论切入，拓展到四大经典理论（增加权

利论和德性论）。 在早期阶段，他赋予义务论和功

利论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一个理论若能获得其他

两个基础理论共同支持的道德感，在实践层面就能

消解理论冲突并得出彼此可以接受的结论。 为此，
他首次提及常识道德并将它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

念：“它们确定的原则和规范能被多数义务论所接

受，也能在常识道德中体现。”但是，这一简短论述

并未引起学界太多关注和讨论。 １９９４ 年，为回应理

论遭遇的质疑，并达成理论最大限度的一致性，比彻

姆提出常识道德辩护的三种方法：自上而下的演绎

法（以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归纳法（以案例为

基础）以及结合二者的融贯法。 ２００１ 年，他们调整

论证顺序，形成了常识道德的“闭环模式”：始于道

德规范讨论，终于常识道德论证。 通过这种方式，
“常识道德”逐步奠定了原则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基

础性地位。 ２０１３ 年（第七版），比彻姆修订了道德理

论的内容，将个人自由主义修订为权利论，补充德性

论，从而形成了融合四种理论的“常识道德理论”。
然而，作为一个“厚概念”，常识道德的内容过于单

薄，未能有效回应常识道德的普遍性与社会道德多

元性之间的冲突。 正如有学者所言，“他们在论证

中似乎‘迷失了’，未能回答好常识道德‘所谓的地

位高、内容薄’的问题，未能充分解释常识道德规范

性与‘世界上合法的道德多样性’之间如何保持一

致性”。 这是形而上学理论的关键，而该问题的存

在导致原则主义在实践中受挫。
其三，常识道德理论的权威性成为它建构生命

伦理学的基础。 伦理理论能否提供辩护是生命伦理

学需要持续解决的难题，为此，比彻姆依托常识道德

“理论权威性”证明以解决其辩护性问题。 权威性

论证有两个主张：一是生命伦理规范以客观方式产

生于常识道德。 常识道德能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
是评价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值

得信任的基础。 “如果一种道德理论与常识道德的

规范和审慎判断保持全面一致，我们就应该对此充

满信心。”尽管他们并未宣称，生命伦理规范源自

常识道德而自然构成常识道德的一部分，或者他们

的阐释携带常识道德的权威，但是他们主张“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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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临时约束力而不适合

纯粹特殊的道德”。 由于生命伦理道德规范源自

常识道德，可以看作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常识道德

的延伸。 二是他们客观地携带超越于特殊道德规范

的权威性。 特殊道德并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权威

性，而专业伦理学作为特殊道德“与所有其他得到

辩护的特殊道德共享常识道德规范”，将“尊重自

主、不伤害、有利和公正四原则”当作是审慎判断和

道德思考广泛认同的支点。他们将不伤害、有利和

公正追溯到戴维·罗斯的《正当与善》，而尊重自主

原则援引《贝尔盟报告》的“尊重人”原则。
不难看出，比彻姆用常识道德联姻并解释生命

伦理学，尽管这并不表明可以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从生命伦理学看，除了善恶之外，义务、责任和专业

精神也可以用来刻画生命伦理学的本质。 但是由于

二者的理论目标有别：常识道德注重善恶评价，而生

命伦理学更注重职责、义务，它不同于常识道德之处

在于“尽你的职责”。 对生命伦理学而言，责任比纯

粹的善恶评价更为重要。 在此意义上说，生命伦理

学可以作为常识道德的一个方面。

二、常识道德进路的合理性辩护

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进路，比彻姆

为此提供了实证主义、规范理论、概念论证和方法论

四种论证。
其一，实证主义论证。 实证研究并不具有普遍

性，因为在所有人群中开展经验性研究，既不现实也

不可能。 但是，实证论证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展开，
从而论证常识道德的可能性。 “如果实证调查能表

明在道德信仰中存在普世性的内容，那么常识道德

将得到经验性辩护。”为此，比彻姆借用罗尔斯的

“原初假设”———所有忠实于道德和客观道德判断

的人，都接受他们提出的规范作为常识道德的核心

方法———开展经验性论证。 参与实证研究的道德主

体，具有经得起审慎判断检验的信仰和客观的道德

判断能力。 以不伤害原则为例，它能成为常识道德

的合理内容，是因为任何忠实于道德的人都不会拒

斥这项普遍性原则。 当然，实证主义也可以证明常

识道德不存在的可能性。 对常识道德而言，经验性

论证虽不构成规范性证成，但有助于我们利用“反
思平衡法”避免道德判断的主观性和道德偏见。

其二，规范性的理论辩护。 道德规范的合理性

辩护在于它们能实现道德目标上的有效性，换言之，
实用主义能为常识道德提供目的性辩护。 在比彻姆

看来，道德规范满足实用主义的条件是，当且仅当所

有因素如人类的有限性、脆弱性等都纳入考虑范围

时，它们才是实现可知目标的最好方式。 为此，他融

合功利论、义务论、权利论和德性论为常识道德规范

提供辩护。 虽然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互相排斥，但
是我们不应该夸大理论之间的差别。 实际上，它们

在案例评估和政策塑造中也存在理论上的趋同和共

识，比如说承诺、感恩父母、不伤害他人以及提升他

者福祉，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语词表达，罗斯用

“初始义务”，边沁用“效用”，美德论者用“德性”。
为寻找理论趋同和共识，需要借助人类理性。 所有

理性人都意识到，我们理性的行为是因为不应该实

施非理性的行为。 “理性人避免死亡、疼痛、残疾，
以及自由和快乐的缺失。 他们不仅知道他们的易错

性和脆弱性”，而且知道会被他者伤害和欺骗。 如

果对他人实施不道德行为，会增加他人被伤害的风

险。 因此，从理性视角看，常识道德成为一种规范是

基于它能让人类避免伤害并促进社会繁荣发展。
其三，概念性论证。 概念性论证从道德的定义

切入，如正当、义务和责任等规范概念，阐释道德概

念的重要意义。 如菲利帕·富特（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Ｆｏｏｔ）所
言：“一个道德系统似乎有必要消除特别的危险和

获得特定的受益，因此从道德视角看某些事物必然

作为系列行为的目标而显得十分重要或不重要，这
种判断的起点由道德概念确定。 我们可以称之为道

德善恶的‘概念标准’。”比彻姆认为，我们接受道

德概念包含规范性范畴，是因为道德内在地涵盖某

些行为指南和具体的道德指导。 在规范意义上，道
德规范是明确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 如果道德规范

拒斥权利等规范性范畴，即便描述性意义上的道德

允许容纳此类道德规范，都不利于明确道德实践中

的社会责任。 原则主义能提供规范性的框架，并在

常识道德的起点中占据一席之地，恰恰因为这些规

范是道德概念的关键元素；而纯粹的道德规范则并

非如此重要，即使他们与常识道德是完全一致的。
其四，反思平衡法的方法论证明。 比彻姆强调，

生命伦理源自常识道德并在某种程度上携带常识道

德的权威，但是他们并未对常识道德与其衍生内容

之间做出区分，没有阐述作为常识道德衍生品的生

命伦理学具有何种程度的权威。 为了链接常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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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衍生品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了“细分”和“平
衡”两种方法。 细分是将常识道德规范缩小并应用

到特定环境中，只要与赋予规范道德权威的原初规

范保持某些清楚的联系就可以永久地持续下去。 当

多个普遍规范应用于特定事务且存在互竞价值时，
则需要使用权衡规则。 “当个体或群体的主流道德

与他们审慎判断发生冲突，为了达到平衡他们必须

做出调整……反思平衡的目的是匹配、删减和调整

审慎判断、规范和信念以达成内在一致。”特洛特

盛赞比彻姆将反思平衡法有效应用于他们的普通框

架中：“将反思平衡当作一个不断规范和平衡的过

程，这是探究道德反思非常合理的观点。 他们依靠

充满智慧的反思平衡法，几乎超越了理论生命伦理

学主体中的学术限制。”

三、常识道德进路遭遇的批评

经过比彻姆的细致阐发，常识道德进路不断走

向生命伦理学的学术前台，很快引发学者的关注和

热议。 但也遭遇他者的批评，它们主要聚焦常识道

德的权威性难题以及它与临床实践的相容性困境。
１．常识道德的权威性遭遇文化多样性和道德流

变的挑战

常识道德的权威性强调道德的共性和普世性，
遗忘了文化多样性和道德流变。 大卫·德格拉齐亚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Ｇｒａｚｉａ）区分了常识道德的两种意思：第一

种是指系列广泛共享的道德信念；第二种意指被部

分人共享的系列道德信念，他们将自己的道德见解

提炼为审慎的道德判断，并将他们的道德思想与评

估道德理论的标准保持一致。第二种理解会导致

人们屈服于错误的道德共识，即为追求常识道德而

遗忘少数群体的道德诉求，以致产生不合理的道德

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常识道德在生命伦理学领域

中的合理性预设面临挑战。 生命伦理学家通常认

为，常识道德构成了基本一致的规范体系。 但是，在
一般的规范伦理学中，该预设并非理所当然。常识

道德有三个假设：一是普遍的、跨越历史的常识道

德，可以作为判断各种行为的规范基线；二是常识道

德处于一种相对稳定有序的均衡状态；三是原则主

义者和其他常识道德方法的支持者认为，常识道德

可以作为具体政策和实际建议的基础。 这些预设遗

忘了跨文化情景下、道德流变中不同道德认知和道

德决策情况。

其一，文化多样性挑战常识道德的权威性。 按

照比彻姆的观点，常识道德权威性存在于反思平衡

的所有元素中，那么“审慎判断”也应该携带常识道

德的权威。 然而，生命伦理中的审慎判断源于西方

的政治著作，并不能反映人类的多样性视角。 以病

人自主选择为例，尽管他们认为自主意味着做出知

情选择的权利，但是病人自主会遭遇跨文化的挑战。
例如，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不少患者的治疗

并非个体自主，而是获得“家庭知情同意”。 事实

上，罗尔斯在尝试应用反思平衡时已意识到文化价

值的影响，并反对将他的理论应用于西方民主之外

的价值领域。 如果关于自主权的审慎判断依赖于西

方道德文化场景，它们并非常识道德权威的延伸，那
么，比彻姆宣称的“选择权”并不必然携带常识道德

的权威。 即便是在西方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中，对于

公共伦理问题也强调共济和互惠原则。 特洛特指

出，道德权威的重要源头只能被良知等模糊感知，道
德权威会以多元的形式产生多样化的道德，他们具

有普遍内容（如果存在的话）；而且将常识道德权威

延伸至普遍规范之外也有困难。鉴于此，我们有充

分的理由拒绝他们关于生命伦理携带常识道德权威

的论断。
其二，道德流变也会影响常识道德的权威性。

医学、金融和商业等社会领域会影响价值观的道德

感知程度。 聚集法和网络分析法实证研究表明：生
命伦理学原则作为主要工具，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
但并非根植于普遍的常识道德。比彻姆将人类历

史上存在数十年的“尊重自主”作为一个广泛接受

的常识道德范畴并不妥当，因为该原则存在“时间

长度、稳定性和适用性”的问题。 自主性在人类道

德心理学中仅仅具有脆弱的基础，相比于其他道德

价值，自主原则并不是一种内在价值。 当人们参与

涉及反思性思考的决策过程时，生命伦理能为道德

判断提供一种有用的框架和方法。 认知能力在道德

判断中发挥作用依赖于一定条件，如精神负担轻或

时间压力小等；而机会缺乏时如时间紧张、精神负荷

强度高的情况下，则依赖于内化和具有创造性的价

值观。 尽管比彻姆进行了不断修正和调适，将不伤

害他人作为确定道德承诺人的合理标准，不断吸收

弗兰克纳、罗斯和格特的理论元素，但是其忽略了理

论建构应立足于实践的“非哲学路径”，为达到其

普遍性造成了所谓现实与历史断裂、地缘政治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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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困境。
２．常识道德与临床实践存在的不相容性

生命伦理学是一个自治领域而非公域或私域。
作为独立的道德王国，其专业承诺和特殊要求唯有

通过医学专业人员合理且理性的“重叠共识”才能

得以阐释。 常识道德与生命伦理学不相容，与良善

的临床实践完全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提出这一挑

战的是美国生命伦理学者罗萨蒙德·罗兹。
其一，从否定层面看，二者的实践逻辑存在不自

洽性。 按照逻辑规则，反例个案可以用来反驳普遍

性。 如果用常识道德解释生命伦理，那么医学专业

人员与常识语境下的行为要求也必然相同。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罗兹列举了七个反例，包括照顾自

己的利益、自主选择、共享信息、判断他者价值、假定

他者具有自主性等。在常识道德和医学专业道德

中，它们分别表现为道德理想和道德义务、允许行为

和禁止行为，甚至是禁止行为和道德义务。 具体言

之，日常生活中，提供帮助是一种理想状态，你可以

拒绝为他人提供帮助，但是在医疗语境下，对于他者

的医疗诉求，医者有义务提供帮助。 日常状态下，我
们推断他者是否具有自主能力是一种冒犯，但是在

临床语境下，评估他者能力则是一项义务。 这种差

异表明，医学专业人员不能依赖常识道德指导临床

实践、解决临床难题。 比彻姆等虽提及在特殊环境

下如专业环境，道德理想转变为道德义务，但是他们

并没有解释从道德理想到严格义务的重大转变所发

生的根源和机理，忽视了医疗领域评估患者决策能

力的道德责任。 换言之，医学专业产生的道德义务

对非该专业人员缺乏约束力，医疗过失的发生也在

于专业责任而非常识道德。
其二，角色与专业差异决定了生命伦理学需要

回归专业伦理学。 常识道德与专业伦理不契合的逻

辑起点在于角色和专业的差异。 尽管常识道德也倡

导专业责任，但是它们明确否定专业的中心性。 角

色伦理与常识道德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任何人都

可以实施与其角色相应的行为，所有与角色相关的

义务都受常识道德支配，但是医学专业人员是一种

专业而非角色。 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
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将专业界定为“在职人员履行某些社会

中具有价值职能的角色集合，具有他们的行为规范

和誓言、他们自身的技术语言，甚或有时统一的服

装”。 当然，这种界定并未阐释专业与角色的差异

及其发生原因。 专业与角色的差异在于社会给予专

业人员不同于普通公民的权力，如新冠肺炎暴发期

间医务人员救治病人和实施核酸检测的权力。 专业

人员的特殊自由来自特定的环境，这种环境禁止普

通公民而允许专业人员实施这种行为。 这表明，社
会赋权专业人员的使命并非来自外在专业的常识道

德。 为了让专业人员享有特定的自由，每个专业包

括医生、军人和教师等，都必须为该专业阐明特定的

道德规范和对于相应成员的专业特征。
其三，医学专业的特权来自个体对于独特道德

义务的接纳。 医学专业人员拥有大量专业知识和技

能，但是这些知识技能并未赋予他们权力和责任，专
业权力植根于他们对独一无二的义务的接纳。 罗兹

认为，生命伦理学涉及众多义务，但是核心义务包含

“获得信任并值得信任”“利用医学知识和权力促进

患者和社会利益”，这两项义务为生命伦理学提供

奠基性论证。 专业人员履行核心责任需要依托特定

的权力，若缺乏特定权力的保证，则不可能履行相应

的责任。 换言之，医学专业人员通过接纳专业义务

而问诊和检查患者，以一种值得信任的方式使用社

会赋予的权力促进患者和社会利益，医者对道德义

务的履行和他们值得信任的双重承诺使他们获得了

社会的信任。 在《值得信任的医生、医学伦理与专

业精神》一书中，罗兹强调，“公开承诺维系患者利

益，并运用他们的专业推理能力获得社会对于医生

专业的信任。 需要获得医学帮助的群体因为信任医

学人员和医疗机构，信任的前提在于他们值得信

任”。 总之，医疗专业人员的独特义务而不是常识

道德，成为他们获得职业特权和社会信任的基石。

四、比彻姆对常识道德进路的回应及本文的思考

自提出以来，常识道德进路就面临各种质疑，相
关学者在回应各种质疑中不断丰富完善常识道德进

路。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常识道德的权威性质疑和

理论预设，比彻姆给出了“道德目标、目标实现的规

范性解释与规范正当性（适用性和连贯性）”的辩

护。 关于常识道德与临床实践不相容性的挑战，则
开启了生命伦理在专业伦理进路的思考。

１．比彻姆对罗兹的回应

在罗兹质疑常识道德对于临床实践的指导性之

后，比彻姆认为她的两种观点都是失败的。

其一，罗兹没有分析作为专业的生命伦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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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也没有提供“医学专业精神”的内容。 比彻姆

虽然没有赋予常识道德以精确的专业意蕴，但是并

未搁置对于医生专业伦理概念的分析。 他聚焦医生

的专业道德的范例，如以《贝尔盟报告》为例阐述医

生的道德源于常识道德：该报告对于医生尤其是参

与临床试验的医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医生以及

其他健康专业人员必须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和病人利

益，其基本原则就是“病人福祉、病人自主和社会公

正”，而这些内容是一般的道德原则。
其二，罗兹忽视了生命伦理学领域义务、德性和

权利的阐释。 关于常识道德的解释中，比彻姆给予

大量篇幅解读相关道德理论及其在医疗领域中的具

体应用。 比如说，他们在道德品格和道德理论两个

部分考察了德性理论，在道德品格部分在介绍美德

概念基础上，剖析了专业角色中的德性：照护德性和

同情、良知、诚信等德性。 在道德理论部分再次解读

德性，提出德性不同于规则的特殊地位。
其三，罗兹忽视了比彻姆等对于“细化和具体

化”的解释。 比彻姆认为，具体化是他们花费大量

精力阐释的一个范畴，他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原则、人
权以及相关促进生命伦理和研究伦理范畴的具体

化。 他们借鉴了理查德森的“细分理论”，用以解释

如何将抽象的普遍性原理应用于生命伦理的具体决

策中，而罗兹似乎完全置之不理。
２．本文的思考：生命伦理学进路的现代转型

在实践伦理学领域，最基本的挑战在于为有争

议的伦理问题提供合理的规范和伦理决策框架。 这

种框架必须在经验的不确定性和“合理的多元主

义”的事实之间发挥作用，并融合形式伦理和质料

伦理两个向度。 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长期存在的

问题涉及判断依据的根源，实践伦理学的关注点是

寻找产生这种依据的方法，而不是首先解决关于规

范的性质和来源等具有争议的哲学问题。
比彻姆和罗兹关于生命伦理基础的理论看似彼

此抵牾，但实际上二者链接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关于

生命伦理学的画面：常识道德和专业伦理共同构成

生命伦理的两个面向。 比彻姆以常识道德作为生命

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用传统伦理学理论

解释一切社会行为，沿袭了西方哲学“发现确定性”
的论证路径。 该路径依托设计来发现独立于人类思

维和判断的概念，使它们对于每个人具有知识和道

德上的权威。 这些永恒的概念跨越文化、国界和宗

教信仰，如柏拉图的“形式”、斯特劳森的“文化结

构”以及佩里格里诺为了回应疾病催生的脆弱性而

提出的“疾病事实”和“专业行为”。 然而，永恒概念

的发现必须解决它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因为

它意味着我们具有摆脱偏见的知识和能力。 在西方

医学传统中，《希波克拉底誓言》似乎表达了生命伦

理概念的永恒形式，且被现代人所继承。
但是，时代发展和语境变迁的现实表明，永恒的

医学专业伦理观并不在希波克拉底的文本中，更不

在希波克拉底传统的想象中。 尽管该誓言为建构医

学专业精神提供了朴素的理念，却并不是现代生命

伦理学的源泉，因为它遗忘了现代医学的专业属性

和伦理的质料向度。 传统社会处于角色模式中，社
会分工并未实现。 医生并非纯粹的专业，而是社会

角色，常识道德可以解释抽象的善恶判断和提供行

为对错的基础。 自近代以降，医学发展成为具有自

身目的、价值与实践的专业，常识道德在阐释现代医

生专业行为方面遭遇“普遍主义的贫困”：忽视医学

实践和医学专业伦理推理内在的复杂性，遗忘医生

专业的特殊性。 医学专业的具体内容成为生命伦理

的质料和内容，如果抽离这些内容而空洞地谈论道

德，就会陷入道德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窠臼。
“在某种程度上，诉诸常识道德来阐释辩护性议题，
造成一种以危险的临时性印象，对解释共同规范性

的合法性未给予足够的反馈。”应该说，比彻姆意

识到该问题的存在，从而采取了细分等方法进行补

充，并做出了必要的妥协。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常识道德理论是作者意识到传统基础主义模式在现

代社会伦理中遭遇尴尬境地而转向的理论支撑，但
是它融合了“反思平衡”“融贯主义”和“重叠共识”
等方法，实质上是对基础主义的一种妥协。

遗憾的是，这种妥协不能完全回答生命伦理学

的专业属性，未能穷尽生命伦理学内在的本质，只是

将专业伦理作为生命伦理学的点缀。 以医学科研伦

理审查为例，仅仅理解审查中的风险—受益、知情同

意、受试者选择公平等要素，并不足以理解内在于程

序中的具体质料。 只有清楚那些药物的临床应用带

来何种风险和具体受益，方可以进行风险—受益评

估。 如果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介入，伦理审查就会

成为一种摆设和形式。 为此，“罗兹另辟蹊径，主张

从专业伦理本身讨论生命伦理学，而不能从常识道

德推演出医生专业伦理，具有合理性”。 与其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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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道德与医生专业伦理不相容，毋宁是，仅用常识道

德解释医学专业伦理是不恰当的、站不住脚的。 按

照罗尔斯“社会结构中各部分不同的目的与作用解

释了不同种类的不同原则”的观点，医学伦理可以

作为一种追求可靠性的创造。１８ 世纪，两名医学

家约翰·格里高利（ Ｊｏｈ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和托马斯·帕茨

瓦尔（Ｔｈｏｍａｓ Ｐｅｒｃｉｖａｌ）“发明”了作为专业的医学伦

理学概念，该路径奠基于休谟“同情心”的情感理

论。 它要求医生有三个承诺：具有科学上和临床上

的能力，以病人健康相关利益为重，将个体利益、系
统性维护集团或行业协会的自身利益居于次要地

位。格里高利的《关于医生职责和资格的讲座》
（１７７２ 年）和帕茨瓦尔的《医学伦理学》（１８０３ 年）先
后被介绍到美国，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首个国家

专业规范———１８４７ 年美国医学会的《医学伦理准

则》。 至此，医学伦理成为具有跨文化、跨宗教和跨

国界的现实概念。
生命伦理学作为生物技术时代医学伦理学的新

范式，拓展了医学应用的空间，延续了医学的疾病、
健康理念和专业性特征。 作为专业性的生命伦理学

范畴，具有不同于常识道德的两个特征：一是专业美

德包括诚信、谦逊、同情、自我牺牲等，是医学履行专

业承诺且因此优先于伦理原则的必要条件。 生命伦

理的四原则通过为医学专业提供行为规范完善专业

美德，医德规范必须源自医生行为的特殊性，并通过

医学专业人员的理性和合理化的“重叠共识”给予

诠释。 二是创构概念的脆弱性。 不同于永恒概念的

超越性，创构概念是脆弱的。 如果太多医生违反医

学的道德承诺，就不会再有医学专业了。 因此，将医

学伦理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使医生坚守专业操守，
能够为医疗领域的专业自治提供道德方向。

五、结语：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

生命伦理学自产生伊始就成为普遍主义和特殊

主义之争的重要场域。 常识道德遵循普遍主义逻

辑，为医疗专业行为提供了善恶判断标准。 医生作

为“人”的角色和“医生”职业的关系，很好地诠释了

常识道德与专业伦理的内在联系。 人的角色要求医

者首先要明确日常生活中的对错善恶，而医生专业

对于在临床决策的判断则增加了专业技术。 二者既

相通又有不同之处，完全将二者割裂开来也不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伦理与常识道德并无显著不

同。但是，随着医学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

展，因常识道德而建构的善恶标准已经无法完全阐

释医学专业道德的专业性，因此需要用历史的眼光

和动态的视野考察专业道德的本质。
随着医学的专业化、机构化和法治化，医学道德

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就有学者提出重新审视医学的哲学和伦理学。
在医疗实践中，技术、社会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

我们清楚自己的目标和责任。 为了回应医疗保健制

度、官僚化、过失行为以及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和其

他议题，有必要关注医学的哲学和伦理学。 佩里格

里诺也多次声明“重构医学道德”的观点。 他认为，
医德的核心是治疗关系，它由三种现象来定义：疾病

事实、专业行为和医学行为。疾病事实使患者处于

脆弱和依赖的地位会导致不平等的关系；专业行为

意味着承诺提供帮助；医学行为是促使医学做出最

有利于病人的治疗决定的行动。 因此，既需要用伦

理学的理论审视医学实践中的道德问题，又需要挖

掘医学实践的特殊本质，方可打通从常识道德到专

业伦理之间的壁垒，实现二者的可通约性。 罗兹提

出的专业伦理进路无疑丰富和拓展了生命伦理的学

术视野和教育方式，对于开展生命伦理教育提供重

要启示：常识道德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足以回答现实

临床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回到医学专业本身方可建

构解释现代医学专业道德的理论进路。

注释

①涉及该词的生命伦理学著作或解读对于“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译法不

一。 有学者翻译为“共同道德”或“公共道德”，本文采纳“常识道

德”的译法。 比彻姆主张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替换使用，且相对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或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
ｒａｌｉｔｙ 而言。 事实上，在西季威克著、廖申白译的《伦理学体系》中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和斯洛特著、周亮译的《从道德到美德》
中的“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均将“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翻译为

“常识道德”。 从格特和比彻姆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尽管他们

使用的是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但是在参考书目中提及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与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相近，因此翻译为“常识道德”更为贴切。
②⑨⑩Ｔｏｍ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３， ｐｐ．４－５， ｐｐ．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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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ｏｓａｍｏｎｄ Ｒｈｏｄｅ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ｏ ｒｅ⁃
ｐｌａｃ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 ｈ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Ｒｈｏｄｅ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ｈｅ ｈａ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ｕｔ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ｅｇ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ａ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ｉｔ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ｂｕｔ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ｈａｓ ｉｎｃｕｒｒｅｄ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ｃｃ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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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礼论研究专题】

荀 子 欲 物 关 系 新 解∗

李 晨 阳

摘　 要：学界通常把《荀子·礼论》中“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句解读为从正反两个方面重复表达一个

意思，即所欲之物不能超过现存之物。 按照这种解读，荀子的主旨是把欲望限制在现有财物的范围之内。 这种解

读既不符合荀子原句的表述，也不符合荀子哲学的宗旨。 实际上，这两句是说人的欲望不必受现有物资的限制，欲
望的满足不应耗尽物资供应。 在荀子看来，通过礼的有效节制，欲望的增长可以促进物资的生产，物资的供应可以

满足欲望。 如此，则“物”与“欲”互相扶持而双双增长，即“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关键词：荀子；物；欲；礼；增长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０１－０７

一、导言

荀子对儒家哲学的最主要贡献是他关于礼的理

论。 《荀子》一书对礼的论述最集中的体现是《礼
论》篇。 该篇开宗明义，表述荀子对礼的起源的

主张：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
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

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
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①

这里，荀子明确地把礼与欲联系起来，人有欲而

求，所以必须用礼加以节制。 学界通常把荀子“使
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句解读为从正反

两个方面重复表达同一个意思，即所欲之物不得超

过现存之物，其主旨是把欲望限制在现有物资的范

围之内，省用物资。 这种通常的解读既不符合原句

的表述，也不符合荀子哲学的宗旨。 这种解读的最

大困难是它使荀子的哲学无法说明社会的经济发

展。②具有超出世上现有财物的欲望是社会发展的

必要条件，不然，社会就不可能发展。 按照通常的解

读，荀子的哲学就不能给社会发展留出空间，而荀子

恰恰是很重视发展的。 本文论证这两句的意思是说

人的欲望不必受现有物资的限制，欲望的满足不应

耗尽物资供应。 荀子主张，通过礼的有效节制，欲望

的增长可以促进物资的生产，物资的供应可以满足

符合礼的欲望，如此，则物与欲互相扶持，即“两者

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

把“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简称 “物欲

两句”。
在解读《荀子》时，本文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是

善意的合理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即在解读

古代文献遇到模棱两可的地方时，要对原作者的意

思尽量做出比较合理的解读，尽量把其意思说通。
这是现代人文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则。 第二是

统一连贯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即把作

者的话放到其上下文中去理解，把具体观点放到其

整个思想系统中去理解。 这是当代诠释学使用的一

个基本原则。 这两个原则合理使用，可以帮助我们

合理地解读荀子物欲两句的意思。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Ｔｉｅｒ－１ 基金（＃ＲＧ１１４ ／ ２０）。
作者简介：李晨阳，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教授（新加坡　 ６３９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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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荀子物欲两句的通常解读

对荀子所言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

欲”，学界有些常用版本（比如王先谦、王天海、梁启

雄等）仅仅或者基本上重复荀子的原句，不做明确

的展开和表述。 笔者所见的做出明确表述的版本，
则都把这两句说成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表达的同一个

意思，即 “使人们的欲望不消耗尽财物”。 兹举

几例。
例一，北大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
　 　 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

不到满足，使物资也不至于为人们的欲望所用

尽。③

例二，张觉的《荀子译注》：
　 　 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不

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④

例三，高长山的《荀子译注》：
　 　 让人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又一定不能用尽

财物，使财物一定不会因为满足人的欲望消耗

尽。⑤

例四，李波的《荀子注评》：
　 　 使欲望必定不因财物的缺乏而得不到满

足，财物必定不因欲望而耗尽。⑥

这些选段中前一句的意思都是必须有足够的物

资满足欲望；后一句则表示物资不能被欲望消耗殆

尽。 其数量方面的逻辑值，无论表述为“欲＜物”（欲
必须小于物）或者“物＞欲” （物必须大于欲），皆是

等值的。⑦

英语学界在翻译《荀子》时也采用了同样的解

读。 三个比较流行的翻译版本皆是如此。
例五， Ｂｕｒｔｏｎ Ｗａｔｓｏｎ 的 Ｈｓüｎ Ｔｚｕ： Ｂａｓｉｃ Ｗｒｉｔ⁃

ｉｎｇｓ：
　 　 Ｔｈｅｙ ｓａｗ ｔｏ ｉｔ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ｖｅｒ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ｆａｌｌ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ｒｅｄ．⑧

按照 Ｗａｔｓｏｎ 的解释，这里荀子第一句说人的欲

不要超过（ｏｖｅｒｅｘｔｅｎｄ）满足欲望的财物所提供的范

围，第二句说满足欲的财物不能少于所欲之财物。
例六，Ｊｏｈｎ 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的 Ｘｕｎｚｉ：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ｏｄｓ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ｓ．⑨

“Ｗａｎｔ ｆｏｒ”即不能满足。 前面加否定词“ｎｏｔ”，
第一句就是欲不会或者不能得不到满足。 第二句说

物不会被欲消耗用尽。
例七，Ｅｒｉｃ Ｈｕｔｔｏｎ 的 Ｘｕｎｚｉ：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ｘｔ，

这是目前英语界最新的《荀子》翻译：
　 　 Ｔｈｅ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ｎｅｖｅｒ ｔｏ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ｎｅｖｅｒ ｔｏ ｂｅ ｄｅｐｌｅ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ｓｉｒｅｓ．⑩

其意思也与上面两个翻译相同。

所有这些中、英文的解读的共同点是，荀子的第

一句说欲———在所欲的数量和质量上———不能大于

物，第二句说物必须大于欲。 即两句话的语义等值，
都说欲不（可）大于物。

三、通常解读的困难

这种通常的解读有三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它

不符合原文讲的“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第二个困难是无法合理地解释荀子接下来说的“两
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第三个困难是通常的

解读与荀子的整个关于物欲互相作用以促进发展的

思想不符。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困难。 荀子原文说“使欲必

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
们把“使”和“必”暂时放在一旁，集中讨论“欲不穷

乎物，物不屈于欲”的意思。 讨论清楚之后，就可以

把“使”和“必”放回去还原荀子的原意。 《说文》：
“穷，极也。” 《荀子》一书中所用的“穷”字，既有贫

困的意思，也有穷尽的意思。 用作穷尽之意，可见

《荀子·修身》“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 先秦文献

中“穷”与“屈”并，可见于《庄子·天运》“目（知）穷
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 “穷乎”之“乎”是“于”
的意思，《荀子·劝学》：“道出乎一；治生乎君子，乱
生乎小人。”《史记·礼书》转引此两句时则直接以

“于”代“乎”，作为“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
可为佐证。 同时，“于”表示被动式，如《荀子·修

身》“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所以，“不穷乎”表示

“不尽于”；“不穷乎物”即“不尽于物”。 对“物不屈

于欲”一句，杨倞训“屈，竭也”，即“不屈于”等于

“不竭于”。 “物不屈于欲”也就是说物不被欲消耗

殆尽。 王先谦即明确把荀子物欲两句读为“欲不尽

于物，物不竭于欲”，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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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面的分析，“不穷乎”和“不屈于”表达的

是一样的意思。 荀子在说“欲不穷乎物，物不屈于

欲”时，前后将“物” “欲”倒换了位置。 如果“不穷

乎”和“不屈于”是一个意思，“物”“欲”倒换了位置

之后，只有在物欲等值的情况下，转换后的两句话才

能逻辑等值，表达同一个意思。 鉴于公认的理解，第
二句的意思明确表示物要大于欲，这里的物欲不等

值。 “物不竭于欲”的要求甚至不允许在物满足了

欲之后没有剩余（即事实上物欲等值），因为那种情

况下实际上还是“物竭于欲”。 所以在荀子那里，当
“物”“欲”倒换了位置之后，“欲不穷乎物，物不屈于

欲”就不可能说同样的意思。 因此，通常的解读与

原句不符。
有的荀子学者无疑已经意识到通常解读与原句

不符的困难。 比如，钟泰在《荀子订补》的“礼论”部
分中把“欲必不穷乎物” 读作 “欲不尽物”。 他把

“乎”字删掉，把被动句改为主动句，把“不穷乎”改
为“不尽”，而非“不尽于”，从而把“欲不穷乎物，物
不屈于欲”解读为“人之欲不尽物，而物亦足以给人

之求，故又曰物必不屈于欲”。 请注意，钟泰保留了

后一句“不屈于”中的“于”字，保留被动式。 经过如

此删一字的特别处理，虽然“欲”和“物”在两句中交

换了位置，但前一句是主动句，后一句是被动句，还
是可以把两句解读成一个意思，从而达到两句逻辑

等值的目的。 但是，在后面的讨论中，他却又接着说

“欲不尽物，物不屈欲”，又把后一句的“于”字也删

掉了，与前句里删掉“乎”字一致，也把后一句由被

动式变成主动式。 如此一来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麻

烦。 “物不屈欲”的意思是“物不竭欲”或者“物不尽

欲”，即欲大于或者超出物的范围，欲＞物。 这样，钟
泰转了一圈儿又与自己前面说的相矛盾，还是达不

到把两句解读成同一个意思的目的。 他遇到的困难

恰恰说明，如果我们忠于荀子的原句，就不能把两句

读成一个意思。
应该指出，通常的解读把“欲必不穷乎物”解释

为，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

满足，属于不当地使用了善意的合理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这些学者们坚信荀子不会认为欲望

可以超过物，所以宁肯强行篡改荀子的原句，也要把

荀子解释成他们自认为合理的立场。 本文论证，他
们自认为合理的立场与荀子的意思不符。

通常解读的第二个困难，是它无法合理地解释

荀子接下来的两句话，“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

也”。 学界对“长”字的解读有所不同。 有人读作

“ｚｈǎｎｇ”，也有人读作“ｃｈáｎｇ”。 较早把“长”读为

“长久”的如杨倞，“欲与物相扶持，故能长久”。 后

人有诸多效仿的。 比如，北大荀子注释组曰，“物资

和欲望能相互制约而长久地保持协调”；高长山

曰，“使财物、欲望互相制约而保持长久不变”。
这种解读与对前两句的解读有不一致的地方。 通常

的解读把荀子两句说成一边倒的一个意思，即物要

一直大于或者多于欲。 若此，则不能说明欲与物如

何能够“互相制约”“互相扶持”。
同样的困难也见于海外的有关解读。 比如艾文

贺（Ｐ．Ｊ． Ｉｖａｎｈｏｅ）认为，荀子要在欲和物之间达到一

种“令人满意的对称性”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艾文

贺说，＂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ａｇｅｓ ｄｅｖ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ｂ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ｓ ｂｏｕｎｔｙ ｉｎｔｏ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古代圣

人们制作礼义，从而达到人的需要和自然的限制之

间的和谐平衡，实现一种令人满意的对称性）。 艾

文贺使用“对称性”的表述，而不是只由一方限制另

一方，似乎也在说欲望和物资能够相互制约而保持

协调。 但是他引用 Ｗａｔｓｏｎ 的翻译，其实不能支持他

的解读。 其引文加括号注解如下：
　 　 Ｔｈｅｙ （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ａｇｅ ｋｉｎｇｓ） ｓａｗ ｔｏ ｉｔ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ｎｅｖｅｒ ｒａ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ｄｅｐｌｅｔｅｄ ｂｙ
（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Ｔｈｕｓ ｂｏｔｈ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ｓｏｎ ８９） ．

Ｗａｔｓｏｎ 的翻译把荀子两句读作一个意思，都是

要保持物大于欲，不能从中得出欲望和物资能够相

互制约而保持协调的结论。
钟泰则主张：“长读丁丈反，亦非长久之意。”

“丁”此处读音是 ｚｈēｎｇ。 长读音丁丈反，即 ｚｈǎｎｇ。
可是他主张“两者相持而长”的“两者”不是指欲和

物两者，而是指“欲不尽物，物不屈欲”两句。 问题

在于，即使“欲不尽物，物不屈欲”这样的“两者”可
以“相持而长”，归根结底，那也只能是因为“欲”与
“物”两者能“相持而长”。 所以，钟泰的说法并无补

益。 他把“长”读成“增长”的“长”则是正确的，有
助于我们合理地解读荀子物欲两句。 作为“增长”
的长，与“消”相对。 荀子物欲两句的上下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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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

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如果我们把上下文中的“养”与“长”联系起来

看，“长”应为“增长”的“长”。 约同时代的孟子云：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荀

子在《王制》 《富国》 《王霸》诸篇里多次把“养”与

“长”连用（详见下面“王制”引文例子），也说明他

讲的“养”与“增长”的“长”有联系。 荀子物欲两句

的上文讲“养欲”，下文讲到的“长”应该是“增长”
的“长”，而非“长久”的“长”。

与此相符，梁启雄在《荀子简释》中说：
　 　 “持”，借为“待”。 《说文》：待，竢也。 “两

者相持而长”，乃谓“欲”与“物”相俟而增。

董治安与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则对梁氏

的解读提出异议：
　 　 梁氏《简释》谓“持”乃“待”字之假。 “两

者相持而长”，乃谓“欲”与“物”相俟而增，甚

谬。

董郑二氏此看法也不难理解。 如果按照通常的

解读，把物欲两句读为同一个意思，皆曰欲不可以超

过物，那么，说欲与物相俟而增，似乎真的说不通。
然而，梁启雄的解释在司马迁那里可以找到佐证。
《史记·礼书》转述《荀子·礼论》曰：“使欲不穷于

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如
此看来，梁氏说“持”乃“待”字之假，并非没有根据。

“相待”有互相凭借的意思。 如此解读“两者相

持而长”一句，当代学界大多接受梁氏之说。 比如

张觉的《荀子译注》，“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

约中增长”；李波的《荀子注评》，“二者互相制约

而增长”；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译》，“两者相须

而增长”。 把“长”读作“增长”的“长”，与荀子讲

的“养欲”的思想一致。 但是，无论是两者“相持”还
是“相待”而长，都要求两个方面的互相作用。 一方

面欲待于物，另一方面物待于欲。 接受这种解读，在
逻辑上要求我们不能按照之前通常的解读，把荀子

物欲两句解读成只是一个意思，即仅仅读成欲不可

超出物，而是要解读为两者可以互相超出，同时两者

的关系受礼的节制。 我们会在后面具体讨论这是如

何可能的。
通常解读的第三个困难，在于它违背荀子关于

发展生产、扩大财源的整体哲学思想。 荀子哲学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它主张要“制天命而用之”，
而绝不仅仅是坐守着大自然奉献的财物，通过省用

节流达到细水长流的目的。 《天论》曰：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

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侍（待）之，孰

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与聘（骋）能而

化之！ 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

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为了实现“有物之所以成”的目的，荀子对人类

可以掌握自然、发展自然、扩大财源持积极而乐观的

态度。 《富国》曰：
　 　 若是则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
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

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 夫

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在荀子的时代，能够喊出“何患乎不足”如此响

亮的口号，需要有何等的气魄与前瞻能力！ 按照这

个道理，《王制》强调按照礼义，促进“养长”的具体

措施，曰：
　 　 君者，善群也。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
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故养长时，则六

畜育……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

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

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

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斩伐养长不

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遵循此“养长”之道，则世上万物丰盛。 施之以

礼，则社会在分配财物方面可以实现和谐有序。
《富国》曰：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 节用以

礼，裕民以政。 彼裕民，故多余。 裕民则民富，
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上以

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
无所臧之。 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故知节用裕

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

积矣。
《富国》篇有一段为荀子的发展哲学做了很好

的总结：
　 　 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

斟酌焉。 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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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 是知国计之

极也。
在这个方面，荀子省用与开源并举，这跟墨家单

方面的节用哲学形成很大的反差。 荀子曰：
　 　 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钟

击鼓而和。 《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瑲瑲，降

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 既醉既饱，福禄

来反。”此之谓也。 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

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

戚非乐，而日不和。
在荀子看来，墨家的尚俭节用是一种没有前途

的哲学。 儒家则节流、开源并重。 如果实行儒家的

办法，根本不用担心财物不足，反而是消费不了生产

出来的“暴暴如丘山”的大量财物。 由于这个原因，
荀子所关心的不是如何把欲望限制在世上已经存在

的财物范围之内，而是要在礼义的作用下“养欲”，
即“养人之欲”，使其与物相持而增长。 《礼论》曰：

　 　 故礼者养也。 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

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

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

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 故

礼者养也。
“养”不仅仅是满足的意思，也有积极调教、培

植的意思。 通过礼的培养，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可欲

的，什么是不可欲的，从而产生并维持对社会发展有

益的欲，有利于实现儒家的富裕社会的理想。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常对荀子物欲

两句的解读，强调欲不可超出世上之物的局限，不符

合荀子积极发展生产、扩大财源的思想。 荀子所言

“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明显

不是在陈述现实中存在着的物资，而只是他对美好

社会的憧憬。 这无疑是一种欲望，此欲望明显超出

了现实。 对荀子而言，只要有礼的指引，欲望就可以

超出现有财物的范围。 也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展

生产，创造财物，以到达“不时焚烧，无所臧之”的高

度发达的程度。 应该说，在这方面荀子比孟子更有

雄心大志。 《孟子·梁惠王上》勾勒出来的前景是：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在孟子的时代，能实现平民不饥不寒，已
经实属不易。 荀子描绘的前景远远超出温饱的水

平。 荀子这里所描述的极大丰富的“物”无疑尚未

存在，他所有的只是一种欲，一种毫无疑问的“不穷

乎物”的欲！
我们把荀子物欲两句放到他关于物与欲“两者

相持而长”的整句中解读，再进一步放到他的整个

哲学中理解，符合解读文献的统一连贯性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四、新解与总结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再回头看看荀子

《礼论》开篇一段：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
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

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
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首先，荀子对“欲”和“求”做了区分。 荀子在这

里说得很严谨。 他说“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争，争则

乱，乱则穷，而没有直接说“欲”而无度量分界则争，
争则乱，乱则穷。 这跟荀子在《富国》里说的有所不

同：“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但是严

格说来，“求”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欲而无求

则亦无争。 欲只是内心的意念，而“求”则是表现出

来的行为。 荀子认识到人自然有欲这样的事实，看
到人不受约束时就会循欲而“求”，所以“求”必须有

节制，从而得出人类社会需要礼的结论。
荀子明确主张，人的欲的多寡并不能决定是否

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 《正名》曰：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

者也。 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

欲者也。 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
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
按照韦政通先生的解读，主张去欲的是道家，主

张寡欲的是墨家。 荀子对两者皆持批评态度。荀

子认为，人之有欲无欲，欲之多寡，跟社会的治乱是

不同范畴的事情。 社会之治不取决于人是否有欲以

及欲之多寡，而是取决于社会是否能正确而有效地

引导欲望（“道欲”），即是否能够以礼导欲。 荀子

说，这是因为：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 欲不待可得，
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

这里的“可得”与《正名》接下来讲的“以所欲为

可得而求之”中之“可得”一致，与《礼论》中“欲而

不得”相对应，指的是可得之物。 这句话是说，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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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并不受现实中可得之物的限制。 当人们在

“求”所欲之物的时候，则应该服从可得之物的限

制。 承认人的欲望并不需要等到能得到所欲之物才

产生，也就是承认欲会大于现有的物。 荀子主张，人
们如何“求”其所欲，则由心来定夺。 当然，心是可

以由礼义节制的。 所以，“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

多，奚伤于治？”

荀子主张礼的作用是 “以养人之欲，给人之

求”。 人生来可以有很多可“欲”的东西。 礼告诉我

们什么是该求的，什么是不该求的。 实施礼义甚至

可以培养和调节人的欲望，以除掉去求不该求之行

为的根源，即“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

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 但

是荀子并没有说只能“欲”世上已经有的东西。 按

照荀子的这种想法，假如世上的苹果只够一人一个，
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能“欲”一个苹果，亦即“欲不待

可得”。 你可以“欲”更多更好的苹果，但是，你如何

去“求”，即如何去满足这个欲，则需要礼义的节制。
你去抢本来属于别人的苹果，当然不行。 但是，如果

你通过发展生产提高产量和质量以达到欲的目的，
则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要大大提倡的。 这也是

《富国》篇的宗旨。
其次，理解了荀子关于大力发展生产的基本思

想，我们就可以按照字面来解读“欲必不穷乎物，物
必不屈于欲”两句。 荀子这两句是说，我们的欲不

必受世上现有财物的限制。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生

产，为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欲望必须不能受现有之

物的限制。 同时，我们又绝不能让欲望消耗掉存在

的资源。 欲与物必须“两者相持而长（ｚｈǎｎｇ）”。 一

方面，按照礼义用已有之物来“养欲”，使人们知道

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欲”的，使欲向有益的方向发

展和增长。 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荀子主张铺张浪

费、滥用自然资源。 荀子主张以礼节欲、以礼节用，
并非所有的欲都值得提倡。 当时荀子还并不能预料

到人类欲望的增长有一天会危及大自然，危及人类

本身的存在，所以，他并不能明确地提出这方面的预

警。 但是他有关“节用以礼”的原则无疑很有当代

意义。 另一方面，欲则为扩展财物提供了动力和可

能性。 在荀子那里，“物”主要指自然产物，主要是

农业产物，而非工商业产品。 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所

关心的主要是粮食是否够吃、棉麻是否够用。 其实，
人之所欲不仅仅限于自然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正

是人们对尚未存在之物的欲望推动了社会的物质生

产，以至于我们今天有飞机、电脑、手机，等等。 在物

质方面，现代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于欲超过了

现有之物而引起的，欲望对于物质的超前性是社会

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荀子的哲学反

映了这个基本的真理。 我们当今可以把他的有关思

想放到现代物质发展的情境中考量，可以使荀子古

代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其现实作用。
总而言之，根据以上各方面的理由，荀子所言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是说先王制作礼的目的是让人的

欲望不受现有物资的限制，同时欲望的满足不应耗

尽物资供应，物欲两者互相扶持，双双增长。 在《礼
论》开篇的整个段落中，荀子按照自己的理解陈述

先王制作礼义的缘由，解释礼义的目的。 在荀子看

来，先王制作礼义的这种作用绝不仅仅是历史的，它
也有永恒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按照荀子的主张，通
过礼的有效节制，欲望的增长可以促进物资的生产，
物资的供应可以满足符合礼的欲望。 这就是物欲的

合理关系。
　 　 本论文初稿曾演讲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西北师范大

学“哲学和宗教经典翻译与诠释”国际研讨会上，并
通过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复旦大学卿云讲座宣讲，也在南

洋理工大学 ２０２１ 春季学期的 ＨＹ７００５ 研究生研读

课上做过分享。 在此感谢与会学者、听众朋友和参

加 ＨＹ７００５ 课的各位研究生的提问、评论和讨论，也
感谢李记芬博士对初稿的评论和建议。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文本及观点，除注释注明的以外，还参考了王天海：
《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

学》，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 年。 ②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发

展也是如此。 人们想改变现状的愿望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原因之一。

这种愿望属于欲的范畴，即“欲”现状所缺乏的事物。 此文仅论及经

济方面的发展。 ③北大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 ３０８ 页。 ④张觉：《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３９４ 页。 ⑤高长山：《荀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６０、３６１ 页。 ⑥李波：《荀子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８１ 页。 ⑦中文学界的解读还有一些语焉不详。 例如，耿芸标校的

《荀子》遵循杨倞《荀子注》说：“故欲不尽于物，物不竭于欲。”参见

耿芸标校：《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２８ 页。 熊公哲《荀

子今注今译》说，“使欲必不至穷于物之不贍，物必不至屈于欲之无

厌”。 参见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 年，第
３６９ 页。 王忠林的《新译荀子读本》则没有明确说明这两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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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忠林：《新译荀子读本》，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９ 年。 ⑧Ｂｕｒｔｏｎ，
Ｗａｔｓｏｎ． Ｈｓüｎ Ｔｚｕ： Ｂａｓ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ｐ．
８９．⑨Ｊｏｈｎ． 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Ｘｕｎｚｉ：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５５．⑩Ｅｒｉｃ． Ｈｕｔｔｏｎ． Ｘｕｎｚｉ：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ｘ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２０１．英文翻译唯

一与以上三个不同的是 Ｈｏｍｅｒ Ｄｕｂｓ 由 Ａｒｔｈｕｒ Ｐｒｏｂｓｔｈａｉｎ 出版社于

１９２８ 年出版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Ｈｓｕｎｔｚｅ。 译文为：“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ｉ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ｎ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ｅ ｕｓｅｄ ｕｐ ｂｙ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ｉｓｔ．” 参见 Ｈｏｍｅｒ Ｄｕｂ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Ｈｓｕｎｔｚ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Ｐｒｏｂｓｔｈａ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 ｐ．２１３．该译文的前两句比较接近荀子原意。 前句说欲

不被物所穷尽，可以理解为欲大于物所涵盖的范围；后句说物不被欲

所耗光，可以理解为物持续地大于欲。 可惜该书年代久远，被后来的

三个译本所取代。 虽然由台北的 Ｃｈｅｎｇ－Ｗ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于 １９７３ 重

印，但还是流传不广。 另外，结尾的“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ｉｓｔ”明显是

把“相持而长”的“长”读作“长久”，不妥。 我们下面会讨论。 王

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３４６ 页。 Ｐ．Ｊ． Ｉｖａｎｈｏｅ．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Ｘｕｎｚｉ’ 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９９１， Ｖｏｌ．５９， Ｎｏ．２， ｐｐ．３０９－３２２． 其修订版为：Ｐ．
Ｊ． Ｉｖａｎｈｏｅ．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Ｘｕｎｚｉ’ 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 Ｔ． Ｃ． Ｋｌｉｎｅ
ＩＩＩ， Ｊｕｓｔｉｎ Ｔｉｗａｌｄ． ｅｄｓ． Ｒｉｔｕａｌ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Ｘｕｎｚｉ， 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４３－６０． 在 ２０１４ 年发表的修改版中，艾氏引用 Ｈｕｔｔｏｎ 的

译文，还是把荀子两句解读为一个意思。 参见注释 １５。 《孟子·
告子上》。 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５３ 页。 
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６１６ 页。 
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 年，第 ３６９ 页。 
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第 ８２ 页。
《荀子·正名》。 《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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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礼论研究专题】

荀子礼制构建的价值基础

许 美 平

摘　 要：“礼义”一向是荀子研究的焦点，而作为“礼义”价值基础的“仁义”思想却被长期忽视。 近来论者虽已措意

于此并有所阐发，却鲜有内在于荀子论证系统的专门探究。 荀子的“礼论”明确以自然状态下人群的争夺论证先王

制作礼义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还有一条不为人关注的“仁义暗线”，即先王之所以愿意制作礼义以止息人群的争夺，
是因为先王爱人利民的道义担当。 先王爱人利民的道义担当构成其制作礼义的可能性。 爱人利民的担当来自自

爱修德的内在驱动。 为了实现爱民利民，荀子一方面强调礼制以“能群”的作用来满足民众的“天养”，另一方面需

要以礼义的“分”“辨”止息民众的纷争。 荀子对礼制的论证，不是基于统治阶层的血缘宗法，而是基于人类社会和

民众生活需要，从而以仁爱思想奠定礼义制度的价值基础，也支撑了贤贤原则。 仁义构成礼制论证的终极价值，保
证了荀子制度设计的儒家特质。
关键词：荀子；仁义；礼义；自爱修德；爱人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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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义为本”，是荀子哲学中一个重要却被长期

忽视的维度。 在荀子看来，尽管圣人和君子有层次

之别，但强调仁义为本则并无二致。 对于圣人来说，
判断是非、整饬言行，要以仁义为标准；对于君子来

说，探寻先王之道中的仁义，乃为学之本。①近来已

有研究者注意到荀子思想中仁的重要性，或言仁和

礼“在对立的统一中前进着”②，或明言仁为礼之根

本和基础③，或从“政治化”角度揭示《荀子》的仁学

特征④。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注重礼法的荀子，为
何主张以仁义为本？ 荀子仁义的具体内涵和特征是

什么，与孔孟有何异同？ 仁义如何成为礼制创建的

价值基础，在荀子礼制论证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本

文拟对以上问题加以探索并尝试给出回答。

一、“先王之道”与“仁义之统”

仁义概念一般被看成是孟子思想的特色，而荀

子思想则更多和礼义相联系。 其实，《荀子》也有大

量的仁义连用并称。⑤作为圣人之本的仁义，一方面

被荀子看作是先王治理之道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被

理解为自圣人至士君子所要建立的道德品行。 荀子

还认为仁义构成人不可或缺的存在基础和保全自身

的品行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的不是仁和

义二字的特殊意涵，而是以仁义作为整体说明他所

理解的道义、道德系统。
仁义思想的重要，首先体现在荀子以仁义合称，

来指称其所标榜的先王道义原则：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

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⑥

荀子将仁义界定为先王之道的纲领，称之为仁

义之统。 先王正是通过仁义之道，使得容易争夺的

个体结成社会群体，进而使人群能够相互保养，摆脱

野蛮进入文明，形成安定稳固的社会结构。 仁义是

先王治理成效的保障，仁义合称就可以完全表征先

王之道。 仁义构成先王道义的整体，是历代圣王得

致天下的根本所在。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

仁义法正也”⑦，禹作为圣王，其本质即在于以仁义

这样的道义原则行事治民。
仁义既是先王治世的道义原则，也是圣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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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品行。 《儒效》篇说，尧舜这样的圣人和普通人

（“涂之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仁义为本。 普通

人可以通过推原仁义，明辨是非，思虑天下之事，获
得和尧禹一样的圣人之知。 当然，要想真正达至圣

人境地，还需要践行（“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
普通人能够成为圣人的途径是为学。 为学的意

义在于推进“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⑧的过程。 正

因为仁义是圣人之本，所以君子为学也必然以先王、
圣人揭示的仁义为目标。 荀子说“伦类不通，仁义

不一，不足谓善学”⑨，善学者应该通过一心一意的

投入，纯粹、彻底地行仁义之道（“全之尽之”）。 荀

子在《劝学》中给出了学习仁义之道的两种途径：一
个是亲近通达经典的贤师（“近其人” “好其人”），
另一个是在没有贤师可亲的情况下的“隆礼”。 仁

义在此成为上承道义、下启礼法的中间环节，而礼法

正是礼义的具体制度落实。
通过学习先王圣人的仁义之道，君子能够将仁

义内化为德性、外化为德行。 《哀公》记述了孔子对

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这五等之人的界定，君子

的德行是学为贤人、以至修养为大圣的基础。 荀子

指出，“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

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⑩。 君子应具备忠信、
仁义、思虑明通这三种德行。 而三者之中，以仁义最

为根本，因为它和君子的行为品德最为相关，仁义是

君子应有的德行修养。
仁义还和“礼善”共同构成普通人不可或缺的

存在基础。 《大略》提出，就好像“货财粟米”的多少

标志着家庭贫富程度一样，仁义和礼善对于个人而

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大者不能，小者不为，是弃国

捐身之道也”。 也就是说，仁义礼善大的方面做不

到，小的方面不去做，其结果就是亡国灭身。 因此仁

义和礼善一道，构成人能保全自身的品行依据。
综上，荀子的仁义是普通人的存在基础和保全

自身的品行依据，是士人为学的目标，是君子以至圣

人着力寻求建立的根本德行，同时也揭示了“先王

之道”。

二、“仁”的四重意涵

荀子在仁义连用时，也经常突显仁义的特殊、具
体意涵，并明确其由“仁义”所指称的道义、道德的

实质内容。 正是仁义具体意涵所展现的道义、道德

的实质内容，揭示了荀子礼制构建的意图和目的。

荀子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意味

着先王之道就是仁道的彰显和弘扬；而仁道彰显弘

扬而出的先王之道需要依照中道而行。 这个中道，
指的就是礼义。 礼义制度的陈设是服务于仁道的。

荀子仁字聚焦于道义、道德的仁爱实质，义字则

将仁爱原则化，仁义则意谓将仁爱确立为道义原则

并加以施行。 荀子在《议兵》中说“仁者爱人，义者

循理”，对仁采用了儒家通用的理解，即 “仁者爱

人”；义则强调“循理”而行，要将爱人之理作为原则

实现出来。 在《荀子》中，仁的“爱人”意涵不只是爱

他人，实际上荀子围绕核心内涵“爱”构建了丰富的

意义系统。
这一仁爱系统体现在《子道》中。 荀子借由孔

子和子路、子贡、颜回的对话，揭示了其所理解的

“以爱释仁”的三层意义：
　 　 子路入，子曰：“由！ 知者若何？ 仁者若

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

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 知

者若何？ 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
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

曰：“回！ 知者若何？ 仁者若何？” 颜渊对曰：
“知者自知，仁者自爱。” 子曰： “可谓明君子

矣。”

对于孔子仁者何以为仁的提问，子路、子贡、颜
渊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子路就仁者为仁的外在效果

言，子贡就仁者自身的发心言，颜回则探究了仁者之

为仁者的内在本源。孔子对三人分别所作的士、士
君子、明君子评价，代表着为学的不同层次。 荀子在

此将士、士君子、明君子理解为儒家为学修德的三个

进阶，而将仁理解为“使人爱己”“爱人”“自爱”，也
体现了仁德修为的深化。 荀子将“自爱”作为仁德

发展的最高阶段，体现了孔子以来儒家为己之学的

修德进路，也揭示了仁德培养的原动力。 正因为荀

子将自爱作为仁德之源和仁德发展的最高阶段，所
以会批评当时“圣人不爱己”的观点为“惑于用名以

乱名者也”。 “爱人”在荀子讨论中有着无差别的

“爱人利民”和“爱有差等”不同视角，下文从“自爱

修德”“爱人利民” “爱之差等” “使人爱己”角度对

荀子的仁爱系统加以论说。
１．自爱修德

颜渊回答的自爱，在荀子思想中一方面体现为

以富贵养护身体，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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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修善养德。
荀子从普遍意义上正视每个个体都需要满足自

己身体的自然欲望，是谓“天养”。 荀子还以“贵贱

有等”的社会制度，从物质和精神上激励人成为仁

人贤士。 荀子的自爱意味着不会废弃满足“天养”
的富贵。 《不苟》中荀子和普通人好恶相同，正视人

之厌恶贫贱而爱好富贵的常情。 在荀子看来，仁人

不会如田仲、史鰌之辈，傲视富贵而追求贫穷。 这些

都是奸人欺世盗名的行为，其为害甚至超过盗货之

人（“盗名不如盗货”）。 仁人不会违逆人之常情而

“弃其天养”，圣人也不会“不爱己”。 爱己就意味着

尊重自己的天养需求和对荣誉尊贵的热爱。
不过对于荀子更为关键的是，自爱体现为修身

的原动力，修身是自爱的直接行动。 《修身》的第一

节便揭示了这样的自爱自省机制。 修身首先体现为

见到善就必须通过修养行为让自己存有善，否则内

心的自省机制会让自己不得安宁。 其次是存有善之

后，会因为拥有了善而“自好”；与之相应的是，一旦

有不善沾身，则会厌恶自己。 自爱在修身中呈现为

对善的必须拥有（“自存”）和对拥有善的自身的确

然喜爱（“自好”）；而对所见不善的自省和沾身不善

的自恶，更彰显了对德性自我的自爱。 因为师友能

帮助自己确立对善的拥有，从而使自身得到自我肯

定，故而“君子隆师而亲友”，师友的价值也是建立

在道德自爱基础上的。
在《劝学》最后一节荀子强调正因为有如此的

自爱，君子才会通过彻底完全地学习仁义礼善养成

“德操”。 他对德操的界定是 “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即不仅活着的行为由此决定，而且至死也不会

更改。 荀子说，德操作为与生命休戚相关的品德，再
大的权势都不能使之屈服，再多的人群都不能改易

其意志，整个天下都不能使之动摇。 自爱在此体现

为对仁义礼善的彻底、完全、纯粹的保有和持养，故
荀子说“君子贵其全”。

仁义礼善即道义。 自爱不仅驱动修身，使得自

己拥有善，从而能“自好”；它还通过道义的获得，让
自己拥有尊严，因此《修身》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
义重则轻王公”。 这种由道义而来的自我尊贵，能
保证自己不被外在富贵、地位所驱役支配，确立自身

道德行为的主体性。 这种道德行为的主体性，使得

君子即便身体劳顿，也会心安理得；即便面对利益，
也会选择服从道义安排；即便昏庸的国君能给自己

提供通达显赫的地位，也宁愿选择能实现自己治道

理想的困穷小国，“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在自爱修德意义上的仁概念，包含着道义的拥

有和实现，即规定实现“己立”和“己达”。 仁在此是

君子行为之当然，具有道义原则和道德行为的意涵。
道义原则不仅意味着自身需要修身立德，还意味着

应该将道义原则落实于整个社会，需要由“己立”
“己达”进而实现“立人”“达人”。 由自爱自好养成

的道德道义决定了君子应该爱人。
２．爱人利民

君子作为自爱之人必然拥有道义之善，也必然

视道义之善为自身心之所安（“自好”）和自我尊贵

之所在；而“先王之道，仁之隆也”，道义之善本身即

包含仁爱他人的要求，因此道义必然指引君子“爱
人”，故《修身》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

人”，《王霸》说“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
荀子对于爱人，既视之为有血气知觉的人普遍

具备的能力，也根据各自所处地位和所爱对象的不

同，展开不同的论述。
荀子对于仁爱的普遍性有独特的论证。 他认

为，爱自己的同类，是有血气知觉的动物的共同本

性，“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

属莫不爱其类”。 鸟兽丧失伴侣同类都会有数月

的留恋悲鸣，心智能力远超于鸟兽的人类对于故去

父母的留恋应是无穷尽的。 这里荀子并没有如孔孟

那样诉诸父母和子女的特殊情感和恩情，而是将之

放大到有血气知觉的动物界整体的普遍性来揭示同

类生物的生命感通。 仁之爱人之义，被荀子归结为

人作为血气之属的知觉能力，是天然具有的，不待于

积伪养成。
故而《非十二子》强调君子仁人培养德行和才

能，不是为了骄凌他人，而是“虽能必让”，从而不伤

害他人。 这体现出对于同类普遍的爱。 君子仁人在

君臣长幼贵贱等各种关系中培养、确立有差别的礼

义，实现对于不同社会关系下的同类普遍具有的

“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 这种普遍包

容的爱敬，能与天地之包万物合德。
对于圣王来说，爱自己的同类就是要利益民众，

故而荀子经常爱利并言，“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

爱德施均”。 尧让贤于舜，是因为舜的德行和治理

能给民众带来广泛利益，这是尧舜兼爱民众的方式。
和孟子大不相同的是，荀子并不讳言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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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将兼爱作为使命职责而对圣王贤相提出要

求，“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

贤相之事也”。 民众的公共利益是圣君贤相施政

的出发点，而公共利益首先体现在使民众能“备其

天养”，保证民众即便在凶荒水旱之年也不至于有

冻馁之患。 荀子道义思想的关切，在于通过圣王创

造的礼制解决民众天养的问题，而民众天养的解决，
即是爱民。 在此意义上，荀子所强调的圣王爱民之

仁，即是其道义观念的实质内涵；其道义的实现被具

体化为圣王仁民的要求。
圣王爱民不仅体现在“使百姓无冻餧之患”，更

为关键的是为之建立内在的价值认同和外在的社会

秩序，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的止恶劝善功效。 《富国》
强调先王整体设计目标是，以保护赤子式的关爱，对
民众普遍加以养护培育。 具体措施包括修明礼义以

统一观念价值，推致忠信以爱护百姓，赏贤使能以论

定位次，通过爵位赏赐以反复劝功，不夺农时、量力

使民以保证民堪其用。 这个礼制的总体设计就是先

王之道的具体落实，也是圣王仁民观念的体现。
《王霸》中负有仁民义务、推行礼义制度的不是

先王，而是现实中的“为国者”。 这个体现仁民思想

的制度设计，构成荀子对于有为君主的普遍要求。
对于现实中的君主，他强调“故用国者，义立而王，
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政治建立在道义基础上

方可实现王道治理。 他说“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

之以礼”，爱民构成对统治者的普遍约束；以礼义

制度来爱民，成为君主的义务。
《儒效》中荀子和秦昭王讨论了儒者的价值。

儒者如果做君上，作为先王之道的践行者，首先应该

具备内在德性和道义担当，所以强调 “志意定乎

内”；儒者应该以礼治国，因而必须整饬庙堂之上的

君臣礼仪以为百姓典范；具体治理需要依赖百官的

操作，因而必须依据法则度量规范官员行为；而社会

管理面对的最广大民众，则需君臣有“忠信爱利”之
心，并能将仁民之心体现在具体施政中 （“形乎

下”）。 更为关键的是，为仁民施政设定了绝对底

线：“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就道

义而言，这一标准不能算高，毕竟不义之行和无罪之

杀本来就不应发生。 但就政治现实而言，面对获得

天下这一最大诱惑，此绝对命令式的底线对于专制

君主形成了明确的道义约束，对于民众而言则是可

能的道义保障。 儒家仁民思想既规定了君主养民、

利民的责任，也有对君主伤民、虐民的道义制约，分
别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建构了君民伦理。 爱养民众

和不可无端伤害，这是君主的伦理责任。 仁民是国

君的角色义务，做到了仁民的国君则成为道义的

典范。
《君道》强调，只有君主爱民、利民，才能实现有

效治理，使民为己所用。 “君者，民之原也”，君主是

君民关系的主导者，是使君民相互亲爱以实现社会

整体利益的源头。 君主是社会治乱的关键，社会能

否达至君民上下相亲爱，就在于君主是否落实了爱

民、利民的义务。
３．爱之差等

对于儒家来说，仁之爱人，不仅是爱民。 在儒家

所标榜的礼义秩序中，爱人和伦常关系有着紧密联

系，体现了不同关系下爱人的差异。 荀子说“尧让

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看似和墨子类似，
但正是在强调爱人的差异性上，荀子和墨子呈现出

不同的思维理路。
《大略》以“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

开始了一段对于差等之爱的讨论。 仁的直接规定是

爱，爱的直接效应便是亲近，故荀子说“仁、爱也，故
亲”。 人际间爱的亲近，带来的是里巷的家园构建，
故荀子说“仁有里”。 里巷家园的确定性和安全感

给人带来的是仁爱亲近的进一步培育养成，故荀子

说“非其里而处之，非仁也”。 里巷家园中人际关系

的亲疏远近，自然也体现为相互之间仁爱亲近程度

的差异，此即荀子所说“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
之杀也”。 而仁爱亲近在亲疏程度不同的人际的扩

展延及，即荀子所说的“推恩”。 此处对仁的讨论揭

示了仁所具有的亲爱亲近的规定性，并呈现出仁爱

亲近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的扩展和差等。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

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正因为

以亲亲为仁民的基础，孟子批判墨子的“兼爱”为

“无父”。 荀子虽然也强调亲亲之爱，但总体上讨论

重心还是放在仁民之爱上，故而在现实政治面前，对
亲亲之爱有所节制。

节制亲亲之爱的是贤贤原则。 《君道》中有一

段讨论值得关注：“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

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

之也哉！ 以为亲邪？”荀子以文王举用太公事例说

明君主用人之道，体现了对贤贤原则的重视。 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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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目的是“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故而

不能以私爱独断，贵戚、子弟、便嬖都弃而不用。 这

是以立道、白名、惠天下之公，盖过爱亲之私。 惠天

下即是爱民、利民之仁，此仁民之道大于宗族子弟的

亲亲之爱。 在荀子思想中，亲亲之爱的优先性是低

于贤贤之义的，同样亲亲之爱也不能凌驾于“惠天

下”的仁民目的之上。
故故即是顾念故旧之情。 荀子本人对故故有一

定程度的认可，“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

先官”。 他提出，明主选拔任用官员，首先考虑的

是贤能，在贤能相等的情况下，才优先考虑亲者、故
者。 甚至亲亲都需要让位于贤能居先的原则，更不

用说故故了。 亲亲、故故是西周以来宗法封建制度

营建政治、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随着战国时期各国

竞争程度的加强，此原则逐渐让位于贤贤乃至于能

能原则。 而各国君主对于才能的考核，也集中在耕

战。 这是时代变迁带来的变化，而荀子在此变迁中

一方面强调贤贤优先于亲亲、故故，另一方面强调贤

能的标准在于是否爱民利民，如他在《议兵》篇中坚

持王者“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 荀子仁义思想的

重心不在亲亲、故故，而在爱民、利民。
荀子对“仁之杀”的安排，是其爱人思想在具体

社会关系中的呈现，可以称之为特殊的爱人，和爱

民、利民、养民思想所强调的普遍的爱人，有着较大

的区别。 前者一方面有着一定的私爱特性，其作用

一定程度上为荀子所贬抑，更多是衬托贤贤原则的

意义；另一方面，这样的爱之等差又体现了应有的社

会结构，是“贵贱有等”的体现之一。 后者则体现了

荀子反复强调的“公”，更合乎荀子养民的道义。
４．使人爱己

以上讨论了“仁者，爱人”在荀子思想中的意

涵。 至于子路所言“仁者使人爱己”，是荀子论证仁

义意义时自然言及的功效。 《儒效》说“此君子义信

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说明的就是

当君子行仁义之道，自然能获得天下人的响应。 荀

子《议兵》回应弟子陈嚣仁义之兵的质疑时说，“此
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

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
及四极”，讨论的是圣王的仁义可以兵不血刃而使

四方来服。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孟子认为仁义之师拯

救民众于水火，民众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面
对秦楚兴兵，孟子还曾劝说宋牼应当以仁义游说秦

楚之王，认为能“怀仁义以相接”，统治者必定会成

为王者。 孟、荀所揭示的仁义之道自然功效的逻

辑是相一致的。
荀子的仁爱系统在其理论构建中具有重要意

义。 自爱作为修身向善的原动力，而所修之善意味

着道义的担当，从而将自爱修德导向爱人利民。 这

和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有相

同的逻辑。 荀子认为人普遍具有爱同类的能力，并
以之论证亲亲之情，而不是如孔孟那样诉诸父母和

子女的特殊情感和恩情探讨仁爱；荀子将贤贤原则

建立在爱人利民基础上，其所揭示的普遍之爱超越

了亲亲原则的差等之爱。 荀子所揭示的仁义已然超

越了血缘宗法的藩篱，直接面对人类本质需求。

三、“制礼反本成末”

荀子以仁义为本的落实，则在礼义。 《大略》
说，“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

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 仁义之行需要具体

的礼制规范，礼之制定需要能回归仁义之根本。
荀子的“礼”，包括四种含义，分别为“政治、宗

法、财富分配的一整套等级体制” “社会道德规范”
“仪节制度”和“赏罚任免的体系”。 荀子的礼制不

同于旧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礼制，他所创立

的礼制是新的以德、能表现为依据的等级制度。 此

等级制度和赏罚手段相结合，“是把欲望的满足程

度与人的社会表现结合起来的一种制度”。此礼制

是社会规范体系，义则是礼“在意识和原则上”的反

映。荀子所理解的礼对于血缘宗法的超越，正和他

所理解的仁以贤贤原则贯彻爱人利民宗旨相一致。
仁、义、礼在解决人类生存困境、构建良善社会方面

达到和谐共振。
１．养民与能群

荀子仁义思想的核心维度就是爱人养民。 爱人

养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民众的“天养”，二是

止息民众的争夺，为民众建立起有秩序的社会。 民

众的天养保障面临着自然的挑战，礼义对仁义的意

义首先体现在其使人“能群”的作用上。 《王制》认
为“人生不能无群”，群是保障人类在和其他动物竞

争中胜出的根本因素。 荀子将人还原到未有礼制之

前（也预设人无仁义道德）的自然状态。 在自然状

态下，人的天养的满足需要面临和动物的竞争。 人

的自然能力如力气、速度是比不过牛马的，人唯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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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胜出的能力是“能群”。 正是因为“能群”，才使

得人结成社会，形成合力，得以役使牛马、裁用万物，
满足人的天养。 结成社会（“能群”）是人作为类的

存在，在自然生存环境中的唯一核心竞争力，而人之

“能群”是因为，人相较于禽兽的有气、有生、有知之

外还有义。 义保证了人之能群。
“群”还能通过分工来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供

养。 《富国》提出，人需求的满足需要各种各样的供

养（“百技所成”），每个人各有所长，一个人不能兼

具所有技能，也没有可能兼任所有职责。 因此如果

人不结群而居以分工协作，则必然面对物资缺乏、生
存困顿的情形。

正因为“能群”关乎人类生存之根本，先王之

道、仁义之统对于人类的意义也首先体现在使人

“群居”：“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
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群居对于人的意

义被列于持养、藩饰、安固之前，因为没有群居就没

有“先王之道，仁义之统”的其他价值。 荀子在《王
制》以“君者，善群也”对君主的职责加以界定。 人

之能群是人在自然竞争中能战胜动物气力、速度等

天然优势的唯一保障。 但能群不是人自然具备的，
君主就是善于保证“群道”之人。 君主群道的实施，
使得万物各得其宜、草木六畜得以平衡繁育、人的天

养得以保障。 君主适宜的政令，使百姓、贤良的行为

和意志都能统一，此即群道的体现。
荀子在《君道》中进一步申说君道的能群所包

含的内容。 首先是“善生养人”，要求君主能善于为

同群之人兴利除害，保障同群之人的衣食给足，此即

养民爱民。 其次是“善班治人”，要求君主善于区别

治理同群之人。 再次是“善显设人”，要求君主善于

量才任官。 最后是“善藩饰人”，要求君主善于文饰

同群之人。 国君“群道”以养民爱民为基础，是荀子

仁义思想的体现；而后三者又呈现了社会秩序的基

本要求，蕴含着其礼义思想。
２．分义与息争

人类在面对动物世界的挑战中，以“能群”的方

式，克服了自身在气力、速度等生理因素方面的不

足，使自己能满足天养的需求。 然而人类的挑战不

仅来自动物世界，还来自人类自身。 当人类以结群

的方式应对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时，同时也给自己

带来了人类社会内部的挑战，即群内部争夺的问题。
荀子在《王制》中描述了人类的内部争夺：在自

然界的竞争中，人类的群居成为必需；然而如果没有

礼义，群居则会产生争夺，争夺带来混乱，混乱导致

离散，群一旦离散，则由“能群”带来的人类竞争力

也就丧失了。 荀子以此论证礼义之“分”对于人类

群居的意义。
人群内部争夺的产生，是人类行为机制导致的。

荀子在《富国》中分析了竞争机制的形成。 他说自

然状态下的人群，面对共同的欲求对象，无势位之别

却有着才智高下之分，各自行其个人私意而无受罚

之祸，纵肆其欲望而无止境。 这样并处群居之人奋

起竞争之心而不会有所悦服。
各逞己意的竞争之心，面对不能赡足的供养之

物，竞争之心就呈现为争夺行为。 《王制》揭示了争

夺行为产生的机制。 天下之人欲望都指向相同事

物，导致欲望多而满足欲望之物不足，可谓“欲多物

寡而必争”的经济学原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同群之人贵贱、势位相等，相互之

间无论智愚、贤不肖都不能相互驱使，可谓“势位齐

而必争”的政治学原理。如此，则人类其实是处于

离散无秩序状态，人类由分工协作带来的物资供应

回报也就丧失。 这样人群内部的争夺也就不可避

免，而且争夺带来的混乱会加剧人类的困顿。
荀子在《富国》中还进一步描述了人群之争的

各种表现。 首先，在没有德行教化情形下，没有上

下、少长秩序，使得强者、智者欺凌弱者、愚者，其结

果是老弱缺乏基本保障（“失养之忧”），而力壮者则

陷于由秩序（“分”）缺失而带来的争夺之祸中。 其

次，由于没有贵贱、势位秩序，也就无法产生分工协

作，人人都厌恶工作，却又争夺功劳。 而自然状态下

的男女之耦合，没有夫妇的角色定位，也没有婚聘礼

仪，其结果便是耦合的无常和争夺的祸乱。
针对上述致乱之源，荀子提出“先王制礼论”。

《荣辱》说，“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

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

得其宜”，意谓先王所制定的礼义区分秩序等级，使
人民打破“势位齐”而有贵贱等级、长幼差别、智愚

能力高下，可以据此被安排承担不同事务，每个人也

因此各得其宜。 另一方面每个人也被分配与贵贱、
长幼、智愚能力相称的收入，使人民能“群居和一”，
构成和谐社会。

因此，荀子对于礼义以及先王之道的思考，是聚

焦于如何以“能群”来增强人面对自然的竞争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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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扩大生产，更好满足人的“天养”，以及如何以“分
义”止息人群内部的矛盾冲突，实现有效治理。 这

些思考都是荀子仁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四、结语

荀子思想中有一条明线，以自然状态下人群的

争夺逼出先王设计礼义，以分辨来止息人类的争夺，
这是通过制度起源的“历史性解释”，对制度存在进

行“合理性论证”。这一论证说明了先王制礼的必

要性。 与此相应还有一条不为人关注的“仁义暗

线”，即先王之所以愿意制作礼义以止息人群的争

夺，是因为先王爱人利民的道义担当。 这是先王制

礼活动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此道义担当使得贯彻普

遍爱人的贤贤原则，在礼义系统中超越了体现差等

之爱的亲亲原则。 对于血缘宗法的超越是孟子之后

儒家仁学的重要发展。 “仁义暗线”中，爱人利民的

担当来自于自爱修德的内在驱动；而爱人利民又驱

使上位者运用礼义制度，在实际治理中满足民众的

天养，止息人群的矛盾冲突，并由此确立了礼制论证

“明线”的价值基础。 荀子所强调的“本仁义”，由此

而成立；仁义不仅是礼之根本，更是人道之本。 在此

意义上，荀子“本仁义”的政治哲学更具有普遍的适

用性和有效性，有益于理想治理的实现和文明社会

的造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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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邹 芙 都　 　 　 孔 德 超

摘　 要：自汉以来历代先贤对秦短祚而亡的原因作了诸多方面的评价与探讨，整体而言，多不出严刑役重的“暴秦”
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制”说两种归因倾向，但事实上秦亡原因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 如果我们从制度变

迁视角来考察，秦亡原因可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正式制度设计存在“制度漏洞”，皇帝制度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

度，加之秦始皇个人的认知局限，在面对新的国家形势时未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导致国家整体制度框架失

衡；二是秦始皇“急政”强制剥夺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制度试验”环节，忽略了分封制的路径依赖性需要一定的缓

冲周期，未把握好新旧制度转型或过渡的基本规律；三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失效，导致制度成本不断增加，国家负担

日益沉重。 不可否认，缺仁暴酷作为导火索加速了秦的灭亡，但其根本原因则仍需从制度设计层面和制度适应性

效率等方面综合考察。
关键词：制度变迁；秦亡；制度漏洞；路径依赖；制度成本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１５－０９

　 　 秦王扫六合实现天下一统，然而仅仅十五年时

间就顷刻崩塌，被后世看作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的典型实例。 汉以降的各朝代多以秦亡的历

史教训为戒，极力避免国祚短暂的命运。 值得注意

的是，历代先贤在对秦速亡原因作分析时，主要呈现

严刑役重的“暴秦”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
制”①说两种倾向②。 但郡县制已被历史证明是“应
运”之制，分封制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需要，故
“秦制”说自两汉以后日趋式微，“暴秦”说则一直是

秦亡归因的主流。 近现代学者亦从不同层面和角度

对秦亡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追根溯源仍不出以

上两说，尤以“暴秦”说为主。③“暴秦”说是立足“人
事”的归因，即将秦亡的首要原因归于秦始皇“暴
政”。 客观来说，“暴秦”只是秦亡的导火索，是社会

矛盾的表象，并非导致秦速亡的根本原因。 “秦制”
说虽从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探讨了秦速亡之因，但是

高适应性效率的郡县制取代低适应性效率的分封制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故“废分封，行郡县”不是

亡秦之举。 而且，“秦制”说过分强调了分封制和郡

县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忽略了分封制向郡县制转

型或过渡这一缓冲过程。 其实，无论是皇帝制的制

度设计，还是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皆涉及制度变

迁。 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化方式，是理解

历史变迁的关键。 因此，从制度变迁角度对秦亡原

因进行再考察或许更能做出符合历史真实与规律的

客观阐释。

一、正式制度设计存在漏洞：皇帝制的设立与

监督制度的缺失

　 　 一个国家的运转主要通过稳定的制度来保障，
而制度的稳定性又不能否定制度一直处于演化和变

迁之中这一事实。 制度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而变迁

性则是绝对的，只是变迁速度有渐进和突进之分，变
迁主体有诱致和强制之别。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１３＆ＺＤ１３０）。
作者简介：邹芙都，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孔德超，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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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的实施机制三个层面，制度变迁

的复杂过程即是三者变迁的过程。 在秦的制度变迁

进程中，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以及人和制度的关系是

要重点考察的对象。
１．皇帝制的制度设计与秦始皇的认知局限

“大一统”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强烈追求，我国

“大一统”的思想源于先秦时期，“五服”“四方”“四
海”“九州”等都是当时有关统一思想的反映。 可以

说，从政治框架的理想构建到血缘历史文化认同，大
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 随着社会经

济与政治的发展，战国时大一统开始向政治实践转

化。④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⑤，
一反西周以来“天下共主”的国君制度，“去‘泰’，著
‘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⑥，建立了高

度集权的皇帝制。 在皇帝制下，君主具有高度的话

语权和排他的自主性。 顾炎武在《封建论》 “郡县

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郡县之失，其专在上。”⑦

认为郡县制的弊端在于国家最高统治者拥有高度集

中的权力，分封制的弊端在于层层分封的体制稀释

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皇帝制最显著的特征是高度集权，君主独立于

法律之外，“皇帝颁行的法律人民必须严格遵守，而
违反者亦必然招致严峻的刑罚”，“法律的源泉既然

是皇帝的意志，便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抑制皇帝那超

越法律的绝对权威。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一

个绝大的制度漏洞”。⑧作为国家正式制度，法律制

度由人设计，而人的设计理念主要源于自身的认知

结构。 而秦统一六国后所建立的皇帝制，则将法律

的定制归于君主一人。⑨ “命为‘制’，令为‘诏’”，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⑩“一”，即指皇帝，如《泰
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 《琅邪刻石》：“皇
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 《之罘刻石》：“大圣

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 《会稽刻石》：“秦圣临

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皆强调法权

源自皇帝。 在先秦思想中，这一观点被称为“君生

法”。 而且，君主和其法定继承人多不在法律适用

范围之内。 《史记·商君列传》载：“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 太子，
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

贾。”即将太子之罪转嫁到其“傅”和“师”之身。
值得注意的是，“秦制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人为

安排的秩序，是由法家思想到律令体系，最后成为由

君主掌握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控制整个社会的总体

性国家”。 在秦始皇的认知结构中，法家思想始终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法家强调君权至上，将政治的最高使命和政治

的源泉都归于君主一人，提倡绝对的君主制。秦始

皇个人亦尊崇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家思想在秦始

皇的认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故明主之国，无
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

于法”。韩非主张“以法为教”。 另外，韩非也把法

家思想中的法、术、势理论片面地加以发挥，使之走

向了极端。如他所提倡的“势”，一方面主张君主

的权力不可失，“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威势

之可以禁暴”，即“以暴制暴”。 另一方面则认为

权势只能由君主个人独占，“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

其一，臣以为百”。 同时，还主张君主“独断”，如
其云“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而且，韩非对

东方文化所抱的独裁制态度也直接影响了秦始皇对

关东的统治态度。之后一系列的“暴秦”行为即是

由于秦始皇没有摆正“东西关系”所造成的。 由

此可见，韩非的法家思想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皇帝

制的制度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始皇一方面学习韩非所主张的法、术、势一体

的君主独断思想，坚持专任刑罚的“唯法论”；另一

方面他个人坚持“唯意志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

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

己”。 由于制度结构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约束，“唯
法论”所形成的极端法律功利主义思想和“唯意志

论”所引发的“极端个人主义”实际上亦将整个帝国

推到了悬崖边缘。在某种程度上，认知结构中的

“唯法论”和“唯意志论”意识形态正是秦始皇统治

帝国所依靠的制度供给，但是这种制度供给明显不

足，这也是导致社会运转低效的最直接原因。
秦始皇虽为皇帝，但亦摆脱不了人的认知局限。

由于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

中华民族首次实现大一统，在制度设计方面无现成

经验可资借鉴，所以这也是秦始皇作为人在认知方

面所不能逾越的历史局限。 管东贵先生即指出：
“秦始皇削平诸侯国后，即致力建设国强民安的统

一大帝国。 他虽用心正当，但在行事方面却有严重

失算的地方，因而形成了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

其实，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即为统一前景提出过“大
凝” 的主张。 所谓 “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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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逆取顺守”之策更合时宜，汉初贾谊亦言

“取与守不同术”。 在高度集权的皇帝制下，秦始皇

虽拥有较高的权力，但仍然摆脱不了人固有的认知

局限，即面对新的形势可能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和

选择。正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人和制度、制度和制

度之间的关系，秦在最初设立皇帝制度之时便留下

了制度漏洞，即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制度来更好地

保持制度均衡。
２．监督制度的缺失与制度均衡的失调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演变和发展历程，高度集权

的皇帝制在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秦覆灭后，皇帝制仍然被后世王朝所继

承，说明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是符合当时历史需要

的。 我们在分析秦亡原因时，所指出的制度漏洞，不
是说皇帝制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或不科学，而是指整

个国家制度设计和安排上所体现的监督制度的缺

失，即缺少约束和限制君主权力的制衡机制。 虽三

公之中有御史大夫一职，但其主要负责监察百官，而
非君主。 由于皇帝制下缺乏约束君主权力的监督制

度，“意得欲从”的情形才会出现。 如《史记》载秦始

皇巡游到湘山祠时遇大风之事：
　 　 浮江，至湘山祠。 逢大风，几不得渡。 上问

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
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

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但是《岳麓秦简》 （五）中有这样一条令文（简
５６ 正—５８ 正）：

　 　 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

（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南
至苍梧，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其

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

勿伐。 臣状、臣绾请：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
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 臣敢请。
制曰：可。

《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到湘山祠是二十八年，
《岳麓秦简》（五）令文记载的时间为二十六年，也就

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 令文载对湘山树木“皆禁

勿伐”，《史记》则云“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

湘山树，赭其山”。 令文颁布在前，秦始皇巡游在

后，但二者记载却不一致。 关于秦始皇“怒伐湘山

树”的行为，有的学者从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进行

了成因分析，认为此种行为是秦始皇憎恶女性掌权

的结果。实际上，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秦始皇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法律制度未对其

形成必要的约束；二是汉代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
对秦始皇有丑化倾向。 但根据司马迁著史“不虚

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这种情形似可以排除，秦
始皇个人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监督制度

的缺失或不完善不仅使整个国家的制度框架形成了

一个“制度漏洞”，而且又引发了制度均衡的失调。
“亡秦之鉴”留给后世王朝以深刻的反思，即要

在承认君主权力的前提下，对君主权力如何进行适

度限制和约束，建立健全的监督制度，防止君权过度

膨胀。 为此，汉代思想家即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法，
如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来限制君权，即借助

“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 人君为政应“法天”，
行“德政”，如不然，“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

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
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大臣也多以“天谴说”来

劝谏皇帝，随时提醒皇帝要节制个人的私欲，减少赋

税徭役，赈灾安民。 同时还要远离奸臣小人，提拔奖

赏贤士忠臣。 “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
吏之不称也。”此为汉宣帝预见灾异时的反省。 由

此可见，“天人感应”说对限制君主行政的随意性、
改善政治、稳定社会、缓和矛盾、发展生产是起着积

极作用的。

除了借助“天道”，董仲舒还提出以道德因素等

制约皇权，倡导“君道”。 君主不仅是权力的代表，
同时也应是道德的楷模。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

作，万物之枢机。 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作为一

国之君，要以身作则，以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自己，施
仁政于民。 针对君主权力无限可能带来的危害和弊

端，汲取秦亡的经验教训，后世的思想家又用从道

说、崇圣说、纳谏说等理论对封建皇权加以调节和制

约，以保证君主政治的正常运行，从而提高了君主政

治的弹性和安全系数。正是后世监察制度的不断

完善，才使君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国家制度设计的“漏洞”，保持了制度结构

的相对均衡。
皇帝制曾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演变进程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了

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秦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中
央集权制下的属邦制与郡道制相结合的民族管理模

式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统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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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的制度漏

洞，主要指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对秦始皇的行为予

以规范而形成了整体制度框架中的“漏洞”，其直接

结果是制度功能的缺失和制度平衡的失调。 归根结

底，是没有处理好人和制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秦始

皇无法摆脱人固有的认知局限，再加上权力没有必

要的限制和约束，进而造成整个国家的制度平衡被

打破，制度变迁是必然。

二、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急政”对
“制度试验”环节的强制剥夺

　 　 从制度变迁视角考察，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

赖”现象需要一段缓冲的轨道，而秦始皇的“急政”
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强制剥夺。 路径依赖现

象，就是过去是如何和现在、将来相联系的，即过去

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现在和未来的制度选择的一种

“惯性”作用。 秦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中央集

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种行政管理方式，也
是一种治理制度。 郡县制是中央集权的核心，所以

如何处理好郡县制与西周以来的分封制传统是帝国

面临的首要问题。
１．分封制的“路径依赖”
秦初定天下之时，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曾就实

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有过激烈地讨论：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
不为置王，毋以填之。 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廷尉李斯

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

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

禁止。 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

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 天下无异

意，则安宁之术也。 置诸侯不便。”

可见，以丞相王绾为首的“师古”派仍坚持西周

分封制，而廷尉李斯则主张“厚今”，即全面实行郡

县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 最后，始皇曰：“天下共

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

国，是树兵也， 而求其宁息， 岂不难哉！ 廷尉议

是。”赞同廷尉李斯实行郡县制的主张。 之后，秦
始皇在咸阳宫设酒宴，博士齐人淳于越又进言道：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

辅。 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事不师古而能

长久者，非所闻也。

淳于越分析了分封制的优势，再次劝谏秦始皇

恢复分封制，李斯则仍坚决反对，秦始皇推行郡县制

之态度坚决不变。 不可否认，分封制曾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内对维护和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但是，一项制度不会永葆较高的适应

性效率。 钱穆先生曾说道：“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

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类努力政治

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

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所以，制度的稳定

性并不能否定制度一直处于变迁中这一历史事实。
从一种社会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秩序时，新

制度的施行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而形式上已经被废除或强迫退出历史舞台的旧制度

则仍有很深的社会根基。 尤其是在新政权创立之

初，国家所实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总是

呈现一种“紧张”状态。 秦立国之初，“师古”派的两

次谏言即是当时作为正式制度的郡县制和作为非正

式制度的分封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王朝上层的

表现。 而且，分封制的拥护者正是基于作为当下正

式制度的郡县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分

封制这一点而做出的判断。
从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分析，秦

亡一定程度上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均

衡被打破所致。 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

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秦统一六

国后，以郡县制代替传统的分封制，从秦的角度出

发，分封制已经由过去时代的正式制度转变为非正

式制度。 分封制从周初绵延几百年，其烙在人们意

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中的痕迹是很深刻持久的。 钱穆

先生即言：“封建之残念，战国之余影，尚留存于人

民之脑际。”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

地位，而且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巨大的，更何况分封制

曾经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维持社会运转了几百年的时

间。 如果意识形态的力量足够强大，其演变为“正
式制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秦虽然实现了版图上的

统一，但原六国故地人们的意识中存留的依然是原

来的旧制度。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分封制的生

命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西楚“分封制”和汉初

“郡国并行制”，即是秦的非正式制度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再次短暂成为正式制度的历史明证。 因此，
要想实现从一种社会制度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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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过渡，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历史节点选择合适的制

度变迁方式。
２．“急政”对“制度试验”环节的强制剥夺

从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看，分封制和郡县制本

来就是一个“相因”的过程。 “秦始皇灭六国，一天

下，其政治举措之重要者，当首推废封建而行郡县。
然封建之废，实不始于秦。 自春秋以来，西周封建旧

制，固已日在崩坏之中。 封建制渐崩坏，即郡县制渐

推行，二者相因，本属一事。”在分封制与郡县制前

后相因的过程中，相较于其他诸国，楚与秦的关系更

为密切。 一方面，在春秋至战国的发展中，两国对新

制度的认知多有相同之处，而且领先于其他诸国；

另一方面，秦亡之后，楚汉之争的实质亦是“秦楚之

争”。 楚一直是秦统一天下过程中一股强劲的竞争

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分封制衰落

的同时，秦以及其他东方六国皆有郡县制的萌芽，各
国也都有先后置县的记载。 可以发现，郡县制与分

封制的缓冲期其实开始很早，但也只是局部的发生

作用，当时人们对分封制的认同还是主流，二者的竞

争远没有达到“量变”的过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国家疆域空前扩大，国家的制度安排直接面临的是

郡县制还是分封制，或者二者兼用的选择。 值得注

意的是，新旧制度的局部磨合期不能代替秦统一六

国后的“制度试验”阶段，二者都是新旧制度转型过

程中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方式

上，急切地将郡县制施诸全国，而未充分考虑以武力

征服的原六国故地的制度传统和人们的迫切需求。
客观说，由分裂走向统一，秦始皇居功至伟，但是

“打天下”和“治天下”不可同日而语，“打天下”时

的制度不一定适合“治天下”。 历史证明，秦始皇在

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郡县制是“应运”之制，但其全面

施行则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 可以说，秦始皇的

“急政”举措强制剥夺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制度试

验”阶段，也就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竞争所必备的“自
然选择”周期。 而由制度变迁规律可知，在路径依

赖作用下，“制度试验”这一环节必不可少。 即使人

为强制改变路径，“制度试验”阶段一般也会很快被

弥补上。 刘泽华和王连升先生曾对秦始皇治国所采

取的政策、措施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究，他们指出那

些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没能发挥作

用，成为维系秦王朝长治久安的纽带，反而被淹没在

愤怒的声浪中，其原因是“一种好的政策的实施不

是孤立的，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政策予以保证。 如果

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政策或举动，双方不仅会有抵消

作用，而且力量大的一方势必压倒另一方。 任凭错

误的政策和行为无限度泛滥，好的政策、措施就会黯

淡无光，甚至根本失灵”。实际上，这是一种“制度

冲突”现象的反映。 究其根本，还是秦始皇“急政”
之策对“制度试验”阶段的强制剥夺。 当郡县制被

秦始皇“急政”之策强制提前，并且全面推行之时，
其他制度与郡县制呈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冲突”状

态，整个制度结构的适应性效率非常低，甚至是负效

率。 所以，要想将一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发挥到最

大，一是要总揽制度结构全局，对整个制度结构内部

的诸要素有全面的了解，二是要把握好制度变迁进

程中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的基本规律，找准全面推

行制度的历史节点。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秦的速亡是一定程度上未

协调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而造成的必然

结果。 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其退出历史

舞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有一个缓冲期。 从最

初确立到全面推行，正式制度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也就是缓冲期。 非正式制度退出和正式制

度施行所需要的缓冲期，即促使了“制度试验”的产

生。 而且，“制度试验”这一制度竞争的“自然选择”
也只有在这个缓冲期可以完成。 秦始皇虽已武力完

成了疆域的统一，但文化和民心上的统一还需一个

渐进的过程，疾风暴雨的行政强制归属只会增加帝

国大厦倾覆的危险系数。 而且，刚从统一战争中解

放出来的社会和人们，迫切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生息，
恢复元气。 而秦始皇的“急政”不仅让整个社会没

有喘息之机，还强制剥夺了新旧制度转换的缓冲期。
所谓“急则切，切则严，严则酷，酷则暴，暴则亡”，秦
始皇晚年的“暴政”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最初以行政

强制手段施行“急政”所引起的，但归根结底都是由

于皇帝制下君权没有监督制度的约束而产生的。
从分封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到郡县制的全面实

施需要一个缓冲期，这个缓冲期可看作“制度试验”
阶段，即两种制度之间自然的优胜劣汰进程。 此时，
传统的分封制则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于人

们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一旦有机会，这些暂时被封存

的非正式制度依然会以新的形式复活，继续参与社

会制度的建构和设计。 传统分封制下的路径依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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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是一种“惯性”，本质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

现在的制度选择的约束。 秦覆亡之后，“楚”政权所

实行的“分封制”以及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就完全

是传统分封制在新时期的复活。实际上，“楚”政

权所实行的“分封制”以及汉初的“郡国并行制”都
是一种“制度试验”，是新旧制度转型或新旧秩序过

渡的缓冲阶段。由此可见，路径依赖的惯性力量是

强大的，过去分封制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制度选

择的约束是很强的。 另外，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一

条有适应性效率的路径能使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

择最大化，能为人们尝试使用不同的行事方式留出

空间，能帮助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回馈机制，以鉴别出

那些相对无效率的选择并淘汰之。 在“制度试验”
阶段，郡县制和分封制的适应性效率会完全展现，而
最终适应性效率高的存活下来，适应性效率低的则

被淘汰。 所以，“制度试验”亦遵循“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的自然法则。

三、实施机制的失效：制度成本不断增加

实施机制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构成要

件。 国家整体制度运行的效率一方面取决于制度设

计和安排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制度实施机制

的有效性。 秦王朝本身存在的“制度漏洞”，一步步

打破了制度的均衡状态，后又导致了制度实施机制

的无效。 而制度的效率与制度成本密切相关，效率

高则成本低，效率低则成本高。 秦王朝制度实施机

制的失效，导致了国家制度运行效率的低下，国家制

度成本因此大幅增加。 一个社会的运行是有制度成

本的，而制度成本主要包括制度变革过程中的设计、
组织等成本和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维持、实施等费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

效率。 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

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相对于原秦国故地，统一帝国的疆域大幅扩展，

制度的运行成本也就相应地增加。 秦始皇在统一六

国后，未充分认识到制度的地域性差异和制度设计

时所遵循的“制度成本最小化原则”，急切地将各项

制度施诸于原六国故地，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和矛盾。
有些制度的实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制度实施机

制的有效性出了问题，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增加。
对一个国家来说，制度成本主要包括维持制度运行

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

后，未给新旧制度的转型或过渡留下缓冲的时间，仍
然大兴兵戈、徭役等，《淮南子》记载到：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
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

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

之。 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

睢发卒五十万。
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

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 而越人皆入丛薄

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 相置桀骏以为将，
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

万。 乃发适戍以备之。

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兴师动众，发徭戍边，耗费

巨大。 参照苏秦和张仪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
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 及秦兼诸

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
参夷之刑，收大半之赋，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

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

没，相踵于路”。 范文澜先生曾指出，秦时全中国

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

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

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

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可见，徭戍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非常高的。 以戍边为例，其
制度成本明显较之前高。 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国
土面积较小，很多都是“百里侯国”，路途较近，戍守

服役 ３ 日，加上来回时间，最多 １ 个星期便可以完

成。 百姓尚能承受。 然而秦统一全国以后，统治者

不顾领土面积的空前扩大，边境距离已不是过去诸

侯国时的概念，农民为了戍边 ３ 日往往要奔波千

里。可以得知，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秦
的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等均未随形势的改变而进行

适当调整，而由僵化的制度和实施机制带来的必然

是制度成本的大幅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供应几百万人的粮食也需要大

批的劳动力，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制度运行的

成本。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凭战胜之威，不听李斯的

劝谏而北击匈奴，粮食的成本问题即在很大程度上

拖垮了帝国。 《史记》记载如下：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

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务胜不休，欲攻匈奴，
李斯谏曰：“不可。 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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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 轻兵深入，粮食必

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 胜必杀之，非民父母

也。 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

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
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

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男子疾耕

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 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

秦也。”

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秦“农战一体”制度的

实施机制是高效的，但这并不代表此项制度会永葆

活力。 制度设计之时留下的“制度漏洞”以及人的

认知局限性，使秦始皇完全刹不住高速运行的战车。
管仲云：“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维持战争所需

要的巨大开支，大多还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
“戍漕转作”的徭役更加繁重，“又加月为更卒，已，
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
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以至于秦末“关东群盗

并起”，冯去疾、李斯等大臣向秦二世胡亥进谏：“盗
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 “国虽大，好
战必亡”，国家岌岌可危。

初并天下，秦始皇“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

半之赋，发闾左之戍”。 忽视制度变迁规律的内外

急政，造成了制度实施机制的失效，进而导致“男子

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资财

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淡其欲也。 海内愁怨，遂用溃

畔”。 国家制度运行成本的大幅增加直接加重了

人民的苦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秦王朝虽通过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等实现了中

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但其官吏制度的运行成本也

是较高的，如《里耶秦简（二）》简 ９－６３３ 所载“迁陵

吏志”云：
　 　 吏员百三人。 令史廿八人，【其十】 人

（徭）使，【今见】十八人。 官啬夫十人。 其二人

缺，三人 （徭）使，今见五人。 校长六人，其四

人缺，今见二人。 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

二人 （徭）使，今见廿四人。 牢监一人。 长吏

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 凡见吏五十一

人。

据上可知，迁陵县官吏总编制为 １０３ 人，其中令

史 ２８ 人（徭使 １０ 人，在岗 １８ 人），官啬夫 １０ 人（缺

编 ２ 人，徭使 ３ 人，在岗 ５ 人），校长 ６ 人（缺编 ４ 人，
在岗 ２ 人），官佐 ５３ 人（缺编 ７ 人，徭使 ２２ 人，在岗

２４ 人），牢监 １ 人（在岗 １ 人），长吏 ３ 人（缺编 ２ 人，
在岗 １ 人），合计缺编 １５ 人，徭使 ３５ 人，在岗 ５１
人。

以上为秦代迁陵县之官吏总编制，那么汉代的

官吏总编制情况如何呢？ 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

簿》（ＹＭ６Ｄ２）详细记载了汉代东海郡郡级及各县、
邑、侯国，以及盐官、铁官所社的吏员及长吏之俸禄，
其中海西县和下邳县是其中所载西汉中后期最大的

两个县，二者吏员总编制均为 １０７ 人：
　 　 海西吏员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
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官有秩一人；乡有

秩四人；令史四人；狱史三人；官啬夫三人；乡啬

夫十人；游徼四人；牢监一人；尉史三人；官佐七

人；乡佐九人；亭长五十四人。 凡百七人。
下 吏员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

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官有秩二人；乡有

秩一人；令史六人；狱史四人；官啬夫三人；乡啬

夫十二人；游徼六人；牢监一人；尉史四人；官佐

七人；乡佐九人；邮佐二人；亭长六人。 凡百七

人。

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只是一个小县，但
《里耶秦简（一）》简 ８－１１３７ 却载“吏凡百四人，缺
卅五人。 今见五十人”。 西汉中后期东海郡的海

西县和下邳县均是千石长官的“大县”，二县总户数

皆在 １ 万户以上，而吏员总数不过 １０７ 人。 可见，秦
代在官吏制度方面的运行和管理成本是远远超过西

汉中后期的。而且，即使在“户少官多”的情况下，
官吏还存在不够用的情况。 如《里耶秦简（一）》简
８－１９７ 载：“卅四年正月丁卯朔辛未，迁陵守丞巸敢

言之：迁陵黔首 佐均史佐日有泰（大）抵已备归，居
吏柀 （徭）使及 前后书，至今未得其代，居吏少，
不足以给事 吏。 谒报，署主吏发。 敢言之。 ”

秦代官吏制度运行的高成本由此可见，此时国家制

度的适应性效率非常低，甚至是负的。 国家机器瞬

间超负荷运转，民众怨声载道，政权危如累卵。
制度变迁的加速或推迟和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

益对比有着直接关系，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成

本越多，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就越强，越有利于制度

变迁。 所以，当制度成本值高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即

会以他们认为预期收益值更大的制度设计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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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秦以武力统一六国之后，社会民众亟须缓和的

休养生息政策来恢复社会元气。 但是统治者继续执

行战时政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社会制度运行成本

的不断增加，民众的负担无疑是越来越沉重的。 也

就是说，此时社会制度的实施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制
度变迁势在必行。 秦末汉初郡县制、西楚“分封制”
和郡国并行制即是制度变迁进程中新制度代替旧制

度所必经的竞争、缓冲期。 尤其是首次实现了大一

统的国家首次将新制度推行到全国，这一过程出现

反复的可能性更大，而这种反复并不是一种无意义

的重复，而是历史对制度有效性的一种检验、试验，
从而最终选出符合时代的制度模型。

四、结语

制度变迁以制度、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制度均衡

状态为考察对象，抓住了影响国家整体运行绩效的

根本。 制度变迁立足于秦速亡这一客观历史事实，
从制度的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制度非均衡、制度供

给、制度结构、路径依赖等方面来考察秦的速亡，为
深入认识秦亡问题提供了极为有意义的方法论指

导。 制度变迁是历史变迁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新制

度从诞生到步入正轨，面对重重阻力，需经受历史的

各种考验，经后继者不断巩固、完善的新制度与时代

步伐契合得更紧密，其进步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加之跨学科

研究所存在的困难，我们对秦速亡原因的考察仍处

于探索阶段，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挖掘和深化。 从

学术研究思路上看，制度变迁是研究秦汉历史的重

要切入点之一，近年来，其方法论意义日渐突出，特
别是数量众多的第一手秦汉简帛材料的“重见天

日”，对史料较少的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有

鉴于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尚有必要对秦亡原因及相

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专题性研究，如从制度变迁视

角对楚汉争霸时期的“分封制”、汉初“郡国并行制”
的“制度试验”环节做更全面细致的考察等。 本文

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考察秦速亡原因，在一定程度上

能使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而可以用全新的

视角来观照秦速亡这一历史环节。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为行文方便，我们所讨论的“秦制说”中的“秦制”

专指“废分封，行郡县”这一史实。 ②可参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

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７１ 页；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

书局，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４ 页；班固：《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９３—
３９４、２２９６、２３３２、２５１０—２５１１ 页；吴兢：《贞观政要译注》，裴汝诚等译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４３６ 页；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５—４６ 页；司马光：《司马光集》，李文泽、霞
绍晖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４７３ 页；朱杰人等主编，戴
扬本、曾抗美校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２４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

文集》卷七十二《古史余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第 ３５０３—３５０４ 页；等等。 ③可参范文澜：《中国通史》第 ２
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第 ３５ 页；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２１９—２２２ 页；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 （增订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３４１ 页；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
（修订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６３—７１ 页；林剑鸣：《秦史稿》，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５８ 页；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２—４２ 页；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 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１４ 页；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信出版

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５—６６ 页；劳幹：《秦的统一与其覆亡》，“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４８ 本第 ２ 分，１９７７ 年，第 ２８９—３０８ 页；刘
仲一：《法家思想与秦朝的速亡》，《求是学刊》 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何兹

全：《秦的虐政》， 《何兹全文集》 第 ５ 卷，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１９６—２２００ 页；等等。 ④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

国家治理》，《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⑤贾谊：《新书校注》，阎
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年，第 ２ 页。 ⑥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３０４、２７１１—２７１２、３２８—３２９、
３１８、３０７、３０７、３２５、３５７８—３５７９、３４３ 页。 ⑦顾炎武：《亭林诗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顾炎武全集》第 ２１ 册，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５７ 页。 ⑧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宫崎市定人物

论》，林千早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５ 页。 ⑨可参栗劲、
孔庆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０４—１０８、１０６ 页。 ⑩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３０４、
３２５ 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９、３３３
页。 可参看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７ 页。 李若晖：《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

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文史哲》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可参宫

崎市定著，砺波护编：《宫崎市定人物论》，林千早译，第 １０ 页；宫崎

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古代：从都市国家到秦汉帝国》，马云超

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３ 页。 可参看王子今：《政论与史

论：秦政治人物关于“史”的对话》，《史学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９４、５１４、５０４、２５８、３４８ 页。 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１３、３０、１３ 页。 王大华：《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

史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０８—１１６ 页。 可参看王绍

东：《论史学对秦始皇及秦朝政治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１ 年

增刊。 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

为脉络》，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７７ 页。 可参看王子今：《王霸之

道———礼法并重的政治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５９—６０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４２ 页。 可参看孙家洲：《汉人“土崩瓦解”论秦亡的内涵解

析》，《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

秦简（五）》，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５７—５８ 页。 王绍东：《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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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女神与巴山寡妇———对〈史记〉中与秦始皇有关的两位女性的史

料解读》，《秦文化论丛》第 １０ 辑，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４６８—４７５
页。 班固： 《汉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９８、２６８、
１１３７、１１２６、１１２６ 页。 还可参看王绍东：《秦朝兴亡的文化探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１６—３１７ 页。 王绍东：《秦朝兴亡

的文化探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１９ 页。 钱穆：《中
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５ 页。 关于秦、楚在制

度上的共同认识，可参看卜宪群：《秦制、楚制与汉制》，《中国史研

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又见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８１—８２ 页。 关于秦、楚两国置县情况，可参看唐

进、郑川水主编：《中国国家机构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３７ 页；张正明：《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５４ 页。 
刘泽华、王连升：《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 １９７９ 年第 ２
期。 通常认为汉朝并用了西周的封建制和秦朝的郡县制，但仔细

分析不难发现，汉朝的封建制与西周的封建制在本质上大相径庭。
西周封建制给予同姓诸侯的是一个城邦国家，而汉朝给予同姓子弟

的，齐国也好，吴国也好，可以说是一个帝国。 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

有五十三城，从封国的国土面积来看，都可以与一个堂堂的帝国相

侔。 事实上，这些诸侯王的封国内部推行的却是郡县制，诸侯王无法

将封国内的土地再次分封给本支的同姓子弟，因此形成不了双重或

多重的主从关系，存在的只是诸侯王与中央政府之间单一的封建从

属关系。 详参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
张学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３ 页。 孙家洲先生指出，
楚汉“复封建”，不是开历史的倒车，恰恰是顺乎时势、合乎民心的产

物，详参孙家洲：《楚汉“复封建”述论》，《贵州社会科学》１９９０ 年第 ６
期。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２８８—１２９０
页。 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年，第 １２０ 页。

关于秦时人口总数，学界有不同说法，可参看高凯：《秦代人口比

例与人口下降问题———以刑徒墓的发现为例》，《文史哲》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今从目前学界主流说法。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

版社，１９６４ 年，第 １８ 页。 陈天林：《从秦国兴亡看商鞅变法速效根

源》，《思想战线》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可参看于豪亮、李均明：《秦简

所反映的军事制度》，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

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５７ 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

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５３５ 页。 李零译注：《司马法译注》，河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３ 页。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武
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６７—１６８ 页。 官吏实际总数为 １０１，与
简文记载总数稍有出入，叶山先生指出，“在今日所存的这张表中，
至少在上面有一排或是两排的数字丧失”。 叶山： 《解读里耶秦

简———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简帛》第 ８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９ 页。 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８ 页。 《里耶秦简（一）》８－１５１９ 载：“迁陵卅五

年豤（墾）田輿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Ⅰ）户百五十二，
租六百七十七石。 （率）之，亩一石五。 （Ⅱ）”陈伟主编：《里耶秦简

牍校释》第 １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４５ 页。 《里耶秦

简》简 ９－６３３ 记载吏员总数为 １０３ 人，此处记载为 １０４ 人。 单印飞先

生认为这一人之差或许是时间不同而吏员设置略有变动的结果。 单

印飞：《略论秦代迁陵县吏员设置》，《简帛》第 １１ 辑，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８９—１００ 页。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１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８２、１０８—１０９ 页。 关于此点，还
可参看刘三解：《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 ６５７—６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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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明清鼎革与朝鲜王朝对华观的嬗变∗

张 　 弛

摘　 要：明清鼎革之后，尽管身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朝鲜王朝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暗怀“反清复明”的思想，甚至

策划“北伐”。 不过，随着入关后清朝统治的稳固、国力的上升以及政策的调整，再加之朝鲜国内“祛文务质”之风

的兴起，朝鲜王朝对清朝的认识逐渐从抗拒走向认可，虽然对明朝的怀念还在朝鲜国内以一种私下和非公开的形

式在进行，但是诸如“胡无百年之运”之类的声音逐渐销声匿迹。 朝鲜的精英阶层开始正视清朝的繁盛和强大，认
可其对中华正统的接续，并出现了“北学”清朝的声音。 朝鲜对清观念的这一转变历时一百余年，它不仅促进了双

方关系的改善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且引领了其他周边国家对清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关键词：朝鲜王朝；北伐；北学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２４－０７

　 　 明清时期，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发展

至成熟时期，明、清中央王朝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周

边国家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国际关系。 朝鲜与明、
清两朝之间的关系尤其紧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国

际关系的典型代表，中朝关系的稳定存续对当时东

亚秩序的稳定意义重大。 然而，朝鲜与明、清中央王

朝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清鼎革之际，朝鲜

王朝的对华观曾经历过剧烈的震荡，这一观念的转

变甚至持续了约百年之久。 对于这一转变，国内外

学术界虽已有不少著述曾进行过研究①，但对其背

后的原因剖析和历史启示的反思尚有进一步考察的

空间。 本文拟在回顾 １９ 世纪之前清朝与朝鲜关系

发展史的基础上，展示朝鲜对华观嬗变的整个过程

及其特征，剖析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并阐释朝鲜王

朝对华观的转变对中朝关系的深远影响。 而 １９ 世

纪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东亚秩序逐渐走

向衰落和瓦解，朝鲜王朝对清朝的观念认识也因之

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段历史则暂不列入本文

的考察范围。

一、朝鲜王朝对清朝观念的嬗变

早在朝鲜王朝建立之始，开国之君李成桂即遣

使赴明，寻求明朝对新生李氏政权的认可与支持。
明太祖朱元璋以“朝鲜”国号赐予李成桂。 在此期

间，有明一代，明朝和朝鲜关系发展稳定，尤其是明

太祖亲赐国号的“大造之恩”，明神宗出兵援朝、平
定壬辰倭乱的“再造之恩”和明毅宗（崇祯帝）在皇

太极亲征朝鲜之际发兵东援的“拯救之恩”的所谓

“三大恩”，使朝鲜对明朝倾心归附、“虔诚事大”，甘
奉明朝为天朝上国。 然而，随着明末东北女真势力

的崛起，明和朝鲜关系先后受到后金政权和清政权

的冲击。 在经历了丁卯、丙子两次“胡乱”之后，朝
鲜在清军兵临都城、旦夕失陷的情况下被迫与清朝

签订城下之盟，仁祖国王被迫首次以“朝鲜国王臣

姓讳，谨上书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陛下”②的行文

方式，正式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 此后，虽然清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韩国对中国的认知轨迹变化与中韩关系发展策略研究”（２０ＣＧＪ０３３）。
作者简介：张弛，男，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政治与社会研究中

心执行副主任（上海　 ２０１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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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明朝覆灭，中原实现了新旧王朝的更替，但朝

鲜对已经入主中原的清朝并非心悦诚服。 表面上，
朝鲜对清朝“恭谨事大”，但内心里仍“尊明贬清”，
以“蛮夷”视清朝，原来朝鲜对明的“事大观”因此逐

渐变为对清的“华夷观”。③在清军入关和初定中原

的过程中，朝鲜对清朝的军事征调、使节迎接等方面

的托词推诿、行动懈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难以接

受清朝承袭“中华正统”的真实写照。
鉴于元朝不足百年而亡的经验和正统中华意识

的根深蒂固，朝鲜坚信“胡无百年之运”④，清朝统

治不会长久。 而清初各地反清斗争的此起彼伏、
“三藩之乱”的爆发以及清朝边疆地区的不稳固，进
一步激发了朝鲜君臣“反清复明”的心理，“北伐”思
想一时间成为朝鲜对清朝认知的主流。

１．“北伐”计划与“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承

在皇太极亲征朝鲜、建立清和朝鲜的宗藩关系

后，仁祖国王虽表面上对清朝行属国之礼，但在国内

仍行崇祯年号、避行郊迎清使之礼。 仁祖薨逝后，孝
宗李淏继位。 孝宗在“丙子之役”之后曾与其兄昭

显世子一起被押往盛京充当人质，直至顺治二年才

被获准东归。⑤不过，不同于昭显世子对清朝秉持相

对务实的态度，孝宗抱持着非常坚定的“反清复明”
思想。 特别是他继位之时，南明尚未灭亡，台湾郑氏

集团等反清势力不可小觑，清朝在中原的统治根基

未稳，孝宗积极策划“北伐”清朝。
孝宗一上台便重用“反清复明”派代表金尚宪、

宋时烈等人，而将所谓的“亲清派”人士金自点等或

杀或斥，并召集大量山林学者，商讨“北伐”计划。⑥

尤其是在顺治十六年，孝宗在与宋时烈的“幄对说

话”中，他不仅基于自身经历、辽沈情况和清朝形势

对“北伐”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且初步拟定

了一个十年养兵十万、伺机出征的计划。⑦

“反清复明”派亦积极支持孝宗的“北伐”大计，
如宋浚吉上书称：“窃闻帝室之胄，尚有偏安于广、
福之间，天下大统，不全为魏贼之所窃。”“今殿下聿

追先志，奋发图功，日夜竢天下之有事，而彼之形势，
亦已为天之所厌，实有难久之兆。”⑧孝宗及朝臣一

方面通过中朝两国来往的使臣主动打探清朝内部的

消息，一方面又通过来朝汉商、汉民了解相关情报，
上下动员，策划“北伐”。 然而，筹备大计尚未有成，
孝宗病故升遐，他的“北伐”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孝宗虽逝，但是朝鲜的“北伐”之志并未丧失。

肃宗继位后，清朝发生“三藩之乱”，一时间国内大

震，朝鲜君臣得知后欣喜若狂，“北伐”言论再次在

朝鲜国内掀起一波高潮。 尹镌在上疏中指出：“吴
起于西，孔连于南，鞑伺于北，郑窥于东。 剃发遗民，
叩胸吞声，不忘思汉之心。 侧听风飙之响，天下之大

势可知也已。”⑨历陈朝鲜应顺势出兵，倡天下之大

义。 即便“三藩之乱”平定过程中尚、耿二藩相继投

降后，朝鲜朝堂上鼓动肃宗出兵的言论依然不绝，认
为清朝与吴三桂相持日久，国力大耗，“我以全盛之

国，士卒精锐，当此之时，声大义，率大众，乘虚直捣，
则乃彼国灭亡之日也”⑩。

不过，对于清朝和朝鲜之间实力的悬殊，肃宗和

务实派朝臣还是有比较清醒认识的，并没有被“北
伐”派的理想主义狂热所煽动而贸然出兵。 《肃宗

实录》评论尹镌“盖镌外假伐胡之名而出脚，故强为

此高谈以掩人耳目，非实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肃宗一朝虽承袭“北伐”之志，但慎于“北伐”之行

的一种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 随着后来康熙帝平定

“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清朝的统治愈加巩固，经
济发展也呈现欣欣向荣的迹象，肃宗对明朝的复兴

也开始缺乏信心，哀叹：“自古凶奴之入处中华者，
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

实难推知也。”

朝鲜国内的“反清复明”意识和“北伐”声音虽

并未完全消失，但是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国

内“尊周思明”活动的举行。 肃宗三十年（１７０４），即
明朝灭亡一甲子之际，肃宗兴建大报坛，以报答明神

宗的“再造之恩”。 英祖李昑继位后，认为朝鲜“君
臣上下，皆当尊奉圣祖之遗训，勿忘尊周之大义

也”，进一步扩建大报坛，使之形成明太祖、明神

宗、崇祯帝三皇并祀之格局。 “北伐”和“反清复明”
的思想变为以一种比较隐晦和间接的方式继续在朝

鲜国内传承。
２．“利用厚生”与“力学中国”思想的勃兴

进入 １８ 世纪后，清朝进入“康乾盛世”时期，国
力达到鼎峰。 而明朝灭亡也过了两个甲子，再兴的

希望已十分渺茫。 尽管朝鲜对清朝还是存在一定的

偏见，但是清朝气运将尽，对其彻底否定的声音也逐

渐失去市场。 朝鲜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朝鲜

出使清朝的使臣，由于能更容易地吸收到清朝文化，
成为了引领“北学”思潮、力主向清朝学习“厚生之

学”的先驱。 在这些人之中，洪大容、朴趾源、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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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北学派”中的代表人物。
洪大容是清朝前期朝鲜对华观从“北伐”走向

“北学”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 一方面，他曾于

１７６５ 年随朝鲜的燕行使团入清，对当时中国的实际

情况有着真切的直接认识；但另一方面，他在家学、
师承、从游、交友等方面又与坚持文化正统性和强调

华夷有别的“老论”派关系密切，因而也继承了“老
论”派的一些传统观念。 所以，“传统一面”和“进取

一面”共同勾勒出洪大容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对清

观。

洪大容在行记中，表现出了与以往朝鲜使臣对

清朝不一样的印象，他对清朝的描述不再是“腥膻”
或是“陆沉”，而是 “巍然，焕然，真是天王之宫廷

也”。 “中国财谷之富、机智之巧，可窥其一斑

矣”。 同时，他对清朝统治下中国秩序之稳固以及

日用器物之精巧颇为赞叹，称“来往二千里，所与语

者数百人，终未见中身以上无子者，中国运气之旺，
可知”。 中国所造之井盖，洪大容亦认为，“华俗

之综密，可法也”。 不过，洪大容虽在行记中表示

出对清朝的好感，但仍受限于“华夷相分”的大前

提，他认为清朝制度和器物之所以可取，主要是因为

保存了“中华旧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仍有“中国

之内实”。 而满人依然是“胡”，“法华” 并不等于

“法清”，这是洪大容对清朝观念中相对比较保守的

一面。
朴趾源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学”思想奠基之人。

不同于洪大容仍受“华夷之别”的拘束，朴趾源认为

朝鲜士大夫抱残守旧的陈腐思想成为朝鲜贫穷落后

的重要根源。 他主张对“中华之法”和“夷狄之制”
进行杂糅，指出两者并不对立，即所谓“为天下者，
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

之。 而况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

哉”，“然若其功利之享，虽其法之出乎夷狄，集其

众长，莫不以精一为师也。 故向所谓才智力量震动

天地者，所以成中国之大”。 所以，朴趾源认为即

使朝鲜要行“尊王攘夷”之大事，也须先向中国学习

以强大自身，尤其是要学“利用厚生”之学，主要包

括工商流通和生产工具革新，如“通工惠商” “水轮

便利”“耕蚕陶冶” “农家之车”等。 这些内容，涉及

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习的程度不可谓不深。
不过，朴趾源对中国的关心与向中国学习的呼吁虽

然坚定，但他对清朝仍保持一定的警戒。 可以说在

内心中，他对清朝位置的设定仍处于一种摇摆不定

的状态。

朴趾源的学生朴齐家进一步将学习中国的主张

明确化，疾呼要“力学中国”。 在他的北学思想中，
首先，“尊周思明”的慷慨悲愤之情较之于他的先辈

洪大容、朴趾源等人已然平淡许多。 即使有些许

“思明”情绪的流露，也更多地是为“力学中国”做铺

垫，如“若复为前明复仇雪耻之事，力学中国二十年

之后，共议之未晚也”。 其次，他对清朝认知较之

于以前北学派诸君，有更加认同的情感流露。 如他

在诗中，已有“西域番王来乞字，满洲天子亲宣酝”
“陪臣到处蒙天赐，克食频宣上副房”等语。 “满
洲”取代“夷狄” “胡虏”，以及“天赐”等词的使用，
透露出他对清朝的态度更为积极。 最后，朴齐家尤

其重视“经世济民”，主张学习清朝，跳脱理学“重义

轻利”的桎梏，使朝鲜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朴齐

家的代表作《北学议》的要点主要包括技术论、农业

论、政治论、制度论等内容，对中国的车船牛马之具、
城墙宫室之式、农蚕冶造之技、科举官禄之制等都做

了详细介绍。 可以说，朴齐家的“北学”思想对当时

及后世都影响深远，他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朝鲜王朝

对清观的转变，而且他的多样主张为后来朝鲜许多

思想家所接受汲取，运用于经世之学的开展过程

中，成为近代朝鲜“开化派”的先导。
综上可见，随着清朝在中原统治的日益巩固，朝

鲜的对华观经历了一个约百年的痛苦磨合与转型的

过程：从最初被迫屈服清朝而迸发出强烈的“反清

复明”意识，暗中积极筹划北伐；到逐渐意识到明朝

复兴难再，转而重新审视清朝并学习其先进知识与

文化。 这一历程不仅说明了朝鲜的对清观由理想主

义转向现实主义，也反映出清代前期中国国力的提

升和科技、制度、文化的部分优势对周边国家仍有强

烈的吸引，这种力量是“华夷相分”的传统观念所难

以阻挡的。 即使是深受明朝“厚恩”且儒家文化情

怀深厚的朝鲜王朝，也不得不在国家现实利益的基

础上，重新思考其对清观念，重构其对清关系。

二、朝鲜对清朝观念转变的原因

朝鲜在“丙子之役”后被迫臣服于曾视之为蛮

夷的清朝，内心的屈辱和痛苦难以抹煞，且清朝消灭

了南明的残余势力，取代朝鲜心中“上国”“天朝”的
明朝成为中原之主。 这些对朝鲜来说，不仅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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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齿之恨，而且埋下了复仇之心。 然而，在后来的约

百年时间里，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却逐渐从“北伐”走
向“北学”，不只从内心里承认了清朝作为朝鲜王朝

的宗主国的地位，恭行朝贡典礼仪范；而且认识到了

清朝在器物、制度等方面较之于朝鲜的优越性，转而

向过去曾蔑视的“胡虏”学习。 这一转变是由多重

原因造成的。
首先，清朝统治的稳固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

促使朝鲜对清朝的认识走向务实的根本原因。 从时

间上看，朝鲜国内“北伐”意识勃兴的时代恰在清朝

的统治由乱趋稳的过程之中。
“北伐”的第一个高潮是孝宗时期，清朝则是顺

治在位期间。 当时，尽管清朝入关占据北京，但李自

成、张献忠等明末农民军的势力仍在，残明在长江以

南地区又建立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政权，拥兵数

十万，整个中国最终的形势走向尚未可知。 尤其清

朝在与南明政权的交战中，曾数次败北，朝鲜君臣认

为清朝有覆灭之兆，故积极谋划“北伐”。
“北伐”的第二个高潮在肃宗继位之初，清朝时

值“三藩之乱”，东南海疆和蒙古地方亦是不稳，朝
鲜认为清朝有土崩之势，恰是其“除残去秽，扶弘

义、洒大耻”的良机，朝内“北伐”之论又开始爆

发。 不过，后来清朝荡平各种敌对和叛乱势力，基本

完成全国统一，康雍乾三帝的励精图治又使清朝经

济文化水平达到新高。 朝鲜不得不正视明朝复兴无

望、清朝统治稳固的现实，对清朝转而采取比较现实

主义的态度。
其次，清朝入关后兴儒崇文的政策得到了朝鲜

的认同。 清初在武力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八旗军队

在征服过程中的杀戮较重，满汉矛盾比较尖锐。 然

而，随着其定鼎中原、成为中国之主，清廷为了缓和

汉族和周边国家对满人的偏见，并塑造自身从明朝

手中接续中华正统的形象，积极推行儒学政策，兴文

尊儒。 一方面，清帝在入关后为明朝诸帝修陵，亲率

文武百官前往祭祀，抚慰前明遗民旧臣，主动弥合满

汉之分；另一方面，顺治之后诸帝皆尊奉儒学，追封

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亲往祭孔，并下令编

纂儒学典籍，仁政之风大盛。 至乾隆年间，朝鲜君臣

也不得不承认：“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 典

章文翰，皆如皇明时，但国俗之简易稍异矣。”韩国

全海宗教授直言，清中叶之后，朝鲜许多文人开始尊

重清朝，并不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

是清朝已成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

再次，入关后清朝对朝鲜的怀柔政策对改变朝

鲜对清朝观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康熙之前，清朝

对朝鲜仍具有相当的不信任感，所以有意采取了一

些高压政策以震慑朝鲜君臣，如要求缴纳岁贡，派遣

质子，征兵助战，严禁犯越，惩治违制，肃宗甚至因错

曾被清廷罚银。 不过，康熙之后，为缓和清和朝鲜

间的关系，树立怀柔天下的宗主国形象，清朝开始更

多地推行抚慰朝鲜的政策。 一来康雍乾三帝多次减

免朝鲜岁贡，至乾隆年间，岁贡已不再是对朝鲜的苛

求而只具有一种宗藩关系的象征性意义。 二来清朝

削减使行次数，减轻朝鲜负担。 顺治帝将皇太极时

定制的朝鲜每年四次进贺并为一次，雍正更令朝鲜

于谢恩时不必另献礼物。清朝赴朝鲜的敕使次数

亦逐渐减少，清廷的许多诏书、咨文转由朝鲜使节顺

附回国，减少了朝鲜接待清使的压力。三来清朝对

朝鲜施行诸多优待礼遇。 如对国王王妃厚加赏赐，
数量规模均在各藩属国之上。高规模接待朝鲜来

使，令使者感到“彼之视我便同一国之人”。 赈济

朝鲜灾荒，抚慰朝鲜漂民等。 这些行动都在一

定程度上获取了朝鲜对清的好感，部分地改变了其

固有观念。
最后，１８ 世纪之后朝鲜国内“祛文务质”之风的

兴起也推动了其对清朝的看法发生转变。 李氏朝鲜

自立国之初，将文治视为立国之本，“自我太祖践祚

以来，列圣相承，辟异端、尊孔氏，礼乐文物，侔拟中

华”，文治成为朝鲜引以为荣的资本和特质。 不

过，过度追求文治而产生的“文胜之弊”亦导致朝鲜

军事力量的虚弱，以至于屡屡败北于清朝，被迫成为

臣属。 进入 １８ 世纪后，朝鲜士人开始反思“文胜之

弊”，甚至连英祖都承认：“文明尽好，而其流之弊，
终归于无实”。

同时，朝鲜也开始重新审视过去高丽的国策，认
为“丽之支撑者，专赖于尚质之效也”。 有鉴于

此，英祖朝开始改变“启三百年文化之运”的传统国

策，转而“以实质立国”。而在“祛文务质”的转型

过程中，朝鲜注意到清朝积极“务质”的一面，一些

开明士人对清初“由文返质”的过程颇为欣赏，这

种欣然向往和主动学习的意识的出现，也成为了助

推朝鲜对清朝观念改变的重要动力之一。
总的来说，朝鲜对清朝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是受

内外双重因素驱动的，从外部来讲，一方面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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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巩固和国力的蒸蒸日上迫使朝鲜不得不认清现

实，承认“反清复明”无望；另一方面，清前期成功的

儒化政策和对朝鲜的怀柔也博取了朝鲜对清的好

感。 从内部来讲，从孝宗到英祖近百年的历史中，朝
鲜的国策逐渐走向“祛文务质”，“北学”之风随之兴

起，对清朝观念也因之大有改观。

三、朝鲜对清朝观念转变的影响

清朝前期，朝鲜对清朝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约百

年的转变过程，到了英祖时期，朝鲜“北伐”反清的

思想基本上已归于虚无，在不否认明朝和私下承袭

对明朝怀念活动的基础上，朝鲜正式认可了清朝对

中国的统治，并由对清朝文化的嗤之以鼻转向“北
学”清朝。这种认知的转变不仅对清代中朝关系的

稳定，而且对东亚秩序的稳固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 同时，朝鲜对清观念的转变也促进了双方之

间频繁而密切的经济、人文交流往来，增进了两国间

的感情与友谊，使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成为清代

东亚宗藩关系中的典范。
一来由于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是在武力征服的

基础上建立的，最初朝鲜对清朝并不认同并怀有强

烈的雪耻与复仇情结，而清朝也对朝鲜心怀戒备，所
以在清初，两国之间虽没有大的冲突，但小的龃龉不

断。 如多尔衮在朝鲜强征贡女引发了朝鲜国内的反

弹，朝鲜在派兵助清作战上的暧昧态度导致清朝

的不满，清朝借边民犯越事件严厉敲打朝鲜等。

不过，随着朝鲜对清朝观念逐渐走向务实，朝鲜君臣

对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的接受和认可度日益提升，
在朝贡礼仪、交互往来、使节接待等方面都遵循了前

明的旧制，而清朝也相应放宽了对朝鲜的监督和管

制，甚至默认了朝鲜私下的思明活动。这不仅排除

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也为两国在明清鼎革后

的国力恢复和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二来对清朝观念的转换推动“北学”思潮的勃

兴加快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客观上促进了朝鲜

经济文化的进步，并对朝鲜近代的开放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对清朝观念的现实主义回归，使朝鲜认识

到清朝生产方式和文化的优越性，在对外交往有限

的背景下，向清朝学习是朝鲜提升自己经济文化水

平的重要路径。 清代中国器物技术在朝鲜的传播，
以及通商贸、兴市场观念的扩散，也有利于朝鲜国内

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

学”思想在朝鲜思想史发展脉络上，可以说是开港

后开化思想得以迅速形成的基础。从朴趾源到朴

珪寿再到金玉均一系祖孙、师徒之间的传承关系可

以发现，“北学”思想在近代进一步演化为增进对外

开放、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开化思想，推动了朝鲜近

代社会的变革。
三来对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而

言，朝鲜对清朝观念的转变也引领了其他国家与清

朝关系的正常化。 在东亚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等

国都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东亚国家的文化

多源于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明清鼎革导致

的华夷之变使中国周边国家心生纠结，如越南的黎

朝就对清朝文化高度否定，视“满人”为“胡虏”。

在各藩属国中，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向来最为密切，中
国对朝鲜的待遇较其他属国也更为优渥。 中朝关系

可以说在维护东亚诸国与清朝关系中具有指标性意

义。 朝鲜对清朝观念的改变，也为其他属国树立了

典范，从而确保了东亚秩序在一定时期内的继续稳

定运行。

四、结语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邻，关系密切，受中国文化影

响深远，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之中始终居于特殊地

位。 尤其在明代，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事大尊

明”的观念在朝鲜国内发展到顶峰。 不过，“丙子之

役”后皇太极以武力迫使朝鲜与清朝建立了宗藩关

系，导致原本文化上具有高度自信的朝鲜产生了深

深的心理落差。 明朝的灭亡令朝鲜认为“中华”正

统在中原地区已经中断，剃发易服下的中原地区已

不再是礼乐文明之所，反是偏居一隅的朝鲜成为

“小中华”，代表了传统的中华文化。 虽然朝鲜艰难

地承续着华夏文明，但在国际上却不得不臣服于文

化上远不如自己的清王朝。
在随后的约百年之中，朝鲜对清朝的观念经历

了一个痛苦转型的过程。 从对清朝的鄙夷、仇视，寄
望于不切实际的“胡无百年之运”的传说，暗中策划

“北伐”，到逐渐意识到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制度文化

上的优越，最后真正接纳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

系，并对清朝采取务实的“北学”态度，积极从清朝

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文化。 就这一转型的背

后动因来讲，固然朝鲜国内“祛文务质”的国策调整

推动了朝鲜认知的嬗变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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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但清朝前期的国力进步与经济繁盛，以及清政府

推行的兴文崇儒、怀柔远人的国家政策，才是扭转朝

鲜对清朝态度的主要原因。 清朝在取代明朝之后，
尽管仍保持着部分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但更多地

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很快完成了儒化的过程，在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继承甚至超越了明朝，使中

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顶峰。 在此情况下，朝
鲜王朝对清朝的认识不得不从理想主义回归现实，
逐渐认清“反清复明”已是幻梦，接受清朝统治的事

实，并采取与对明朝几乎相同的态度来对待清朝，进
而与清朝关系保持持续稳定地发展。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外

部支撑。 因此，取得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积极认同对

构建有利国际环境极为重要。 朝鲜对清观百年嬗变

史给予我国周边外交工作以重要启示，只有对内继

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对外实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才能真

正使周边国家对中国更亲近、更尊重、更理解，使中

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注释

①关于清前期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既有研究著作，可参见陈尚胜：《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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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ｙ．ｇｏ．ｋｒ ／ 。 ⑨《朝鲜王朝实录·显宗改修实录》卷二十八，显宗十五

年七月癸亥，韩国国史委员会，１９７１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

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ｌ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ｏ． ｋｒ ／ 。 ⑩《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 卷

六，肃宗三年十一月壬午，韩国国史委员会，１９７１ 年，参见韩国国史

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ｌｏｋ．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ｋｒ ／ 。 《朝鲜王朝实录·肃

宗实录》卷十一，肃宗七年一月丁卯，韩国国史委员会，１９７１ 年，参见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ｌｏｋ．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ｋｒ ／ 。 《朝鲜王朝

实录·肃宗实录》卷十七，肃宗十二年十一月庚戌，韩国国史委员

会，１９７１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ｌｏｋ．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ｏ．
ｋｒ ／ 。 《承政院日记》卷三十三，英祖二年五月二十三日，韩国民族

文化促进会，１９９４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ｊｗ．ｈｉｓ⁃
ｔｏｒｙ．ｇｏ．ｋｒ ／ ｍａｉｎ．ｄｏ。 所谓“厚生之学”是指明清之际的一部分士大

夫为了“济世”“救民”，反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空谈”，倡导以

“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务实之学，务实之学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就

是所谓的“厚生之学”，即使人民生活丰足之学。 参见步近智：《明清

之际实学思潮中的“厚生利用”之学》，《孔子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
柳奉学：《燕岩一派的北学思想研究》，一志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７９—８６
页。 洪大容：《太和殿》 《燕记》 《湛轩书》外集卷九，《韩国文集丛

刊》卷 ２４８，民族文化推进会，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９０ 页。 洪大容：《京城

制》《燕记》《湛轩书》外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卷 ２４８，民族文化推

进会，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９０ 页。 洪大容：《京城记略》 《燕记》 《湛轩书》
外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卷 ２４８，民族文化推进会，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８０
页。 洪大容：《器用》《燕记》《湛轩书》外集卷十，《韩国文集丛刊》
卷 ２４８，民族文化推进会，２０００ 年，第 ３１１ 页。 朴趾源：《驲汛随笔》
《热河日记》《燕岩集》卷十二，《韩国文集丛刊》卷 ２５２，民族文化推

进会，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７７ 页。 朴趾源：《关内程史》《热河日记》《燕岩

集》卷十二，《韩国文集丛刊》卷 ２５２，民族文化推进会，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０１ 页。 闵斗基：《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潮阁，１９７３ 年，第 ６４ 页。
朴齐家：《北学议》，李佑成编：《楚亭全书·尊周论》（下），亚细亚

文化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５６２ 页。 朴齐家：《玉河馆绝句》，《贞蕤阁》三
集，《韩国文集丛刊》卷 ２６１，民族文化推进会，２０００ 年，第 ５２５ 页。 
安大会：《楚亭思想的成立背景及其影响》，实是学舍编：《楚亭朴齐

家研究》，成均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９３—１０１ 页。 《朝鲜王朝

实录·肃宗实录》卷二，肃宗元年正月己巳，韩国国史委员会，１９７１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ｌ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ｏ． ｋｒ ／ 。 
《朝鲜王朝实录·英祖实录》卷四十七，英祖十四年二月丙申，韩国

国史委员会，１９７１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ｌ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ｋｒ ／ 。 全海宗：《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转引自费正清

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４ 页。
《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十七，肃宗十二年闰四月壬午，韩
国国史委员会，１９７１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
ｌｏｋ．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ｋｒ ／ 。 金指南：《同文馆志》卷九，《本朝与中国交聘考

二》，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２００６ 年，参见首尔大学奎章阁

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ｋｙｕｄｂ．ｓｎｕ．ａｃ．ｋｒ ／ ｂｏｏｋ ／ ｔｅｘｔ．ｄｏ。 宋慧娟：《清代调整中

朝关系措施初探》，《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胡婷：
《康雍乾时期清与朝鲜关系研究———以朝鲜王朝对华观演变为中

心》，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８ 页。 李柙：《燕行

纪事》，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５３ 册，东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第 １９４—１９５ 页。 王崇实：《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

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２１９ 页。 《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三

十三，肃宗二十五年三月甲戌，韩国国史委员会，１９７１ 年，参见韩国

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ｌ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ｏ． ｋｒ ／ 。 《朝鲜王朝实

录·世宗实录》卷六十八，世宗十七年五月辛卯，韩国国史委员会，
１９７１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ｉｌｌｏｋ．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ｋｒ ／ 。
《承政院日记》卷三十九，英祖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韩国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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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１９９４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ｊ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ｏ．ｋｒ ／ ｍａｉｎ．ｄｏ。 《承政院日记》卷三十九，英祖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１９９４ 年，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ｈｔ⁃
ｔｐ： ／ ／ ｓｊ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ｋｒ ／ ｍａｉｎ．ｄｏ。 桂涛：《“祛文务质”：１８ 世纪文质

视野下朝鲜本国观与清朝观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清初，由“文”返“质”占据了

思想界的主流。 对士人而言，虽然在文化上占据着对满族的心理优

势，但是在军事和政治的实际对抗中的失败使他们不得不对晚明做

出深刻的检讨和反思，所以代表质朴的满族人生活形态获得了一定

认可。 对清朝统治者而言，“务崇俭约” 是其治理的基本风格，对
“质”的推崇也是“防止自身受汉人文化腐蚀的一种自卫姿态”。 参

见桂涛：《“祛文务质”：１８ 世纪文质视野下朝鲜本国观与清朝观的转

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唐烈：《朝鲜王朝与清朝外交关系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

（１６２３—１７７６）》，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９—１３０、１２９
页。 刘为：《试论摄政王多尔衮的朝鲜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张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社会

科学辑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黑龙

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８—３９ 页。 朴性淳：《朝鲜后期的对清

认识与“北学论”的意味》，《史学志》 １９９８ 年第 ３１ 辑。 李宪昶：
《朴齐家经济思想的结构与特质》（Ⅱ），《韩国实学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 期。 西屿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８３ 年，第 ８９ 页。 刘永连、刘家兴：《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

内各国的中国观———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世
界历史》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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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理论宣传

韩 　 青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利用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
武汉等大城市，其宣传目标明确，内容丰富，具有明显的阶级立场，宣传的对象主要是青年学生、工农群众以及中国

共产党党员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理论宣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工人、农民阶级的觉醒

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优秀的理论人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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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①报刊的研究，主要有对

《新青年》的研究以及对其他报刊如《前锋》《中国青

年》等创办宗旨和作用的研究，这些研究有从历史

学、政治学、新闻学角度进行的，也有从与期刊相关

人物角度进行的。 这些研究分别对共产党早期报刊

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贡献等进行了探

讨。②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从宣传角度对中国共产党

早期报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研究还较少，
本文即对此问题略作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产生与分布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历史使命是宣传马克思

主义理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它的产生顺应了历

史发展和时代发展的需求，是在中国社会革命发展

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因此其产生具有显著的时代

特点，这些特点在共产党早期报刊产生的时代背景

和分布区域上有所表现。
１．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产生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产生，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的社会思想变革关系密切，与无产阶级的兴起紧

密相连，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是社会思潮的蓬勃发展为共产党早期报刊的

产生提供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新

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启蒙了国民，新道德、新文学的

提出，引领了时代潮流。 一些打破传统的新思想、新
道德，如男女平等观念、人身自由观念、出版自由观

念等对社会思想产生了极大冲击，各种宣扬新思想、
新道德的报刊不断涌现。 尤其是白话文被大力推广

后，更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提供了有力的语言

工具和传播环境。 白话文叙事、说理的表达方式，对
文化教育和阅读能力低的工人、农民具有较大的亲

和力，这种方式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
新文化运动为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产生营造了适宜的

社会文化环境。
二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为共产党早期报刊的

产生提供了人才支持。 五四运动时期的近代报刊主

要宣传西方的各种思想，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

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 一些有着信仰

的社会团体，通过创办报刊宣传他们的思想，在当时

约 ２８０ 种报刊中，宣传各种思想的报刊就多达 ２２０
种，“几乎中国所有的政治派别和知识分子，都在谈

论社会主义”。③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逐渐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早

期的报刊。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蔡和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３０
作者简介：韩青，女，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副编审（郑州　 ４５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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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恽代英等，都直接参与了共产党早期报刊的

编辑和创办工作。 他们不但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深

入工农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大量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

早期报刊的创办提供了人才支持。
三是无产阶级的兴起为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产生

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的无产阶级产生于鸦片战争

后外国人开办的船坞和工厂中，他们大多出身农民。
近代以来，中国的无产阶级主要分布于各大城市的

船厂、矿山、铁路等行业。 无产阶级的这种聚居特

性，便于集中接受宣传。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

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④，工人阶级要

有共产主义思想，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⑤，这就

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深入的宣传，中国共产

党早期报刊的宣传目标群体，很大一部分就是针对

工人农民进行的，这些报刊用浅显明白的语言，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给工人农民，使他们了解和认识

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伟大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奠

定了坚实基础。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不断尝试不断探索，利用报

刊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大了马克主义在中

国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组织又及时调整

宣传方向，扩大宣传范围，推动了党组织的扩大和发

展，也指导了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工作。
２．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分布特点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产生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共

产党早期报刊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
武汉等较大城市。 因为这些地方思想文化发达，无
产阶级运动活跃，便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大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分

布的主要特点。
从现有资料来看，创办于上海的刊物有《新青

年》《劳动界》《劳动周刊》《伙友》《妇女声》《妇女周

报》《中国青年》 《中国工人》 《青年工人》 《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党报》《民国日报》之《觉悟》副刊、《向
导》周报、《前锋》等。 创办于北京的有《先驱》 《中
国学生》 《政治生活》 《工人周刊》 《劳动音》等。 创

办于广州的有《广东群报》《珠江评论》《劳动周报》
《犁头周报》《劳动与妇女》《青年周刊》《中国军人》
《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工人之路特号》等。 创办

于武汉的有《楚光日报》 《湖北妇女》 《工人导报》

《少年共产国际》《劳动周报》《真报》等。 创办于长

沙的有《湘江评论》《湖南民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

农大表大会日刊》 《新时代》月刊、《战士》等。 其他

一些省市也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报刊，比如天

津的《妇女日报》、江西的《红灯周报》、浙江的《火
曜》、四川的《赤心评论》、济南的《山东劳动周刊》、
开封的《中州评论》、福州的《革命先锋》等。

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分布规律，可以看

出，上海地区的报刊要明显多于其他地区。 “多达

１６ 种。 而北京只有 ５ 种、广州有 １４ 种，且多是区域

性的报刊。”而上海中央级别的刊物有 ８ 种，广州只

有 １ 种。⑥这说明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

的重要地区。 这一局面的形成，也和近代以来上海

的政治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上海是近代中国中西文

化交汇之地，也是国内外信息传递的中心之一。 上

海有列强的租界地区，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

源源不断地传入上海，冲击着国人的思想。 在这种

文化荟萃之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得天独厚

的地利因素，可以迅速且广泛地将信息传播出去。
上海的经济发达，无产阶级力量雄厚，在这一地区宣

传马克思主义，可以更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共产主义思想。 因此，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

报刊的主要集中地，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宣传内容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肩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
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使命，其宣传

内容和宣传对象都有较强的针对性。 中国共产党早

期报刊宣传的核心内容适应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具体

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

的体现，其宣传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宣传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史观解析中国社会、
考察中国历史，是一个全新的方法和理论，“‘唯物

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

的社会哲学”⑦。 它不同于以往唯心的历史观，因为

“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

开一条新路。 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⑧。 中国

共产党早期报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宣传持续不

断，如《新青年》，从第 ６ 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
号开始，就持续刊登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
１９２０ 年第 ８ 卷刊登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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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的价值》、施存统的《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
１９２２ 年第 ９ 卷刊登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李达的

《现代社会学》，１９２３ 年《新青年季刊》刊登瞿秋白

的《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１９２４
年《新青年》又刊登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以及蔡和

森的《社会进化史》等，都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进行了

深入论述。 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
确定了唯物史观的名称，解释了唯物史观的内涵，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共产党早期报刊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宣

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阶级

斗争学说，如李大钊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将

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进行了介绍，“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

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
是不能避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斗争

说”⑨。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阶级斗争学说的

主要文章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

争与互助》《劳动教育问题》《新纪元》《马克思的历

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陈独秀的《此时中国

劳动运动的意识》，李达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
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还原》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

国无产阶级》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除了介绍阶

级斗争学说之外，还大力推广宣传阶级斗争的书刊

文章，如《新青年》为恽代英的译著《阶级斗争》刊布

广告说：“凡要彻底了解近代各国社会思想，须得先

彻底明白阶级斗争是什么。 这书原本是马克斯派著

名人柯尔基做的，对于《阶级斗争》说的很详尽，在
外国也算是一部名著，在我们这知识荒的中国更不

消多说，要算是重要的粮食了。”⑩中国共产党早期

报刊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介绍和推介，为启发中国工

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和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促进中

国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
２．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宣传采

取了理论阐述和通俗介绍两种方式，向读者说明了

什么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剩余

价值与资本、工人的关系等。 比如陈独秀在《马克

思学说》中阐述道：“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

的价值（兼生产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

言）之间的差额。”“照马克思底学说，这就叫做剩余

价值。”“资本家的资本是夺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变

成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价值变成的。”李大钊

阐述道：“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

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 刚是对工人

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的幸运，这
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

夺劳工生产的方式。”为了使普通的工人农民也能

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中国共产党早期

报刊还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说明价值和剩余价值是怎

么来的，“为什么布，米，砖头，瓦片，会值钱呢？ 因

为是人工做出来的”，“因为人工费得越多的东西，
价值（其实是价格）就越贵”，“值价钱的不是东西底

本身，是劳动者底工作。 劳动者要工钱，就是卖我们

自己的工。 货就是工，工就是货”。 “一个工人每

天穿的吃的住的，只消五角钱，只要做六点钟的工

作，便可以造出和五角钱相当的货色，他们都硬要强

迫着工人做十二点钟的工，仍旧只给他五角钱的工

钱，于是还有六点钟内所做出的东西，他们也就作为

利钱卷上腰包去了。” “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

吃不到三四十滴，其他六七十滴都被那些老板们、老
爷们、太太奶奶们、小姐少爷们吃去了。”通过阐述

剩余价值，揭露出资本家剥削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有关剩余价值理论宣传的

文章主要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

经济学说》，李汉俊的《金钱和劳动》，玄庐的《价值

和公道》和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等。 这些文章，使
工人阶级深刻认识到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透彻的理解。
３．宣传建党理论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所宣传的建党理论，主要

是从建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建党原则等方面进行

的，如阐述建党的必要性时指出：“我们只有用阶级

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

权”。 在阐述建党的重要性时说：目前的形势是

“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无

产阶级要想获得平等的自由的权利，必须要有一个

统一的组织来与资产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无产阶级

的政党，“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筑在无产阶级上面，
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

金力造成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有关建党理论的文章主要

有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陈独秀的《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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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讨论》，李达的《社会革命的商榷》
《无政府主义之剖析》，施存统的《我们要怎么样干

社会革命》，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

政》等。 这些文章对建党原则和建党纲领以及奋斗

目标等也有涉及，如对奋斗目标阐述说：“只有用阶

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

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

权，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如对民主集中制原则阐

述说：“劳动团体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

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

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

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
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早

期报刊中关于建党理论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共产

党》月刊中，《新青年》 《向导》 《前锋》只是偶尔有

涉及。
４．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批判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社会思潮形形色色，有民主社

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改良主义

等，这些思潮都冲击和影响着国人。 中国共产党早

期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对这些思

潮进行了批判。 如中国思想界一些人发表文章，假
冒社会主义，实则宣扬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

党早期报刊对此现象发文批评道：“社会革命底呼

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 有许多走狗学者

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 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

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的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

班人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再如对无政

府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清醒的认识，“无政府

党是我们的朋友，但不是我们的同志”。 并给出建

议，“所以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
要按照事实上理论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

益的精神”。 “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

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 说到这里，我要推

荐马克思主义了。”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各种社会思

潮都进行了分析，同时从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澄清了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避免民众被

误导。 这一时期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驳的文

章主要有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成舍我的

《读新凯先生底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江春

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

５．宣传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图书和报刊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不但刊文宣传马克思主义

理论，也推荐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图书和报刊。 如

《新青年》刊登有大量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报刊和

书籍广告，向青年学生推荐。 如介绍报刊的广告，第
８ 卷第 ４ 号宣传《国民日报》具有“奋斗的精神，革新

的主张”，第 ９ 卷第 ２ 号推荐《广东群报》“是中国南

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绍介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

关”。 宣传《向导》的广告语是：“处在军阀合外力

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

走呢？ 只有马克司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报。”

此外还推荐了《共产党》月刊、《妇女评论》 《曙光杂

志》《新华周刊》《新生活》《救国晨报》《新妇女》等。
《新青年》也有介绍图书的广告，如为《晨报》社丛书

宣传，“本社决定把登过本报第七版底有价值的著

作，刊发单行本，作本社底丛书。 现在把已经出版或

付印的几部书，先登出来，请诸君赶快去买吧！ 上海

在新青年社代卖”。 介绍的其他图书有《马克思

传》《哥达纲领批判》 《共产党宣言》 《剩余价值论》
《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左派的幼

稚病》等。 其宣传图书的目的是“指示新潮底趋向，
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

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 再

如《向导》为《向导汇刊》作广告说：“欲了解中国半

年来诡奇的政局，请读《向导汇刊》第四集。” 《中
国农民》则倾向于刊登与农民相关的图书和报刊的

广告，如介绍《农民运动周刊》 《湖北农民》 《犁头周

报》等，还有图书如《农民问题讨论集》《农民运动新

策略》《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农
民读本革命歌》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

报刊和图书的广告宣传，《新青年》推荐得最多，范
围也最广。 这是因为《新青年》发行量较大，影响也

较大，其他针对学生和农民、工人类的报刊，则会刊

发一些有关农民、工人运动的图书信息。 总之，中国

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书报广告，为青年学生、工人、农
民等提供了更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息，使他们可

以更广泛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思想的进步。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宣传对象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有明确的宣传对象，主要

是针对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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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以青年学生为主要阅读

对象的报刊是《新青年》 《中国青年》 《先驱》 《中国

学生》等，如《中国青年》的办刊宗旨就是“要引导一

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

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 要介绍一

些强健伟人的事迹与言论，亦要用种种可以警惕青

年的材料，以洗刷青年苟且偷惰的恶弊”。 《青年

杂志》创刊的目的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

修养，为本志之天职”。 “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

以修身治国之道。”《中国学生》的办刊宗旨是“发
表关于学生各项运动的论文，一面引起各地同学研

究讨论的兴趣，一面供给各地学生从事各项运动的

参考”。 “刊布各地学生会的活动消息及总会的重

要通告，使各地同学，对于本会的工作，有相互的了

解及一致的行动。”到 １９１９ 年初，《新青年》“销路

日渐兴旺”，“国内大中学生以及海外留学生个人订

阅并相互传播《新青年》观点的学生为数甚多”。

这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针对青年学生群体

的宣传，旨在努力唤醒其自觉意识，打破他们因袭、
偷懒和倚赖的习惯，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精神，以从事

将来的事业。
２．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

购阅相关报刊。 “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

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

务。”“至少每人须购阅一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每人至少购阅一份，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是他们向外界推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

来源，也是中共产党员学习讨论的主要材料来源，如
“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的劳动生活的讨论（以
《工人周刊》为材料）”。

３．工农群众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针对工农群众进行宣传

的报刊有《劳动周刊》 《工人周刊》 《劳动界》 《中国

工人》等。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文

化知识水平有限，所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针对

农民工人等群体进行宣传的报刊，都采用了较为通

俗的语言形式。 如宣传共产主义，《劳动界》刊文

说：“共产主义就是人人一样地有饭吃，一样地有工

做。”宣传劳动、劳动者、劳动力概念时说：“劳动

是什么？ 就是做工。 劳动者是什么？ 就是做工的

人。 劳动力是什么？ 就是人工。”用浅显的语言和

问答的形式，解释了劳动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早期

报刊向工人农民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

论、剩余价值学说等，就是为了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

觉悟，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让他们认识到劳动

的价值，认识到资本家剥削的真相，引导他们通过阶

级斗争，推翻资本家，建立新社会，当然，浅显明白的

语言是这类报刊的主要风格。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主要宣传对象清晰，宣

传目标明确，以工人农民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多采用

简易明白的语言，以青年学生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在

传播理论的同时，也注意销售地点的选择。 如《新
青年》，“当时全国各地不少新式学堂设有《新青年》
代销点。 很多学校阅报室订有《新青年》”。 这说

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采用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宣传。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宣传特点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宣
传对象针对性强，宣传内容体系化，体现出鲜明的阶

级性特点。
１．宣传立场鲜明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创办者和编辑群体多受

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笃信马克思主义，立志宣传马

克思主义，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救中国，建
立无产阶级国家。 他们创办的报刊，都有明确的阶

级属性。 如《新青年》刊文说：“谈到报纸，我们先要

问，这报是有产阶级的呢？ 还是劳动者的呢？”指

明《新青年》的办刊宗旨就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办

报，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真正

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

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

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新青年》的职责，
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指
导中国劳动阶级开展革命运动。 再如《劳动周刊》
刊文说：“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

组合主义。”这就说明了《劳动周刊》是为广大劳

动阶级争取权益和利益的报刊，是为劳动阶级在与

资产阶级斗争中提供思想武器的报刊。 并通过批判

揭露资本主义报刊的阶级属性，来突出自身的无产

阶级属性，“一切言论机关如报纸等也完全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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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御用品，为拥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压迫劳动

阶级的巧妙工具”，“我们这个周刊是不比得有产阶

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那里记得

什么公道正义呢”。中共产党早期报刊大多从创刊

时起，就强调了刊物的阶级属性，表明自身的无产阶

级立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２．宣传对象明确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非常注重阅读对象的特

点，根据不同的阅读对象采用不同的宣传方式。 比

如，中央级别的刊物，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
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介绍各个

无产阶级政党以及中国革命的斗争策略等。 这是因

为，这些报刊的主要阅读群体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

子，需要给他们以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比如《新青

年》偏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和宣传，《前
锋》偏重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内国外的政治经

济作解读，《向导》则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

对国内外时事政治作分析。 如在宣传中国革命过程

中党的斗争策略问题时，《向导》刊发《答读独秀君

〈造国论〉底疑问》的文章，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做

出分析，“解答这一点，自然先要分析目前中国实际

政治和经济情况、两阶级现在各自的地位，还要看两

阶级的‘联合’究竟站在一种什么基础上面和到一

种什么程度”。 以青年学生为阅读群体的报刊，还
多刊发与学生有关的信息，如《中国学生》，主要刊

发各种学生运动、讨论反帝国主义运动理论和方法

的文章。 如“驱江派亦不应单以达到驱江目的为满

意”，要“于此时提出若干于学生有利益的条件，谁
能承认履行，符合大学校长之资格，则可继江氏而长

南大”。《先驱》主要刊发为青年学生运动作理论

指导的文章，如“要知道：惟有强权方能打破强权。
惟有枪才能制服枪。 我们，要解除资本家、军阀们的

武装，我们非自己武装起来不可”。 这些报刊刊发

的文章，大多与青年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都是青年

学生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如《中国青年》刊登

的文章大都涉及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问题、教育问

题、世界青年运动等。 以工农阶级为阅读群体的报

刊，更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文字向工农群众宣传

马克思主义理论，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他们的

阶级觉悟。 如“既然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

要，为什么人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

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世界上哪有这样不公平

的事？ 凡是我们做工的应该想想！ 我们底劳力终究

到哪里去了？”以简单的逻辑推理让工人阶级明白

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了解资本家的剥削本质，“合群

的起来想个法子抵制他”，鼓励他们团结起来推翻

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社会。 中国共产党早

期报刊宣传对象定位准确，达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
３．宣传内容丰富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内容非常丰富，从理论阐述到指导工农运动实践，各
个报刊都能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发文方

向，有效地实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无产阶

级革命的目的。 如《新青年》连续刊发各种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文章，如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陈启

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凌霜的《马
克思学说批评》、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山
川均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陈
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这些文

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劳
动价值学说等系统地进行了阐述。 中国共产党早期

报刊还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和知识，《共产党》月刊就刊登大量有关各国政党的

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英国共产党的成立》
《美国共产党宣言》《波兰共产党忠告世界工人》《万
国女共产党大会》 《第三国际第二次会议宣言》等。
这些文章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都有一定

的描述，为国内读者了解世界共产党的情况提供了

丰富的内容，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起到了

推动作用。 对于学生、工人、农民读者，中国共产党

早期报刊的内容更是丰富，在指导他们进行革命运

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少年共产团，目前的责任就

是怎样去引导一班青年工农及智识阶级和办事者之

青年群众，使之加入民族国民革命运动”。 “中国

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

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

的。”“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须担任民族革命

的急先锋。”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

群众参加也不会成功。”

五、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宣传成效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内容丰富，阶级立场

鲜明，宣传目标明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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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推动作用，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有一定觉悟

的工人农民的革命热情，为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较大成效。
１．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宣传推动了党组织

建设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同时，也宣传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
理论和党组织形式等，为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建设

提供了参考。 如《共产党》月刊，其主要宗旨就是宣

传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传播无产阶级政党知识，主要

刊登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和共产党的理论知识的文

章，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如刊登俄国共产

党建党情况的文章，有《俄国共产党的历史》 《共产

党同他的组织》 《共产党未来的责任》 《俄国共产党

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年》等，对“为什么建党”“成立什

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进行了阐述，对俄

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派别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

绍。 尤其对俄国一些乡村共产党组织、合作社的共

产党组织、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等的详细介绍，为中

国建立共产党提供了参考。 《向导》也发表有关共

产党组织建设、共产党建设理论的文章，如《法国共

产党宣言》 《英国劳动党成功之经济的说明及其与

社会主义之关系》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共产

党建党理论的宣传，传播了建党理论，促进了党组织

建设的不断完善。
２．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促进了学生、工人

运动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阅读群体目标明确，主
要针对学生和工人农民，这些报刊一方面唤醒了他

们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一方面也发表各种文章

为学生和工农运动提供理论和策略指导，推动学生

和工农运动的发展。 如从理论上阐述学生运动与社

会运动的关系，“学生群众之必须参加民众运动，拥
护民众利益，由民众利益之全部中去获求学生运动

之最后胜利”。 论述学生组织的重要性，“学生会

是集中学生力量，保障学生利益的唯一手段”。 宣

传组织学生运动的策略，“怎样使我们所参加的学

潮，不至失败呢？ （一），要团体坚固”，“（二），要目

标正大”。对于工人运动，宣传工人阶级要与资本

家进行斗争的理念，“我们工人阶级，要行阶级战

争”。 “劳动问题，是劳动者自身死活的问题，劳
动者自己非有觉悟不可。 所以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

的专横跋扈掠夺无人道，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

（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宣传工人运动

的重要作用，“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还是将

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 同时也宣传农民

运动的重要性，“中国农民占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

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

要地位的。 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

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

可能性了”。 还宣传指导工人建设自己的组织，
“长沙的土木工人呵！ 赶快把这个建筑业会推翻，
自己组合起来罢”。

工农阶级中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者，在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宣传下，大批工人、农民、学
生组织起来，与帝国主义资本家等进行斗争，学生和

工农运动逐渐走向了主动。
３．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

了优秀人才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
一大批主办者、编辑者在出版发行中得到了锻炼，报
刊成为他们成长的舞台，他们也逐渐成长为中国共

产党的理论家。 如《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创

办，《共产党》由李达与陈独秀创办，《新时代》由毛

泽东、李达创办。 陈独秀还创办《新青年》，毛泽东

创办《湘江评论》，周恩来创办《少年》 《赤光》。 此

外，邓中夏主编《劳动音》《先驱》，恽代英主编《中国

青年》，蔡和森、瞿秋白主编《向导》周报。 毛泽东、
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

的主要撰稿人。 他们通过办报、撰稿，逐渐实现了自

身的转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如毛泽东说：“１９２０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

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人和工人运

动领袖，如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瞿秋白、邓中夏等。
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利用办报办刊撰写

文章，向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也逐渐成长

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理论家和实践者。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担负着宣传、普及马克思

主义、提高广大群众思想觉悟的历史重任。 虽然中

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的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是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宣传中

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和方针。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

党早期报刊，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入浅出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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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

动的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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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试论中国古代神话仙话化

闫 德 亮

摘　 要：为了提高自身影响力，宣传神仙信仰及长生不死，仙话在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对神话进行改造、借用，使古

代神话出现仙话化的趋势。 神话仙话化是中国古代神话独有的发展特征，其发展过程漫长，与神仙思想的发展关

系密切。 神话与仙话相似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宇宙、自然、灵魂的相同认识与观念是神话仙话化的前提基础。 神话

仙话化是价值观的觉醒与改变、方士集团的鼓吹与宣传、帝王的崇信与践行、对神话历史化的对抗与反拨等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神话仙话化使仙话得以广泛传播、巩固与发展，同时也使神话得以丰富、充实、保存与流传。
关键词：古代神话；仙话；神话仙话化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３９－０６

　 　 中国古代神话与仙话是两种悠久的历史文化现

象。 在共同发展中，仙话利用神话宣传神仙传说与

道教信仰，神话逐渐被仙话化。 神话与仙话有着相

似的追求内核，在主体意识觉醒、方士推动、帝王崇

信、对神话历史化的反拨的共同作用下，神话仙话化

得以完成。 对于神话和仙话而言，神话仙话化是一

个双赢的结果，仙话借助神话得以广泛传播、巩固与

发展，神话也通过仙话得以丰富、充实、保存与流传。

一、神话与仙话概说

马克思指出：“神话是远古洪荒时代人与自然

矛盾的反映，其产生于人类社会野蛮期的低级阶

段。”①中国古代神话产生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认知水平较低的上古时代，是人类童年的历史。
神话反映了先民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理解与想象，
对神灵的膜拜和信仰，蕴含着先民对灵魂不灭与自

身健康的祈盼。 进入文明时期，文化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使神话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与生产的动力，新神

话生产的脚步逐渐停滞。 与此同时，新的文化现象

为了自身发展不断对神话进行改造，以宣传、扩大自

己的影响，使神话呈现出历史化、仙话化、谶纬化、佛

教化、民俗化等样态与特征。
古代神话大体可分为宇宙和万物起源神话、人

类和民族起源神话、宇宙灾难神话、文化起源神话、
诸神战争神话等几类，其功能是向人类宣扬神灵的

威力、解释大自然的变化、叙述人类与文化的起源、
讲述英雄的故事，以此强化人们的信仰，满足人们的

情感需要，证明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与合

理性，进而构建我们民族早期的宗教观、世界观和历

史观。 可以说，神话具有神圣性、权威性、制度性，它
是人类的成长历史与共同记忆，是先人的宗教与信

仰，是古代社会的基本遵循、行为规范及个性追求。
仙话是讲述古代方士、方术及其神仙信仰的故

事与传说，简言之，就是讲述神仙道士炼丹求仙、追
求长生不死的故事与传说。 它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健

康与长生不死的希冀与追求，是生命意识觉醒的体

现。 仙话萌孕于殷周时代的巫术，开始于春秋战国

时代的神仙方术，巫觋与方士是其主要倡导者与传

播者。 战国后期，巫觋崇尚谈鬼，方士致力于炼丹与

求仙。 炼丹与求仙即是神仙方术，其目的是追求长

生不死。 秦汉时，炼丹求仙等神仙方术在民间广为

流传。 仙话的发展与道教关系密切。 汉末时，张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２０
作者简介：闫德亮，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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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陵把神仙方术与老庄道家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创

立了道教。 道教的核心内容与核心教义是神仙信

仰，主要表现形式是炼丹与求仙，基本目的是追求长

生不死与得道成仙。 道教创立后，神话与仙话的关

系又扩展或延伸为神话与道教的关系。 自此以后，
“仙”与“道”结合起来成为“仙道”，神仙信仰、长生

不死成为其共同追求；“方士”与“道士”融为一体，
成为宣传道教教义的“道人”；仙话成了讲述道教故

事、宣传道教教义的“道话”。
“道话”主要是讲述宣传道教的神仙信仰，其中

蕴含着道家对宇宙万物起源、人与自然关系、事物运

行变化规律的“道”的探索。 这些内容又与古代神

话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例如，道家的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周行而不殆的抽象

理论，包含着一生道、二生阴阳（天地）、三生万物和

天人和谐的宇宙观、自然观、发展观；神话的盘古开

天辟地、化生万物、颛顼死即复苏、夸父逐日等蕴含

着万物本源的一元论、阳天阴地、天人和谐的宇宙

观、自然观、发展观。 叶舒宪指出：“追寻宇宙本源

或第一因，不仅是早期哲学的共同特征，也是神话、
尤其是创出神话的根本特征。 不言而喻，早期哲学

所探讨的问题实际上是神话时代早已提出的老问

题。”②神话与道家的“道”都是原始思维下的产物，
但晚起的道家受神话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古代神话的主角是“神”，《说文》曰：“天神引出

万物者也。”可见，“神”为先天的，是万物的源头。
仙话的主角是“仙”，亦称“神仙”。 《释名·释长

幼》曰：“老而不死曰仙。 仙，迁也，迁入山也。 故其

制字，人旁作山也。”可见，“仙”是后天的，是人修炼

而成的。 闻一多认为，“神仙是随灵魂不死观念逐

渐具体化而产生的一种想象的或半想象的人物”③。
人通过修炼而成仙，成仙后可以像神一样突破时空

限制，但又不必像神那样与尘世俗乐完全隔绝。
“神”与“仙”是两类不同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神话仙话化的典型表现

神话仙话化是中国古代神话鲜明而独有的特

征，是仙话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抬高自己，达到宣传

神仙信仰及长生不死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对神话进

行借用和改编的结果。 以神仙信仰为教义的道教产

生后，神话仙话化仍在继续，因此神话仙话化也被称

为神话道教化。 神话仙话化使神话中的神成为仙，

神话故事成了仙话传说，下面择其典型者分而论之。
１．盘古神话的仙话化

盘古以开天辟地的功业而被誉为开辟神，但随

着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发展，盘古从神坛一步步走

进仙堂。 三国时吴人徐整《三五历记》载，盘古生在

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 至东晋葛洪《枕中书》载，盘
古在混沌未开的鸿蒙中已是真人，仙号元始天王，他
住在天上的玉京山，吸天露饮地泉，后来与太元玉女

通气结精，生下“天皇十三头”。 在南朝陶弘景所作

《真灵位业图》中，盘古道号被改为“元始天尊”，全
称为“上清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居诸仙之首。
流行于桐柏山地区的民间故事，则说盘古夫妻出世

前是玉皇大帝的金童玉女。 如此，盘古神话已被仙

话完全侵染。
２．女娲神话的仙话化

女娲以补天造人的功业亦被誉为开辟神。 汉

代，开辟神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拯救人类后，却如

仙人一般登天了。 《淮南子·览冥训》载女娲“乘雷

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

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
宓穆休于太祖门下。 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

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④。 另外，在有些地方女

娲还被仙化为送子娘娘。
３．黄帝神话的仙话化

黄帝是神话中的天帝，为五帝之首、人文始祖。
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中已含有仙话的因子，《山海

经》载黄帝在峚山食玉，《庄子·大宗师》载“黄帝得

道登天”。 战国时期，方士们为宣扬长生不死的神

仙信仰，积极编造黄帝向仙人宁封子、广成子等学道

的故事。 另外，黄帝还拜访西王母、求不死药、炼丹

修仙，并在同蚩尤的战斗中得到神仙风后、九天玄女

的帮助。 在《列子·黄帝篇》中，黄帝还有理想的道

教王国华胥国。 到了汉代，《淮南子·说林训》中的

黄帝成为阴阳历数占卜大师。 在《史记·封禅书》
中，黄帝成了道家、神仙法术的始祖，他采首山铜铸

鼎荆山，最后升天。 道教产生后，黄帝神话的仙话化

仍在继续，《抱朴子·极言》中说“黄帝服神丹之后，
龙来迎之”而升天，《博物志·史补》也说“黄帝登仙

升天”。 这些故事使黄帝仙话故事更加丰富完整。
至唐代，武则天把黄帝偶像化为“神岳天中黄帝”，
将黄帝的妻子奉为“天中皇后”。 如此，黄帝神话已

和道教仙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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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西王母神话的仙话化

西王母是一个具有图腾色彩的神话人物，她长

着虎齿豹尾，住在昆仑之丘，掌管着刑杀大权，昆仑

山上有“不死药”“不死树”，她手下有三青鸟为之役

使取食，这其中已有仙话的因子。 战国时期《穆天

子传》中的西王母成了带有仙气的天帝之女，她在

瑶池与人间帝王穆天子相见饮酒交欢唱歌，已具神

仙风采。 与此同时或稍晚的《归藏》记载，嫦娥服西

王母不死之药奔月成为月精，这时的西王母俨然成

为一个掌管着长生不死仙药的神仙。 至秦汉魏晋南

北朝时期，关于西王母神仙形象的描述更多。 在

《汉武故事》 《汉武帝内传》 《西王母传》 《神异经》
《别国洞冥记》中，西王母从西方刑杀之神演化为神

仙的首领，掌管着仙药。 不仅西王母被仙话化，甚至

她身边的人和物也都成了仙。 在《神异经·中荒

经》中，西王母还找到了配偶东王公。 在葛洪《枕中

书》中，她成为元始天王和太元玉女所生之女，被称

为太阴之精、天帝之女。 唐代以后，西王母与玉皇大

帝结合，成了玉皇大帝的夫人，被称为“王母娘娘”。
然而在民间，西王母却是可恶的仙界人物，因为她用

银河分开了牛郎与织女，又拆开了七仙女与董永，给
世间留下了无尽的遗恨。

５．大禹神话的仙话化

大禹的神性特征明显，大禹治水神话更是家喻

户晓。 大禹神话的仙话化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

始。 《荀子》曰“禹学于西王母”，《吕氏春秋》载禹

至“不死之乡”，《列子》载禹游历理想的道教王国终

北国。 汉魏以后，大禹仙话丰富多彩，情节完整，脉
络清晰。 《绎史》卷 １１ 中注引《遁甲开山图》说大禹

是女娲的第 １９ 代孙，活了 ３６０ 岁，得道成仙飞入九

嶷山，３６００ 年后，为帮尧治理洪水，他化生成石纽山

泉出世。 《艺文类聚》卷 ９６ 记载，禹杀死防风氏后

“疗以不死草，皆生，是为贯胸国”。 《抱朴子》中说

禹服灵宝之方而仙化不死。 《太平广记》卷 ５６ 中说

王母之女云华夫人帮助大禹治水，把大禹变成道教

中人，封为紫庭真人，至此大禹也进入了仙班。
６．羿与嫦娥神话的仙话化

羿又叫后羿，其作为神话英雄以善射而著称；嫦
娥又称常羲、姮娥、常仪、羲和，其作为帝俊妻，以生

十二月而闻名。 战国的《归藏》载嫦娥服了西王母

的不死药奔月成为月精。 此时，嫦娥奔月神话出现，
嫦娥也染上了仙化色彩，但她与羿无任何关联。 到

了汉代，嫦娥却成了羿的妻子。 《淮南子·览冥训》
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高诱注

曰：“娥，羿妻。 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娥
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张衡《灵宪》载，
奔月前，嫦娥求道术，“枚筮之于有黄”。 汉代，嫦娥

奔月神话初步完成仙话化的过程。 唐代对道教十分

重视，神仙信仰达到高潮，嫦娥奔月故事在“羿烧仙

药”“吴刚伐桂”等新情节的渲染下更加丰富完美。
至此，嫦娥奔月神话彻底完成仙话化的过程，演变成

为纯粹的仙话。
总之，古代神话的仙话化使神话中的神与仙话

中的仙在杂糅中交叉、叠合，甚至融为一体。 随着时

代的变迁与文化的发展，双方进一步相互影响，结果

是道教仙话的神仙信仰通过神灵得到广泛传播，神
话借助道教仙话的传播得到持续流传。

三、神仙信仰与神话仙话化的发展历程

神话仙话化的过程与神仙信仰的发展演变紧密

地交织在一起，发展历程久远漫长，大致可以分为萌

孕期、起步期、发展期、鼎盛期、完备期五个阶段。
１．萌孕期

在春秋以前，有“神”无“仙”，神在人们心目中

是至高无上的。 先民们所崇信的是由原始信仰而产

生的天神、地祇等神灵及神话，但其中蕴含有早期巫

术、鬼神观念、长生不死与自由飞天等神仙观念的因

子。 这些因子成为神仙信仰的直接源头，是仙话的

主题与素材。 神仙长生不死、餐风饮露、自由飞天等

特性，是神话仙话化的诱因与条件。
２．起步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神仙信仰经过艰难

的孕育和发展而终于得以成型的时期。 这一时期，
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在关注灵魂不灭的同时，也开始

关注人种的繁衍、族群的延续、社会的发展、理想人

格的塑造，同时也更注重个体生命的不死以及存在

价值，甚至希望肉体与灵魂一样得到永生。 为了逃

避社会现实，关注现世享受与自身健康，追求生命的

永恒，人们产生了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把对神话大

神的信任依赖转向对长生不死的神仙的追求，神仙

信仰得以产生并发展。 战国时期，各种有关长生不

死之人的记载陆续出现并广泛传播，出现神人、真
人、至人、大人等神仙称谓，神仙思想广泛流行渐成

一种信仰。 战国中晚期，“不死”信仰广泛流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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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方术信仰大行于世，神仙信仰受到极力追捧，出现

为统治集团倚重的庞大的方士集团，此时神仙信仰

已经形成。 战国后期，方仙道形成，神仙信仰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对统治阶级的影响上达到一个

新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的仙道方士除了创作神仙

故事，还有意识地对神话进行改编和再创造，借此宣

传自己的神仙信仰，神话仙话化开始出现。 此时的

神话仙话化处于起步期，数量少、程度轻、情节不完

整，仙气不浓，神与仙的结合遮遮掩掩。
３．发展期

秦汉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热衷求仙长生，
神仙信仰得到充分发展。 秦始皇本人是一个狂热的

神仙信仰者，他封禅泰山、礼祠名山大川、东游海上，
并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 他还南下至

湘山、登会稽，希望在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求取能

够长生不死的奇药，最后死在求仙之路上。 西汉立

国后，神仙方术思想、长生不死信仰更是炽盛不衰。
西汉早期以黄老道治国，神仙信仰流行。 汉武帝希

冀长生不死，带头信仰神仙，求仙五十余年，甚至把

女儿嫁给方士，在皇家园囿中修建模仿仙境的宫殿

甘泉宫、通天台等。 元帝、成帝、哀帝皆信仰神仙，其
间民间道教出现，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到东汉神仙

信仰之风仍兴盛不衰，东汉中晚期，太平道、天师道、
五斗米道等不同的道教派别相继问世。 它们宣称能

借助所谓的神仙力量，驱赶疾病，延长生命，极大地

推动了长生不死信仰在民间的传播。 受神仙方术思

想和长生不死信仰的影响，汉代仙话小说大量产生

并流行。 这些仙话小说多借助神话的内容，也有很

多仙话内容渗入神话中去，加速了神话的仙话化。
如在《淮南子》一书中，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
羿、嫦娥、夸父等神话人物都有仙话的描述。 另外，
还出现专门依托神话而作的仙话专著，如《穆天子

传》《神异经》 《海内十洲记》 《列仙传》 《西王母传》
《汉武故事》等，这些都增加了神话仙话化的分量。

４．鼎盛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环境险

恶，士大夫为了明哲保身纷纷逃避现实，转而热衷于

长生不老的神仙信仰。 为了增强本土宗教道教对外

来宗教佛教的斗争力量，寇谦之、葛洪、陆修静、陶弘

景等著名道教人物对道教理论进行全面改造，使道

教完成从追求救世太平到追求不死成仙的重大转

变。 这一转变增强了道教的战斗力，并使之走向成

熟与成型，由此也激发大量仙话的创作。 具体而言，
曹魏时期，道教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

教两个层次。 北魏时期，在寇谦之的规范下，道教向

官方体制靠拢，变为符合士大夫阶层的上层道教。
东晋时期，针对当时很多人对不死成仙的怀疑、对神

仙存在的否定，葛洪撰《抱朴子》，证仙扬道，建立了

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促使道教转向以追求长生成

仙为最高目标，将神仙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推动

了道教的崛起。 南朝时期，陆修静著《三洞经书目

录》，纠正了道教经书的混乱，为后世道教经典《道
藏》的纂修奠定了基础。 陶弘景对道教贡献更大，
他撰写 ５０ 多种道教著作，其中《真灵位业图》建立

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神仙信仰体系。 这一时期，不仅

道教著作丰富，仙话著作也十分丰富，《神仙传》《神
异记》《拾遗记》 《搜神记》 《幽明录》 《述异记》等仙

话创作高潮迭起。 这些作品极力宣传神仙信仰，其
中很多内容用神话作为素材，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

５．完备期

唐宋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大力提倡，追尊道教教

祖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这种认祖追封行为对道教

的传播与流行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人
们迷恋神仙，热衷炼丹，追求长生，道教发展迅猛，仙
话大量产生。 《独异志》 《游仙窟》 《续仙传》 《墉城

集仙录》《仙苑编珠》《三洞群仙录》《集仙传》《太平

御览》《太平广记》等仙话对神话仙话化起到补充与

完善的作用，神仙信仰再次得到社会认同。

四、神话仙话化的内在契机

从神话与仙话的内容与特性来看，两者有着对

“不死”的共同追求，以及相似的神性、思维与表达

方式，这些共同性是神话仙话化的前提基础。
１．对长生“不死”的共同追求

神话与仙话有着共同的“不死”追求。 神话与

仙话中都蕴含着对生命不息的忧患与渴望，表现为

对“不死”、复生与变形、仙境乐园等的期昐与追求。
神话中记载了很多“不死”的现象，仙话中则大书特

书“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
神话典籍《山海经》中有很多“不死药”“不死之

国”“不死民” “不死之山”等“不死”现象的记载。
如刑神西王母掌管的不死之药、巫彭等所操的“不
死之药”与仙药同，巫山与云雨山的“帝药”、灵山的

“百药”也是不死之药。 道教与仙话中的仙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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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炼成的丹药为上乘，主要功能是让人服食后

长生不死，故方士与道士都把炼丹作为主要职责。
神话中的“不死药”是对身体健康、生命长存的关

注，与仙人道士炼丹求仙药的目的一致，“不死”亦

是仙话与道教共同的追求。 神话的“长生不死”也

成为殷周之时长生不死神仙说产生的基础。
长生不死是一种美好愿望，死亡却是不可避免。

神话创造性地采用“复生”与“变形”的方式来破解

这一难题，表达自己的生命观———死亡不是生命的

终结，而是一种新生命的开始。 “复生”与“变形”表
达了先民对死亡的忧患和对生命不息追求的集体意

识。 经典神话颛顼变鱼妇、鲧化禹、稷为后稷、女娃

变精卫、冯夷变河伯、宓妃变洛神、蚩尤桎梏为枫林、
夸父之杖为邓林等，皆为此类。

神话中的不死观念表达的是先民对生命的愿

望，追求的是人类的生生不息；仙话中的不死观念表

现的是人们对性命的关注，追求的是自身享乐。 神

话中包含有灵魂不死的观念，灵魂不死观念是神仙

信仰产生的动因，神仙信仰的主要内容与目的就是

追求个人的长生不死。 灵魂不死观念在神话中表现

为大神死后幻化为其他生物，在仙话与道教中表现

为仙道通过道术炼丹追求个性生命不死。 总之，神
话与仙话相同的内核因子，即对生命不死的信仰与

追求，使仙话篡改神话宣传神仙信仰成为可能，也使

神话依赖仙话丰富发展自己变为现实，进而使神话

仙话化得以实现。
２．相似的神性、思维与表达方式

神话与仙话有着相似的神性、思维与表达方式，
表现为：其一，神话中的神与仙话中的仙有着相似的

超自然神性，这是神与仙能够叠合、趋同或融合的基

础。 正因为如此，始祖神黄帝成了道教教主，刑神西

王母成了王母娘娘，开辟神盘古成了元始天尊居诸

仙之首等。 其二，神话与仙话有着奇特、大胆、荒诞、
幼稚等相同的思维方式，能够想象与虚构出相同的

宇宙论与自然观，采用相同的变形手法与形式等。
其三，神话与仙话有着相同的文学表达因素，以神魔

形象、法术幻想，构筑成丰富多彩的神秘文学空间。
仙话既能较多地保存古代神话的本意，也能传其神

韵。 总之，这些形式特征推进了神话仙话化。

五、神话仙话化的外部动因

神话仙话化现象的产生是受主体观念、历史文

化、社会变迁的影响所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改变

人们迈进文明时代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与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神话逐渐失去了生产、发展

的土壤。 殷周时期，人们解决了生活之需，开始关注

现世快乐和自身长寿。 与这种精神需求相适应，周
代的巫觋提出神仙说，并依托神话的影响力进行神

仙说的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自我意识觉醒，自
我人格开始形成。 人们相信求神不如求己，人为地

修炼成仙可以实现自我灵魂不灭、长生不死、快乐自

由的愿望。 于是，神仙思想与神仙信仰得以产生并

流行。 神仙信仰的盛行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眷恋、
对长生不死的追求，这种时代价值观促使仙话大量

产生并流行。 一方面，由于仙话与神话在“神性”与
“不死”观念上有很高的契合度，于是方士们就利用

古代神话的社会影响对其进行改编和再创造，使神

话仙话化成为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失去生存环

境发展停滞的古代神话也在仙话的篡改中逐渐向仙

话靠拢，使神话仙话化成为一种自觉。 可见，神话仙

话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耕文化自我觉醒

意识的内在选择，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是生命价值的

自我追求，是神话与仙话的共同需要。
２．方士集团的鼓吹与宣传

方士源于周代以前的巫觋阶层，他们为部族首

领与神话英雄，兼有巫、医之长，是部族中的通天人

物。 在神话仙话化历程中，春秋战国时期崛起的仙

道方士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中的仙道方士异常活跃，他们吸取道家、阴
阳家等理论素养，以修炼成仙为道术，专谈“修身”，
提出神仙信仰，传播神仙方术，宣扬长生不死，逐渐

形成一种以追求长生不死、快乐自由为主要内容的

方士文化，助推了神仙信仰的发展。 战国中晚期，以
“不死”为主要追求的方士在楚、燕、齐国等地区大

量出现，方士文化广泛流行，神仙信仰大兴。 汉代神

仙信仰更是盛行，皇帝们普遍深信神仙可求、长生可

得，一大批神仙方士趋之若鹜，营造了浓厚的求仙气

氛。 东汉时，求仙信仰一直不衰，众多道派和道术相

继问世，极大地刺激了长生不死观念扎根民间。 方

士集团的壮大、方士文化的盛行与道教的形成，加速

了神仙思想的传播，使神仙信仰畅行不衰，进而催生

了汉代仙话小说的大量产生。 方士道士们以神话作

为宣传工具，借助神话的社会影响力为其服务，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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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动并加速了神话的仙话化。
３．帝王的崇信与践行

方士们对神仙信仰的鼓吹宣传，不仅让庶民信

仰神仙，就连最高统治者也都热衷崇信神仙并积极

求仙。 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倚重方士，信
仰神仙，把燕齐大地神仙信仰推向高潮。 秦始皇为

了追求长生不死，上泰山封禅，派人入海求仙。 汉代

帝王们普遍是神仙的信奉者，高祖定都长安后即用

巫祭，汉武帝对神仙痴迷向往，他宠用方士，多次差

遣方士入海求仙，大肆举行封禅活动，并建仙人乘露

盘，郊祀太一，筑通天台以候仙，还建蓬莱、方丈、赢
洲、壶梁等仙苑，聊寄思仙之情，他追求长生不死的

求仙行动可谓不遗余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不

断进行改革，上层神仙道教得以形成，追求不死成仙

成了道教主要内容，同时也不断得到帝王认可。 唐

时更是把道教定为国教而大力提倡。 帝王们对神仙

方术长生不死的崇信与不懈追求，在客观上起到了

引领神仙信仰盛行的作用，在推动了仙话创作的同

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
４．对神话历史化的对抗与反拨

进入文明社会后，为了炫耀自己高贵的血统，塑
造理想的人格，加强王权力量，巩固王朝统治，满足

民族、国家及时代的需要，人们对原始时代奉为圭臬

的神话进行了历史化的篡改与肢解，这就是神话的

历史化。 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完成于汉初，主要表

现为神话的儒教化。 它拉长了民族的历史，重塑了

民族的文化观念，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但同时也

破坏了神话的原生态，消解了神话的神性特征。
面对神话历史化这一文化主流现象，庞大的方

士集团不甘示弱，他们利用仙话与神话的“近亲”优

势，积极对神话进行“篡改”，竭力宣传自己的神仙

思想与神仙信仰。 这种主观的意愿与积极的实践不

仅使古代神话朝着仙话化的路子不断前行，与神话

历史化形成抗衡；同时也在客观上对神话起到一种

“保护”作用，使神话的某些神性特征在仙话中得以

保存。 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原始神话，保护文化

原生态平衡的作用，对神话历史化也有一定的“反
拨”作用。 如果说，神话历史化是对神话的消解和

摈弃，那么，神话仙话化则是对神话的回归与重构，
只不过这种回归与重构是以仙话的宗旨为转移的，
不能与神话同日而语。 神话历史化结束后，神话仙

话化仍在继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除了神仙方术思

想和神仙信仰的盛行外，仙话专著及含有神话因素

的古史著作和志书大量出现与流行，其中含有古代

神话的因素，是神话仙话化的重要表现。 可以说，神
话仙话化是后期神话发展的主干和主流。

总之，神话与仙话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有着相

同或相似的信仰、期待、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晚起的

仙话显然受到神话的启发。 仙话在发展过程中，不
断改编神话来为己所用，借助神话的影响抬高并宣

传自己，致使神话仙话化。 神话仙话化在宣扬仙话

与道教的同时，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神

话的流传，丰富并保存了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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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物 性 、 智 性 与 情 性∗

———人工智能与艺术生产的技术向度

张 　 伟

摘　 要：作为人类技术衍化的产物，人工智能的艺术生产既体现出一般物化媒介的本质属性，又体现出超越一般媒

介的技术优势，其对人类智能的直接模仿机制缩短了媒介模仿的实践间距，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媒介模仿施控与受

控的统一，体现出人类媒介实践的“自足”效应。 但审美“意向性”、经验意识以及人类非常态的思维性特征，作为

人工智能尚未企及人类自然智能的阈限体现，在人工智能愈发凸显的智性优势中彰显了人类智慧的价值存在。 兼

具应然特征、随机属性与社会机制的情感场域更是成为人工智能止步自然智能的可能性限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艺术生产场域人类主导意识的现实在场，同时也对当下艺术场域中过于标举的形式思维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人工智能；艺术生产；技术媒介；情性；形式思维

中图分类号：Ｊ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４５－０８

　 　 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标识性特征，思维

能力成为人类超越其他物种，占有并支配物质世界

的有效确证，也成为人类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以及“内在的尺度”①展开社会实践的推动力。 如

果说 ２０ 世纪中叶的“图灵测试”提出的“机器的思

维力”还止步于理论设想，那么 ２１ 世纪以来一系列

人工智能事件则将机器的思维能力导向实践，同时

也深化了对机器思维何以生成、施效程度如何的思

考。 无论是谷歌 ２０１５ 年创制的可编写审美适应度

函数的 Ｄｅｅｐ Ｄｒｅａｍ 进行的绘画创作，还是 ２０１６ 年

借助演算法令、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并战胜世界围棋

冠军的“阿尔法狗”，抑或是 ２０１９ 年装置多模态交

互感官、有着“智能情感家”之称的第七代“微软小

冰”，人工智能已然突破了物质生产实践的阈限，不
断挺进更具思维高度与人类本性的艺术审美场域，
挑战着人类在日常世界中的主体性存在。 与 ２０ 世

纪以来文论界此起彼伏的“终结”之音相比，人工智

能在审美生产场域的价值拓展不断逾越着人类理性

体认的疆界，而愈发营造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危机，更
从自指性视角提出了人类“终结”的可能性命题。
因此，基于人工智能物化媒介的本质属性，考察人工

智能切入艺术生产的多维能指及其潜在逻辑，剖析

这一智能形态在创构某种“类人化”甚至“超人化”
艺术实践中突破人类智能的可能性限度，不仅是对

人工智能在审美生产场域技术身份的价值验证，而
且对当下艺术生产场域中愈发凸显的形式思维具有

一定的启发。

一、从物性到智性：人工智能的

媒介本质与技术内涵

　 　 平心而论，以物性为基点来介入人工智能问题，
并非有意将人工智能降格为物化形态，以此来标举

人类的主导性与优越感；而是因为人工智能问题本

质上属于一种物化媒介问题或根源于某种媒介性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视觉修辞与当代图像叙事的审美机制研究”（１８ＢＺＷ０２５）。
作者简介：张伟，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教授，云山杰出学者（广州　 ５１０４２０）。

５４１



问题。 作为人类认知、占有并支配客观世界的介质

形态，物化媒介是人类建构自我身份、确立与客观对

象关系以及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常态手段与客观见

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

是物化媒介的衍化史，也是人类基于媒介对客观世

界与自身价值的确证史。 从远古人类利用石器、木
质工具延伸体能进行简单的物质生产实践，到现代

人类凭依工业与科技手段创造更为便捷的生活方

式，物化媒介已然成为人类推动物质生产实践以及

自身价值再生产不可或缺的动力所在。 媒介作为人

类介入客观世界的能力延伸，在确立人与世界基本

关系、促进人类生产实践主体性建构的同时，也不断

更新着自身的表现形态与作用机制，愈发以一种技

术性的内涵与影响力来强化自身的价值存在。
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物化投射，人工智能某种

意义上体现着一定的介质色彩，换言之，人工智能本

身就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媒介。 长期以来，人
类的大脑及其形成的智能体系在日常实践中发挥着

决定性的作用机制，体能性的行为实践在智能的指

令系统中方能展开。 作为体能模仿与延伸的工具性

媒介同样受制于智能的指令操控，人类主体正是借

助自身的智能体系来实现对体能及物化媒介的掌控

而确立了生产实践的主导权，就此而言，物化媒介本

质上属于人类智能的外化形式而已。 与传统的物化

媒介不同，人工智能突破了传统媒介对体能的模仿

与延伸机制，将模仿与能力延伸直接投向作为指令

中心的人脑智能系统。 如果说传统的物化媒介因其

模仿与体能延伸的外化性征尚不足以改变人类的主

导性，那么人工智能避开对一般体能的模仿而直接

切入大脑工作机制，这一中心式的突破所产生的冲

击力自然颠覆了人类智能的权力体系。 人工智能相

对人类智能的内生路径及其超越人类智能的某些表

征形式，撕裂了人类一直以来对自身特别是大脑智

慧的迷恋。 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笛卡尔曾经宣称

的人“由上帝之手制造，任何人造出的机器都无法

与其相比，其内部的运动也比任何机器都要神奇”②

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的反讽色彩。
然而情况远不止于此，作为对人脑功能的某种

模仿与延伸，人工智能的工作机制又呈现出不同于

传统工具性媒介的实践特征。 模仿作为人类世界的

重要表征，一直被视为人的智力系统导向外在世界

的连接方案，柏拉图所谓的“理式”与现实的关系根

源于此。 人的大脑作为实践指令生成的枢纽，从总

体上决定着人的体能模仿的现实实践。 人脑下达的

指令则是由多元的体能系统分化完成，故而响应人

脑指令的体能系统所从事的行为实践多是分化的、
局部的。 这也意味着，作为对体能模仿与延伸的物

化媒介，从来不是一种完全响应人脑指令的综合性

实践，而只能是对人类某一特定行为能力的模仿或

延伸。 由于直接切入对作为指令中心的智能系统的

模仿，人工智能无疑缩短了模仿实践的间距，实现了

获取原初指令信息的资格，甚至直接成为某种原初

指令的发出者。 那种为传统媒介分化完成的工作机

制在人工智能的中心操控中趋向整合与统一，借助

计算程序与逻辑运算实现了多元指令的一体化运

行。 由于指令实践的相对统一甚至自身就是指令的

生发体，人工智能自然超越了一般媒介的物性体征，
以一种更为智性的模仿机制推动着自身的行为实践

以及价值再生产。
另一方面，作为人类体能的物化与技术延伸，传

统物化媒介的生产实践离不开人脑智能系统的指令

操控，媒介实践的效度与向度取决于智能系统指令

信号的力度与精度，以及体能对智能的反馈机制。
由于指令信号传递与反馈的连续性决定着人类物化

媒介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的主导性在场，脱离人的存

在，一切物化媒介的生产实践自然无法正常运行。
人工智能则不同，它将人类大脑的某些工作机制化

身为一种可计算性程序。 在人工智能那里，人脑的

智能不再是一种内在的状态，而是一种可资模仿的

外部特征，计算程序恰是使这一模仿无限接近人类

智能的密钥，甚至某些为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都有

可能借助这种可计算程序得以实现。 由于可计算程

序的存在，人工智能具备了某种基于计算的学习能

力，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人类而

独立存在。 人类对传统物化媒介生产实践的主导性

与控制力，在某种限度内被人工智能所屏蔽，与之相

应的，则是人工智能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成为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就技术层面而言，人工智能脱离

人类的“独立自主”仍是相对的，即便人工智能借助

计算程序获取了一定的学习能力，但这一学习能力

以及计算程序本身仍离不开人类预设的技术框架，
这一技术框架以预置的程序语言框定了人工智能的

行为路径。 在依循这一框架程序的基础上，人工智

能可能脱离人类而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性征，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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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程序的行为能力在某些方面也有超越人类的可

能，但人类为人工智能预设的程序框架仍是规约人

工智能行为实践的潜在阈限。 可以说，人工智能在

相当一段时间内仍需在人类操控与指导中展开行为

实践，只是这一行为实践的人类痕迹愈发隐晦罢了。
至于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预设的程序模式而获取

真正的主体资格，就现有的技术效应及其现实实践

而言，仍然属于一个无解的问题。
不难想象，同样作为人类认知与改造客观世界

的物化介质，人工智能凭依对人脑智能系统的模仿

性切入形构了物化媒介与模仿机制的新形态。 如果

说传统的工具性媒介以对人类单一体能的模仿与延

伸而仍属于低端的物化形式，那么人工智能则兼具

物化介质与智能系统于一体的形式特征，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施控机制与受控机制的统一，并一度趋

近人类所追寻的工具性生产实践的“自足”模式。
而其超越物化形式的“智能”属性，以及这一属性在

现实世界通过不断创新增进其社会认同的同时，也
启迪着人类对其价值的深度思考。

二、从智性到情性：人工智能介入艺术生产的

审美参数与有限效度

　 　 长期以来，智慧作为人类特定的标志性特征，一
直是人类标识自身优越性以及支配客观世界的有效

武器。 拥有超越一般物种的智慧，成为人类从事物

质与精神生产不可或缺的天然资本。 与主体观念上

的偏重相一致，尽管人类对自身智慧及其工作机理

的认知较之体能要浅薄，智慧的内涵更具神秘色彩，
但这丝毫未能影响人类对自身大脑功能机制探索与

模仿的热情，而人类发展史上也不乏对这一智能体

系模仿性的物化尝试。 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中国古

代的算盘，再到现代意义上的计算器与计算机，人类

对智能系统局部性的模仿与延伸，取得了并不亚于

体能层面的实践成效，人工智能也只是这一模仿与

延伸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但是，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模仿、延伸自身智慧

系统的一种物化装置，或者人类主导下的自身能力

的外化投射，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这一模仿何以引发

人类的关注与焦虑。 人工智能相对一般物化媒介所

体现的模仿机制的综合性，以及这一智能形态具有

一定的自我学习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人类而

独立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

完善的思考。 但人工智能的模仿超越一般意义上的

物质实践，而介入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这可能同样

成为人类产生焦虑情绪的缘由。 在由物质生产与精

神生产构筑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体系中，人类对

自身种的尺度的标识更多是由其从事的精神生产来

实现。 精神生产凭依形而上的思维供给取得了超越

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特定意义，其本身也是凝聚更

高智慧的人类实践形态。
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的人工智能更多是以获

取审美生产领域的话语权开启自身的存在之旅，人
工智能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这一智能形态挺进艺术生

产场域的试验史。 如果将 １９５６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

记为人工智能元年，那么其后人工智能的技术衍化

及其标志性实践效应的取得多在艺术生产场域中进

行检验。 无论是 １９５６ 年的那首被视为真正的“计算

机音乐”的《伊里阿克组曲》，１９６２ 年可以独立创作

诗歌作品的软件“Ａｕｔｏ－ｂｅａｔｎｉｋ”，１９９８ 年能够创作

小说的软件“布鲁特斯”，还是 ２１ 世纪以来的“阿尔

法狗”“初音未来” “微软小冰”等，无不如此。 就人

工智能而言，或许只有更具智能体验高度的艺术场

域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存在。 也正是在这一场域，
人工智能更有动摇人类主导性地位的可能性。 对人

类而言，将人工智能引入艺术生产场域，更能体察这

一智能形态能够企及的思维高度，探寻这一智能系

统与自然智能的临界域，进而在可控阈限内维护自

身的主体意识。 由此判断，艺术场域作为人工智能

试验的最佳场地，无疑也是人类面临人工智能挑战

的最后一道防线，人工智能的艺术表现可能预示着

其技术向度的终极构想。
相对一般性的物质生产实践，艺术生产的思维

供给更为复杂。 艺术生产场域为人工智能的审美实

践提供了更为周全的检验指标，趋近人类艺术生产

的智能水平无疑是人工智能企及人类智能的有效路

径。 通常而言，人工智能进行艺术生产大体上有两

种路径，一是结构模拟，即基于人类大脑的基本结构

借助电子技术与仿生学方法来模拟人脑的智能活

动；二是功能模拟，即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基

础上，借助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模糊数学等

学科成果从行为与功能方面模拟与替代人的某些智

能活动，从事艺术生产。 现有的人工智能艺术生产

多属此类。
就人工智能的当下艺术实践而言，人工智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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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注重对人脑思维过程及其逻辑推理的形式模拟，
而多是基于统计学原理，借助智能算法在对海量数

据库的分析中探寻艺术创作的规律来实现机器的监

督学习，这意味着数据计算与思维的程式化设计成

为人工智能进行艺术生产的基本模式。 相对人类智

能而言，人工智能的演算能力更胜一筹。 以“微软

小冰”为例，在其创作诗歌之前，其学习库中存储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 ５１９ 位诗人创作的现代诗集，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深度神经网络等技术，“微
软小冰”在 ６０００ 分钟完成了超过 １００００ 次的迭代学

习，创作出 ７０９２８ 首现代诗歌，这庞大的存储、分析

与计算功能远不是人脑智能所能完成的。 同样，超
级计算机“深蓝”击败国际象棋男子世界冠军也是

如此。 “深蓝”的背后有 ５ 位计算机专家为其编写

程序，将海量象棋运算程序输入其演算系统，同时也

聚集了诸多棋坛高手为其“出谋划策”。 这种基于

数据计算的对弈，与其说是“深蓝”打败了象棋冠

军，不如说是象棋冠军败给了“深蓝”背后的计算机

专家、棋坛高手以及演算程序。 正如美国哲学家约

翰·瑟尔所言：“计算机对符号的操作能力，主要是

通过执行某种规则的算法而表现出来的。 这并不意

味着，它能够理解这些符号，也不意味着它能意识到

这些符号。”③

平心而论，借助数据运算来模仿人类智能从事

一般性的物质实践乃至艺术生产，确实是人工智能

趋近人类智能的有效路径。 当下人工智能的艺术生

产多是基于这一模式运营的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

达到人工智能“类人”化的标准，创造出一些“类人”
化的艺术作品。 即便人类智能中一些相对抽象的表

征形态也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度演算所征服，成为

人工智能趋近人类自然智能的坐标。 但一个不容忽

视的问题是，数据运算的前提是人类智能机制需要

转化为能够运算的基本程序，人工智能的人类化进

程则意味着整个人类智能体系都具有转化为可计算

程序的可能性。 从人工智能当前的发展来看，人工

智能实现人类智能程序化、规则化运算仍然有着无

法逾越的阈限。
其一，人工智能缺少人类艺术生产的审美“意

向性”。 “意向性是某些心理状态和事件的特征，它
是心理状态和事件指向、关于、涉及或表现某些其他

客体和事物的特征。”④换言之，所谓意向性就是自

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正是意向性的存在，人类主

体与外在世界发生并确证着联系，从而为主体形成

系统的意识与知识体系。 在美国哲学家塞尔看来，
意向性作为大脑神经元活动的产物取决于大脑的生

物性构造，而金属构造的人工智能系统自然缺少这

一神经生物反应基础，故而“任何计算机程序自身

不足以使一个系统具有一个心灵。 简言之，程序不

是心灵，它们自身不足以构成心灵”⑤。 就人类世界

的艺术生产而言，艺术家不仅创作艺术作品，而且基

于自身的审美意识与主体观念不断调适着创作实

践，体现出强烈的创作能动性。 人工智能固然可以

从行为上代行与人类较为一致的艺术实践，但它很

难“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更不可能从能动

意愿上调适这一做法，其从事的艺术实践更多基于

某种先行设定的指令与程序。
其二，人工智能无法提供人类艺术生产特有的

“审美经验”。 审美经验是人类审美发展进程中的

产物，是人类对自身审美实践与审美体验的抽象与

叠加，并以潜在的观念形态左右着后续的审美实践。
这一经验形式的生成取决于人类主体特定的民族习

性、文化心理、社会意识，这些因素赋予审美经验以

一定的文化性征与个体风格。 这就使得不同的创作

个体所禀赋的审美经验不同，由其规约的艺术创作

自然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就人工智能而言，由于人

工智能系统汇聚了海量的数据信息，其生成的每一

次艺术创作都是对这一数据分析、加工的产物。 即

便这一智能形态完成了无数次的艺术演算与创作，
其前一次的艺术创作并不能形成一种经验性的观念

来指导后续的创作实践。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每

一次艺术生产都是“新”的，其相连的两次艺术生产

之间缺少一种间性关系，而生成人类世界审美经验

体系的民族习性、文化心理与社会意识更为智能机

器难以企及，经验问题成为人工智能攀超人类智能

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高度。
其三，人工智能难以定制人类智能非常态的思

维特征。 人工智能研究者依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态

将其划分为“弱”态与“强”态两种，由“弱”态过渡

到“强”态的临界点称为“奇点”。 在他们看来，现行

的人工智能多属“弱”态，强人工智能则是完全胜任

人类的智能系统，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机器代言。
弱人工智能突破“奇点”进化到强态的有效路径，是
实现人类智能全部的思维供给。 虽然人工智能凭依

算法与深度神经学习机制，可以掌握人类智能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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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思维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超越人类的表

现，但人工智能尚不能突破诸如直觉、灵感、意会等

人类的潜意识思维，并对其进行程序化计算。 在弗

洛伊德看来，人的意识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除
了显在的意识，潜意识以及连接潜意识与意识的前

意识更多处于未知状态，这一意识形态并非如意识

一样清晰明确。⑥试想，一个连人类自己还处于未知

或探索阶段的知识区域，何以能转化为替代人类主

体的物化形态？ 至少对这一盲区的探索将在相当一

段时间制约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不可否认，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不断创新着人

工智能的工作机制，甚至可能设计出绕开人类智能

既定模式的思维路径，而实现与人类智能一样的思

维效应。 但审美的“意向性”、审美的经验生产以及

那些颇具神秘感的潜思维意识，作为人工智能难以

企及的思维高度，无疑成为抑制“奇点”到来的“奇
点”，在一定时限上确保人类主导性地位的延续。
在艺术生产场域，物性媒介与智性思维保证了艺术

生产活动的一般性供给；作为艺术实践的重要动因，
情感则是决定艺术实践何以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决

定性机制。 它不仅代表着艺术场域人类自然属性的

表征，同时也是人类借助艺术实践实现自身社会化

进程的起点与推动力，艺术生产场域中的物性媒介

与智性思维也多是在情感的调配下发挥自身的价值

效应。 与单一的智性思维相比，人类的情感聚合着

更多的思维机制，甚至交融着人类自身尚未明了的

思维意识，同时遵循着外在于人脑智能系统的社会

文化作用力，就此而言，情感本身无疑更具综合性色

彩。 “情感是一种大脑的高级功能，而且并不是某

个‘中枢’可以独立完成的，参与情感的产生和表达

可能是一个结构和机能相互联系的回路。”⑦人类的

情性世界无疑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又一个难

题，由逻辑与符号运算所承载的人类认知无论怎么

延伸，倘若不能突破情性维度，终究无法抵达绝对的

彼岸，最终仍是消弭于名与实或人与物的两隔状态，
同样人工智能的情感化也是人工智能逾越人类的最

大悬设，情性世界成为理性思考人工智能无法回避

的现实命题。

三、情性的复魅：人工智能技术化情感的

实践规约与可能性思考

　 　 维特根斯坦曾经就机器的“类人化”发展提出

过这 样 的 疑 问： “ 机 器 会 思 想 吗？ ———它 会 疼

吗？ ———该把人体叫作这样一台机器吗？ 它可是极

接近于这样一台机器啊。”⑧今天看来，维特根斯坦

的提问指向两个问题，一是机器思维的可能性问题，
二是机器的情感问题。 情感问题是艺术生产的根本

问题，作为人类智能的物化投射，“一个真正的智能

系统少不了情感装置”⑨。 情感是这一媒介形态趋

近乃至攀越人类智能的重要参数，自然也成为评判

人工智能艺术生产审美效应的标准。
借助数据运算与神经学习网络，人工智能艺术

生产的情感实践已经从技术层面实现突破，现代意

义上的智能机器所采用的电子脉冲模拟功能很大程

度上实现了与人类神经元相似的工作机制。 作为全

球最大的跨领域人工智能系统之一，第六代“微软

小冰”已经具有一定的共感力，在同人类的对话中，
小冰可以从语气中判断对方的情绪，遂而调整相应

的语气进行对话，甚至基于对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而到了第七代时，这种共感力为智能系统设置的感

染力所替代，第七代微软小冰不仅可以顺着对方的

话题采取相应的语气与情绪延续对话，同时可以主

动延伸话题，有意占据对话的主导权。 不难想象，当
人类面临一个可以和自身感同身受、甚至可以嘘寒

问暖的“类人”机器，其引发的情绪是否有本雅明所

谓的“震惊”感？ 而这种“类人”机器能借助自身的

多模态感官装置将自身的所见所闻纳入艺术创作

时，那种曾经一度冰冷的机器形象是否需要改写？
作为人类身体的一种基本结构，情感一方面属

于人类作为生物体的自然属性，体现着人类作为自

然生物且高于一般生物的本质性征，另一方面情感

又是人类在社会产生之后规约于一定社会规则与伦

理逻辑的产物，蕴含着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某种精神

反馈效应，故而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属性。 自然属性

与社会属性成为人类情感指向的两个维度，自然也

是辨析艺术生产场域人工智能情感机制的施力点。
就自然属性而言，尽管当下人工智能的审美实

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一定的情感作用机制，甚至

就情感表征形态而言，其与人类的自然情感趋向一

种“无限接近”样态，但这一情感机制的生成路径仍

然属于一种“植入”样式。 “所有人工智能研究工作

的必要前提是：世界必须可表征为本身是由始基构

成的结构化描述序列。 因此，哲学和技术在依赖始

基时，都继续确立了柏拉图所探索的那个世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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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性、确定性和控制都已经得到保证的世界，一个

由数据结构、决策理论和自动化构成的世界。”⑩作

为先行植入的情感装置，人工智能情感体验的基础

仍是数据运算以及由此生成的数理逻辑，因而其情

感生成遵循着由逻辑运算到感性体现的一般过程，
情感的外化只不过是程序运算定制的结果。 因此，
人工智能的情感表征更多属于一种是然形态，本质

上仍然难以真正理解情感的确切内涵，缺少对情感

反应的应然性思考。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对外在事物

的情感反应很难归于自身的“意向”性反馈，“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始终成为这一情感表征的本体

性征。
同时，自然情感的随机性成为技术情感化路径

的又一壁垒。 作为人类生物体的典范性特征，丰富

的情感体验成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重要标

志，这一特征自然也成就了人类作为艺术创作主体

的先天条件。 诚然，借助逻辑运算，人工智能系统在

其艺术创作中植入了丰富的情感元素，诸如快乐、忧
伤、生气、委屈等情绪形态在智能机器的表征谱系中

逐渐定型，成为智能机器反馈机制的有机表现形式。
然而，人类的情感不仅蕴含着丰富的表征形态，而且

遵循着极为复杂的表达机制。 人类内在体验以及外

在世界任一微观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着人类情

感的变化，在艺术构思阶段更是如此。 刘勰《神思》
篇中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

万里”的情感律动在艺术创作中成为常态。 也正是

这一波谲云诡的情感样态构筑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内

涵，成就了人之为人的精神样式。 对人工智能而言，
遵循着理性运算的逻辑框架，其程序化的情感设计

很难触及人类自然情感的变动性与丰富性，特别是

艺术创作进程中那种难以名状的情感诉求，那种为

人类自身都无法理解的情绪样式，又怎么可能借助

程序化而为智能机器所占有？
此外，人工智能的技术化情感也无法应对自然

情感的个性化问题。 情感的个性化是个体在特定环

境中的自我体验与生命感悟，是个体区别于他人而

成就自身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标识。 在艺术生产中，
个性化情感不仅取决于创作者对生命意识、审美体

验的独特认知，同时也受制于个人特定的语境熏染

以及社会、民族文化的潜在规约，正是个性化的情感

成就了黑格尔“这一个”的主观情思，故而个性化的

情感表达成为艺术创作趋向成熟的标志性符号。 规

约于计算程序的智能机器则不然，由于运算程序的

相对同一性，人工智能对特定问题的情感表达多是

一致的。 或者说，相同的运算程序规约着相同的情

感样式，即便是在不同的人工智能系统中亦是如此。
即便技术的革新丰富了智能机器的情感表达，但个

性化的情感表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将成为智能机

器艺术创作的短板。
人类情感的社会属性作为情感发展的高级形

态，是人类奠定社会身份、成就自身主导地位的重要

机制。 正是来自社会的情感存在将人类区别于一般

生物体，赋予人类高等生物身份的特定资格。 相对

于自然情感的天性结构，人类情感的社会属性更多

体现出一种间性关系。 这种间性关系不仅决定着人

类社会性情感的生成，同时也成为人类借助这一情

感认知外在世界、定位自身价值以及形构多元价值

判断的手段。 马克思曾将关系论引入人类的“意
识”生成，在他看来，“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
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

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
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因而，意识一

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

然是这种产物。”这一关系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性情感的生成模式，人类社会性情感的生成正是主

体与客观世界关系的产物。 换言之，人类在自身自

然情感的基础上奠定了对外在世界的价值基调，而
这一基调又在人类与外在世界的多元互动中发生变

化，形成与外在世界更为调适的社会性色彩。 正是

这一调适性的社会情感奠定了人类认知与改造世界

的基本框架，推动了艺术场域由情感主导的审美生

产与接受体验。
作为对客观对象与社会生活反映的艺术创作，

无不隐含着创作者的情感投射，很难想象没有情感

的艺术创作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人类

艺术创作的素材来源于客观世界与社会实践，取决

于人与对象之间的情感判断与审美关系。 人与客观

世界形构的社会意识、民族习性与文化心理作为艺

术创作的情感机制，同样作用于人类的艺术实践，成
为艺术生产的重要规约因素。 人类艺术实践的成果

更要投放于客观世界中接受检验与评价，形成某种

知识性的审美反思与艺术标准，成为一种共识性的

经验意识。 就人工智能的艺术实践而言，拘囿于数

据演算与分析的机器系统是一种独立于客观世界的

０５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物化存在。 如果说人工智能的情感演算也存在一种

间性关系，那么这一关系顶多发生于其演算系统与

输入指令之间，后者多为抽象于客观世界的符号系

统。 因此，这一间性关系殊难比肩人类与客观世界

多元化的社会性关系，这种建基于抽象演算之上的

所谓情感自然缺少人类情感的社会深度。 可见，无
论是情感投射的“意向性”，还是对情感艺术投射的

应然理解，人工智能无疑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需要说明的是，将情感视为人工智能介入艺术

生产的审美阈限，多是基于人类自身奠基的艺术思

维框架，其评判标准是以人类的先在性为前提的。
换句话说，人类是用自身的艺术生产标尺去测量人

工智能的艺术实践，其中无疑体现着人类“中心主

义”色彩。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这一智

能形态对艺术实践场域的深度介入，人工智能能否

在冲击人类自身艺术审美体系的同时，形成自身的

艺术评价标准，建构平行于人类艺术的另一种艺术

体系，甚至重新改写人类既定的艺术定义，无疑是人

类需要思考的另一命题。

四、逾矩的逻辑形式：人工智能艺术生产

向度的理性反思

　 　 行文至此，我们对人工智能逾越人类介入艺术

生产的阈限考察似乎并不轻松，在人类由物性、智性

及情性构筑的艺术生产基本要素中，人工智能已然

形成与人类自然智慧全面竞对的格局。 而在智性层

面，这一机器化的智能系统甚至超越人类肉身，表现

出令人类智慧望尘莫及的技术优势。 即便在情性表

征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展也不断创构着一个又

一个“震惊”性事件，在人类奠基与主导的艺术场域

上演着让主导者艳羡的审美传奇。 如果说在智性层

面，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竞对各具所长、互有优势

的话，那么情性无疑成为人类智能的最后一道防线，
构筑着人类主导艺术生产的最后风景。

如果说人工智能介入艺术生产，挑战着人类在

艺术场域的主导性，属于外部力量的艺术侵入，是艺

术生产技术导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带有一定

的应然色彩，那么 ２０ 世纪艺术场域愈益凸显的形式

诉求与理性逻辑则从内部侵蚀着人类艺术的堡垒，
从艺术本体层面呼应着人工智能艺术生产所带来的

危机。 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艺术生产还是批评场

域，都孕化着一种向自然科学靠近的冲动。 或许是

由于 １９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巨大发展，自然

科学基于实证而形成的公正严密的逻辑形式与公理

体系对一度散乱的人文科学所产生的诱惑力，使得

在人文科学包括艺术生产领域建构一套等同或类似

于自然科学的“形式法”成为人文科学发展的强烈

诉求。 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还是影

响至今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无不如此。 而晚

近以来诸如统计学、运筹论、概率论、数据运算等自

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在人文科学包括艺术领

域“登堂入室”，以对逻辑形式与理性思维的高调推

崇来营造着人文科学包括艺术研究的“形式”转向。
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建基于计算科

学之上的“数字人文” “数字艺术”成为人文科学以

及艺术学的研究热点，将人文科学包括艺术学化解

为可资运算的逻辑程式与形式法则成为这些学科研

究的新方法。 近年来，不仅大数据运算成为分析文

学作品乃至文学家创作特征的重要手段，很多绘画

及音乐作品也成为数字化的对象。 惠普公司建立的

莫扎特数字音乐库，以及艺术史学家马丁·肯普创

立的“广博的达·芬奇”数字项目，都是这一研究方

式的产物。 不可否认，基于数据分析基础上的艺术

研究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更为宏观的比较视野，
打破因单一文本的“细读”带来的视域局限，增强对

艺术本身的“事实”认知。 形式分析与逻辑运算可

以减少主观因素过度介入所可能形成的偏颇，有助

于更为客观公允地评判艺术作品的审美性征与艺术

价值。 然而，对形式的标举以及对理性的高扬，特别

是将艺术视为一种可资丈量的物化形态，无疑又是

以牺牲艺术本身的某些特征为代价的。
我们并不否认对艺术的形式进行分析与逻辑考

察的合理性，也不否认一定程度的数据丈量与数字

推演对艺术生产与艺术研究具有合理意义，但逾越

其阈限的形式诉求与演算模式又从反向影响着艺术

的发展向度，瓦解着艺术之为艺术的审美属性与文

化内涵。 法国文论家托多罗夫就认为，过多泛滥的

文学形式主义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满的境遇，与
外部世界无甚联系，这样人们很容易陷入虚无主

义”，在这一形式主义的引导下，文学所能做的仅仅

是“琐碎地描述那些个人微不足道的情绪和毫无意

思的性欲体验”，进而“让文学萎缩到了荒唐的地

步”。过度的形式诉求与逻辑追捧确实强化了艺术

本身的科学化身份，但这一科学化身份的取得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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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形象性、情感性与审美性的艺术

存在，而这些正是体现艺术之内涵及价值所在。 艺

术是人学，艺术源于人类、归及于人类，同时也是人

类社会生活与审美情感的物化体现，艺术蕴含的人

本主义色彩恰是代表着人类精神世界的高度。 很难

想象，抽离了人本主义的艺术符号、割裂了与人类亲

缘色彩的艺术，还能体现出怎样的价值？ 还能代言

怎样的生命体验？ 在人工智能“攻城略地”，不断抢

占人类物质与精神生产场域制高点的境况中，这种

由人类发起的剥离人类主体与艺术本体亲缘关系的

审美实践是一种自绝后路的行为。
艺术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是艺术史屡变屡新的永

恒话题，时代的发展造就了日新月异的技术样式，也
提供了艺术之为艺术的物质资本，每一次技术的进

步都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创构了艺术传承谱系的新

样式。 尽管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介入艺术生产的力

度与效度远超人类先前的技术形态，但我们更愿意

相信人工智能的艺术生产仍是艺术场域的一场技术

革新。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性地看待技术可能对

艺术的挑战，才能在人类自身的审美框架中辨识艺

术生产场域中可能的技术向度，才能保证艺术生产

对人类的精神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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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杨 　 宁

摘　 要：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
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 这一问

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
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 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

原。 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 文学阐释的

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

问题的研究。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文学阐释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Ｉ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５３－０８

　 　 ２０１４ 年张江教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强制阐

释论》①一文，将 ２０ 世纪西方文论的诸多问题概括

为“强制阐释”，并对其展开多方面批判②，引发中

外学术界的广泛讨论③，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之后，张江教授又提出“公共阐释”④这一概念，从
宏观上为文学阐释的公共性问题提供了基本纲领。
如果说强制阐释论是“破”，那么公共阐释论则是

“立”，在这一“破”一“立”之间，文学阐释的有效性

及其限度问题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时隔七年

之后，２０２１ 年张江教授又发表《再论强制阐释》一

文，从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角度分析阐释动机的确定

性和整体性，对强制阐释现象再次予以批判。⑤

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批判的是从理论出发

而脱离实践的文艺批评路径。 这种脱离文本、脱离

实践的阐释方式降低了阐释的有效性，伤害了文本

的原初意蕴和审美价值，使文本和理论各说各话，无
法形成真正的对话和阐释关系。 这一批判直指当下

文艺评论存在的诸多问题，有较强的纠偏意义。 文

学阐释强调的是阐释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在实践

过程中，如何找到文学阐释个性化和公共性之间的

平衡点，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明确如下几个问题：实现文学阐释公共性的障

碍在哪里？ 导致强制阐释的原因有哪些？ 文学阐释

的公共性是否可能？ 其实践出路又在哪里？ 本文将

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作者与文本：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针对的是阐释学的核心问

题：文学阐释是否有公共性，文学阐释的公共性何以

可能。 在西方阐释学的发展史上，主要有两种阐释

观：一种强调文本及作者的原初意义，另一种强调读

者的接受之义。 前者将文本作为阐释的对象，是从

认识论角度提出的阐释路径；后者则着重探究阐释

主体的可能性，是从本体论角度探讨阐释的可能性。
西方阐释学在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认识论阐释学向

本体论阐释学转向的过程。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再
度肯定了认识论阐释学的必要性，在新时代背景下

有其重要意义。 但与西方认识论阐释学一样，公共

阐释论依然面临一个核心问题：文本意义的确定性

如何可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０９
作者简介：杨宁，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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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阐释论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文本的意义

是相对确定的，文学理论或批评理论的根本任务，就
是帮助阐释者更为准确、有效地揭示这一意义。 那

么，文本意义确定性的依据何在？ 按照习惯性的看

法，在“文学四要素”中，“读者”和“世界”具有某种

不确定性，读者的“前见”决定了其面对文本时的主

观态度，而作品所反映出的思想内容及价值理念也

具有极强的主观性。 相较而言，“作者”和“文本”具
有相对确定性，创作过程是作者将其意图注入文本

的过程，而创作意图往往较为明确，确保了意义的确

定性。 文本是由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构成的，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文本意义的自足性。 于是，寻
找文本意义确定性的重任，往往落在“作者”和“文
本”上。 这也是张江教授反复强调“作者不能死”
“文学是有意义的”⑥的原因。 文学阐释只有从文

本出发，复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进入作品的原始

语境中，回归作品的本来面目。 然而，当我们进入具

体阐释实践中就会发现，无论是追溯作者创作意图

还是挖掘文本内在意义，都会遇到一系列的困境，意
图和文本并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首先看创作意图。 文学创作之所以会发生，就
在于作家在创作前有其较为明确的意图和动机，尽
管意图在创作中会发生变化甚至难以被作者本人意

识到，但意图始终是存在的。 所以，创作意图一直以

来都是文学阐释的核心对象。 无论是西方的解经学

还是中国的“以意逆志”说，最终目的都是力图透过

文本揭示创作意图。 然而，这种追溯创作意图的阐

释模式，从理论上依旧有环节没有打通。 比如“真
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既然要还

原作者的创作意图，那么还原的是哪一个“作者”？
是“真实作者”还是“隐含作者”？ 如果强调文本意

义的确定性，那么应该还原的是“隐含作者”⑦（属
于当时当地的那个创作状态的作者），而非“真实作

者”。 即便就某一特定状态的作者而言，其创作心

理也有“意识 ／无意识”的区别，这就导致作者有时

对自己作品的解读（比如创作谈等），也无法作为确

定作品意义的绝对标准，作家对自己创作意图的回

顾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原初意图。 从这个层面看，创
作意图的确定性就值得怀疑。

再看文本意蕴。 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观点，能
指与所指具有一一对应性和约定俗成性⑧，这虽然

保证了文本意义的相对确定性，但必须注意的是，构

成文学的语言符号只是文学的载体而非本体。 文学

语言既是对日常语言的一种“征用”，更是一种“超
越”，正是这种“超越性”构成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

的本质属性。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特别注

意到了语言的多义性、模糊性和歧义性等特点，从语

言本身的角度看，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有将其

置于特定的使用环境中，才具有某种相对确定性。
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区别就在于，日常

语言和科学语言追求的是意义的确定性；文学语言

则恰恰相反，追求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 中

国自古以来就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传统，历
代作家和文论家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作者之“意”与

文本之“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为了跨越这

一鸿沟，作者们努力的方向不是让“言”与“意”一一

对应，而是让“言”从封闭的牢笼中走出来，走向多

义的、复杂的文学世界。 从语言层面看，本文的意义

既确定又有迹可循；但从文学层面看，文本的意义蕴

含多重指向。 从文本出发，去探寻文学文本背后确

定的意义，其结果要么是浅层面的意义复述，机械地

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要么就是缺乏丰富的

审美内涵，未能进入文本的文学层面。 文学语言的

多义性必然导致阐释的多重性，因而从文本出发去

寻找文本相对确定的意义也遭遇到了某种阻碍。
文学阐释的公共性之所以难以达成，根本原因

在于创作行为和阐释行为都是从个体出发的，个体

阐释难以形成较为确定的、具有公共性的意义指向。
强制阐释现象之所以出现，一方面在于作者不是本

质化的作者，作者的创作心理、创作意图有着“表 ／
里”之别；另一方面在于文本也不是封闭的文本，文
本的文学意蕴、审美内涵使得文本的意义深广而复

杂，这也是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阐释如果追溯作

者意图，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应该追溯哪个层面的作

者意图？ 还原创作意图能否可能？ 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会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中。 同样地，文学阐释如

果只纠缠于文本不放，那么也会遇到诸多问题，如文

学语言的特性是什么，如何处理文本的多义性问题，
文本意义确定性的依据在哪里等。 所以，当代西方

文论（如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

义、意识形态批评等）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

是预设了作者和文本的“二重性”：从作者角度看，
作者分为表层作者和深层作者，表层作者是作者的

主观创作意图，深层作者则是潜在的、受制于特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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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不受作者自主意识支配的。 文学批评的

目的不仅要揭示作者表层的创作意图，更要揭示掩

盖在表层作者背后的深层意图，但这种深层意图往

往连作者自己也无法知晓。 从文本角度看，文本分

为浅层文本和深层文本，浅层文本就是单纯的能指、
所指对应关系，深层文本则是指语言符号背后丰富

复杂的文化意蕴，而这恰恰制约了文本意义表达的

可能性。 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要透过浅层的文本挖

掘文本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 所以，当文学批评的

学理性诉求与作者、文本的“表 ／里”结构相遇时，批
评的重心必然会放在作者和文本的深层结构上，强
制阐释也由此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看，追寻文本解

读有效性和确定性在学理上存在着一定的困境。 因

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意义都无法落实到一个相

对确定的维度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阐释公

共性的现实困境。

二、理论与批评：强制阐释论的学理原因

事实上，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之所以会引

起如此热烈的讨论，在于其背后蕴含着“应然 ／实
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即阐释理应具有公共性的理

想状态与阐释难以做到公共性的现实困境之间的矛

盾。 导致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 张江教授提出，

“强制阐释”的首要特征是“场外征用”，“从上世纪

初开始，除了形式主义及新批评理论以外，其他重要

流派和学说，基本上都是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

方法构建自己体系的”⑨。 但事实上，对文学理论而

言，很难说哪种理论是绝对的“场内”理论。 即便是

从文本出发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也“征
用”了本不属于文学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与文学

在学科上的分野已经成为共识）。 如果连语言学都

仅仅只是文学研究的“场外”理论，那么到底什么才

真正算是文学研究的“场内”理论呢？ 新时期以来，
中国文学理论界掀起多次论争，如“文学是否终结”
的论争、“文艺学边界问题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

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等，其本质都

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权力争夺，简言之，就
是文学理论的边界应该“坚守”还是“扩容”的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问题视为本土文论话语焦虑

的结果⑩，因为“场外 ／场内”之争不是单纯的“中 ／
西”之争（虽然这背后确实涉及学术话语权的争夺

问题），而是文学本质及其边界之争。 西方 ２０ 世纪

文论从“内转”到“外突”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看是

由文学本质的复杂性决定的。 文学本质难以确定，
就会导致文学理论出现合法性危机，“场外 ／场内”
的界限难以确定，对文学的阐释也就很难遵循一定

之规。 尤其是随着网络文学、人工智能等的兴起，当
下文学形态呈现出复杂性，传统的文学理论很难驾

驭、解释当下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或多或

少会向文化研究偏移，于是出现征用“场外”理论的

现象。
第二，文学批评的科学化诉求。 阐释者在阐释

之前就已经预先设定了阐释的结果，文学批评的目

的仅仅是为了印证理论，而不是为了阐释文本，这是

强制阐释的一大特征。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需要

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批评理论这几个

概念说起。 一般而言，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现象形上

层面的思考，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的具体解读，文
学鉴赏是对文学作品的个人化体会和感悟。 文学批

评与文学鉴赏虽然都关注文本接受问题，但区别在

于：文学批评秉持的是一种更加科学、理性、客观的

解读态度；文学鉴赏则是从个人视角出发对作品进

行的主观化解读。 这就导致文学批评不仅不应从读

者的主观情感出发，而且还要努力消除主观情感对

阐释带来的影响。 那么，要保持批评的客观性，就只

能从理论出发。 阐释的理论化程度越高，阐释的主

观性就越低，阐释的结果就越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正是对文学批评客观化的要求，催生了“批评理论”
这一概念。 “批评理论”介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

评”之间，其目的是为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提供理论支撑。 ２０ 世纪西方文论众多流派的共通

点之一就在于，它们并不是对文学元问题所进行的

进一步深化，而是从文本阐释的层面将文学批评学

科化，为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性指导。 正因为如此，每
一套理论流派内部的话语系统都有着相对确定性的

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而作为理论所要处理的对

象，文本是语言符号编织出的复杂多样的表意系统。
文本的复杂多样性对应理论的有限性，导致本应多

样化的文学阐释很容易走上模式化道路，呈现出

“千人一面”的现象。 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的分野，
使文学批评先天地带有科学化的“原罪”。 在不断

建构标准化、客观化、模式化的批评理论的过程中，
文学批评走上了强制阐释的“不归路”。 正如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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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说，“各种文论派别都在试图把文学外学科的

规范和方法论引入文学理论，‘科学化’看来是 ２０
世纪文论的一般趋势，而文学理论越来越变成各种

‘跨学科研究’”。
第三，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与“影响的

焦虑”。 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到 ２０ 世纪“作者之

死”，与作者理论变迁相伴随的，是整个 ２０ 世纪西

方文论的“语言论转向”。 作者理论背后的核心问

题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进而言之是二者谁能

够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 ２０ 世纪“语言论转向”之
前，作者无论是作为制作者还是作为创造者和生产

者，相较于文本都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和权威性。
从 ２０ 世纪开始，西方文论则开始进一步追问：文本

的言说者到底是“谁”？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

理论建构了“言语 ／语言”这一“个体 ／公共”的二元

对立关系，导致言语不再是个体表达自我的工具，而
是受制于其背后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 以维特根斯

坦的语言哲学论为代表的“语言论转向”的重要贡

献，就是解构了传统语言学中对话语确定性的结论。
这也就意味着，作者不再是自由意志和自我情感的

代言，而是成为权力话语的产物。 于是，文本解读首

先不应聚焦于作者，而应聚焦于作者背后的语言系

统。 从 １９６１ 年布思的“隐含作者”到 １９６７ 年罗兰·
巴特的“作者已死”，再到 １９６９ 年福柯的《什么是作

者》，文学阐释渐渐成为文本的游戏，作者的权威让

位于话语的权力结构。 在这一转向的背后，是整个

西方文论发展过程中“影响的焦虑”的结果。 自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之后，那种揭示作者创作意图的

阐释路径已经略显缺乏学理深度，文学批评只有在

作者的深层语言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才能

挖掘出新的理论增长点。 这就为强制阐释提供

了空间。
第四，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 所谓的“场

外征用”，不仅仅涉及文学与非文学的“内 ／外”问

题，更涉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内 ／外”问题。 面对

中国当下复杂的文化语境，简单地套用西方文论阐

释文本的路径已基本失效，如何从学理上建立一整

套立足于本土的阐释路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

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的背后，是两个层面的学术话

题：一是阐释的有效性问题，二是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的重建问题。 这两个层面构成了“表 ／里”关系，前
一层面是阐释学问题，是论题的“主战场”；后一层

面是中西学术话语权问题，是论题背后的深层动因。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学术界反复争论的关于“中
国文论失语”“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话题，与强

制阐释的提出有着一脉相承的学术渊源。 所不同的

是，以前所讨论的问题更多强调的是一种面对西方

强势话语的无奈和焦虑，强制阐释论的出现则更多

呈现出一种基于本土立场的坚定和自信。 所以，公
共阐释论的提出，不仅是为了肯定文本意义的相对

确定性，更要批判西方文论（尤其是 ２０ 世纪西方文

论）的强势话语，解构其霸权地位，进而为建构中国

本土学术话语奠定理论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做

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公共阐释的“公共”二字如何

达成，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实践出路到底在何方等。

三、共时与历时：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理论可能

虽然“作者已死”的口号已经喊了整整半个世

纪，但在日常经验中，作者的权威性依旧无法被彻底

颠覆。 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虽然“一千个读者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种差异往往是被限定在一

定范围内，大部分读者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有着基

本的确定指向。 如果文学的意义仅仅落实在个体层

面，那么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需要讨论，甚至无

从谈起。 因而，有学者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废除

阐释，而在于把握好阐释的限度，保证阐释的客观性

和公正性。” “文学文本的价值 ／意义阐释的确定

性问题最终应该在公共领域中解决。”这种经验与

学理的矛盾，会引出一系列问题，如所谓的“公共阐

释”是在何种层面得以成立，其“公共性”如何可能；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合理限度在哪里，其学理依据又

是什么。
关于公共阐释的公共性问题，张江指出：“以人

之心理、情欲、直觉及以此为基础的共通感，使阐释

成为可能。 人类对此在的生存感受基本一致，对未

来生存的自然渴望基本一致，是阐释生成与展开的

物质与心理基础。”张江将阐释的公共性定位在人

之为人的共性上，以此作为公共阐释得以可能的前

提。 这种论述逻辑类似于孟子在探讨人性之本时所

提出的“四端之心”：既然人是有共性的，那么对于

同一现象的解读和阐释也应该具有某种共性。 这虽

然点出了问题的根源，但还需要进一步对公共性这

一问题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具体而言，需要从共时

和历时两个层面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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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共时层面。 这一层面的逻辑基础建立在理

论、实践两个方面。 从理论上看，首先，公共阐释论

体现了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阐释逻辑。 公共阐

释的定义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
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

公度的有效阐释。”可见，所谓阐释的公共性是受

特定历史语境与现实条件制约的。 文本意义的自足

性，受作者意图、语言结构、读者接受等方方面面的

制约。 语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意义的确定性，也为文

学批评合理性确立了依据。 结合特定的语境，是文

学文本意义阐释有效性的前提。
其次，公共阐释论所标榜的公共性建立在语言

的公共性上。 张江曾以乔伊斯的小说为例，强调了

语言表达背后的共性规则问题：“虽然乔伊斯在《尤
利西斯》中关于那个荒诞梦境的描写是一种直觉的

无序的表达，但乔伊斯的表达是一种理性行为。 这

里所说的理性，不是与感性相对的理性，而是按照逻

辑规则、语言规则来表达的理性。 这正是我说阐释

是一种理性行为时理性意涵的指向所在。”也就是

说，创作意图与文本意蕴的确定性，根本上源于语言

的公共性。 作为表达的媒介，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决

定了语言先天地具有公共性。 语言的表达过程是一

个将所指“能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将非理性的意

图“理性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将私人意图“公共化”
的过程。 即便是极为私人化的荒诞梦境，只要一经

语言这一媒介转述，就意味着它从一个私人空间走

向了一个公共的场所，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的规约乃

至改写。 所以，语言媒介的公共性，使得创作意图和

文本意蕴实际上也只能是相对确定的。 从实践上

看，“公共阐释论”所强调的“具有相对确定意义，且
为理解共同体所认可和接受，为深度反思和构建开

拓广阔空间的确当阐释”，十分符合个体的创作经

验和阅读经验。 创作过程即表达的过程，只有在作

者头脑里先形成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才能将其诉

诸创作实践。 同样，阅读过程是读者沿着语言符号

能指把握文本所指的过程，即便对同一文本的解读

千差万别，也只可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差异。
如果对于一部作品的解读千差万别，各说各话，那么

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也就失去了意义。
再看历时层面。 首先，从历史上看，公共阐释论

得到中西方文艺理论的有力支撑。 无论是中国古代

文论中“诗言志”的传统，还是西方古希腊时期的

“模仿说”，背后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贵“真”思想，
强调真情实感与文本内容的对应性。 这种贵“真”
的思想首先体现在“文”与“人”的一致上，如孔子的

“诗可以观”、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扬雄的“心声心

画”论等，都很自然地将作者与文本的一致性作为

一个自然的事实加以讨论。 尽管“言不尽意”“文不

如其人”的理论也有其传统，但“文如其人”“文言一

致”的求“真”思想始终占据着文艺思想的主流。 需

要指出的是，公共阐释论背后所强调的“真”，与强

制阐释论背后的求“真”诉求，是完全不同的。 有学

者曾将产生强制阐释的原因，归结于“追问真相的

恒久冲动”。 但事实上，强制阐释对真相的追求，
是建立在“本质 ／表象”的二元结构之上的，强调的

是阐释过程的科学之“真”；而公共阐释对“真”的追

求，是建立在作者与文本的一致性关系上的，强调的

是阐释结果的意义之“真”。 强制阐释那种试图透

过表象看本质的阐释路径，必然会导致对文本复杂

性的消解，使得纷繁复杂的文本世界往往被阐释和

划归为某个已经预先设定的结论。 公共阐释对“文
人一致”的追求，则建立在对“人”的多样性的尊重

之上，是建立在人性共通性的基础上从应然角度对

阐释的理想状态提出的要求。 尽管面临如前所述的

种种困境，但这是建立在文学创作经验基础之上的

基本规律。
其次，公共阐释的公共性是建立在历史发展变

化的角度之上的。 张江曾经做过形象的比喻：“尼
采的哲学，开始不被人们理解，后来慢慢被理解，现
在已经是‘潮流’了。 可以说，尼采的思想不正是由

个体阐释逐渐获得公众承认，最终上升为公共阐释

了吗？ 如果按照罗蒂的说法，所有的阐释是自己说

自己的，不一定非要说给别人听，或者永远不会有一

个大家都认可的东西，那么文本的创作和传播本身

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阐释’从它的生成、传播和目

的说，就是两个字———‘公共’。”也就是说，从历

时的角度上看，阐释也必然是从私人走向公共的过

程。 这其中伴随着争论碰撞与讨论，但最终的结果

是经过去伪存真，经过实践的检验，走向更高层面的

共识，这也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 历史发展过程

注定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而一种阐释之所以能

够具有公共性，其原因就在于阐释的结果势必要经

过多方面的检验，尤其是历史的检验。 因而，有学者

很早就提出：“在商业主义甚嚣尘上、所谓读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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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来临的当今，在新的文学理论的版图上，在文学

理论与文学实践渐行渐远的轨道上，从《作者之死》
的思路上拉回来，重建作家研究，重视作家研究，不
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所以，“公共阐释论”的提出，是从“共时 ／历时”
两个层面确保其可能性的，其理论基础既涉及作者

意图的相对确定性和文本意义的相对自足性，也涉

及文本与作者之间、本文与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
尽管在具体阐释过程中，意义的多元性问题依旧会

存在，但“公共阐释论”划定了较为明确的范围，为
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依据。

四、问题与方法：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实践出路

其实早在“强制阐释论”提出之前，已有学者对

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例如，早
在 ２００２ 年，吴子林就针对文学理论与阐释实践相分

离的“没有魂的文学理论”现象进行反思。 ２００４
年，金慧敏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

论”，并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较为肯定

的看法。 ２０１２ 年，孙绍振教授也针对西方文论对文

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或无效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
认为“文学文本解读的任务，是借助多层次的具体

分析，把文学理论中牺牲的特殊、唯一的精致密码还

原出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有效性”。 这些见解可谓

给文学批评开出了一剂“药方”，认为只有立足于文

学文本的特殊性，将文本看成是由浅入深的立体结

构，才能告别西方文论那种“单因单果的二元对立

的线性哲学式思维模式”。 从理论上看，孙绍振等

人的观点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但许多问

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答：仅仅将文学文本看成一

个立体式结构就能提高阐释的有效性吗？ 西方文论

强制阐释的背后，仅仅是“单因单果的二元对立的

线性思维模式”吗？
解决强制阐释的关键，在于解决文学阐释主观

性与客观性的矛盾。 文学阐释如果过于主观，将有

悖于其学理化的要求；如果过于客观，则容易因强化

理论的预设性而导致强制阐释。 要解决这一矛盾，
必须首先厘清一个基本问题：阐释的客观性不等于

阐释的科学性。 阐释的客观性强调阐释结果的客观

性，阐释的科学性则强调阐释过程的客观性。 阐释

结果的客观性源于文本的相对确定性，即文本是独

立于作者和读者之外的现实，文本本身就构成了一

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具有某种确定性；阐释过程的客

观性源于阐释步骤的逻辑性和自足性。 西方文论之

所以走向“场外征用”的歧途，是由于文学批评被组

织到现代学科体系内时，很容易将理论体系的精密

程度与阐释文本的科学程度混同起来，用阐释过程

的科学性取代阐释结果的有效性。 尽管“场外”理

论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方法，却忽

略了其本应落脚的文本层面，导致文学阐释背离了

阐释的初衷和目的，反而为强制阐释滋生了土壤。
所以，要实现文学的公共阐释，必须在阐释结果的客

观性上做文章。 具体而言，走向文学阐释公共性的

实践出路，应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明确文学阐释的根本目的和逻辑起点。

阐释活动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文本本身未能提供较

为清晰和直观的意义指向。 而阐释活动的目的，就
是在复杂、含混的文学文本中梳理出一条较为明确

的意义脉络。 这也就意味着，文学阐释并不是要把

文本的意义搞得更复杂，而是要从复杂的符号网络

中找到其内在的逻辑。 文学文本的独特性就在于其

内部充满了矛盾、裂隙、空白和张力，文学阅读过程

不是单纯获取信息的过程，而是充满回味、联想、反
思的过程。 所以，文学阐释的目的就是通过处理文

本内部的诸多矛盾、裂隙、张力，抓住文本背后所要

真正传递的感觉经验和情感体验。 这就意味着文学

阐释要从文本出发，从文学语言的特点出发，呈现、
挖掘文本背后的复杂性意蕴和意义的多重可能性。

第二，确立文学阐释的主导原则。 文学阐释公

共性能够达成的关键，在于找到文学活动中具有公

共性的关键环节。 如前所述，在文学研究的诸多要

素和维度中，语言是最具有公共性的存在。 所以从

文学文本出发，从研究文学语言特性入手，能够确保

文学阐释的相对普遍性和确定性。 然而，这种做法

的背后存在这样的问题，文本、语言本身虽然具有公

共性，但并不意味着语言所传递出来的意义具有公

共性。 尤其是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其具

有多义性。 那么如何处理阐释过程中出现的共性与

个性、确定性与多义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对待文学作

品的多重解读，是文学阐释需要处理的关键性问题。
这就需要确立文学阐释的主导原则。 所谓主导原

则，就是在阐释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基本规范，这一规

范的确立必须要为文学阐释的公共性奠定基础。 文

学阐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有限文本中挖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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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过程，推导和引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关键

在于阐释过程中的推导和引申需要遵循怎样的原

则。 文学阐释的公共性要求阐释过程严格遵循文本

的内在逻辑，不能依靠文本之外的条件进行推导，也
不能遗漏掉文本之内的信息。 只有如此，才能确保

阐释的有效性和公共性。
第三，将创作意图视为潜在的参照文本。 尽管

西方文论史上的很多理论家都提出了创作意图的

“表 ／里”之别，试图通过诸如“潜意识” “集体无意

识”“隐含作者”之类的概念解构作者意图的确定

性。 但作为作者独立自主的思维活动，文学创作肯

定存在着一个较为明确的意图，意图与文本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 文学阐释如果要走向公共

性，在对待作者意图时采取的态度应该是：尊重作者

意图，但仅仅将其视为阐释活动中一个潜在的参照

文本。 创作意图从另外一个角度为阐释者提供了一

个关于文本意义的可能线索，但这条线索能否成立，
还有待于文本本身的逻辑印证。 简言之，面对一部

作品，我们不能只看作者“说了什么” （对自己创作

意图的阐释），更要看作者“写了什么”。 文学阐释

的关键不是用作者意图去替代文本意义，而是要反

思作者意图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
第四，不排斥文本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文学作

品的多重解读是文学阐释的题中应有之义，公共性

的关键在于阐释逻辑的自洽和认同。 文学阐释的公

共性并不等于阐释结果的唯一性。 那种对某一阐释

结果（尤其是作者意图）的肯定以及对其他阐释结

果的排斥，不仅封闭了阐释的可能性，更是走向了一

种独断论式的强制阐释。 在“强制阐释”论中，张江

教授与希利斯·米勒的两次通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事件。 在两次回信中，解构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

希利斯·米勒对解构主义理论及其批评实践进行了

简单而清晰的解释，并指出了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

解构主义的某些误解。 他指出：“解构不是要拆解

文本的结构，而是要表明文本已经进行了自我拆解。
它看似坚实的根基并非岩石，而是虚无缥缈。”他

进而提出并区分了两种阅读方法：“修辞性阅读”和
“阐释性阅读”。 所谓“修辞性阅读”指的是：“注重

我所阅读、讲授与书写的文本中修辞性语言（包括

反讽）的内在含义。”而所谓“阐释性阅读”，希利

斯·米勒则借用保罗·德曼在《结论：本雅明的“译
者的任务”》一文中的论述：“当你做阐释学研究时，

你所关心的是文本的意义；当你这样做诗学研究时，
你所关心的是文体或一个文本产生意义的方式描

述。”也就是说，修辞性阅读并非纯粹是对意义的

否定和拆解，而是基于文学语言的多义性特征，将文

学意义的无限潜能呈现出来。 “阐释性阅读”更多

强调的是对文本意义确定性的把握。 有学者指出，
“修辞性阅读”与公共阐释殊途同归，二者“路径虽

不相同，却存在着相似与相通，那就是它们都以语言

问题为中心，重视文本细读，重视文学阐释参与文学

实践的能力。 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文章与作者、
读者关系的理解上”。 这种观点显然是将“公共

阐释”等同于米勒所说的“阐释性阅读”。 而事实

上，“公共阐释”这一概念既包含“修辞性阅读”也包

含“阐释性阅读”。 “公共阐释”固然追求阐释结果

的确定性，但也不排斥阐释结果的差异性。 希利

斯·米勒将“修辞性阅读”放置在“阐释性阅读”之
外，无形当中是将阐释结果的“同”与“异”相对立。
而正如米勒本人所说，“修辞性阅读”的目的，是呈

现和解决文本内部的矛盾问题，文学阐释也要回归

到文本的内部问题之中。 既然都是从文本出发，
“修辞性阅读”就不应该与“阐释性阅读”相对立，相
反，文学阐释也应该包括“修辞性阅读”。

第五，明确理论征用的适用性原则。 如前所述，
文学阐释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文学阐释主观

性与客观性的矛盾。 阐释需要借助理论，但阐释过

程不是对理论的证明过程，而是运用理论解决文本

内部的诸多问题的过程。 文学阐释走向公共性的关

键前提是要发掘文本内部的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将理论视为解决文本问题的工具。 只有明确了

理论征用的适用性原则，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共阐释。
所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

释公共性的重要实践路径。

注释

①严格地说，“强制阐释论”首次提出是在《当代文论重建路径———

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一文，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在开

封召开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强制阐释论”被

众多与会者讨论。 ②张江在《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一文中指出，所谓“强制阐释”，其内涵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

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

结论的阐释。”其特征是：“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

乱的认识路径”。 ③俄罗斯著名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全文发表了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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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江《强制阐释论》一文，并在莫斯科组织国际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由《文艺争鸣》杂志社主办的“反思与重构：‘强制

阐释论’理论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此后《文艺研究》《探索与争鸣》
《清华大学学报》《学术研究》《文学评论》 《学术月刊》 《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等众多国内重要刊物均设置“强制阐释专题讨论”的专栏，
对强制阐释问题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 ④张江认为，“公共阐

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
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 参见张江：
《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⑤张江：《再论强制

阐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⑥在发表《强制阐释论》一
文之后，张江教授发表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其中对作者意图的重申和强调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关的论文有：《作
者能不能死》 （《哲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意图”在不在场》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意图岂能成为谬误———张江与

本尼特、罗伊尔、莫德、博斯托克英国对话录》 （《学术研究》 ２０１７ 年

第 ４ 期）等。 ２０１７ 年，张江出版学术著作《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

方文论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再次重申了作者意图

在文学阐释中的重要性。 ⑦“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

韦恩·布斯在其 １９６１ 年出版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修辞学》中提

出。 所谓“隐含读者”既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作者，也不是文本中

故事的叙述者，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现实作者在其文本中的影像，
是文本的人格化形象。 按照布斯的说法，作者“在写作时，他不是创

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

身……对于某些小说家来说，的确，他们写作时似乎是发现或创造他

们自己”。 参见［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６ 页。 ⑧在索绪尔看来，“语言

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人们同意使用什么符号，这符号的性质是无

关轻重的”。 参见［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

印书馆，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５ 页。 ⑨张江： 《关于场外征用的概念解

释———致王宁、周宪、朱立元先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⑩例如有学者提出：“西方理论和批评话语影响

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丰富和拓展文化阐释空间的同时，也确实

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焦虑，这种焦虑体现了自身批评话

语的缺失。”参见李建盛：《影响的焦虑：西方话语资源与当代中国文

学批评》，《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赵毅衡：《新批评———
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１６
页。 张永清教授曾列举出作者问题在西方文论史上的四种主导范

式，分别为：作者作为制作者（ｍａｋｅｒ），作者作为创造者（ ｃｒｅａｔｏｒ），作
者作为生产者（ｐｒｏｄｕｃｅｒ），作者作为书写者（ｓｃｒｉｐｔｅｒ）。 参见张永清：
《历史进程中的作者（下）———西方作者理论的四种主导范式》，《学
术月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李遇春： 《 如何 “ 强制”，怎样 “ 阐

释”？ ———重建我们时代的批评伦理》，《文艺争鸣》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肖明华：《走向反思型文学阐释学》，《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

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张江：《关于公共阐释若干问题的再讨论（之一）》，《求
是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李春青：《新传统之创构———中国当代文

学理论的学术轨迹与文化逻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３６ 页。 张江、［美］陈勋武、［美］丁子江、金惠敏等：《阐释的世界

视野：“公共阐释论”的对谈》，《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刁克利：《“作者之死”与作家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吴子林：《没有魂儿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文艺评论》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

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参见张江：《确定文本的确定主题———致希利

斯·米勒》，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

张江》，均发表于《文艺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张江：《普遍意义的批

评方法———致希利斯·米勒》，希利斯·米勒：《致张江的第二封

信》，均发表于《文学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这两次通信均收录在张

江所著的《作者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７ 年）一书中。 张江：《作者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

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２９、４１７、４２０ 页。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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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纪实影像中的历史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张 媛 媛

摘　 要：在建构“历史底蕴深厚”的国家形象中，兼具纪实与审美双重特性的纪实影像起着重要作用。 ２０ 世纪的纪

实影像以英雄人物、革命事件等为题材进行创作，其历史叙事偏重于记录和政治教育作用。 ２１ 世纪以来，为实现国

际间文化的不断交融，纪实影像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路径建构上经历了解码者“他者化”的视角转变、从宏大到微末

的历史题材转变、从寻求民族认同到打造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主旨转变。 新时代下，纪实影像应更关注解码者

的多元化追求，针对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不断调适，逐步适应解码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依靠新媒体技术实现

平台共通，进而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纪实影像；历史叙事；国家形象；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６１－０６

　 　 国家形象是“作为符号能指的媒介中的象征性

虚拟形象和作为符号所指的实际各种信息传播活动

中产生的实性感受的结合体”①。 长期以来，在“历
史底蕴深厚”的国家形象传播中，兼具纪实与审美

双重特性的纪实影像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凝视和承

载悠久历史故事的最佳记忆媒介。 恢宏的故宫、蜿
蜒的长城、厚重的历史人物故事等是国家形象表征

的重要符号，对它们的书写与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国家形象的建构。 但政治宣传教化式的历史叙

事，容易催生国内外受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偏差。
随着传播策略和体系的不断完善，纪实影像中的历

史叙事为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提供了新“效用”。
正面、良好的国家形象将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

效果最大化，负面的国家形象则可能致使历史文化

输出遭遇“文化折扣”，而国内外建构不一致的国家

形象，增加了“文化折扣”的风险。 因此，积极建构

国家形象，对提升传播力、增加国际认可度有着重要

作用，是国家软实力体认的重要方式之一。 本文聚

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纪实影像中历史叙事的

发展历程，探讨在中国对外传播能力不断提高、纪实

影像的历史叙事与跨文化传播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

下，历史叙事如何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对国

家形象塑造及传播中国声音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从
而通过纪实影像里的历史叙事进一步提升我国多元

化建构对外话语体系的能力。

一、２０ 世纪的历史叙事：宣传教化

不同历史阶段通过不同的历史叙事修辞方式建

构了不同的价值旨归。 中国纪实影像诞生于最为动

荡不安的年代，社会秩序变化、社会文化变迁以及结

构重组都给纪实影像的创作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纪

实影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需要将其放在“赖
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加以考察，它那独

特的面貌才能显示出来”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初，为了保证影像中意识形态的纯净性，纪实影像

的创作一直身处于集中管理的体制中，纪实影像的

形态多样性和创作个性并未得到体现。 纪实影像真

正关照历史始于改革开放这一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

时期，中国在此时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焕发出新的

生机，在文化和艺术领域也有着新的启蒙倾向。③情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１３
作者：张媛媛，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哲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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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再现的方式开始被应用到纪实影像的创作之中，
２０ 世纪悄然登场的历史叙事主要有人物传记、文献

资料、祖国山河的政治隐喻几个层面。
１．群英谱的传记式书写

以历史人物为原型，通过历史影像资料和情景

再现方式还原历史，是这一时期纪实影像创作的有

益尝试。 １９８３ 年，为纪念毛泽东九十周年诞辰，文
献纪录片《毛泽东》上映，该片利用历史影像资料，
真实反映了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肯定了毛泽东思想

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和他的历史地位。 相继拍摄

的《光辉永存》沿袭了这种创作风格和思路，记录了

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建设的伟大

贡献。 此后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制作的纪实影像层出

不穷，比如《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 《鲁迅传》 《国之

瑰宝———宋庆龄》等，着重呈现了他们为伟大事业

甘于奉献、鞠躬尽瘁的高尚品质。 此类影片创作形

式多以影像资料为主、情景再现为辅。
２．政治历史事件的铺陈

除了以人物的生命历程作为叙事线进行书写，
这一时期的纪实影像对政治历史事件也非常青睐。
为建军 ６０ 周年拍摄的 《让历史告诉未来》 （ １９８７
年）极力还原了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构同一时

期受众的记忆，达到建构民族精神的目的。 《让历

史告诉未来》通过解说词结合历史资料，讲述了革

命奋斗中需要铭记的民族精神，被认为是历史题材

纪录片的一个里程碑。 此后的《祖国不会忘记》《和
平备忘录》《长征———生命之歌》《中国之路》 《改革

开放 ２０ 年》等延续了这种资料片的风格，关照题材

重大的社会政治历史问题，以时间为序进行影像章

节叙述。
２０ 世纪还出现少量文化寻根的纪实影像，如

《丝绸之路》（１９８０ 年）寻访了东西方经济文化桥梁

的古商道，以古道为脉络，追忆了这段繁华的贸易

史；《黄金之路》（１９８７ 年）以黄金运输线为线索，再
现了从黄金开采到加工运输的全过程。 但总体而

言，无论是人物还是历史事件的回溯，都紧紧围绕着

革命时期展开。 一方面，纪实影像可以作为承载历

史的“立体档案”和“文献笔记”；另一方面，纪实影

像试图树立一个在逆境中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国

家形象。 这类纪实影像主要面向对这段历史有着亲

身经历、领悟和印象的群体，于他们而言，除了有文

献记录功能，还能引发个体对国家的情感，这种个体

对国家的体验是国家形象形成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恢宏的笔触难以按照艺术审美规律进行

创作，同质性的内容也难以抵达新时代受众的内心

深处，使他们对影像内容产生情感共鸣。 文化的不

断开放不仅加深了受众对多元化历史叙事的需求，
而且使历史叙事的多元化成为可能。

３．祖国山河的政治隐喻谱系

中国的文艺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 受到欧

洲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隐喻”在 ２０ 世纪以来的

民主革命中逐渐萌芽起来，并深植于中国的政治和

文化体系。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社会

动荡，面对如何能够在历史进程中提高人们的凝聚

力、逐步建立对祖国的认同情感等一系列问题，将政

治伦理融入人伦伦理将是最为便捷的实践路径，纪
录片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重要使命。

在政治经济不断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的“风
景”有着不同的文化政治意涵，它不仅是非常重要

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争夺场域，还是“建构‘想象共同

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④。 中国拥有诸多秀丽

的地理与人文景观，其中与长江、黄河、长城等地域

相关的纪录片非常多，并得到诸多观众青睐。 这类

拍摄中国大好山河的纪录片的共同特征就是通过

“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建构了

国家在个体生命成长中的必要性以及合法性，也塑

造了人民的民族认同情感，指向更深层次的文化政

治意涵。 《黄河》将黄河比作母亲，《话说长江》里的

解说词“长江和黄河一起，共同养育着世世代代的

炎黄子孙”……这些都赋予了爱国主义一种情感体

验，隐喻修辞在其中被应用得淋漓尽致。 《话说长

江》配乐里的台词“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

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体现了 “祖

国—母亲”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

常见的话语象征。⑤无论是战争时期悲悯的母亲，还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伟大的母亲”，都使得“母亲”
作为国家的喻体变得日常化，拥有着“天然”的合法

性。 因此，这一时期拍摄中国山川等人文景观的纪

录片频频出现。

二、２１ 世纪的历史叙事：多元化表征塑造国家形象

真正意义上通过对历史呈现更有效地形塑与建

构国家形象，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 ２１ 世纪。 经济发

展为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本，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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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则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本。 中国有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然而以往的纪实影像往往忽视

了文明古国的庞大文化体系，这些丰富的历史故事

是指涉国家形象核心精神的重要符码。 ２１ 世纪的

纪实影像全面展开了对历史的关照，尝试塑造中国

经济持续发展后的国家形象。 从纪实影像所关照的

历史人物、历史古迹、地理等题材进行归类分析，可
以清晰呈现新媒体环境下历史叙事建构国家形象的

不断探索。
１．建筑与器物故事：以物观史的 ＩＰ 打造

２１ 世纪，经济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纪实影像创

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情景再现、数字合成等成为

可能，越来越开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影像制作者们

对文化的阐释越来越多元，历史题材选取越来越推

陈出新。 其中，以历史建筑或者器物为表现对象的

纪实影像在互联网环境下被凸显出来。 在进入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涌现了大量以古建筑为历史叙

事对象的纪实影像，比如故宫系列的《故宫》 （２００５
年）、《台北故宫》 （２００９ 年），还有《圆明园》 （２００６
年）、《大明宫》 （２００９ 年）、《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
（２０１０ 年）等。 这类影片以建筑艺术为依托，勾连了

珍奇文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命运等意象，以“画
面＋解说词”为主、建筑为辅，以全新方式演绎历史

事件、触摸历史脉搏。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故宫依旧获得诸多创

作者的青睐，同样的建筑、器物以及历史故事，却在

这个十年里得到了不一样的呈现。 《故宫 １００》摆脱

了宏大叙事的影子，从 １００ 件故事里的事物说起，赋
予了故宫生命；《我在故宫修文物》薄古厚今，除了

将关注点放在了故宫的器物之上，还将历史与现代

人的工匠精神相勾连，通过现代人对文物的修葺赋

予了历史新的生命力，产出了一幅中华精神传承的

国家形象画卷，承载了中国国民个体与个体之间、个
体与社群之间互动传播的重要使命。 《消失的建

筑》（２０１１ 年）、《中国古建筑》 （２０１２ 年）、《如果国

宝会说话》（２０１８ 年）等紧随其后。 《如果国宝会说

话》利用“萌”系话语策略使古老传统的文物不再是

冰冷的典藏品，而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 在 Ｂ 站

中，许多年轻的受众利用“漂亮”“可爱”等形容词来

表达对“国宝”的喜爱，传播主体、节目内容在观众

心中构建了积极正面的媒介形象。 《如果国宝会说

话》通过互联网将历史题材的纪实影像推到了人们

的视野之中，迎来了历史叙事的创作高潮。
２．地理故事：跨文化交流的寻根之旅

由于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以及人性普遍的情感

诉求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因此，从各国文化的相似

性中开掘出具有可通约性的全球共享主题，并围绕

这一主题为不同文化圈的受众提供具有启发性的人

生经验，可以帮助其更好地认知自身和世界。 在跨

文化传播中，如何平衡文化中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如
何贴近域外观众的接受习惯，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

问题。⑥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在中国

历史和文明进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是中西文化交

融的重要通道。 为了在新世纪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

的跨文化传播，有关河西走廊的历史故事是纪实影

像青睐的对象。 ２１ 世纪有关河西走廊的影片有《河
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 （２００８ 年）、《敦
煌》（２０１０ 年）、《河西走廊》 （２０１５ 年）、《河西走廊

之梦》 （２０１５ 年）、《河西走廊之嘉峪关》 （２０１９ 年）
等。 这些影片依循时间线，以地点为坐标，通过一个

个动人的中西交融故事，表达了地缘政治建构身份

归属和民族认同，搭建了民族团结、文化包容的国家

形象。 ２０１５ 年由域外拍摄的《新丝绸之路》同样以

地点为坐标，探寻了历史遗迹背后的故事，为不同文

化圈的受众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认知视角。
３．人物故事：生命历程“盲区”的日常化呈现

自纪实影像在中国成长壮大以来，历史人物一

直是其所青睐的对象。 讲述者对于可见与不可见的

选取有着绝对权力，这一权力导致历史人物生命历

程再现存在一定“盲区”。 ２０ 世纪以毛泽东、周恩来

等革命先辈为原型创作的纪实作品层出不穷，宏大

叙事关照了他们的牺牲奉献精神，但缺乏对历史人

物的日常生活关注，本就身处解构宏大叙事的年轻

人对此未能过多关注。 在 ２１ 世纪，中国国家形象的

塑造不仅需要对内增加凝聚力和文化认同，还需要

对外传播中国声音。 纪实影像的解码者从“我们”
演变为了“我们与他者”，需要建构共通的价值来搭

建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因此，通过故事化消解历史

的陌生感成为主要任务。
“百年巨匠”系列的《百年巨匠之齐白石》（２０１２

年）、《百年巨匠之徐悲鸿》（２０１２ 年）、《百年巨匠之

梅兰芳》（２０１７ 年）等，试图将国家的硬实力和软文

化编码到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 影片对徐悲鸿

的描述从“命运之舟”“艺术之帆”“信念之舵”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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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进行梳理，开篇利用情景再现浓墨重彩地呈现

了他的流浪卖艺经历，对历史人物“去神话化”（Ｄ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ｚｉｎｇ）⑦的表达方式将个体价值与国家命运

相连描写得淋漓尽致。 该纪录片的总策划认为，这
部纪录片的成功之处在于破除了过去人物纪录片

“多成叙述大师成就的流水账，不少带有明显意识

形态印记和歌功颂德意味”的弊病，而是“用亲友、
同事、学生、当事人、见证者的讲述还原一个丰富的

人”，通过他们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经历，展现人物卓

越的人格魅力和艺术创造力，从而“呈现了一部视

觉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史”。⑧ 除此以外，《梅兰芳》
（２００４ 年）、《梁思成与林徽因》 （２０１０ 年）等影片将

目光聚焦在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将社会宏观的

历史、文化传统等特殊情境融入个人境遇之中。 这

样的个人叙事不仅没有降格处理宏观的复杂生态，
反而消除了国际受众对中国政治话题的反感。 《世
纪行过：张学良传》 （２０００ 年）、 《中国古代名将》
（２００６ 年）、《大师》（２００８ 年）、《情归周恩来》（２００８
年）、《发现少校》 （ ２００９ 年）、 《先生鲁迅》 （ ２０１１
年）、《风追司马》（２０１２ 年）、《南侨机工·被遗忘的

卫国者》（２０１４ 年）等影片建构传统与当代相兼容的

国家文化形象，在原有国家文化形象的诸多元素中，
植入具有传统性和当代性的文化元素。 从 Ｂ 站等

众多网站的评论来看，该类纪实影像对青年群体的

价值引导、国家文化认同塑造有着积极影响，完成了

青年群体对国家形象的体认。

三、历史叙事塑造国家形象的路径建构

２１ 世纪以来，与历史相关的纪实影像受到了青

年群体青睐。 在弹幕互动中，青年群体构建了对国

家文化的共识，使国家在青年群体中塑造了一个有

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形象。 因此，国家形象的映像生

成是纪实影像创作者与受众对国家形象载体判断的

结果，从原象题材选取、叙事视角、叙事策略以及叙

事旨归等几个层面进行国家形象塑造。
１．题材：解构宏大，聚焦微末

西方导演在影像中对中国文化的异域和奇观化

创造，突出对中国的想象求证，他者叙事里暗藏着西

方的政治叙事框架，隐匿了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与

东方的博弈。 安东尼奥尼在纪实影像《中国》里并

未按照对建筑的惯常拍摄视角对天安门广场进行表

达，呈现出有着高大、正面形象的天安门，反而在镜

头里表现了一个嘈杂、毫无气势的天安门。 安东尼

奥尼认为这是真实之美，然而在国人眼中，安东尼奥

尼从另类视角建构了一个有着个人崇拜等能指和所

指意象的天安门符号。 反观国内，在 ２０ 世纪和 ２１
世纪的前十年，纪实影像对中国历史题材的关照在

某种层面依旧有着“大国”的叙事框架，这些影像力

图自证形象。 在《圆明园》这部纪实影像中，创作者

试图通过数字技术还原圆明园的辉煌形象，并再现

西方入侵对历史瑰宝的破坏，这种国际传播中的自

我表达表现出对傲慢的西方文化的某种对抗。 因

此，这一时期虽然关照了更多的历史文化，但文化的

“自负”在某种程度消解了国家形象的建构效果。
伴随着世界秩序的不断演变，话语体系、传播对

象以及传播策略都需要进行调整。 史学理论的变更

为纪实影像的历史叙事实践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也日益注重当下，细节化呈现

增多。 ２０１０ 年之后，在宏大历史中，细节渐渐在纪

实影像的历史叙事中被凸显出来。 为了弥合文化接

受的差异，符合受众的欣赏和接受习惯，纪实影像中

的历史叙事不仅需要消解国内青年群体对历史的陌

生感，还需要贴近尊崇“个体真实”的西方文化传

统。⑨历史事件、制度、观念等被创作者落实到了个

体的体验之中。 《我在故宫修文物》摆脱以往时间

线性的历史还原，将镜头聚焦到了当下与故宫产生

密切关联的现代人身上，故宫的实然性与影像细节

表达呈现出来的应然性相吻合，将宏大历史浓缩到

个体之中，通过个体精神旨归的建构抵达国家内涵

建设的本质，不仅易于抵达国内青年群体，而且细节

呈现给予域外受众更多的历史想象，用个体价值所

具有的共通感，稀释了历史的陌生化和奇观化。
２．解码者：从遮蔽到显现

纪实影像一直存在着为谁记录的问题，也即创

作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关系建构。 创作者看待解码者

的视角影响着历史叙事策略的实践。 在以往纪实影

像中，解码者大多是被忽略的对象：一方面，纪实影

像更多承载文献记录和影像资料保存的功能，如
《和平备忘录》中大量影像资料的堆砌，试图在解说

词的串联下还原历史原貌，但因当时拍摄技术有限，
大量运用全景镜头、空镜头，难以看到创作者对解码

者的关照。 另一方面，影像创作市场并未成熟，受众

的选择权较少，创作者对于观感的关注并不太多。
随着市场化竞争的不断加剧，加之“讲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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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为我国外塑形象、内构认

同的重要战略⑩，纪实影像中的历史叙事成为国家

形象建构战略层面的一种主动选择，而国家形象塑

造是国家认同和国家建设的核心命题。 解码者在纪

实影像中开始显现出来，历史内容能否抵达解码者、
解码者能否有效解码成为诸多创作者在创作中主要

考量的因素。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模式也经历

了从“自我欣赏”到“他者凝视”的视角转变。 《中国

日报》在其网络平台上发布了由世界不同国家青年

拍摄的中国文化故事短视频，借“他者”的视角向世

界讲述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故事。 纪录片《做客中

国》采用三位外国主持人做客当地家庭、参与生活

和劳作的模式，以国际视角展现了中国丰富多彩的

民族文化和民俗民风。 《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了打

通和青年人的联系，用青年人特别喜欢、易于接受的

方式呈现历史文化，在精英和民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互动仪式”建构了一种精英需

要时刻牢记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为了达到中国

传统历史文化有效输出的目的，央视纪录频道带着

《故宫 １００》 《丝路》等历史影像作品亮相戛纳电视

节，主动与域外解码者对接，力图“让世界各地的电

视观众从中领略中华文化之美”。
３．策略：从解说到故事化创作

在 ２０ 世纪，有关历史的纪实影像大多以“画

面＋解说词”的固定模式出现，解说词往往在影片中

占领主导高地，画面沦为补充说明的次要信息。 随

着政治环境和创作环境的不断开放，国外优秀的创

作理念为国内纪实影像的创作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 ２０１６ 年，由央视拍摄的《中国通史》，由 ＵＰ
主 ｓｅｐｈｉｒｆ 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上传到 Ｂ 站，播放量达到

了 ４００ 多万，有近 １３ 万评论。 这部百集纪录片开篇

就讲述道：“这是一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

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

族……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坎坷，
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无论风雨飘

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

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开篇词涵盖了故事

化创作的所有元素。 伯纳德将纪录片故事化创作的

基线分为故事主体、需求、阻碍、对抗、结果五个层

面，《中国通史》谋篇布局，在每个朝代故事里都

按照故事基线安排，选取典型历史人物，进行故事化

创作，比如“武王克商”“周公摄政”“王莽改制”“诸

葛亮治蜀”“孝文帝改革”等，从题目就能感受到历

史长河里的他们如何克服苦难、达成所愿。
４．旨归：文化“共通”
早期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解往往涉及政府形象和

国家领导人，国际形象的提出是出于国际关系的政

治学考量；如今的国家形象建构更多的是一种柔

性的力量，需要依靠文化带来他者的认同。 在这里

产生了在纪录片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需求。 文化

的多样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特征，据此人类产生了

文化共通的需求。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茶叶和

香料等成为中西文化共通实现的载体，如今包括丝

绸和瓷器在内的诸多历史文化标签超越了地理的区

隔，在历史类纪实影像中建构了另一个丰富而多彩

的中国，纪录片成为中国形象建构与文化共通实现

的一个重要方式。

四、历史叙事塑造国家形象的进一步探索

进入 ２１ 世纪，纪实影像中的历史叙事在提升国

家形象上做了较多努力，但塑造效果仍存在较大提

升空间。如果仅仅将历史视为“面子工程”，势必

会使文化输出折损，国家形象塑造不稳定。 因此，塑
造国家形象需要官方、传媒与民间话语体系的协调

统一。 将题材聚焦个体的生命历程，利用故事化的

创作策略，来满足新时代解码者的需求，使历史内容

能真正抵达解码者，从而达到塑造国家形象的最终

旨归。 但面对璀璨的历史文化，还需进一步进行理

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一是关照解码者的多元化追求。 中华民族的丰

富历史底蕴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符号，是注定能够创

造好故事的根基。 当下我国青少年群体的学历水平

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储备较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已经有

了显著的提升，对纪实影像的青睐比以往更甚，青少

年是历史叙事不可缺少的解码者群体。 因此，在视

听媒介消费的行为中，他们不仅会以追求娱乐化的

感官刺激为目标，盲目跟风追求流量，具有更强纪实

性、更高审美层次、更丰富文化内涵的高质量视听内

容产品也终将在青少年一代中受到关注，并成为这

一代人媒介文化记忆中的里程碑。 历史文化类纪录

片的创作必然需要具有良好故事性的文化载体，以
高质量的内容为核心竞争力来走进青少年观众的视

野，坚定文化自信，建立国家文化形象。 同时在跨文

化传播过程中，纪实影像的叙事方式要通过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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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验和故事讲述来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展现中

国人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从而塑造丰

满多元的国家形象。
二是实现平台共通。 有关历史文化的纪实影像

创作者较多属于传统媒体行业，在互联网不断发展

的今天，创作者不仅在内容的选择、时长、形式等方

面进行创新，还需拓宽播放渠道。 在融媒体时代，纪
实影像创作者在关注现实、潜心创作的基础上，要主

动研究主流新型融媒体平台的传播特点、传播规律

和受众特征，借鉴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移动客户端

等短视频的营销模式，竭力贴近用户需求，最终实现

平台共通、渠道联动，追求历史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

效果最大化。
历史文化作为国家形象塑造主要元素之一，还

有许多丰富的题材和内容尚待纪实影像创作者充分

挖掘以及合理利用。 方法不断调适才能逐步适应解

码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避免历史文本的“曲
高和寡”“孤芳自赏”，才能多元化地建构良好国家

形象，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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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逻辑、特质与困境反思∗

张 海 艳　 　 　 黄 　 越

摘　 要：新技术转捩至社交场域后，用户生产性不断增强，个体叙事日益突显。 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具有表演

性，是一种类型化、程式化的生活书写实践，主体常通过完美角色期待与印象管理机制，在叙事中建构出理想化的

想象自我。 个体叙事还具有凝视性，是客体主动发出的注视实践，客体既通过目光权力机制规训表演，又在观看他

人的表演中实现自我投射与社交联结。 具有表演、凝视特性的叙事呈现及建构，形成想象性虚假景观，导致个体被

撕裂，并坠入空无主体困境。 面对这些新风险，个体开始转向神秘化叙事，并以之作为自身可尝试的破解策略。
关键词：社交场域；个体叙事；表演；凝视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６７－０６

　 　 在不断更迭的新技术浪潮里，以微信、微博、抖
音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应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

典型“气候”，弥漫于这些场域中的个体叙事，形式

愈发多变，内容意涵更加丰富。 由文字、图片、音频、
短视频等富媒体因子组合而成的个体叙事文本，视
自我体验与自我呈现为关键目的。 经由此种叙事实

践，个体既完成了自我书写，赋予自身新的意义，也
建构出自身与他人的关系。 因此，对此间的个体叙

事进行规律探析，不仅能够廓清新技术场域中的主

体实践特征，还可以借此管窥社会交往的新转向。

一、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勃兴

连接是人的本质，也是互联网更迭演进的核心

点。 在移动互联技术日日新的当下，社交场域成为

最显著的网络交往空间，个体在此被高度关照。 传

输速度更快、沉浸体验更佳的用户使用，是社交场域

的生产“密码”。 相较以往，社交技术多聚焦于个体

交往与关系延展，社交平台更多是人们展示自我和

维系关系的“表演空间”、呈现休闲娱乐与审美化生

活的“游戏空间”、谈论是非曲直和价值争锋的“话

语空间”。①缘于这些变化，个体叙事在社交场域中

开始大批量出现，并成为不可忽视的主体实践类型。
面对个体叙事勃兴，在当下，梳理其背后的逻辑、特
质与影响，是具有学理解释意义与应用价值的。

社交媒体作为人类交流的新技术形式，具有展

示性与围观性。 因此，从“观看—表演”视角介入社

交场域个体叙事，是具有贴合性与反思意义的。 在

国内相关文献中，“表演”分析是常用范式，“观看”
研究却是边缘化的。 观看，与表演密不可分，是表演

生成的重要力量。 表演与观看，本质上密切关联，多
数时候却散落于不同的学术思想中，而把这两者明

确贯通的是受众研究中的观展 ／表演范式。 英国社

会学者尼古拉斯·阿波克龙比和布莱恩·郎赫斯

特，提出了观展 ／表演理论 （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简称 ＳＰＰ），其核心是利用美国人类学者

阿帕杜莱的“媒介景象”观，透视受众如何通过媒介

景观建构日常生活，探析受众在媒介消费过程中的

认同建构。 他们指出，媒介渗透、侵入人们的现实生

活，生产不断叠加的虚幻影像，使日常叙事逐渐呈现

出景观特征，而个体也常借由媒介资源进行表演，并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８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２０２１－ＪＳＪＹＹＢ－０１７）；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海艳，女，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校聘副教授，新闻学博士（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黄越，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生（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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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中实现自我认同。②总体来看，观展 ／表演模

式虽是合并路径，但面对社交媒体的新公众特征和

新媒介消费等仍有局限。 因此，在原有研究基础上，
本文拟综合戏剧、符号互动、精神分析、话语权力等

理论范式中有关表演、观看的论述，并以此介入社交

场域个体叙事的呈现与建构。

二、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逻辑

社交媒体既是技术转换场域，又是商业运营场

域。 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社交媒体技术形塑叙事

的作用力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社交场域消费主义主

导文本生产的意义也愈发突出。
１．新技术与商业主义的统合

技术迭代与商业运营是当下互联网发展的深层

驱动力，也是个体叙事的关键行为逻辑。 一方面，新
技术是互联网应用迭代的关键，不同的媒介技术影

响并改变不同的叙事书写。 以移动互联、人工智能

为核心的社交场域，通过更深浸的用户卷入、更简易

的生产操作、更延展的主体互动，不断丰盈个体连接

的维度，也同时革新叙事形式，数字化、移动化、流行

化成为显著特征。 另一方面，商业化运营是互联网

平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基于用户需求的生产，是
社交平台的基本运营规则。 邀请用户加入生产队伍

与互动人群中来，更是平台基础操作，这既能快速聚

集流量，还可扩大内容生产力、增强使用黏度。 在社

交场域中，技术与商业迅速互动、融合，以用户为核

心的消费主义生产成为显性表现。 由此，用户既是

技术维度上的“传受一体者”，也是商业维度里的

“新数字商品”。 用户即由万千个体而来，移动互联

新技术的更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围绕个体社交互

动、个体应用体验的新旧迭代。 个体既是生产的核

心目的，也是生产的关键动机，更是生产的新崛起力

量，个体得到之前从未有过的“关照”。 在此语境

下，个体叙事也超越以往时代，跃升至显著位置。
２．个体叙事的行为逻辑

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以技术与商业主义为

统合逻辑，通过主动言说、虚拟在场与围观互动等行

为，架构出独特的叙事样态。 在社交产品的变动不

居中，现有的个体叙事基本以兴趣和社交为常用指

标进行生产架构。 由此，契合社交属性和消费属性

的生产规则，成为个体叙事的行为逻辑。 一方面，叙
事表达追求更丰富的连接手段与表现技巧，声、画、

文字并重的富媒体形式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叙事

内容所呈现的消费意蕴更加明确，个体追逐分秒更

新的热点话题，热衷象征品位的时尚书写，并惯于使

用网络流行修辞、热点风格等，既完成自身生活加

工，也进行观点扩散。 总体而言，在技术与商业的统

合下，个体既通过积极叙事生产展示自我，也作为客

体发出互动与围观的力量。 生产、互动与围观互相

缠绕，共同作为内驱力，既给个体带来创造力提高、
交往性增强、经济性回报等正面机遇，同时也促发着

不可忽视的叙事风险：社交媒体过度运用视觉化修

辞和充满诱惑的言说方式，易使个体沉浸于滤镜、美
颜等虚化自我呈现中；社交媒体又惯于利用新媒体

特有的窥探文化机理，为聚焦流量制造不停息的个

体围观或不同圈层的群体围观等。 如此风险中的个

体叙事，不可避免会构筑一个被表象覆盖的景观世

界。 在此间，个体潜移默化地被“看与被看”裹挟。
经过技术与商业的统合驱动，社交场域的个体叙事

行为正面意义显著，风险也相伴相生。
在社交场域中，个体被技术与商业深度卷入，个

体叙事也随之成为典型主体实践。 作为技术用户，
个体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具有表演成分的叙事言

说成为常态；作为消费用户，个体围观他人表演的能

动性也愈发凸显。 由此而言，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

事，既具有表演性，又具有凝视性。 个体常于表演与

观看间进行身份转换，并通过叙事实践完成自我呈

现、形塑自我建构。

三、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表演特质

作为叙事主体，社交场域中的文本生产者主动

书写自我生活、展示日常事件，并希冀在叙事中获取

他人关注、在互动中建构自我认同。 个体叙事生产

本质上是一种日常实践展示，具有表演性与建构性。
１．个体叙事的表演内涵：生活书写实践

从 ２０ 世纪中后期以来，“表演” （ｐｅｒｆｏｒｅｍａｎｃｅ）
的内涵突破艺术范畴，延展出社会学、传播学、民俗

学等诸多观察视域。 “表演”原本是指艺术性地标

志出来的、受强调的交流行为或交流事件，其以一种

特殊的方式被“框定”，并为观众展演。 它的基本所

指是以音乐、戏剧、电影、电视、朗诵等为代表的艺术

行为表演。 对于此，象征人类学的研究延展了游戏、
仪式、庆典、比赛等人类规约性活动，并关涉旅游、写
作、科学实验等日常交流展示实践。 前者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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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演” （ 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后者则被归类成“作为

表演”（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③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表演渐次成为诸多学科的一个焦点词，其中，较为典

型的是社会学视域。 社会学研究多从人类日常实践

中提取具有隐喻意义和展示特征的类表演行为，同
时联结戏剧与社会、艺术与日常生活，从而凸显“作
为表演”的实践考察维度。 他们的研究使表演从描

述性词汇进阶为分析性范式。 由此来看，社交场域

中的个体叙事，本质上是一种“作为表演”的实践。
社交场域中的个体书写，可公开、易操作、参与人众

多，同时还具有快速扩散、迅速连接等传播效果。 个

体叙事“表演”意蕴由此获得延展，凸显为特定的参

与者在特定的移动场域以书写方式影响其他参与者

的行为活动。
社交媒体中的个体叙事表演，本质上是一种生

活书写实践。 个体使用数字技术开展的叙事实践，
可以分为记录、表达、表演三个阶段。 在电脑互联网

时代，个体实践以记录叙事与观点表达为主。 其后，
移动互联技术崛起，个体表演性使用实践凸显。 表

演叙事成为个体发现自我、描述自我、建构自我的重

要模式。 在社交场域中，娱乐、消费、休闲等书写内

容层层叠加，包裹成个体言说文本，其间，塑造生活

成为关键指向。 管窥现有的社交平台，“作为表演”
的个体叙事，其内容方式延展于戏剧艺术，多以娱乐

他人为目的，意在围绕生活书写自我、展示自我。
２．个体叙事的表演机制：可见与不可见管理

表演作为个体叙事的典型特质之一，其内在机

理源于主体的自我期待与印象管理。 人类天然具有

表演性，理查德·谢克纳创建了“人类表演学”，指
出个体常以仪式化行为呈现自己。 他还联结社会与

表演，主张所有生活现象都可以作为表演的研究对

象，表演是交流性实践，属于人类日常活动与习俗行

为的一部分。④谢克纳的交叉学术视野，被欧文·戈

夫曼借鉴、拓宽。 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
书中提出拟剧理论，凝练了“印象管理”“角色期待”
“前台与后台”“剧班”“情境设定”等概念。⑤作为微

观社会学探索试验，戈夫曼将戏剧理论融入人际互

动范畴，透视人类交往的表演性，并将面对面互动隐

喻为舞台展示，即人们在类似于戏剧的前台、后台场

域中进行角色扮演与印象管理。 戈夫曼的研究取向

是米德角色理论、库利“镜中我”理论的延伸与拓

展，他们都主张个体通过他者的态度、角色和立场来

反观自身。⑥在移动互联网空间里，缘于交往的本

质，个体叙事也呈现出戈夫曼论述的角色期待与印

象管理特征。
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表演实践，通过可见与

不可见的前台、后台操控机制架构自我书写。 线上

的动态更新与交流，是构筑印象管理的前台，同时线

下的现实生活完全退居至后台；展示前台上佳的表

演效果，又同步遮蔽庸常、重复的真实后台生活。 在

叙事实践中，美颜系数不断提高、滤镜色彩无限丰

富、构图效果千姿百态等，都在为形塑一个超出自身

的自我形象而大步进阶。 可见与不可见机制，凸显

了个体的表演意识，让表演成为人们发现自我、描述

自我的工具和途径。 有品位的时尚生活、美丽的自

我身体成为被描述最多的内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

个体美颜化成为标配存在。 个体在技术、商业的合

谋中，不断增强自我的印象管理与控制能力，隐藏现

实真我，追逐程式化、重复化、类型化的表演性自我。
３．个体叙事的表演形式：文本书写与身体书写

社交媒体的个体叙事表演，包括文本中心和身

体中心两种形式。 文本中心叙事多以微信、微博等

平台为展示空间，身体中心模式则以抖音、快手等短

视频平台为展演场域。 在社交场域中，个体多会在

文本中心和身体中心叙事间自由转换。 文本叙事与

身体叙事具有相通性，二者都将日常生活视为美化

对象，以可便捷操作、自带大片审美的低门槛技术作

支撑，实现可视化生产。 文本叙事与身体叙事也具

有相异性，二者以文字符号和具象符号进行彼此区

分。 具体而言，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中，美文为主要

表征方式，美颜自拍、美图景观扮演辅助角色，它们

共同形塑日常生活审美化叙事。 在短视频场域，美
乐、美颜、美身等让动态的身体呈现了极度美化的向

往效果。 当下，个体叙事正呈现出法国戏剧理论家

安东尼·阿尔托所强调的身体转向特征。 阿尔托指

出，舞台不是概念的区域，而是人体和造型的领

域。⑦现有社交场域中的身体叙事渐跃至显著位置，
明星造型、优美妆扮、瘦脸瘦身等变形“神技”以及

简单易操作的花样模式，皆是身体表演的推手。 在

身体美化的动态捕捉中，个体延展具身在场，并不自

觉进入美化、沉浸、再生产、再建构的循环体系中。
４．个体叙事的表演建构：形塑理想的想象自我

缘于技术工业与商业主义的统合影响，个体表

演叙事多呈现程式化与类型化特征，主体也在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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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重复性自我，建构想象性自我。 朱迪思·巴特

勒提出，个体在话语舞台上，借以重复的表演行为，
建构“过程中的主体”。 正如巴特勒所言，在社交媒

体叙事实践中，个体经由反复重复的表演框架，不断

建构并再强化自己的完美形象。 只是与巴特勒所归

纳的主体建构不同，社交媒体里的个体叙事表演实

践，更多呈现为一种想象性建构。 技术与商业并合

后凸显的消费主义文化，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统筹出

程式化、类型化的内容生产，并时刻捕捉用户的兴

趣、爱好等进行类型化推送和定制。 人设作为扁平

化标签，是精准识别、快速区分个体的有效工具，也
是建构自我的最简易途径。 人设不仅成为明星、网
红、意见领袖的生产常用符号，还成为普通个体在作

为表演者时的常用技巧。 就新浪微博而言，其公共

空间的严肃性逐渐被剥离、削弱，程式化、类型化、流
行化的自我表达和流动的生活呈现与之更契合。 不

断更新的热点话题、流行话语裹挟着个体文本，叙事

表演也在其中着重凸显诗化审美效果与新娱乐意

义。 作为以视频叙事为主的弱关系平台，抖音时常

更新个体拍摄模板，幽默搞怪的趣味类、励志努力的

奋斗风、化妆健身的美丽派、婚姻亲子的家庭系等种

类看似繁杂，却皆是类型化、程式化、简易化的操作，
无孔不入地契合个体的修辞需要与表演需求。 个体

叙事中的自我，只是精心设计的想象类主体，流动内

容中所描述的个体与个体生活也只是美丽的幻象。

四、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凝视特质

作为叙事客体，社交场域中的文本观者，常常主

动发出围观，并凭借想象性目光规约表演者的生产

实践，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凝视特征也随之显现。
１．个体叙事的凝视内蕴：从客体出发的观看

在表演之外，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还具有观

看属性。 在叙事实践中，个体间的连接本质上是看

与被看的关系。 建构主义范式从客体出发的凝视机

制，激发了观看作为行为实践的主动性。 观看，指向

从客体出发的凝视。 一方面，观看行使着目光权力，
制约个体的自我表演。 另一方面，观看制造出的围

观者，在他人的表演里沉浸、投射自我。 较早研究凝

视的学者是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他
认为“注视”确认了“我”与“他人”的存在。 此外，
雅克·拉康是凝视理论的提炼者，他指出凝视来自

客体目光。 斯拉沃热·齐泽克从客体一侧继续出

发，认为凝视是位于视觉盲区的客体望向在明处的

主体的实践过程。⑧米歇尔·福柯则把目光称为权

力的眼睛，为凝视输入了权力的维度。
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凝视，指向客体观看表

演的实践过程。 在表演者的言说中，多充斥着大量

围观人群，这些人群大多数时候是匿名化存在。 对

于表演者而言，叙事生产时感受到的预设“围观”力
量，并没有特意关照或特别标出实名围观者。 从这

个意义维度来谈，观看的个体并没有摆脱想象化存

在。 总体上概括，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凝视，其意

蕴指向从不可见的客体发出的注视之光。
２．个体叙事的凝视机制：权力规训下的他者想象

凝视作为一种权力，往往蕴含特定的规训机制。
社交场域中的叙事凝视，以多元目光、相互观看为规

训机制，从而赋予个体权力、参与主体生产。 福柯提

出了“全景敞视主义”，即如同环形监狱被分隔的一

间间囚室，可以被高耸的瞭望塔逆光观察与监视，整
个社会处处是全景敞视建筑，这表征着观看与被观

看的关系机制，是一种可知而不可见的无形、非暴力

规训，而被观者的可见性是权力规训的重要前提。⑨

其后，波斯特根据数据库技术的发展，提出了监视与

规训更隐秘化的超级全景监狱，其无所不在、无时不

在。 由此观之，社会交往作为规训动力，其发挥作用

的机理是来自他者的目光审视。 社交场域的个体规

训是多数人看多数人，与此同时，超级全景监狱式的

规训也不可忽视，这指向看不见的背后之手———大

数据公司。 大数据公司的凝视，类似于拉康所言的

“大他者”，而来自个体的凝视则是“小他者”。 总体

来说，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凝视机制，蕴含着多数人

对多数人的注视、隐秘商业公司对所有人的注视等。
个体叙事凝视机制本质上还具有典型的想象性

特征。 就小他者凝视来看，社交媒体作为信息巨大、
高频互动的镜子，放大了个体彼此的互相观看，来自

他者凝视的想象成为规训动因，表演个体以自我审

查方式规约表演行为。 就大他者凝视来说，人类的

网络轨迹作为数据被精准捕捉、保留、窥探，大数据

公司制定平台规则和审查机制，以他查和自查方式

规训、内化个体表演。 在“大他者”“小他者”的想象

性规训下，主体叙事表演在流动的网络空间里得以

生成、延展并循环。
３．个体叙事的凝视形式：熟人围观与陌生人围观

在个体社交叙事实践中，凝视有来自熟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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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也有来自陌生人的观看。 微信是熟人之眼的凝

视场域，虽然其默认发布即被看见，但沉默、经常不

互动的疏离凝视者，还是会被表演者遗忘、忽视，从
这个意义来看，疏离凝视者也是具有不可见性的；即
使频繁互动的密切联结凝视者，也会选择性看、有时

有效观看、有时无效观看。 也就是说，密切联结者很

多时候还是不可见的。 由此而言，在以熟人交往为

基底的微信平台中，不可见的凝视依然显著。 微博、
抖音属于典型的陌生人凝视场域，表演的围观客体

多是身处隐蔽区域、主动来看并以匿名状态存在的

观者，他们在熟人表演者的镜像里，以沉默窥探实现

自己的不可见；在陌生表演者的镜像里，则完全匿名

化，自身不可见。 在熟人围观与陌生人围观中，客体

有时会发出流行化、符号化的互动，如点赞、评论，这
虽标注出个体痕迹，却因为被讨论对象是表演者本

身，观看者的生活实践与真实存在还是不可洞察的。
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凝视还是属于不可见的。

４．个体叙事的凝视建构：投射自我与实现联结

在个体社交叙事中，凝视是从客体出发的围观，
具有再生产与建构意义。 社交场域中个体叙事的凝

视以围观为主要方式。 观者的凝视形塑了表演者面

向用户的生产机制，客体在契合理想、审美的表演

中，发现来自自己的目光，更发现自身的存在，他者

也成为投射完美自我的影子。 当然，观者也不是毫

无生产力的“吃瓜群众”，而是信息二次生产的主人

公，在阅读者与观看者、观看者与观看者的互动中，
建立弱联系的点赞之交、价值观联系的同类之交、转
发扩散的协助之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叙事围

观实践中，作为观看的个体，其凝视是带有主动性

的。 正是基于此，观者在表演者的叙事镜像里，总是

会主动寻找完美形象，锁定、强化它；也会主动联结

他人，建构一种情感联结意义，从而帮助自身获得个

体存在价值。 总体而言，在凝视实践中，客体借由观

看既赋予了自身主动性，又通过移情在他人的书写

中投射出对照的自我，并借此维系了与他人的联结。

五、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困境反思

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在带来主体交往更密

集、更灵活等正面影响的同时，其所导致的个体叙事

乱象也愈发不可忽视。 过度包装的非真实叙事与想

象性叙事、无处可藏的全景围观等，都显现为新的风

险，面对这些困境，有个体开始尝试破解。

１．个体叙事的异化困境

困境之一是虚拟景观的堆积。 基于表演与凝视

的双重特质，社交空间里的个体叙事易陷入虚假状

态，造成幻象堆积。 作为主体的表演者，易陷入不停

美化表演的循环，营造出一幅幅脱离现实的个体浮

世绘。 作为客体的凝视者，容易在他者虚幻镜像中，
投射出想象自我。 具体来说，在表演叙事中，滤镜、
假象包裹的个体呈现成为日常传播模式，伪真实、伪
本质的身体视觉图景、品味系文字文本变为显性表

征符号。 在凝视实践中，长久又不遮蔽的全景凝视

会造成客体与虚假表演的惯性联结。 如此而来，互
联网空间会形成庞杂且虚幻的个体叙事景观，仿若

进入了居伊·德波所言的“景观社会”。 如同人类

学家阿帕杜莱提出的，媒介不仅建构真实景观，也建

构虚假景观。 社交媒体折叠着的众多个体景观，基
本都在表演、凝视作用下，呈现出想象、虚幻的特性。
此种虚假景观的堆积，最终会造成个体的异化存在，
虚假自我代替真实自我。

困境之二是个体认同的撕裂与错位。 个体在社

交场域中的表演叙事与凝视实践，将想象性、虚假性

自我引入主体后，不可避免会催发脱离现实的错位

认同。 随之，主体否定真实自我的虚假认同也会成

为新风险。 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易形成错位的想

象，“错位的想象”来自阿帕杜莱的论述，指涉受众

无法分辨出从媒体获得的信息是现实景观还是虚拟

景观，而导致其误将虚拟景观视为现实景观，进而构

建出撕裂的想象。⑩社交媒体惯用浓重的矫饰修辞

与变异美化的身体捕捉，在他者凝视的想象中建构

出充满幻象的理想自我，且与真实错位。 错位后的

想象，必然偏离本真。 错位的自我，始终剥离现实，
并使个体沉浸于虚幻镜像中。 当需要面对后台的现

实场景时，受众多选择逃离、逃避，如此而往，个体最

终成为拉康所言的空无主体。 拉康以及他的阐释者

认为，空无的主体本质上是自我的他者化。 经由此，
个体往往成为披上他者想象外衣的虚拟承载。 如霍

特所言，社交场域中的空无个体，“在想象的身体与

真实的身体之间存在无法缝合的裂痕”。 面对如

此撕裂、错位的认同情境，个体的被动确认会形塑出

分裂的主体，最终形成否定性认同。
２．个体神秘叙事的尝试

面对虚假景观与错位认同，自觉自醒的个体开

始尝试在叙事实践中从理想自我转向神秘自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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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自主生发的抵抗策略。 在个体叙事中，观众

隔离较难实现，这直接催发了神秘叙事。 “观众隔

离”概念来自戈夫曼，意指面对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进行自我呈现时，并不希望另一群人突然闯入。 观

众隔离的理论逻辑是观众的可识别与可隔离，社交

媒体的观看者为匿名的大多数，不可识别。 虽然微

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推出分组控制、好友可见控制等

功能，但伴随关联用户的不断膨胀，个体需要耗费的

管理成本太大，同时，自我书写信息在社交空间是液

态流动的，这都导致了有效隔离无法实现。 在移动

短视频平台中，个体点赞的表演被作为喜欢标签，予
以公开展示，为避免诸如此类的“喜欢”标签不小心

泄露自身，造成印象管理失败，很多个体会选择隐藏

点赞痕迹。 与此相似，个体社交叙事中的很多表演

与凝视痕迹，囿于公开或泄漏的风险，大多数主体会

选择隐藏、遮蔽、删除、重新生产等神秘化叙事办法。
也即是说，理想自我的表演因为观众隔离的难度不

断加码，个体负荷持续加重，神秘化作为防火墙一样

的安全装置被重新发现。 由此，作为可使用的简易

策略，个体开始转向神秘自我的形塑。 从理想自我

到神秘自我，其想象性特质并没有改变，沉默的抵抗

虽然远离互联网开放、自由表达的初衷，却也是个体

为重返自身而不得不采取的对抗性尝试。

六、结语

社交场域中的个体叙事实践，是他者凝视下的

表演呈现。 表演者多在扁平重复中遮蔽不想展示的

真实，凸显具有理想建构效果的滤镜生活。 凝视者

易在主动窥探中，形成与现实脱域的虚假认同与错

位认知。 片面化自我叙事、过度围观凝视等，是造成

想象自我与现实自我错位的重要因子。 现有的个体

有限对抗，如神秘叙事，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叙事困

境。 真实、全面叙事可促成个体从“想象性的世界”
过渡到“完整生活的世界”。 而如何实现真实叙事

与完整自我展现，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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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4日—26日，“中国网络文学30年”国际高峰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本次

论坛由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CTTI

智库）、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联合主办,以线下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同步进行。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南大学欧阳友

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定家教授，德国波恩大学顾彬教授，法国巴黎大学徐爽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教授，《小说评论》王春林主编，华中师范

大学黎杨全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许苗苗研究员，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法国马赛大学李亦

梅博士等70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与会，网络作家妖夜、丛林狼、不信天下掉馅饼，晋江文

学城副总裁胡慧娟、阅文集团副总编辑田志国等业界人士应邀与会。与会学者就中国网络

文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网络文学30年的成就与局限、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与批评

标准、网络文学IP开发与产业化发展、世界网络文学视野中的中国网络文学、人工智能与

网络文学的未来、网络作家作品和文学网站平台研究、中国“网文出海”如何跨文化交流

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参加论坛的部分专家到中国网络文学小镇进行调研考察，并在小镇举行座谈会，与

网络作家们展开热烈讨论。大家建议将各大高校、晋江为代表的线上平台、中国网络文学

小镇等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具有行业高度的网络文学评论，共谋发展，为繁荣中国网络文

艺、做大做强网文产业、建设优质网文生态助力。（采　薇）

“中国网络文学30年”国际高峰论坛
在湖南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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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6日，河南省伦理学会成

立大会暨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道德建设学

术研讨会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东校区举

行。来自河南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社

科联及省内外部分高校的100余名专家学

者和会员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河南省伦理学会章程》

等规章制度，选举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朱金瑞任会长。河南省伦理学会的成立，必将

有助于团结河南省伦理学界的专家学者、有志之士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深化伦理道德研

究，有助于繁荣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内的伦理学学科、哲学学科，有助于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助于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社会文明素质，助力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在随后的研讨中，与会人员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道德建设”主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以“当代中国伦理学人的学术工

作”为题作了主题讲演，认为伦理学人要掌握读书方法、注重学术史梳理、夯实学术根

基、紧盯现实问题、注重突发事件伦理治理路径研究。王东虓等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铸就伟大抗疫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中国共产党人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逻辑”等作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的发

言视野广阔、情怀真挚、见地深刻。（思　齐）

河南省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中国共产党
百年思想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